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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从消费到表象以及影像

———对这个时代中的 “物”的思考

孙　斌　张艳芬

【摘要】在这个时代，物以消费的方式呈现为商品。但是，消费所带上前来的东西不仅是作为商品的物，而且是对物

的欲求以及对欲求的欲求。物在人的欲求之场中变成了表象。表象意味着摆置在前。表象的摆置在前是向着主体而言

的。由于世界成为图像与人成为主体是同一个过程，所以与图像相关联的看成为了主体的基本欲求。在视频技术的时

代，看被诉诸镜头和影像。镜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物带上近前同时又推向远处。这就是镜头的辩证法。对更加

真实的物的欲求激起了贪得无厌的看和对影像的异化消费。为更加真实的物所付出的代价是人们不再在真实中看到真

实。就在更加真实的物向人摆置的同时，人也向着它完完全全地摆置出了人自身。

【关键词】消费；表象；欲求；影像

中图分类号：Ｂ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０１－０７

　　在这个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将自己完完全全
地暴露给物了，也就是说，我们完完全全地向着

物来摆置我们自己。物因此而成为了一种比我们

更了解我们的东西。作为结果，无论在什么地

方，物往往先于我们而到场。相对于我们的毫无

准备来说，物总是先已把一切都准备妥当了。于

是我们发现，我们未曾准备要知道的东西居然已

经知道了，我们未曾准备要得到的东西居然已经

得到了。换句话说，由于物，我们总是比我们更

多。相应地，物也总是比物更多，或者说，物总

是意味着更多的物。当我们专注于物所带来的这

种增殖时，另一件事情也许就被遗忘了，即物是

如何作为物而呈现出来的。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

于，只有作为物而呈现出来的东西才是物，否则

就只是无。物的增殖并不能对物如何为物做出说

明，尽管它能掩盖或者耽搁这个问题。如果我们

不从本质主义的立场出发，那么物如何为物的问

题只能在物的呈现方式中得到阐释。

一、消费所带来的东西

这种呈现方式，就当前时代所发展出来的根

本特征而言，乃是消费。物以消费的方式得到呈

现，呈现为商品。消费将物作为商品而带上前

来，而且，这种带上前来者的商品性质不会由于

馈赠或者任何其他的形式而有所亏蚀，也就是

说，馈赠或者任何其他的形式所带来的物不会改

变物源出于消费这一根本特征。之所以如此，是

因为这个物的存在以及它的全部属性都是由可归

诸消费的商品性质所决定的，不管这个物是人造

物还是自然物。

首先，就人造物而言，正如马克思所说：

“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

的图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

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

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

来。”①这就是说，若无消费便无人造物，确切地

说，如果没有消费就根本没有任何东西会被人制

造出来。消费是人造物的起点，同时也是它的终

点。那出于消费而被制造出来的人造物只有回到

消费才能获得它的全部现实，或者说获得它的最

后完成。对此，马克思这样说道：“产品在消费

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

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

是现实的铁路。”②在这里，终点无非意味着新的

起点，就像可能性的铁路不通向任何地方，而现

实的铁路只通向更新更多的消费那样。也就是

说，消费以物的缺乏而开始，但并不以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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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告终，因为物的到来只是意味着消费把需要再

生产出来。如果说消费总是再消费的话，那么物

的增殖也就获得了它的前提。

人造物的情况是如此，那么自然物的情况怎

么样呢？马克思是这样说的：“但是，被抽象地

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

界，对人来说也是无。”① 现在，这个不与人分

隔开来的自然界正是通过消费而不与人分隔开来

的。换言之，自然物已经变成了商品。对此，阿

多诺尖锐地指出：“感受自然，尤其是感受它的

寂静，已经变成一种稀有的特权并且反过来变得

可在商业上利用。”② 如果连感受自然都纳入了

商业运作的范围，那么我们不知道还有哪些自然

物是不能成为商品的了。所有不与人分隔开来的

自然物都是根据马克思所说的由消费所再生产出

来的需要来加以摆置的，甚至那些表面上看起来

只同物种、气候、土壤等自然状况相关的自然秉

赋也已经是这种摆置的结果了。对此，马克思谈

到：“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

西印度的自然秉赋吧。／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
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

也没有生长出来。／也许不出五十年，那里连一
点咖啡、一点砂糖也找不到了。”③ 可以说，离

开了消费，那仿佛只同自然属性相关的自然秉赋

也变得毫无意义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消费所带上前来的物，即

商品，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商品之所以

成为商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交换价值。可

以说，交换价值以其独立性与自律性对商品做出

了基本的界定。但是，同样得到争辩的是它的使

用价值，即交换不能取代使用。因此，建立在纯

粹交换价值之上的绝对商品是不可能的。比如，

斯图尔特·马丁认为：“马克思澄清了下面这一

点，交换价值从使用价值中区别出来，获得了一

种独立性或者说自律性，正是这种独立性或者说

自律性界定了商品，但是，尽管如此，这种界定

从来不是完全的，因为最终所交换的乃是使用，

而且，如果某样东西不再是可使用的，那么它也

就不再是可交换的了。因此，‘绝对商品’的观

念———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一种 ‘纯粹交换价

值’———是不可能的。”④ 这样的争辩无疑是有

意义的，不过，我们更愿意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

这样的争辩的前提之上。这个前提就是，任何价

值都是对于欲求而言的，也就是说，只有被欲求

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这样的话，在商品上所发

现的东西就不是物，而是对物的欲求。

所以，如果说消费所带来的东西是商品的

话，那么这个作为带上前来者的商品从一开始就

是对物的欲求。由此，前面所提到的物往往先于

我们而到场的原因也就得到了说明。这个原因就

是，对物的欲求就是这个到场的场本身，也就是

说，正是在消费本身形成欲求之场之后作为消费

者的我们才来到这个场的。对此，我们可以通过

商业广告来加以分析。宾克莱在他的 《理想的冲

突》中说道，“电视商业广告力图将其宣传的商

品与大多数人所欣赏的或想望的事物联系在一

起，这并不是偶然的。如果电视广告能使得我们

将某一种牌子的香烟与西部古时候纵马放牧的牧

人的健伟气概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也就会被条

件作用引诱得不仅要抽烟，而且要购买那特定牌

子的香烟了。”⑤ 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商品

不仅是这个物，而且是对这个物的欲求。或者也

可以说，物和对物的欲求从来就不是两件事情，

因为物正是在对物的欲求中成其为物的，换句话

说，正是在欲求之场中成其为物的。商业广告挑

明了这一点，即消费不仅消费到了这个物，而且

消费到了对这个物的欲求，后者显然更加重要。

较之有所准备的欲求之场来说，消费者似乎

始终是无所准备的。实际上他们也无须有所准

备，而只须进入其中，因为一切都为他们准备妥

当了。就像在宾克莱的分析中，作为商品的香烟

既准备好了香烟，又准备好了对香烟的欲求。确

切地说，应该反过来，先准备好对香烟的欲求，

再准备好香烟。这也是这个时代的常态，即消费

者先被给予对商品的欲求，然后再被给予商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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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而这个给予的过程也就是消费的过程。但值

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对香烟的欲求更多地并不

是指向香烟本身，而是指向对纵马放牧的牧人的

健伟气概。那么这两种欲求有什么区别呢？我们

想援引科耶夫的阐述来加以说明。他说：“所以，

人类起源学意义上的欲求不同于动物的欲求 （后

者所产生的是一种仅只活着并且仅只具有其生命

情绪的自然存在），因为前者并不指向真实的、

‘实在的’、给定的客体，而是指向另一个欲求。

因而，比如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欲求之所以

是人的欲求，仅仅是因为一个人所欲求的不是身

体，而是他人的欲求；是因为他想要 ‘拥有’或

者 ‘同化’那被当作欲求的欲求。”①

这就是说，围绕着作为商品的物所发生的事

情，乃是人欲求着他人的欲求，或者说人欲求着

被欲求。这样一来，消费所带来的东西就不仅是

物，也不仅是对物的欲求，而且更是对欲求的欲

求。由此，宾克莱接下来的分析也就变得容易理

解了：“如果要让这个牧人把他的香烟给一位漂

亮的女人递上一支，那效果就更大了。这样一

来，广告就具有号召力，既打中了男性想要做昂

扬有丈夫气的男子汉的愿望，也打中了女性想要

使自己显得温柔而漂亮的要求。”② 当消费者消

费香烟的时候，那使他／她感到满意的东西主要
地不是香烟的口味，也不是他／她对香烟的嗜好，
而是他／她感觉到自己昂扬有丈夫气或者温柔而
漂亮，确切地说，是他／她由于这些感觉而相信
自己是被欲求的，在他的人的价值中被欲求，就

像科耶夫随后说的那样，“他想要在他的人的价

值中，在他作为人类个体的现实中，被 ‘欲求’

或者被 ‘爱’，或者毋宁说，被 ‘承认’”③。物

成为了一种中介，即欲求的中介，一个人通过物

来欲求他人的欲求，并因此而被承认为是他自

己，承认他的人的价值。

我们由此再来看前面所提到的欲求之场，就

不得不说，这个欲求之场乃是对欲求的欲求之

场。这个场不会为任何一个物做停留，因为对欲

求的欲求总是欲求更多，否则的话，就无法被欲

求、被爱、被承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总是

比我们更多，以及为什么物也总是比物更多。马

克思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也给出了
一个关于 “更多”的例子，这个例子来自他从歌

德的 《浮士德》中所援引的一段文字：“我假如

能付钱买下六匹马，／它们的脚力难道就不是我
的？／我骑着它们奔驰，我这堂堂男儿／真好像生
就二十四只脚。”④ 在这里，对更多的脚的欲求

是被他人指向这更多的脚的欲求所中介的欲求。

因此，这个 “堂堂男儿”之所以成为更多的脚的

主人，从根本上来说，乃是因为他的更多的脚的

奔驰使得他人的欲求被他所欲求到了。而如果从

反面来考虑，那么可以说，根本无须取消二十四

只脚，而只须取消对它们的欲求，这个 “堂堂男

儿”就将什么也不是。比如在矿物能源的时代，

无论怎样多的脚也算不上是更多，因为对更多的

脚的欲求被取消了，或者说，这个欲求不再中介

他人的欲求了。

以上，我们进行了一段从消费开始的追问，

可是对消费所带来的东西的追问得到了什么呢？

可以说是物。然而，随着这追问的展开和推进，

事情非但没有变得明朗，反而变得更加晦暗了，

因为我们似乎正在一步步地滑离于物。尽管我们

追问到了欲求，可是欲求并没有对物的物性做出

任何深入的说明，而只是一般性地指出了物的位

置，即它在欲求之场中的位置。而且，甚至这种

位置也是不定的，即从欲求的对象变成欲求的中

介。不过，作为补偿的是，我们从欲求回到了人

的欲求。欲求着欲求的人为我们接下来的追问给

出了理由。

二、对表象的欲求

我们不想立即把作此欲求的人归结为主体，

而是想继续追问，那一直晦暗不明的物在人的欲

求之场中究竟又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表象。表

象意味着摆置在前，这也是德语中表象 （ｖｏｒ
ｓｔｅｌｌｅｎ／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一词的构词意义。之所以说
物变成了表象，乃是因为消费全然不去了解物，

全然不去顾及物，而仅仅是把物带上前来，摆置

在前。作为结果，一方面物已经被摆置在前，另

一方面物仍然杳无音讯。进一步地，摆置在前不

３

①

②

④

③　Ｋｏｊèｖ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ｏｆＨｅｇｅｌ：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
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ｐｉｒｉｔ，Ｉｔｈａｃａ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ｐ．６，ｐ．６．

［美］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

价值观念》，第１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３６０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仅是作为表象的物的特征，而且也是我们一直所

讨论的欲求的根本特征。这是因为，欲求的全部

意义就在于欲求到所欲求的东西，而所欲求的东

西被欲求到的标志就是它被带上前来、被摆置在

前。所以，比如，对物的欲求就是对物的摆置在

前的欲求，对欲求的欲求就是对欲求的摆置在前

的欲求。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即唯有摆置在前

才能有所欲求，并且欲求到这个有所欲求。这样

一来，我们从消费开始的追问终于追问到了物与

欲求的根本特征。作为结果，物、对物的欲求、

对欲求的欲求就不是三个事件，而是一个事件，

即表象的事件、摆置在前的事件。如果是这样的

话，那么欲求，不管它欲求什么，从根本上来说

都是向着表象的欲求。

好了，接下来我们必须处理一个耽搁已久的

问题了，即表象的摆置在前是向着什么而言的

呢？当然是向着人而言的，但这个人不是泛泛意

义上的人，而是指作为主体的人，确切地说，欲

求着表象的作为主体的人。海德格尔这样来描述

作为主体的人：“但如果人成了第一的和照实的

主体，那就意味着：人成为那种存在者，在它之

上，所有的存在者以其存在方式和真理方式建立

起自身。人便如此这般地成为存在者的关系中

心。”① 就人这种特殊的存在者成为了主体而言，

物承担起了以人为关系中心的所有存在者的命

运。在我们看来，这个关系乃是欲求关系，因为

人或者说主体就其作为表象者而言，正是欲求把

物当作表象纳入到以自己为中心的关系之中，亦

即纳入到我们前面所说以人为中心的欲求关系之

中。对此，海德格尔给出了他的陈述：“表象在

这里意味着：把手前的东西当作对立的东西带到

自己前面来，使其与自己有关，即与表象者有

关，并且将其强行纳入这种作为给出尺度领域的

与自己的关系之中。”②在这里，手前的东西意味

着它不再是上手的东西了，意味着它已经从原初

的关联中脱离出来了，因此它必然是一个站立在

对面的东西，即对立的东西。这个时候，要使其

进入与自己的关系之中，就不得不采取一种强行

的方式，并且强行对其给出尺度和标准。

这样的表象当然没有对物做任何道出，事实

上，它没有就任何东西做任何道出。它不是对晦

暗不明者进行澄明与解蔽，而只是对晦暗不明者

进行把捉和把握，就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表

象不再是为……的自行解蔽，而是对……的把捉

和把握”③。既然表象丝毫不意味着物的澄明和

解蔽，那么它对于主体来说又具有什么意义呢？

可以说，它所具有的意义乃是主体由于它而得到

自身的确证与存在。对此，海德格尔阐释道，人

确信，“他作为所有表象的表象者，并因而作为

所有被表象状态以及一切确定性和真实性的领

域，他得到确证了，现在也就是说：存在了”④。

这就意味着，对于自身的确证和存在这样重大的

问题，人根本不需要进入到物的解蔽之中，而只

需要以表象的方式去进行把捉。我们不禁要问，

由此而得到自身的确证与存在的人究竟是什么意

义上的人？根据海德格尔，这个人乃是计算的

人，他说，表象旨在 “把每个存在者带到自身

前，从而使得计算的人能够对存在者感到确实可

靠，也就是说确信无疑”⑤。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说计算成为了人

的基本特征。与此同时，就其作为表象者而言，

他的计算所指向的正是被表象状态。但是，我们

知道，物并没有随着被表象状态而从晦暗不明中

揭示出来。所以，计算仅仅止步于对表象的欲

求，相应地，计算的人的所感到的确信仅仅止步

于他欲求到了他所欲求的东西。这种止步意味着

表象成为了主体止步于前的图像，就像计算的人

或者说欲求的主体成为了人止步于前的图像那

样。换句话说，主体之为主体以及表象之为表象

的直接结果就是世界的图像化。在这方面，海德

格尔的两个评论是：“世界成为图像，与人在存

在者之内成为主体，乃是同一个过程”⑥，以及

“世界的图像特征被解说为存在者的被表象状

态”⑦。与世界的图像特征相适应，看成为了欲

求的基本方式，而看之所看的东西则成为了欲求

之所欲求的基本对象。我们知道，看之所看的东

西不是别的，而正是表象。这样的话，一个悖谬

就产生了：一方面物在表象中一如既往地杳无音

讯，另一方面物又在图像中被实实在在地看到

了。

在视频技术的时代，由于无所不在的镜头和

影像，这种悖谬获得了它的全部完成，就像世界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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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像化获得了它的全部完成那样。这种完成的

标志是一种可以被称作是镜头的辩证法的东西，

即通过镜头，物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既被带上

近前又被推向远处。在这里，带上近前是指作为

影像的物就在近前，而推向远处是指晦暗不明的

物仍在远处。就此而言，这种镜头的辩证法正存

在于距离的远近重叠之中。

镜头的辩证法的要义在于，镜头所起的作用

似乎仅仅是中介，即它似乎把会引起嫌疑的主体

身份隐匿起来，从而使客体的如其所是的呈现得

以成为可能。换言之，主体似乎放弃了从主体出

发的把捉。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问题的答案恐

怕还是要通过镜头的辩证法来寻找。我们发现，

如果说镜头把物推向远处是以将它带上近前来达

成的，那么这无非意味着，它的这种貌似的放弃

把捉实际上是以实施把捉来达成的。换句话说，

镜头仿佛什么也没有做，而只是无所把捉地让物

获得一种如其所是的呈现，但这丝毫不能说明物

没有被把捉，而只能说明物已经被看到。或者，

我们也可以通过下面一个事实来理解这种放弃把

捉的把捉。这个事实就是，镜头进入到物之中

了。我们已经说过，欲求总是欲求更多，因此看

这种欲求必然欲求看到更多。作为结果，镜头不

会停留在物外部，而必然要进入到物之中，尽管

这种进入同解蔽毫无关系。当镜头作为一个物而

进入到物之中时，它并没有明目张胆地去把捉它

所进入的物，但是被进入的物必然由于这种进入

而受到了惊扰。反讽的是，这种惊扰在镜头里又

是如其所是的。

就此而言，把捉根本不需要以一种明目张胆

的方式来达成，因为镜头已经以它的无所不在达

成了更深的把捉。这就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

“前不久我看到从月球拍摄到的地球的照片，我

不知道您是否被震惊了，不过我 ［肯定］是被震

惊了。我们根本不需要原子弹 ［来把我们连根拔

起］———人在这里已经是连根拔起了。我们所有

的关系都已经变成了纯粹技术的关系。”① 或许

可以说，海德格尔的震惊正是来自于地球这物的

被惊扰。如果我们集中于这里所说的照片，那么

事情毋宁就是，这种纯粹技术的关系现在在视频

技术的关系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相应地，这种

更深的把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由于

视频技术和网络技术，看已经成为了一种公开而

平等的活动，亦即看是不被拒绝和限制的；但

是，就看什么以及怎样看都被镜头所规定而言，

我们又不能说拒绝或者限制已经被完全克服了。

第二，看本身暗含着彻底的拒绝和限制，这是因

为，由这些技术所达成的作为唯一方式的看将拒

绝所有其他的方式。作为结果，物成为了被看所

追踪的影像。而这只不过表明，能被看到的全都

被看到了，但不能被看到的还继续陷于杳无音讯

的晦暗不明。

就这种晦暗不明而言，我们看到的越多就越

是看不到。物在影像中毫无遗漏地摆置出它的位

置和状态，而且欲求着这个影像的看越是公开和

平等，影像所带来的摆置就越是广泛和彻底。没

有任何东西能够逃脱影像的命运，因为没有任何

东西是在镜头之外的。这不仅是说，地球上的一

切都无法逃离地球，而且是说，地球这个物本身

也无法逃离地球，因为即便地球有这个逃离的企

图，技术也会以来自月球的看的方式把它捉回。

当然，逃离的企图对于地球来说并不存在，正如

逃离的能力对于它来说也早已丧失。但是看却不

会停留，这就有了从月球伸向地球的镜头，有了

那张使海德格尔感到震惊的照片。既然所有的一

切都无法逃脱，那么它们唯一可以做和能够做的

事情就是，将自己的位置和状态一览无遗地摆置

在影像之中。这就如同，在纪实频道的电视节目

里，万事万物的位置和状态都得到了一种似乎如

其所是的摆置。这除了是镜头的辩证法的杰作还

能是什么呢？

三、更加真实的物

在这种广泛而彻底的摆置中，物以影像的方

式被表象为更加真实的物。这样的更加真实的物

在看的欲求之下，每时每刻都在作为可消费的商

品而被生产出来，被视频技术、网络技术以及它

们背后的资本的逻辑生产出来。事实上，影像消

费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最普遍的现象之一。这样

的消费在视频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支持下令人吃惊

地便捷和廉价。但更为重要的也许还不是它的便

捷和廉价，而是它给人们所带来的自由感和公正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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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因为人们丝毫不怀疑他们的看的公开性和平

等性。作为结果，影像消费吸引了人们无比巨

大、恐怕也是前所未有的热情。

在这个时候，我们不禁要问，影像消费的本

质是什么？对此，本·阿格尔所阐述的异化消费

也许算是一种回答。他这样说道：“异化消费是

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

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

种现象。”① 如果说，与 “那种单调乏味的、非

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所关联的物

是真实的物的话，那么，异化消费所带来的物则

是更加真实的物，亦即超出真实或者说比真实更

多的物。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个更多，它们获得

了充当补偿的资格并且也行使了这种资格。对于

看这种欲求来说，这个更多是指看到更多。但问

题是，人们看到的越多，就感觉自己看到的越

少。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他们看到的越多，就

越是能感觉到他人的看，于是他们就越是欲求看

到更多，最后，看变得贪得无厌了。对于看的贪

得无厌和对于影像的异化消费实际上是同一桩事

情的两个方面，因为在视频技术的时代，表象和

消费本身已经成为了同一桩事情的两个方面。这

同一桩事情就是把捉。

既然对更加真实的物的欲求激起了贪得无厌

的看和影像的异化消费，那么我们有必要进一步

探问这种更加真实的物到底是怎样的。在这个问

题上，本雅明的阐述给予了我们某些启发。他在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谈到： “在摄影

术中，工序复制能够显现出原作那些肉眼达不到

但镜头可以接近的方面，而且镜头可以调整并任

意选择它的角度。此外，摄影复制，借助某些诸

如放大或慢动作之类的工序，可以捕获那些逃脱

自然视觉的影像。”② 何谓真实？这是一个复杂

的问题，但一般而言，人们往往习惯于把真实与

肉眼所看到的东西联系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镜头所达成的是另一种真实，它比一般而言

的真实更加真实———在它那里，逃脱自然视觉的

东西被捕获了，比真实的物更加真实的物被捕获

了。比如，高速摄像的镜头可以捕获子弹穿过物

体的瞬间的全部细节，而这显然是肉眼所无从看

到的。可是，高速摄像镜头究竟使得什么被看到

了呢？是子弹穿过物体的一个瞬间吗？恐怕不

是，因为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已经不再是一个瞬间

的事情了，即影像所呈现的子弹穿过物体的镜头

远远长于子弹实际穿过物体所用的时间。换言

之，视频技术把一个瞬间加以拉长，以使物在这

个瞬间里的更加真实的情况得以呈现；但是，在

时间上被拉长的瞬间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被称作是

瞬间了。也就是说，我们是以失去真实的瞬间的

方式来看到瞬间的真实的。

除此之外，更加真实的物很大程度上还是改

变甚至扭曲空间的结果。这是因为，对于无论静

态的还是动态的物而言，镜头都可以从不同的角

度和距离来进行捕获，亦即每个由以接近这个物

的方向和位置都可以被镜头所占领。这样一来，

来自不同方向和位置的镜头的看在瞬间捕获住了

这个物。在这里，很明显，物的捕获不是在一重

空间中而是在多重空间中发生的。这些多重空间

彼此交织并且叠加，从而将物的任何一个方面都

无一遗漏地捕获住。与之相比，肉眼的看总是一

重空间的看，它在空间上的转换是以时间的推移

为条件的。而镜头，就其是多重空间的看而言，

可以说无处不在；但就其取消了时间推移这个条

件而言，它又无一处在，因为时间推移意义上的

持存是对在某处的唯一刻画。由此，我们获得了

以下这个事实，即空间的扭曲总是与时间的扭曲

内在相关。作为结果，当我们去看多重空间中的

那些影像时，我们所付出的必定不是一个瞬间，

而是一段推移的时间；但是，这里的时间并没有

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推移，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实际上所占据的只是一个瞬间而非一段时间。

这真是一桩具有反讽意味的事情，即更加真

实的物是靠着不同性质和程度的扭曲被捕获的。

接下来，如果说为了无一遗漏地把捉捕获物，镜

头可以如此这般任意地扭曲时间和空间，那么，

不可避免地，从一颗子弹到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可

以对着镜头将自己的位置和状态摆置出来，而且

这种摆置作为影像可以为贪得无厌的看提供前所

未有的准确性和清晰度。可是，那种被指认为从

自然视觉中逃脱出去的东西真的存在吗？不难发

现，在视频技术尚付阙如的时代，这样的逃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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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本·阿格尔：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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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无法指认的而且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就再次

形成了一种反讽式的倒转：并不是有什么东西预

先地、现成地逃脱在自然视觉之外，然后再由视

频技术把它们捕获；而毋宁是，视频技术先把这

些逃脱在外的东西当作它的看的结果生产出来，

然后再仿佛放弃把捉似的任由其在影像中如其所

是地呈现自身。

那么，人们有没有考虑过，他们以什么东西

为代价来换取这个更加真实的物？对此，前面在

分析高速摄像时所提到的将一个瞬间放在任意拉

长的时间中来看可以算作是一种回答。当然，这

个回答不是最终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质

疑，因为至少低速摄像是它所无法解释的，非但

如此，它还构成了它的反面。的确，在低速摄像

那里，细节和过程非但不是被拉长，反而是被略

过，就此而言，它似乎并没有资格生产更加真实

的物。可是，如果这里的细节和过程对于看来说

显得过于冗长和乏味，以至于严重地妨碍了它一

刻不停的对于更多的看的欲求，那么迅速略过它

们就成为了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对更多的看的

欲求通过迅速略过它们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相应

地，欲求看到更多的看也得以避免由于拖沓冗长

的细节和过程而变得涣散。比如，植物生长或者

天文现象的过程往往需要数天、数月甚至更长的

时间，这样的漫长显然是欲求看到更多的看所无

法忍受的，于是它便诉诸低速摄像以获取一个略

去漫长过程的短暂瞬间：在一个瞬间看到发芽抽

枝和花开花落，看到风起云涌和斗转星移，而这

些当然是肉眼所无法直接达到的。就此而言，即

就低速摄像的镜头同样可以捕获所谓逃脱自然视

觉的东西而言，它似乎又的的确确获得了生产更

加真实的物的资格。因此，尽管与高速摄像截然

不同，在低速摄像中，漫长的时间被任意压缩到

一个瞬间，人们在一个瞬间中看到数天、数月甚

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它们无非意味着同一桩事

情，即人们不再在瞬间中看到瞬间，不再在真实

中看到真实，而只是在镜头中看到镜头，或者

说，在更加真实中看到更加真实。

这样的看到使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和追问

人们为更加真实的物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发现，

这个代价乃是人自身已经变成了更加真实的物。

既然世界已经成为世界的图像，物已经成为物的

表象，也就是说，既然影像已经成为万物的最终

边界，那么人自身也无法越出这边界。事实上，

就如人已经对其他的物放弃了自然视觉那样，也

已经对人自身这种物放弃了自然视觉。换句话

说，人只在镜头中看人，人变成了人的影像。结

果就是，人作为影像向着镜头来摆置自己。这就

如同詹姆逊所说的：“现在，一种迄今看起来不

能容忍乌托邦的恶意的普遍可见性正受到欢迎和

着迷：这就是影像社会的真正契机，在这样的社

会中，人类主体从此以后暴露于 （根据保罗·威

利斯）每天上千种影像的轰击 （与此同时，他们

先前的私人生活也在数据银行中被彻底地观看、

细查、详列、度量和计算）。人们开始生活在一

种非常不同的空间和时间的关系之中，生存经验

及文化消费的关系之中。”①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消费是影像在消费影像，表象是影像在表象

影像。

作为结果，人在更加清晰的影像中变成了更

加真实的人。不仅如此，与影像的更加清晰相

比，镜头之外的人反而倒成为了模糊晦暗以至于

疑点重重的东西。当然，这种疑点重重很快就消

失不见了，因为镜头之外的人消失不见了，所有

的人都变成了更加真实的人。如果说镜头所看到

的人向着镜头摆置自身，那么看到镜头所看到的

人的人则向着影像摆置自身。这种向着影像的摆

置自身，就其位置来说，乃是静止于无边无际的

影像之前；就其状态来说，乃是操劳于目不转睛

的看之中。如果我们结合前面从消费和表象所追

踪到的把捉，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向着更加真实

的物的这两种基本摆置，即静止和操劳，恐怕正

是对被把捉状态的典型刻画。只不过在人类历史

的往昔岁月里，静止必须要靠锁链来达成，而操

劳必须要靠皮鞭来达成。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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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现象学家”的无产阶级政党

———卢卡奇证成无产阶级意识的关键一环


侯振武

【摘要】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 《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节中，卢卡奇论证了无产阶级意识自觉的可能性，但这

一可能性尚处于抽象性之中，而不具备现实性。为此，他又在 《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中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

党理论，以此作为无产阶级意识达于现实性的关键环节。而该理论与他所借助的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中的 “现象学

家”观念有着内在的对应关系，这集中表现在二者的地位与作用上的相通性上。这是其思想中的黑格尔主义要素的体

现，是其恢复马克思主义中能动方面的理论努力。然而，由于卢卡奇所欲解决的问题同黑格尔辩证法逻辑之间的矛盾，

无产阶级政党与 “现象学家”之间存在着不可消除的张力，这要求卢卡奇超越这种总体性辩证法，但他最终并未做到

这一点。

【关键词】卢卡奇；黑格尔；无产阶级政党；现象学家；精神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Ｂ０８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０８－０７

　　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 “新版序言”中，

卢卡奇提到，“只有两篇文章，也是最重要的两

篇，是全新的，它们是 《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

和 《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①。关于前者，国

内外的研究者们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阐释与发挥，

成果丰硕；相对而言，后者中所讨论的无产阶级

政党的组织问题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对这一

问题的考察，恰是卢卡奇将无产阶级意识由抽象

性落实到现实性中的关键环节。在 《物化与无产

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借助黑格尔 《精神现象

学》的逻辑，以旁观者的视角确证了无产阶级意

识走向自觉的可能性；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旨趣

却要求将这种抽象可能性落实为具体的现实性。

于是，无产阶级政党即组织问题便由此而不可避

免地浮现了出来。卢卡奇认为，“组织问题……

是革命的最重要的精神问题之一”②，“无产阶级

阶级意识的发展 （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

和共产党的发展……以最密切的方式相互制约

着”③。在这种相互制约关系中，无产阶级在革

命实践中实现了阶级意识的自觉，而其政治组织

———共产党———则是实现这一过程的中介，这与

《精神现象学》中 “现象学家”观念颇为相似。

因此，本文将以 “现象学家”的地位与作用为基

础，对卢卡奇的政党理论做一阐释，并进而反思

这一理论所蕴含的逻辑困境。

一

就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背景而言，卢卡奇

当时面临两方面的严峻形势：理论上，第二国际

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并片面强调其科学

性，结果导致机械决定论盛行；而在实践上，由

于片面强调决定论而出现 “等待革命”的现象，

无产阶级革命意识退化，党内机会主义、中间派

占据主导。对此，卢卡奇所能做的，主要是从理

论上驳斥第二国际的理论教条，重新发现马克思

主义的能动方面，以期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的自觉，重新承担起革命的任务。

他认为，“既然如马克思所言， ‘能动的方

面’被黑格尔这样的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那

么，在某种意义上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 ‘能

动的方面’就不可避免地是对黑格尔哲学传统的

恢复”④。而作为黑格尔整个 “科学”体系之

“导论”的 《精神现象学》，无疑最为集中地体

现了这种 “能动的方面”。因为它不仅蕴含着黑

格尔辩证法的全部逻辑，而且由于在其中要考察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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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现象学家”的无产阶级政党

的，是绝对精神在历史过程中，如何通过一系列

环节，实现从感性确定性到绝对知识的辩证发展

的问题，因而这一过程便极富历史感。而这正是

卢卡奇为了寻觅无产阶级如何能够从历史客体，

上升为自觉的历史主体—客体之统一，所需要的

方法论参照。因此，《历史与阶级意识》所试图

恢复的，正是 《精神现象学》中的历史主义的总

体辩证法，卢卡奇在这里展开的可以说是一种

“无产阶级意识现象学”。在这部著作中，“卢卡

奇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视作真理与体系……接

受了精神现象学的主要命题：‘真实的东西不仅

应该作为实体，而且也应该作为主体来表

述’”①。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卢卡奇诸核心

概念同 《精神现象学》的关联，其中 “最重要

的概念无疑是 ‘历史’与 ‘阶级意识’。如果在

此把 ‘历史’理解为黑格尔哲学中 ‘实体’概

念的类似物，把 ‘无产阶级’理解为历史的主体

－客体，‘无产阶级意识’便是一种类似于 ‘实

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的意识”②。如此，经过

环环相扣的逻辑进展，“似乎 《精神现象学》的

逻辑－形而上学结构已经在无产阶级的存在和意
识中得到了真正的实现”③。而将自觉了的无产

阶级意识具体化到革命实践当中去的中介，则是

无产阶级政党，《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一文

便因此而作。

在这篇文章中，卢卡奇对真正的无产阶级政

党做出了规定：“如果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相对

于整个阶级的思想和行动说来是某种有机的和流

动变化的东西，那么这必须反映在那种阶级意识

的组织形式即共产党中。”④因此可以说，卢卡奇

的政党理论是其阶级意识理论在政治领域中的延

伸，而且与后者具有共同的逻辑基础，即 《精神

现象学》中的主客体统一的总体性的历史辩证

法。那么，卢卡奇所借助的 《精神现象学》，是

否为他阐发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提供了更为直接的

理论资源？换言之，在 《精神现象学》中，有没

有无产阶级政党的 “类似物”？

众所周知，《精神现象学》的主线，无疑是

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过程。但其中还有另外一条

不引人注目的 “暗线”，即黑格尔提到的作为现

象学家的 “我们”（Ｗｉｒ），这条 “暗线”贯穿了

绝对精神的整个运动过程。在 “导论”中，黑格

尔对现象学家做出了限制性规定：“我们在整个

考察研究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概念和对象，为

他的存在与自在的存在，这两个环节都在我们所

研究的这个知识本身之内，因而我们不需要携带

我们的尺度来，也不需要在考察研究的时候应用

我们的观念和思想：由于我们丢开这些东西，我

们就能够按照事物自在的和自为的样子来考察

它。”⑤ 简言之，就意识的辩证发展运动过程有

其内在的客观必然性而言，现象学家在研究时无

须加入自己已有的成见，而只须 “单纯的袖手旁

观”⑥。不过，旁观不意味着无所作为，实际上，

在将意识的发展过程陈述为科学体系、陈述为精

神现象学的过程中，“现象学家的角色……本质

上要比 ‘导论’中的规定所估计的意义还要重

大”⑦。那么这种意义指的是什么？它与无产阶

级政党的地位有何关联？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

们将以黑格尔之前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脉络为背

景，对现象学家在绝对精神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做

进一步的分析。

二

《精神现象学》中所体现出的历史感并非无

源之水，这与自费希特以来的德国唯心论的发展

密切相关，它试图突破康德所设定的纯粹形式与

自在内容之间不可逾越的 “鸿沟”，将后者完全

纳入前者当中。正如卢卡奇所说，康德将近代哲

学的如下问题激进化了：“不再把世界视为独立

于认识主体而产生的 （例如由上帝创造的）什么

东西，而主要地把它把握为自己的产物。”⑧但

是，“任何一个理性形式体系都要碰到非理性的

界限或限制的绝对必然性”⑨，对于康德来说，

“自在之物”就是这种界限或限制，主体能够构

造、综合所谓的经验现象，但 “自在之物”则永

远是认识的 “黑洞”。康德的唯心论后继者们显

然不满意于这种二元论，由此而形成的第一个唯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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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⑦

［德］Ｇ·施密特：《精神现象学在卢卡奇历史哲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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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任立、燕宏远译，第１８页，第４２８页，第１８１页，第１８４—
１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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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ｎｅｒＭａｒｘ，Ｈｅｇｅｌｓ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Ｇｅｉｓｔｅｓ：Ｄｉｅ

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ｉｈｒｅｒＩｄｅｅｉｎ，“Ｖｏｒｒｅｄｅ”ｕｎｄ“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２００６，Ｓ．１０５．



《现代哲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心论体系便是费希特的知识学理论。在前期知识

学体系中，他将出发点设定为 “创造一切对象的

本原行动”①，即 “自我” （ｄａｓＩｃｈ），它是 “一

切意识的基础，是一切意识所唯一赖以成为可能

的那种东西”②；而在后期知识学中，他则把出

发点 “假定为作为主客统一体的理智直观”③，

是有限理性存在物的发源地，而前期的自我则作

为理念是有限理性存在物的目的地。这种从主观

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的转变初步地表达了黑格尔

所充分发展了的逻辑，即 “从同一的主体－客体
出发，把每一种既定性把握为同一的主体－客体
的产物，把每一个两重性把握为从这种原初统一

中派生出来的特殊情况”④。这一点最为明显地

表现在费希特晚年所阐发的思辨神学当中。

在其神学中，费希特阐释了 《约翰福音》中

两个最为重要的命题：“太初有道”与 “道成肉

身”。上帝即道，是最高原理，同时也是最初的

存在，他是单一普遍的、自身封闭的、永恒不变

的。当然，上帝必然要显示出来，这就是约翰所

说的 “万物借着道造成的”。但显而易见的是，

上帝自身与被造物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后者是杂

多的、变动不居的，就其自发性而言，意识不到

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因此，就需要在二者之间引

入中介，这就是 “道成肉身”的必要性，其典型

便是耶稣：上帝的特性在 “耶稣身上表现为一种

个人的感性和人性的在场，并且在他身上……变

成了肉身”⑤。由此就形成了 “作为普遍性的上

帝—作为特殊性的耶稣—作为个别性的被造物”

之间的 “三位一体”结构：上帝是被造物的规

定，后者因前者而不再是无序的；被造物是上帝

的展开，后者因前者而不再是抽象的；他们之间

的中介就是作为特殊性的耶稣，他既与上帝同

一，代表着普遍的道，又具有被造物的感性特

征，后者通过耶稣而是上帝之子，即认识到内在

于自身中的神圣性。

这一 “普遍－特殊－个体”的结构为黑格尔
所继承。正如亨利希所指出的，费希特的思辨神

学是一种精神神学，“除了黑格尔之外，哲学史

或者神学史中没有与之相似的观点”⑥。在 《精

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完成了从 “科学”的角

度陈述 “绝对知识”的任务：上帝被规定为绝对

精神，被造物被规定为从绝对精神出发而最终走

向绝对精神的意识，即相对于绝对精神而言的

“否定物”，是绝对精神的展开了的内容，因此意

识的发展过程，同时就是绝对精神由抽象普遍性

到具体普遍性的自我展开过程，是上帝的 “一种

自己爱自己的游戏”⑦。但是，由于在这一过程

中，意识在最终发展为具体的绝对精神之前，依

然是不同于后者的，因此这就需要中介者———不

过不再是耶稣，而是作为现象学家的 “我们”，

因为是 “我们”基于绝对精神，将意识作为

“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加以陈述”⑧，这一陈述

就是意识的自觉了的发展过程的形式。那么，应

当如何理解现象学家的这种中介地位？

作为客观唯心论者，黑格尔无疑强调绝对精

神或意识的客观运动，它只遵循精神自身的内在

发展规律；同时，他并未否定自觉到绝对精神的

个体在这一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在 《历史哲

学》中，他认为，作为绝对精神之表象的历史的

最终目的必定会通过个体的特殊活动而实现，但

只有少数人能意识到历史发展的这种趋势，并献

身于完成这一时代使命的伟大事业中去。这种人

就是黑格尔所谓 “世界历史个人”。他们 “是居

于世界历史性活动的顶点的个别的人，他们是使

实体性的精神成为现实的那种主观性，是世界精

神的实体性事业的工具和承担者”⑨，比如亚历

山大大帝、凯撒以及被他称为 “马背上的世界精

神”的拿破仑。这些人物既是各自时代的代表，

同时也是 “世界精神的代理人”，这种精神是支

配他们行动与言词的 “内在性”，也正是他们将

这种不自觉的 “内在性”带到现实历史中来。不

过，在黑格尔看来，这些英雄人物依然有其局限

性，因为他们 “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展开的那个

普遍的 ‘观念’”瑏瑠，他们实际上是不自觉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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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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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第１３页，第６１页。
方军：《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哲学中革命性变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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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

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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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将 “内在性”带向自觉的任务。因此，在完成

了世界精神赋予他们的各自任务之后，“他们便

凋谢零落，就像脱却果实的空壳一样”① 被抛弃

了。

可以说，现象学家在其具有如下双重地位的

意义上来说，也是观念性的 “世界历史个人”。

首先，现象学家，即如黑格尔以及同他一样进行

精神现象学研究的人，虽然具有感性的存在形

态，但却是掌握了绝对精神的目的的 “个人”，

是绝对精神的自觉者，因而不同于仅停留于自然

意识当中的大众。不过，与那些英雄人物不同的

是，由于 “我们”已经自觉到了绝对精神之作为

最终目的与最初起点的双重性，已经概观了绝对

精神的整个辩证运动过程，因而 “我们”是站在

了历史的终点。“我们”虽然不是绝对精神本身，

但能够将精神的展开过程陈述出来。所以说，如

果没有 “我们”在这一运动过程中、基于运动的

客观必然性的中介性介入，这一运动本身也是不

可理解的。其次，现象学家是当今时代精神的代

表。时代性并不仅仅意味着当下所处的意识阶

段，而且意味着处于当下的我们已经经历了的诸

种意识形态，即 “普遍精神所走过的那些发展阶

段”②，这些阶段已经积淀为我们的财产、实体。

在黑格尔看来，“我们”的时代是一个 “新时期

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③，这个时代正需要概观

历史之最终目的、即绝对精神的现象学家，绝对

精神的实现也就是当下时代精神的实现。当然，

现象学家虽然自觉到了绝对精神或世界精神，但

或许还不具有那些作为 “世界历史个人”的帝王

英雄般的人格力量，还不直接就是历史中的行动

者，而更多的只是站在历史制高点上的 “旁观

者”。但 “旁观者清”，正是这些作为旁观者的

现象学家，成了世界精神的自觉者。

对于卢卡奇来说，无产阶级政党正是当时革

命所需的行动的 “现象学家”，因为它兼具概观

整个历史的旁观者与引领时代发展的行动者的双

重身份。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实际的革命

斗争，需要具体的组织形式，这使得它同无产阶

级在组织上是分离的，同时使得它能够摆脱后者

可能存在的有限性来概观阶级意识的整个运动过

程。另一方面，“阶级意识的真正客观的统一是

阶级和党之间尽管组织上分离、然而存在辩证联

系的基础”④，无产阶级政党是自觉了的无产阶

级意识之代表，相对于革命中的无产阶级来说是

一个更高的意识阶段。基于上述两方面，无产阶

级政党能够引导、推动无产阶级在当下的境况中

实现自身阶级意识的自觉，而不会如卢卡奇所批

判的第二国际的各个政党那样，反过来阻碍了革

命的发展。接下来，我们将由此出发，进一步分

析无产阶级政党的职能。

三

根据上述现象学家的地位，我们可以将其作

用归结为四个方面：（１）概观意识发展的整个过
程，（２）基于绝对精神而为意识的发展提供辩
护，（３）引导当下依然处于 “自然状态”的意

识走上自觉之路， （４）引导意识的具体发展环
节。接下来，我们将结合现象学家的上述作用，

具体分析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在无产阶级意识的自

觉过程中发挥其职能。

第一，概观革命过程，提供恰当的革命理

论。现象学家作为意识发展之 “旁观者”，能够

概观整个辩证运动过程。“在我们看来”，新对象

的出现———它表明意识的原有形态的非真实性

——— “仿佛是一种暗自发生于意识背后的东西”，

因为 “意识正在聚精会神地忙于经验自身”。⑤而

现象学家则将意识未自觉到的东西揭示出来了，

即 “揭示了这样一个结构，其被认为是任何一个

形态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它构成了它们之间的

关联”⑥，从而形成了精神现象学这门科学理论。

在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成员，由

于受制于资产阶级思想，同样需要有这样一位旁

观者来概观整个运动，这种概观最终形成为指导

革命实践的理论。卢卡奇指出，“组织在理论和

实践之间进行中介的能力，最清楚地表现在它对

各种不同思潮表现出……更大、更准确、更可靠

得多的敏感性”⑦。在革命过程中，由于社会历

史条件的限制以及无产阶级内部的分歧，理论家

们可能会提出各式各样的理论体系、形成林林总

总的思潮流派。“在纯粹理论中，各种不同的观

点和思潮可以和平共处……但是只要这些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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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匈牙利］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

任立、燕宏远译，第４２３页，第３９６—３９７页。
ＷｅｒｎｅｒＭａｒｘ：Ｈｅｇｅｌｓ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Ｇｅｉｓｔｅｓ：Ｄｉｅ

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ｉｈｒｅｒＩｄｅｅｉｎ，“Ｖｏｒｒｅｄｅ”ｕｎｄ“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Ｓ．９７．



《现代哲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问题被赋予组织的形式，它们立刻就会变得尖锐

起来，甚至彼此完全不能相容。”① 因此，为了

能够更好地推进革命实践，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结

合实践，选择能够概观整个运动的革命理论。卢

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所阐发的阶级意识理

论，正是试图成为这种理论的代表。

第二，为革命提供辩护。整部 《精神现象

学》都是在 “陈述”意识如何通过辩证运动而

发展为绝对精神、绝对知识，并使之能够为同时

代的意识所理解。对黑格尔而言，同时代的意识

包括康德、费希特、雅可比、谢林等人的哲学。

康德的先验批判哲学表明了自我意识的力量，但

却最终将自我分裂为两个并存而又不能统一的领

域；费希特的知识学试图克服康德的二元论，但

最终却走向了对统一的宗教式信仰；雅可比与谢

林强调作为原初统一的直接知识或直观知识，但

这样的知识没有认真地对待异化与分裂，因而是

抽象的。这些知性哲学体系都没有摆脱按照知性

尺度来进行反思的局限，从而未能克服精神的分

裂。在黑格尔看来，精神无疑不能满足于这样一

种分裂，它必然会超越知性的规定而提升为理性

的反思，最终达到绝对精神。

与之类似的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核心

任务是阐述无产阶级实现阶级意识自觉的必然

性。在这一过程中，它必须超越反思哲学，因为

后者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正是 “从意

识的物化结构中产生出来的”②。这种物化结构

形成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同时影响着资产

阶级与无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 “在这种自我

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

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而无产阶级在这

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

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③。因此，无

产阶级就其自在而言，具有冲破资本主义意识形

态的动力，但这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引导无产阶级

认识到自己被异化的处境及原因，认识到自己的

历史地位与任务，由此将自身的意识提升为自觉

的阶级意识。

第三，引导革命摆脱自发性，从而走向自

觉。如前所述，意识忙于经验自身而陷于直接的

否定性，发现意识背后的东西———即必然的结构

———的陈述过程只是对 “我们”而言的，不过

“它的内容却是为意识的，我们只另外把握了它

的形式”④，即把握了意识的形式运动。

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在实现阶级意识自

觉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朴素性的问题。在此，他认

同卢森堡的见解，认为当时的大多数无产阶级政

党未能充分发挥政治领导的职能，未能充分启发

无产阶级意识，这使得它们在面对不断变化的革

命形势与群众斗争的自发性时手足无措。这种自

发性表明无产阶级还处于 “自然意识”阶段，是

一种抽象的阶级意识，是走上革命道路的开始。

“为了沿正确的道路进一步发展行动，只需要启

发意识，只需要一种明确的领导”⑤。这就需要

无产阶级政党，它必须使 “未被意识到的”、

“隐藏着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被意识到”、

“变得明确起来”⑥。

第四，引导革命的具体展开。在自然意识看

来，“把不真实的意识就其为不真实的东西而加

以陈述”，“纯然是一种否定的运动”。⑦这是单纯

知性的反思哲学的思维方式。与之相应，这种意

识习惯于将 “真理与错误的对立视为固定的”⑧，

这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理解真理的发展进程，自然

意识正是以这种立场来理解自身的发展的各个环

节。因此，现象学家通过陈述活动而把握已经自

觉了的形式运动，这应当适用到意识的具体发展

过程当中去，使得意识认识到，反题并不最终

的，它必须进一步走向一个全新的形态，即合

题。这就揭示出了错误与真理的辩证关系，即虽

然 “彼此不同，并且互相排斥、互不相容”，但

它们却 “同时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环节，它们在有

机统一体中不但不互相抵触，而且彼此都同样是

必要的”⑨。因此，现象学家所进行的陈述过程，

同时是将意识从非真理的假相中解放出来的过

程，这使得意识逐渐认识到真正科学的知识尺

度，将以往的错误、假相变成自己通往真理的铺

路石。

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在实现意识自觉的

过程中也存在着限于直接否定的局限性。“无产

阶级的大部分仍然在思想上受资产阶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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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①，这使得无产阶级仅将自身视为资本主义

社会组成部分，它 “对危机的反应纯粹按照资本

主义经济的 ‘规律’进行”②，即表现为对资产

阶级经济、政治上的进攻的 “自卫”，而这仅仅

达到第一个否定，即由资产阶级这一 “正题”走

向单纯反对资产阶级这一 “反题”。这样的 “反

题”并非无产阶级意识的 “真理”，它应当为恩

格斯所说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而奋

斗。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是 “对这

种飞跃的有意识态度的组织形式，从而是走向自

由王国的第一个有意识的步骤”③，它必须将无

产阶级的意识由最初的无意识阶段提升到有意识

阶段，在对资本主义的辩证否定中最终达到 “自

由王国”这一合题。此时无产阶级便实现了对自

身历史使命的自觉。因此，革命过程虽然是艰巨

的，但却是必然的。在无产阶级实现向 “自由王

国”飞跃的过程中，会遭遇种种错误、挫折与失

败，无产阶级意识将会经历 “多少混乱的升降起

伏”④。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拥有关于 “错

误”的经验，同时又能够指明 “真理”的方向，

甚至 “有时不得不采取与群众对立的立场；它必

须通过拒绝他们现在的愿望来向他们指明正确的

道路。它不得不指望，只是在事后，只是在经过

许多痛苦的经验之后，群众才会理解党的观点的

正确性”⑤。

卢卡奇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职能的规定，对于

克服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的唯物主义的缺陷，

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国际在理论上不能对当时的

革命形势、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作出合理解

释，在实践上又无力承担起领导革命的任务。而

这种无能的症结在于，不能很好地处理以客观科

学性为核心的决定论、同以主观能动性为核心的

唯意志论之间的关系；“而强调通过辩证运动扬

弃矛盾对立以达至总体性的黑格尔主义则恰好能

对这一问题提供一种克服手段”⑥。无产阶级政

党无疑是实现这种克服的现实力量，一方面它不

是单纯决定论的，因为它并不限于无产阶级的自

发性，而是要通过发挥组织的能动性对之积极地

干预，以推动阶级意识由自发达到自觉；而另一

方面，它又不是单纯唯意志论的，因为其职能的

发挥不是任意的，而是必须以阶级意识的客观发

展为基础，是在与后者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

四

但是，对黑格尔要素的恢复，不只带来了上

述积极意义，而且由于黑格尔哲学自身所隐含着

的内在困难，这在同时也造成了卢卡奇的政党理

论在逻辑上的悖谬。

卢卡奇当时所面对的根本问题是理论与实践

之关系，这一点在其关于组织问题的讨论中尤为

明显。由此，卢卡奇就将黑格尔那里本已包含、

但却并未显明的逻辑张力凸显出来了。如前所

述，现象学家具有双重内涵：既具有感性形态，

又作为时代精神之代表、“世界历史个人”而能

够概观历史发展之必然趋势。而由此必然要涉及

到一系列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问题。如这种富含

张力的双重内涵，如何和谐地统一于现象学家自

身之中；又如现象学家如何能够获得对历史规律

之认识，而即便其获得了这种认识，又当如何恰

当地应用于现实，等等。当然，在 《精神现象

学》中，这些问题并未构成其理论主题，因为黑

格尔的目的不在于证成改变世界的可能性，而如

马克思所言，只是解释世界。如果仅是单纯地解

释世界，则理论家可以通过裁剪现实而使之适应

理论。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显然不

能满足于此，无产阶级政党正是其落实无产阶级

意识、改变世界的关键环节。因此，为了证明无

产阶级政党的合法地位，他实际上是将黑格尔并

未主题化的上述问题凸显出来了。正因如此，卢

卡奇与黑格尔之间的矛盾也突出出来了。这一矛

盾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现象学家的调节性作用不足以支撑

无产阶级政党职能的能动性。虽然在精神现象学

的展开过程中，现象学家发挥着积极作用，成为

了普遍性落实为个别性的特殊性中介；但如黑格

尔所一再强调的，“我们”不能将 “我们”的思

想观念加于意识发展过程。因此，现象学家类似

于康德哲学中作为理性概念的理念，只能在认识

中发挥调节性作用，“我们”的 “为我们的”思

想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意识的发展过程，并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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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为一个体系。而且，如前所述，“我们”作

为现象学家只是解释世界的旁观者，而不同时是

改变世界的 “行动者”，即并不打算以某种实践

方式将这一过程落实到现实当中。因而现象学家

也就不可能像无产阶级政党那样，承担起马克思

主义者所孜孜以求的改变世界的任务，不能被规

定为理论与实践的中介。但恰恰是这种中介作

用，使得无产阶级政党成为 “理论与实践，个体

行动与阶级运动的辩证统一……人的主体性与历

史的辩证统一”①。因而，对于以改变世界为旨

归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这种调节性作用显然是

不充分的，无产阶级政党职能更应当是康德哲学

意义上建构性的。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

样，卢卡奇也将无产阶级政党看作是先锋队组

织，他赞赏列宁式的无产阶级政党，认为西方共

产主义者们应当效仿这种组织模式②，以便在使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达到自觉的同时，将之落实

到具体的个人当中去。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后

面的章节中，卢卡奇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

问题，认为正确的革命策略可以推进阶级意识的

发展。他将之视为一种有意识的控制，而革命的

成功需要这种控制。甚至最终 “卢卡奇把政党看

做具有本真阶级意识的承担者”，而 “无产阶级

……凭靠自身是无法实现其客观可能性的”③。

另一方面，就哲学精神而言，黑格尔辩证法

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哲学，而卢卡奇所欲解决

的问题乃是实践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为理论哲

学，黑格尔辩证法对思维与存在这一哲学基本问

题采取的是绝对肯定的立场，对于他来说，“思

维与存在已不再是相互对立的矛盾双方，它们已

成了一个东西，并且相应地，对于哲学反思的所

有对立与二分来说，这一点也是适用的”④。因

此，运用黑格尔辩证法解决理论与实践之关系，

结果将是理论与实践的同一化，并且是理性完全

钳制实践，实践丧失了关涉现实具体的独特性：

“一切现实便只能是理性的表现，都可以用理性

的逻辑关系表示出来”⑤。黑格尔批判之前的反

思哲学限于知性，但 “黑格尔式的理性主义放纵

理性之想象力，而未有对于理性有限性的自

省”⑥，这一点也正是黑格尔未将理论与实践关

系主题化的根本原因，因为这一问题在其体系中

是不存在的。而这与实践哲学对理论同实践之关

系问题的理解是格格不入的：理论固然可以落实

为实践，实践固然可以为理论掌握，但这一双向

过程都不是能够完全实现的。相对于二者之间的

这种相通性，其差异性方面则是更为根本的。

“任一实践活动所包含和牵涉的因素都不可能被

归整入同一种类，而必定分属不同种类。”⑦ 因

而，理论与实践之间，不是如黑格尔与卢卡奇总

体性辩证法那般可以渐变地过渡，而是充满惊险

的飞跃。

简言之，卢卡奇虽然在逻辑演进的层面上继

承了黑格尔主义的理论哲学，但是在内容上、或

者说他要解决的问题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

问题。逻辑上的继承性与内容上的跨越性之间的

冲突预示着，要真正解决卢卡奇所提出的问题、

真正落实无产阶级政党的地位与职能，必须突破

黑格尔的辩证法框架，如马克思那样对之做 “彻

底的唯物主义批判”。马克思在面对黑格尔辩证

法时，认识到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感被禁锢

在纯粹逻辑的囚笼当中，因此必须突破这一桎梏

而释放出历史本身的力量，而黑格尔恰恰错失了

这一契机，走向了客观唯心论。同样，卢卡奇最

终也限于黑格尔式辩证法，难以真正进入实践的

问题域，他的实践概念也就 “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的直观之中”，是一种 “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

践概念”。⑧ 因此，卢卡奇所意图实现的革命实

践止步于无产阶级意识的自觉，仅是在阶级意识

的意义上来理解无产阶级，并试图在此意义上将

之实现为 “社会和历史发展过程的同一的主体－
客体”⑨。因此，如何在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中

落实无产阶级政党的地位与职能，对于作为黑格

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卢卡奇来说仍然是悬而

未决的难题。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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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社会的财产权到历史 －生产定向的财产权

———马克思对若干近代理论资源的批判

康　翟

【摘要】洛克、卢梭以及黑格尔有关财产权的思想代表了近代财产权理论的三种主要路向，分别对应着英、法、德三

大思想传统，这三种路向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将财产权问题理解为政治问题，并且始终立足于政治社会来思考财产权问

题：洛克提出政府的目的即在于保护财产权，财产权作为自然权利从根本上优先于政治社会；卢梭一方面认为正是财

产权 （私有制）导致了不平等以及奴役，另一方面又认为 “财产是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是公民所做的一切承诺的真

正保证”①；至于黑格尔，则在拒斥自然权利或者说自然法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财产权理论。区别

于近代财产权理论的理论范式，马克思将聚焦点置于市民社会并致力于揭示诸种财产权理论的 “经济基础”，其批判

的切入点是被普遍承认的 “劳动确立所有权原则”，而在揭示古典自由主义有关财产权的两条规律的明显矛盾的基础

上，马克思将财产权问题批判性地导回生产领域，从而开启了历史－生产定向的财产权理论。
【关键词】劳动；占有；简单交换；政治意义；劳动的客观条件

中图分类号：Ｂ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１５－０６

　　 财产权问题是近代政治思想的一个重大的
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与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密

切相关的一个现实问题，特别是随着商业和贸易

的发展，使得一个新兴的市民阶级逐渐强大起

来，对于财产的稳定占有、取得合法性保障乃至

寻求正当性支撑，变成了市民阶层的普遍要求和

内在呼声。相比之下，过去有关财产权的理论已

经不再适应于市民阶层这个正在发展壮大的阶层

的需要。按照一般的看法，近代的财产权理论，

分为两个明显阶段。洛克和休谟乃至斯密的财产

权理论代表了自由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时代精

神，即完全从正面理解财产权，把财产权看作是

自由的实现，看作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是为第一

个阶段。从１８世纪中期起，对于财产权的正面
理解遭受质疑，财产权被看作是不平等乃至于大

众悲惨处境的根源，卢梭的 《论人与人之间不平

等的性质与起源》标志着财产权批判时代的到

来，其在财产权问题上的的批判意识经由法国社

会主义的一系列中介和发展，延伸到１９世纪以
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思想界，最终发展为

马克思以更为彻底的方式对于财产权的批判，是

为第二个阶段。不过，本文所选取的视角不同于

此，本文意在讲述一种从古典自由主义立足于政

治社会的财产权，到马克思的历史－生产定向的
财产权的演变逻辑，以特别突显马克思有关财产

权批判的社会政治理论性质。

一、财产问题作为政治问题

单就财产权和关于财产的占有问题来看，这

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且不说各个民族的初民时代

就都有界定财产占有的各种习惯、习俗、戒律

等，即便是在罗马的民法大全，乃至更早的十二

表法中，有关财产的占有、转让、继承、赔付等

就有详尽的规定。但是，无论洛克、卢梭还是黑

格尔都不是职业的法学家，他们关注的是财产权

的政治意义以及财产权与一个政治社会之间的关

系问题。然而，古代社会中私有财产的政治意

义，与近代以来财产的政治意义是十分不同的，

正如古代的政治社会与近代以来的政治社会存在

根本性的不同一样。

按照阿伦特的说法，财产在古代始终都是神

圣不可侵犯的，对财产的暴力侵犯反倒是发生在

近代以来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她认为蒲鲁东的断言———财产即盗窃

———在近代历史上有着牢固的事实基础。在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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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财产之所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乃是因为财

产作为进入政治生活的准入条件而获得了突出的

政治意义。具体而言，她认为财产首先是共同体

成员的处所，是他的私人领域，在这个私人领域

中，他的生命必然性得到照料，在此基础上才有

可能进入公共领域过一种政治生活。阿伦特的观

点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回应。马克思在分析资本

主义之前的形式时，谈到了部落所有制的条件

下，财产关系以共同体为中介：一个人只有作为

罗马公民，才能拥有一块罗马土地；反过来也是

一样。换言之，财产与公民身份或者说参加政治

生活的可能性互为条件。在古代共同体中，所有

者身份表现为与公民身份直接同一，而当所有者

将自己作为所有者再生产出来时，共同体也就被

再生产出来了。不言而喻，这样的共同体是以使

用价值的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的结构则明显地表

现在财产所有制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在 “资本主

义之前的形式”的标题下，马克思的分析始终围

绕着财产、所有制这两个核心概念展开。

总之，无论阿伦特还是马克思都将财产问题

与古代共同体联系起来，阿伦特将财产视为参与

共同体的政治生活的准入条件，马克思则进一步

指明了古代共同体的全部目的在于再生产出自

身，对于这种再生产而言，至关重要的便是作为

生产前提的土地财产。尽管财产在古代社会中有

着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但却从未成为公共关心

的内容，亚里士多德将致富术放在了家务管理活

动的范围内，古代的政治理论也基本上缺乏有关

财产权问题的考察，或者说这一问题在他们眼中

是极其次要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城

邦国家都是建立在奴隶制的物资供应基础之上

的，个人财产关系还被奴隶劳动掩盖着；另一方

面，古代政治思想就其以探寻最佳政治制度或者

说纯然公正的社会秩序为己任而言，是理想主义

的，贯注着公共精神，这样一种政治理论忽视财

产权和利益，是十分自然的。

近代以来的政治社会与古代相比，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财产权成为了

政治社会的中枢，成为了公共关切的内容。思想

家们普遍认为，任何一个政治社会的出现，它的

整个制度框架必须有一个经济秩序的前提，如果

没有财产权，没有对于财产的稳定占有，近代的

政治社会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正如阿伦特所

言，“社会的兴起，在历史上是与私有财产从私

人关心的内容转变为公共关心的内容同步发生

的。社会，在它首次进入公共领域时，伪装成一

个财产所有人的组织，这些财产所有人不是因为

富裕了要求进入公共领域，而是因为他们需要公

共领域的保护以便积累更多财富。用博丹的话

说，政府属于国王，财产属于臣民，因此为维护

臣民财产的利益而统治乃国王的责任”①。近代

思想史上，洛克的 《政府论》首先将财产问题作

为一个核心的主题提出并对其做了详尽的论述，

他的财产权理论是一种权利论的财产权理论，一

方面他将无可置疑的属于个人的东西———劳动作

为确立财产权的根据，另一方面他又将财产权看

作是一种先于国家和政府存在的自然权利，政府

和国家不过是把这种个人所本来具有的财产权转

化为一种制度层面上的保障，变成基本的国家法

律。卢梭反对洛克关于劳动确立财产权的说法，

认为持续不断的垦殖可以使得对于被垦殖的土地

的持续不断的占有合法化，但是并不能产生出对

于那块土地的财产权。财产权是由实在法创立

的，只有在政治社会中才存在，卢梭指出人类从

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之后的最重大的变化，便

是人获得了 “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

切东西的所有权”②。换言之，自然状态中不存

在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权，只有在政治社会中言说

财产权才有意义；另一方面，卢梭在个人权利与

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上，似乎更强调共同体的优先

性：“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在共同体形成的那

一刹那间便把当时所有的一切———他本人和他所

有的力量 （他的财产是其中的一部分）———都交

给共同体了……财富的拥有者是公共财富的保管

者。”③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黑格尔对卢梭的

继承。黑格尔提出了一个高于市民社会的伦理国

家，认为国家政权的基础并不是个人的财产权，

而是基于更高的国家利益。虽然黑格尔在 《法哲

学原理》中是从 “所有权”开始的，在通过持

有某物而赋予自己意志以具体定在的抽象法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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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上，他似乎主张财产权的重要性，即 “人为了

作为理念而存在，必须给它的自由以外部的领

域”①；但到了家庭这个环节时，财产本质上就

转变为共同拥有的；而到了国家这个伦理实体，

财产权就转变为国家的财产权。斯提欧曼指出，

“高于市民社会之上的国家，乃是个人的一切权

利 （当然也包括个人的财产权）应该被纳入进去

的绝对共同体”②。这样，黑格尔就提出了一种

以国家为主体的财产权理论，与洛克的个人权利

至上的财产权理论形成鲜明对照，如果说黑格尔

的财产权理论体现了积极正义，那么，洛克的财

产权理论更像是在为消极正义辩护，国家或政府

只是通过自己的权力职能来保障个人的财产等权

利不被侵犯，但正是这样一种消极正义，或许可

以防止国家主义的实体性扩张，从而建立一个个

人财产权得到保障的自由制度。

二、财产权问题的经济分析

尽管卢梭以及黑格尔关于财产权的理论与洛

克存在着重大分歧，但对由洛克提出的劳动确立

财产权这一原则，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了肯

定。卢梭提到，“对于土地的占有，不能单凭某

种表面的仪式，而要凭他的劳作与耕耘———在缺

乏法律观念的情况下，这两项是财产权受到他人

尊重的唯一标志”③；而黑格尔则在论述 “取得

占有”这一环节时，将 “给物以定形”作为包

含在 “取得占有”之下的次环节，而给物以定形

某种程度上正是劳动的本质。马克思对近代财产

权理论的批判，首先抓住的正是劳动确立财产权

原则。值得一提的是，蒲鲁东带着对平等的诉

求，极力挑战这一信条。他首先论证劳动没有使

土地这种自然财富私有化的内在效力，以此反驳

洛克；又进一步指出，即使劳动产生所有权，也

只适用于劳动的产品，而不适用于土地，因为土

地是不能被私有的，只能被平等地占有。因此，

劳动产生所有权的正确涵义应该是：“劳动者是

他所创造的全部价值的所有人，这种权利绝不仅

限于工人的工资。因此，当资本家用工资支付工

人的劳动，在工人方面，这完全是无知；在资本

家方面，这是盗窃和诈骗。”④ 解决的办法是

“分割财产”，由劳动者和雇主分享全部产品和价

值，其结果必然使所有人在财产和地位上都趋于

平等，从而回归劳动的本来意义，即 “通过劳

动，我们走向平等”⑤。尽管蒲鲁东的观点后来

遭到了马克思猛烈的批判，并且马克思非常准确

地把蒲鲁东的立场定位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但是，马克思也对蒲鲁东的历史功绩予以了肯

定，指出他在有关财产权问题的争论中 “起了划

时代的作用”⑥。另一方面，正是蒲鲁东把马克

思带到了对劳动确立所有权原则进行经济分析的

入口处，蒲鲁东的确是站在了洛克、斯密等人的

反面，但却与他们共享了同样的前提，即简单流

通的经济关系，这提示出对财产权问题的批判要

深入下去必须展开经济分析。

从将财产问题作为政治问题到对其作经济分

析，背后隐含的是理论视域从政治国家到市民社

会的转变。对于这种转变，卢梭起到了关键性的

作用，是他首先明见到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冲突

与对立，并希望消除这种对立，以便恢复人自身

的完整性。“正是由于这一点，卢梭成为德国唯

心论最重要的思想先驱之一。从政治哲学上说，

德国唯心论代表了现代性和政治哲学的最高成

就，它的根本意图就是在卢梭的基础上继续推进

个人与国家的真正统一，使国家成为个人自由的

最终实现。这个意图，在德国唯心论的集大成者

黑格尔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⑦ 经由黑格尔的

中介，个人与国家的冲突与对立问题，在马克思

那里演变成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

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直面了这一问

题，认为政治解放最后所达到、所停留于的正是

人的自我分裂，正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

裂，而在政治解放完成的国家中，人必然过着双

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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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解放是有其限度的，它要消除的是市民社会

的政治性，而非市民社会本身的诸要素 （私有财

产、宗教等等）。为了实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

的统一，马克思诉诸于人类解放：“只有当现实

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

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

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

人认识到自身 ‘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

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

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

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① 这表明，马克思继

承了德国唯心论的根本意图，或者说，他所要解

决的问题乃是卢梭的老问题。对此，黑格尔曾给

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即通过伦理国家来实现普

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但马克思拒绝了黑格尔从

国家出发的思路，坚持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

的分裂，实际上奠基于市民社会内部的自我分

裂，因而只有通过市民社会的自身辩证法，才能

最终消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裂。正是基于

此，马克思逐渐将理论的聚焦点移向了市民社会

领域，而 “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

中去寻求”②。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政治经济

学成为了马克思毕生深耕的领域，才有马克思对

财产权问题所做的经济分析。

马克思认为，“从流通的观点来看，只有通

过自己劳动的转让才能占有他人商品即他人劳

动，所以从这一观点来看，发生在流通之前的商

品占有过程必然表现为通过劳动而占有”③。换

言之，劳动是占有或者说所有权的根据这一点乃

是 “从流通的观点来看”所必然会得出的结论。

于是，以下事实也就不足为奇了：“所有现代的

经济学家，无论偏重经济学方面或偏重法学方

面，都把个人自己的劳动说成最初的所有权依

据，而把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说成是资产阶

级社会的基本前提。”④但是，这种为 “现代经济

学家”所普遍接受的原则 （劳动是所有权的最初

根据）一旦遭遇到与发达的交换价值相适应的经

济关系，就不敷用了。“在考察比简单流通所表现

的经济关系更为具体的经济关系时，似乎出现了

［与上述占有规律］相矛盾的规律，所以一切古典

经济学家，直到李嘉图，都喜欢把这种来自资产

阶级社会本身的见解称为一般规律，但却把这种

规律的严格的现实性限定在还不存在所有权的黄

金时代……于是，就会产生这样一个奇怪的结果：

资产阶级社会的占有规律的真实性竟不得不被搬

到这种社会本身还不存在的那个时代去，而所有

权的基本规律不得不被搬到还没有所有权的那个

时代去。”⑤由此可见，劳动确立财产权的规律实

际上只是与简单流通相适应的规律。这一规律在

被洛克提出之后，历来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所坚

持，甚至成为某种有关财产权的 “本质直观”。实

际上，这不过是因为一切 “现代的经济学家”或

者说资产阶级思想家在讨论财产权问题时都毫无

例外的将市民社会想象成为简单流通的领域。

后来，马克思干脆将与简单流通相适应的的

劳动确立所有权规律看作是资产阶级所有权的第

一条规律，而将同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相适应

的所有权规律归结为资产阶级所有权的第二条规

律，“为了把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关系表述为所有

权的关系或规律，我们只需要把双方在价值增值

过程中的行为表述为占有的过程……资产阶级所

有权的这第二条规律是第一条规律转变来的，并

通过继承权等等而长期存在下去，不受单个资本

家的易逝性的影响；它同第一条规律一样被承认

为规律。第一条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同一性；第二

条是劳动表现为被否定的所有权，或者说，所有

权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异己性的否定”⑥。在交

换价值的更深入的发展中，所有权的第一条规律

逐渐走向了第二条规律即自身的反面，而资产阶

级思想家是无力将上述两条规律调和的，他们所能

做的只是借助于某种 “极廉价的抽象过程，任意地

时而抛掉特殊关系的这一方面，时而抛掉那一方

面，来把这种关系化为简单流通的抽象规定”⑦，

从而证明，个人在生产过程的较发达的领域中所

处的经济关系只不过是简单流通的关系，而所有

权的第一条规律在这一领域同样具有现实性。与

这些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不同，社会主义者，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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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抱着愚蠢而虔诚的愿望，

想要在现存的生产关系前提下，实现所有权第一

条规律的现实性，希望重新实现理想的表现本

身，即 “神圣化的和由现实本身从自身投射出来

的反思映像”①。无论是资产阶级辩护士式的调

和还是社会主义者的空想主义，都未把握所有权

两条规律的矛盾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所有权

两条规律的矛盾实质上是简单流通领域与生产领

域的矛盾，资产阶级辩护士与社会主义者的共同

缺陷即在于不理解简单流通领域与生产领域的关

系。实际上，简单流通领域只是以生产的整个体

系为前提的表象，“要使交换价值在社会表面上

表现为简单的出发点，而在简单流通中所呈现出

来的那种交换过程表现为简单的、但囊括整个生

产和消费的社会物质变换，就要以资产阶级生产

的整个体系作为前提”②。这提示出，只有透过

简单流通的表象进入生产领域才能揭示出财产关

系的本质，因为立足于本身是表象的东西之上，

是无法指望达到本质的。

三、财产问题的生产－历史性分析

如果说将财产问题还原为所有制问题，意味

着马克思对财产问题展开了一种历史分析，那

么，就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坚持在劳动与劳动客观

条件关系的框架内讨论财产问题而言，他就为对

财产问题的分析引入了全新一维———生产之维。

将财富与生产联系起来，进而确立 “劳动是财富

的唯一源泉”等等，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斯图

亚特、李嘉图等人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该做的事，

事实上，比起财产他们更关心财富。正是马克思

首次将生产之维引入到了财产问题的讨论中，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时代的财产关

系即劳动与资本 （作为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关系。

早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指

出：“部落所有制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封

建地产，同业工会的动产，工场手工业资本———

然后才变为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产生的现代资

本，即变为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

家对财产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③ 所

有制概念的出场意味着马克思已经脱离了从属于

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财产理论，而致力于还财产

以历史性，而财产的历史性正是蕴含在所有制的

历史性之中。抛开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形式和所有

制结构，总可以得到财产一般，但从这样的财产

一般出发，只能或者导向 “财产是自由意志的最

初定在”这种黑格尔式的观点，或者导向劳动确

立财产权这种洛克式的观点。④ 值得一提的是，

在马克思为所有制所作的历史分期中似乎并没有

涉及奴隶制条件下的所有制，按照中国人熟知的

五大社会划分法，奴隶社会是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的。实际上，这不过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奴隶

制、农奴制从所有制的角度而言 “总是派生的形

式，而决不是原始的形式，尽管它们是以共同体

和以共同体中的劳动为基础的那种所有制的必然

的和合乎逻辑的结果”⑤。

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 “资本主义

时代以前的形式”一节中，马克思着重分析了部

落所有制的三种形式：亚细亚的、古典时代的以

及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这三种部落所有制形式

都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马克思将这种以共同体

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概括为 “劳动者把土地当作

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即他把这种

条件看作是自身的无机存在，看作是自己力量的

实验场和自己意志所支配的领域的那种关系的解

体”⑥。遵照同样的逻辑，奴隶制和农奴制被概

括为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劳动者本

身、活的劳动能力本身，还直接属于生产的客观

条件，而且作为这种生产的客观条件被人占有，

因而是奴隶或农奴”⑦。而上面提及的同业工会

的动产则意味着 “劳动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种关

系”⑧。从所有制范畴到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

的关系范畴，意味着马克思开始深入到所有制结

构的内部，试图揭示特定的所有制形式的本质特

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生产维度与我们照面

了。并且，正是上述三种 “财产关系”的特殊形

式解体或分离的历史过程，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

９１

①

③

④

⑤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１卷，第３６３页，第３５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１３１页。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５４页。
⑥⑦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第４８９页，第４９０

页，第４９１页，第４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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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历史条件，“雇佣劳动的前提和资本的历

史条件之一，是自由劳动以及这种自由劳动同货

币相交换……而另一个前提就是自由劳动同实现

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①。

实际上，将财产或者说所有制与生产联系起

来，并非是从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才
开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一以贯之

的做法。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
克思就已经对私有财产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

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

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②

“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

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他人对

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③在这里，马克思

始终强调私有财产关系是被生产出来的。到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阶段，马克思谈到： “仅仅

从私有者的意志方面来考察的物，根本不是物；

物只有在交往中并且不以权利为转移时，才成为

物，即成为真正的财产。”④这里的交往不是别

的，正是指生产。而在论及生产、交换、分配以

及消费的相互关系的篇章中，马克思甚至直接将

生产等同于财产：“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

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

有。在这个意义上，说财产 （占有）是生产的一

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⑤在这里，马克思意在

强调，正是在生产过程才实现了实际的占有。同

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认为对于确立财产权而

言，取得占有是关键一步；但是黑格尔谈占有，

强调的是意志被赋予对象是占有的本质特征，而

马克思更关注占有的现实性，认为正是通过生产

劳动才完成了实际的占有。尽管青年时期的马克

思既已表现出了从生产的角度谈财产的倾向，但

不得不说只是到了写作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
手稿》的时期，马克思才真正建立起了成熟的分

析财产关系的框架，这一框架意味着将财产关系

还原为劳动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

简而言之，马克思的财产观之所以从根本上

不同于近代政治哲学范式内的财产权理论，乃是

因为马克思始终坚持立足于生产谈财产，他的名

言 “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或许是其

财产观的最好概括。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谈论占

有时，既没有如休谟一般从时间上来划分占有，

提出若干取得占有的正当方式，也不像黑格尔一

样从意志的角度来谈占有，而是强调占有的现实

性。通过对财产问题进行生产－历史性分析，马
克思揭示了财产权、自由和平等等意识形态观念

共同的基础是简单流通的经济关系，所谓 “流通

领域……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

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⑥，也正

是从这个意义上才可以得到理解。最后，马克思

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构成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

前史。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当他
首次开始正面处理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时，他抓住

的正是私有财产概念，并且由于 “私有财产的关

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

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

互关系”⑦，从私有财产的概念过渡到劳动与资

本的关系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事实上，在马克

思随后的著作中，很少出现私有财产这样的术

语，这并不是说私有财产概念在马克思这里失去

了重要性，而是意味着马克思用资本和劳动这样

的概念取代了私有财产概念，这一点在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也可以找到印证，在那
里，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财产关系即劳动与劳动

的客观条件 （资本）的关系。马克思的财产权理

论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也不同于黑

格尔的道路，同样是扬弃财产权，黑格尔要求借

助国家来完成对财产权的扬弃，表现出了古典共

和主义的理论气质；而马克思则要求彻底消灭私

有财产，表现出了激进革命的理论气质。

（责任编辑　林　中）

０２

①

②

⑥

⑦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０卷，第 ４６５页，第 ２８
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５０页，第４９页，
第１３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１７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２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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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文化危机的困境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方法论思考


薛　稷

【摘要】面对当代文化危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结合英国的本土哲学和文化研究传统，

对西方现代社会文化危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运用 “从下到上”的分析方法和

改造文化主体的致思理路，形成了一条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独具特色的分析路线。

【关键词】文化；现代文化；文化危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２１－０５

　　二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取得巨大物质财富
的同时，也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之中，其中尤以文化危

机为甚。发生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文化危机更具

有典型性，主要表现为传统精英文化或现代主义文化的

衰弱、无产阶级文化的兴起以及误读和商品文化的侵蚀。

面对日益严重的文化危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选

择回避，也没有照搬法兰克福学派的思路，而是积极直

面英国现状，运用新的思维方式去深入分析文化危机形

成的原因及其特征，以期寻求一条更加合理的解决途径。

一、聚焦文化危机产生的逻辑起点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文化与人的感觉结构密

切相关，它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中，是人类交流与认知

社会的整体经验，并且随着社会状况的发展而变化。“一

种感觉的结构，它足够来交流，不仅仅是可以被承认的

与明显的，而是人类整个的、统一的生活。”①随着科学

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意

识形态逐渐渗透进感觉结构之中，并将活生生的社会现

实割裂、抽象与庸俗化，人们的感觉结构的片面化与异

化导致文化失去了全面丰富的内涵与发展的自律性，形

成文化危机的根本原因，即文化危机的本质就是感觉结

构的异化，亦即感觉结构的异化是文化异化的逻辑基础，

从而产生了文化危机。

（一）感觉结构异化导致文化意识形态化

随着资本主义的进步和传媒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

外部世界的感觉结构越来越受到资本与科学技术的制约

与限制，感觉结构逐渐丧失了自身的丰富内容，成为资

本逻辑的附庸和意识形态的工具。雷蒙德·威廉斯

（Ｒａｙｍｏ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指出，作为一种原初意义上反抗资

本主义的现代主义文化，也失去了其积极意义，“现代主

义很快丧失了它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姿态，达到了与新的

国际资本主义轻松自在的结合”②。在资本逻辑的侵蚀

下，现代主义丧失了 “批判资本主义的能力”，因此他

喊出了 “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的口号。

感觉结构的异化还造成在文化接受方面受到资本主

义意识形态的侵蚀，资本主义主导文化借助于先进的传

媒手段，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从而压制被统治阶

级的文化形式。斯图亚特·霍尔 （ＳｔｕａｒｔＨａｌｌ）将这种状

况称为 “主导 －霸权的立场”，在这种立场下，文化受

众的信息解码受到居于支配地位的符码控制，从而被迫

接受了主导意识形态的内容，这就消解了下层民众的反

抗意识，并造成自身文化认同的危机。

现代文化概念的膨胀与问题化，导致了文化形式与

社会现实的严重脱节，从而造成感觉结构的片面化与抽

象化，加重了文化意识形态化的程度。特里·伊格尔顿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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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ｒｙＥａｇｌｅｔｏｎ）较为集中地分析了这种现象，他认为，

“我们看到，当代文化的概念已剧烈膨胀到了如此地步

……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变得过于自负和厚颜无

耻”。① 文化已经失去了自身发展的底线，丧失了解决社

会问题的能力，“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文化已经从部分解决

问题的方法转变成了实际问题的一部分”②。因此这种文

化危机背后就是资本逻辑对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的操纵

与控制，即资本的逻辑逐渐控制了文化的逻辑，使得文

化丧失了自身发展的自律性，从而异化为赚钱的工具。

（二）感觉结构异化导致文化的堕落化

无产阶级文化是一种进步和先进的文化形式，它原

来是工人阶级丰富的感觉结构的反映与创造，具有积极

的向上的意义，可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活

水平的逐渐改善，工人阶级的 “感觉结构”或生活体验

产生了异化，出现了享乐化、低俗化和娱乐化的倾向，

在大众流行文化的影响下，无产阶级文化便逐渐堕落化。

理查德·霍加特 （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ｏｇｇａｒｔ）认为，“大众娱乐最

后就是Ｄ．Ｈ．劳伦斯所形容的 ‘反生活’，充满了腐败

堕落，不正当的诱惑和道德沦丧”③，并且从这种流行的

文化形式中可以 “嗅出精神的干涸”④，因此在他看来，

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文化与娱乐文化以赚钱为目的，为

民众制造了种种幻象，麻痹民众对自身真实环境的感受，

从而使民众丧失了严肃的思考，由此堕落下去，造成民

众自身的文化认知危机。

爱德华·汤普森 （ＥｄｗａｒｄＴｈｏｍｐｓｏｎ）深入分析了工

人阶级文化堕落化的原因。他指出，这种现象的出现基

于三种原因：第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主流文化对无

产阶级文化的压制、扭曲和污蔑，即资本主义文化霸权

发展的过程；第二，从僵化的 “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

的模式中揭示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意识，将工人阶级的

意识视为经济条件的产物的做法，忽略了工人阶级意识

产生的具体条件及其能动性；第三、阿尔都塞的 “结构

主义”思想，对工人阶级意识采取 “结构 －功能”模式

解释的做法，将工人阶级视为社会结构的一种构成物，

将工人阶级的意识当作 “不合理的混乱症候”，从而在

一定程度上否认了工人阶级文化和意识的重要作用。在

这种社会背景下，工人阶级的文化逐渐偏离了本身的革

命性维度，在文化工业进程中日趋堕落，从而陷入资本

主义的逻辑陷阱。

科学理性的发展与资本逻辑的结合导致了人们实践

方式的转变，并引发了感觉结构的片面化与空虚化，资

本主义意识形态借机侵入了人们的生活体验与感觉结构

之中，感觉结构的异化则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

现代主义的没落、工人阶级文化的堕落以及文化商品化

的滥觞，都是由于资本逻辑对人类感觉结构的侵犯而造

成的人类精神与感性体验的危机，也就是说，感觉结构

异化是文化异化与危机的根源。

二、创新文化危机理性分析的方法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既然现代文化危机的实

质是感觉结构的异化，这种异化可以归结为文化主体的

感知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文化主体之间体验的

不和谐。因此，要找出文化危机的真正根源与解决之道，

必须深入分析现代生产方式下文化主体的具体体验及其

矛盾，这就涉及到感觉结构与文化的存在方式及其主体

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威廉斯、汤普森和伊格尔顿等人

突出了文化的唯物主义属性和实践特征，将文化与感觉

结构规定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将文化主体定

位于生活实践中的人民大众，从现实社会中文化主体的

体验出发，来分析批判现代文化危机。

（一）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精英主义将文化视为一种

孤立的思想形式或理念，而主张将文化与感觉结构放置

于现实的生活过程之中。威廉斯指出：“从本质上说，文

化也是一整个生活方式。”⑤ 针对威廉斯将文化定义为

“整体生活方式”，汤普森认为这一文化概念澄清了文化

问题并指出解决文化问题的方向，但他更倾向于将文化

定义为 “整体的斗争方式”：“如果我们将威廉斯定义中

的 ‘生活方式’换为 ‘发展方式’，那么，我们就从一

个容易产生消极冷淡联想的定义转换到了一个能够提出

活动性和主体问题的定义。如果我们再把词动一动，把

隐含在 ‘发展’中的 ‘进步’联想删掉，那么，我们就

得到 ‘整体冲突方式各要素间的关系研究’。冲突的方

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王宁：《特里？伊格尔顿和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

《南方文坛》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ＴｅｒｒｙＥａｇｌｅｔｏｎ，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ａｃｏｍｍｏｎｃａｕｓｅｏｒｄｉｅ，Ｎｅｗ

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ｎ，Ｖｏｌｕｍｅ：１３３，Ｊｕｌｙ２６，２００４．
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ｏｇｇａｒｔ，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Ｌｉｔｅｗｒａｃｙ，Ｎｅｗ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

Ｔｒａｎｓ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８，ｐ．２６３．
Ｉｂｉｄ，ｐ．１９０．
［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

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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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也就是斗争的方式。”① 实际上，这种斗争方式按照威

廉斯的看法仍然是生活方式的一种特殊形态。

霍加特也反对精英主义对于文化的抽象性理解，主

张从现实生活实践中去理解文化，去考察工人阶级的文

化意识的特征：“理解工人阶级艺术的第一个起点就是，

对人类状况的缜密细节产生无以复加的兴趣。”② 他从工

人阶级具体的生活方式出发，考察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地

位、居住环境、工作收入、教育学习以及讲话的口音与

方式等方面的特点，从而对工人阶级的文化方式做出详

尽描述，并指出正是这种受剥削、受压迫的政治地位与

低劣的生活方式培养了工人阶级独特的生活经验、情感

结构和阶级意识。

文化是人类生活实践和交往关系的总和，它构成了

人类的普遍经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这样对文

化和文化主体进行重新定义，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精英

主义传统对大众文化的偏见。作为人们整体生活方式的

总和，文化应该既包括人类的观念活动，也包括经济活

动，先验地内涵物质性的要素——— “物质因素是文化的

应有之义”。③ 以威廉斯为代表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在

反对精英主义将文化抽象化和精神化的同时，高扬文化

的物质性，创造性地提出了 “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同

时将文化的本真归根于人类的总体生活方式，指出精英

文化和大众文化都是人类主体感觉经验和意识结构的产

物，文化是历史与具体的统一。因此，在他们看来，当

代的现代主义文化或精英文化的危机，不是理性内部发

展的危机，而是现代主义文化与人类经验结构之间的矛

盾，而这种矛盾就发生于现实的生活方式之中。

（二）文化的主体是社会大众

既然感觉结构与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具有

物质性与实践性特征，那么，文化的主体就是现实生活

的实践主体———社会大众。威廉斯认为文化是一种民有、

民享、共同参与的存在，而不仅仅是精英分子单独对思

想的垄断。汤普森也认为，人民群众才应该是真实的文

化主体和历史主体，他们不仅仅是物质生产的承担者，

同样也是技术发明、政治抗议、观念生产等其他实践活

动的承担者。对于文化的主体性，伊格尔顿在借鉴马克

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从人的

“身体”来重建文化主体，“身体”既指具体感性的生物

性的存在，也指劳动和社会关系的存在。其中，身体／感

性对于人的生存和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的类本

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正是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自己

的感性活动主体的角色。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本质

被异化，人的丰富的感性活动被抽象为形式化的劳动，

工人的活动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从而造成人与自然、人

与自己生命、人与人的类本质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这

种异化的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伊格尔顿认

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人的感觉才能回到它们

自身，才能实现人的丰富性。

当代的文化危机根本上就是由于现实生活中社会大

众的生活体验和具体实践方式受到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

和颠覆，难以形成一种统一的和坚定的阶级文化意识与

社会大众本身的文化主体性，而陷入了感觉结构的主体

危机之中。有鉴于此，汤普森指出，“我想把那些穷苦的

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

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

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④ 受 “文化唯

物主义”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伊格尔顿

将 “文化”与 “生产”联系在一起，创造性地提出了

“文化生产”的概念，并倡议在文化生产的基础上实现

生产主体即社会大众的解放，因为 “马克思主义批评家

的首要任务就是参与并帮助指导大众的文化解放”。⑤

可以看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文化危机现

象的时候，采取了一种新型的分析方法，他们将文化危

机更多的视为一种人的体验危机和主体性危机，在人具

体的生活实践和主体经验中去定义文化的内涵并分析文

化危机的产生过程。也就是说，他们是从社会基本的实

践层面、感性经验方面和人民大众层面去探究文化危机

的形式和表现。这是一种 “从下到上”分析方法，这种

崭新的方法阐释了文化的物质性和实践性特征，证明了

文化主体的大众性，能够避免 “从上到下”分析方法的

抽象性和形而上学性，从而保证文化危机分析的实践性

特征。

三、探寻消解文化危机困境的现实出路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现代文化危机，将文化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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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根源归结为现实生活实践中感觉结构的异化。那么，

如何消除感觉结构异化从而从根本上消除文化危机呢？

在他们看来，要消除感觉结构异化与文化危机，一方面

要建构宽容的和谐文化形式，发挥人们感觉结构的全面

性和丰富性；另一方面要塑造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或主

体身份，从而实现自身的自由和解放。

（一）建构宽容的和谐文化

针对现代主义文化危机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威廉斯

提倡一种 “共同文化”，以期解决当前的文化危机，从

文化上实现人类的自由。“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文化，这

不是为了一种抽象的东西，而是因为没有共同的文化，

我们将不能生存下去。”① 他认为这种共同文化将是全体

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结果，“通过小规模的革命过程，创

造一个具有共同价值和共同文化观念的社会。在这一社

会中，平等的成员关系代替了阶级的等级，充分参与的

社会主义民主及其机构为文化共享创造了条件，也为文

化的融合提供了可能”②。

面对现代社会工人阶级的文化危机，霍加特也提出

了一种理想化的工人阶级文化，在这种文化形式下，道

德、民主、自由能够完全实现。在这种文化模式下，社

会成员可以对自己的文化进行自由的选择，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呈现出真正的平等与和谐。

（二）塑造新的文化主体

在当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势影响之下，社会大

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文化意识处于边缘地位与式微状态，

他们的感觉结构失去了自己的主体向度，受制于资本逻

辑的规律。因此，要想恢复感觉结构的丰富内涵与基础

本质，必须塑造社会大众的文化主体性。

在汤普森看来，工人阶级的文化是一种 “新兴文

化”，即 “新的意义和价值、新的实践、新的含义和经

验不断地创造出来。但是， （主流文化）合并它们的企

图早就存在，因为它们是实际的当代实践的组成部

分”③。同时，汤普森又不无忧虑地指出，工人阶级文化

作为新兴文化，始终摆脱不了被精英主义文化观长期漠

视、敌对、压制和歪曲的命运，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文

化霸权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无产阶级文化的衰弱。

面对无产阶级文化的低俗化和阶级意识的虚无化困境，

汤普森试图在工人阶级中培育一种革命的政治意识和抵

抗的文化。“我们能够确定新的工人阶级意识并赋予其目

标。此外，我要说的是，努力确定这种意识是社会主义

者不变的工作。”④ 由此可见，面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失

败，汤普森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革命和人类解放的理想，

而是试图通过重新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历史责任

去进行共产主义运动，达到解放全人类的终极目标。“今

天这个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工业化带来的种种问

题，存在着为建立民主而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

和我们在工业革命中的经历相比何其相似———那些在英

国失败了的事业，说不定会在亚洲或非洲取得胜利。”⑤

在关于如何寻找 “文化身份”的问题上，霍尔主张

从具体的社会历史经历中去定义文化身份，而不是借助

于外在的理论和抽象的规定。他指出：“不要把身份看作

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

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 ‘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

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⑥

面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广大民众的渗透，霍尔提倡一

种对抗式的解码立场，反对统治阶级支配的意义构架，

“一种综合动力跨越一整套文化形式批判地占用主导文化

的主符码的各种因素，将其 ‘混合’起来，肢解给定的

符号，重新阐述其意义”。⑦ 在这种抗争的模式中，广大

群众力图推翻编码者注入的主导意识形态，启发被统治

者的阶级意识，形成自身的文化身份。

文化商品化或商业资本的逻辑侵入并控制文化生产

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在这种商业资本的逻辑

之下，“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被转化为商品，同时被意

识形态所扭曲”⑧。针对这种状况，伊格尔顿指出，必须

转变我们固定的思维模式，提倡一种 “激进的文化批

评”，去揭露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欺骗性与虚伪性。而要

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实现人类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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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放，就是要在现实中通过社会主义实践塑造 “社会

主义新主体”。因为 “人类的存在之旅无论如何应该是

‘主体’完满实现其自然属性的过程”①，人类主体地位

的实现既不能像理性主义所主张的那样，仅仅进行思想

领域的革命，也不能像后现代主义一样，用身体去取代

主体性，而是要依靠人自觉改造世界的 “主体性”的劳

动实践。“文化的作用在于，从政治宗派的自我中提炼共

同人性，从感性认识中提炼精神，从暂时中提炼永恒，

从分歧中提炼统一。”②

四、结　　语

面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

本主义文化危机源于以主客二元为基本思维模式发展的

不平衡，科学技术理性的滥觞和人文精神的式微是造成

现代文化危机的根源。这种理论将文化危机视为理性发

展的后果，而没有从主体的角度，从社会大众鲜活的生

活实践角度来分析文化危机，从而与人类现实的生活过

程以及产生于其中的人类情感相脱离，这不能不说是一

种巨大的理论缺陷。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

的基础上，认为现代文化危机源于人类主体的存在经验

与生产方式之间的不和谐，即人类主体情感结构与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体现为资本逻

辑对人类感觉结构的侵蚀与控制所导致的人类感觉结构

的异化，从而产生了文化危机。威廉斯、汤普森、霍加

特、霍尔和伊格尔顿分别从精英文化的衰弱、大众文化

或无产阶级文化的兴起及其堕落、文化商业化、文化解

码的 “主导－霸权的立场”以及文化膨胀化的趋势等方

面充分揭示了这些文化危机现象，揭露了文化危机的源

泉———感觉结构的异化。突出了文化危机的主体性向度，

强调了人类的情感结构和生活实践与文化危机之间的紧

密联系，从而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重视理性思维，忽略

人类主体情感结构的文化危机理论，升华了人们对文化

危机本质的认识。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将解决文化危机的焦点置于文

化主体之上，尝试通过改造或完善文化主体的方式走出

文化危机的困境。威廉斯的 “共同文化”主张， “文化

既是实践也是经验，文化传播本质上是塑造文化共同体

的过程”③；霍加特的 “理想的工人阶级文化”，实际上

是在寻找一种平等的文化主体及其和谐关系；汤普森的

新兴文化理论，也是为了完善文化主体性，而提出 “资

本主义的发展在实现 ‘人类的本性’方面已经明显地暴

露出它的局限性，因此，必须通过革命来超越这种局限，

这只能是社会主义的逻辑”④；霍尔主张反抗文化的目的

在于反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树立工人阶级的主

体意识；伊格尔顿指出，激进的文化批判必须超越后现

代主义之后的 “主体”，坚持唯物史观的 “主体”范畴，

即实践性的、以人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的新主体性。

可以看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将解决文化危机的

现实力量投射于社会大众尤其是无产阶级身上，通过在

现实生活实践中唤醒、启发、塑造无产阶级的主体性来

对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犯，这就为真正解决文化危

机问题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力量和精神武器，这既丰富了

马克思主义有关人民群众路线的思想，同时又超越了法

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解放的理想预设。无论是霍克海默

和阿多诺设想的 “回到自然”，或是马尔库塞构思的 “科

学、技术、艺术和价值相结合的新理性”，还是哈贝马斯

提倡的 “交往理性”，都是在理性思维的框架中进行批

判和架构，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因而没有找到更先进的文化主体或现实的物质力量去解

决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可以说，通过活生生的生活实

践去唤醒或树立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与主体意识，去反

抗资本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压制，以此争取文化的解

放与人的自由发展，构成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解决文化危

机的根本理念，是一条走出文化危机困境的正确道路。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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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马海良：《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２３—２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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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２０１３年，导论第２７页。
Ｅ．Ｐ．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ＴｈｅＰｏｖｅｒｔｙｏｆ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Ｅｓｓａｙｓ，

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ｏｎｔｈｌｙＲｅｖｉｅｗ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ｐ．３５７．



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总第１３６期）／九月号
现代哲学

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Ｎｏ５２０１４／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３６／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美国文化产业的价值取向


谢传仓

【摘要】文化经济化是当今文化领域重大的客观现实，其突出而典型的表现是文化产业。当今美国文化产业的强势地

位无人能敌，其价值取向是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渗透性霸权。经济利益是美国文化产业的核心价值取向，主要体现是

全面的市场化策略、集群化的产业趋势、最大化的利益追求和保驾护航的法律制度；渗透性霸权则表现在以美国文化

为摹本的 “现代性扩张”、极力推行文化产品的国际自由贸易和文化产品中的价值观渗透。

【关键词】美国；文化产业；价值取向；经济利益；渗透性霸权

中图分类号：Ｂ７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２６－０６

　　文化经济化是当今文化领域重大的客观现
实，其突出而典型的表现是文化产业。文化经济

化的价值取向是通过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政策

及发展模式体现出来的。由于各国经济状况、文

化基础、历史背景、目标追求不同，因而文化产

业的发展精彩纷呈。美国是当今世界文化产业最

发达的国家，对美国文化产业的价值取向进行解

析具有典型意义，能为其他国家 （发达国家或发

展中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警

示。

一、文化产业及其价值取向

谈及文化产业，不能不提及２０世纪中期的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阿多诺和

霍克海默。该学派首次提出文化工业概念，并从

艺术及哲学角度对其进行了猛烈抨击和全面否

定。在他们看来，文艺作品在商业社会中受控于

商品原则，文化工业本质上是反启蒙和反个性

的，它麻醉和操控着大众。此后马尔库塞、本雅

明、哈贝马斯等人对文化工业概念进行了扩展，

由此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 “文化工业”理论。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文化产业逐渐代替文化
工业而流行于西方学术界。８０年代后，“文化产
业化”成为共同的社会认知，文化产业的研究也

更加全面具体。一是学院派研究，注重文化产业

的符号生产机制和原则，以伯明翰大学理论文化

研究中心的雷蒙·威廉姆斯、斯图亚特·霍尔、

约翰·费斯克为代表。二是应用理论研究，以文

化产品的开发、生产、营销以及生产企业的管理

运作为主要内容，代表人物包括查尔斯·兰蒂、

安迪·Ｃ·普拉特、尼古拉斯·伽纳姆等。
无论是站在精英主义立场上强烈抨击和否定

文化工业的法兰克福学派，还是对文化产业研究

探索的学院派和应用理论派，都蕴涵着对文化产

业价值取向的 “应然”和 “实然”关系的某种

程度的理解。

所谓价值取向，有学者认为是指主体在价值

选择和决策过程中的一定的倾向性①，或人们在

一定场合以一定方式采取一定行动的价值倾

向②。也有学者认为，价值取向是在价值选择过

程中决定采取的方向，是人们按照自行的价值观

念，对不同价值目标所作出的行为方向的选

择③。上述界定包含着对价值主体和客体、价值

关系和属性、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某种程度的理

解，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综合学者观点，笔者

将价值取向理解为价值主体在对特定对象的价值

进行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的价值目标定位和行为方

向选择。长期以来，关于文化产业的价值取向问

题令人困扰。其主要原因在于，文化产业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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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化产业的价值取向

与经济的融合体，其性质究竟为 “文”还是为

“经”难以界定，而在亦文亦经的复合性中孰轻

孰重也难以判别。由于文化产业中的文化已经

“经济化”，因此，不少理论研究者和文化产业实

践者，都认为文化产业理所当然地应以经济为价

值取向。实际上，文化走上产业化道路的初衷，

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升经济发展。综观世

界各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可以看出，经济利

益往往都是其追求的首要目标。不过，由于经济

的根本性和巨大外溢力 （文化经济这一 “混合

体”较之单纯的经济尤其如此），一旦其获得强

势地位后，必然要寻求超越其自身的更高地位。

因此，“霸权主义”不可避免。当今世界，具有

这种强劲实力并将其变为现实的唯有美国。

二、经济利益：美国文化产业的核心取向

当今世界，美国文化产业的强势地位无人能

敌。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市场

经济最成熟的国家。商业化、市场化、资本化在

各领域无所不用其极，文化产业领域同样如此，

经济利益是美国文化产业的核心价值取向。

（一）全面的市场化策略

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美国政府采取的是全面

的市场化策略，不设置相关机构和管理部门，对

文化产业活动不直接参与或干涉，将其放置于市

场经济和民间社会中成长，让 “看不见的手”在

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作用。

１．高度商业化的运营模式。商业化运作是
文化产业获取经济利益的必经之途，最大化的经

济利益必然有最有效的商业化运营模式。创意资

本的量化方式、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投融资方式

以及有效的化解风险方式，都在美国文化产业发

展中得以成功运用。

２．文化资源利用和转化的市场化程度高。
美国每年吸收着世界各地大量优秀的文化资源，

为其文化产业市场注入新鲜血液。美国梦工厂制

作的 《功夫熊猫》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该影

片的主题素材 （中国功夫）、景观、布景、服装

乃至道具都充满并融合着中国元素。高新技术的

有效转化利用使得美国文化产业成就斐然。如２０
世纪九十年代，通过互联网技术搭建的销售平

台，美国出版商和音像生产商赚得盆满钵满。迪

斯尼通过技术转换，年收入由８５亿美元上升到

２２５亿美元。得高科技者得天下，文化产业领域
同样印证了这一点。网络、多媒体和数字化等高

科技的发展和运用，正极大地影响着美国和世界

文化产业。为确保票房收入，电脑特技已成为创

作首选。

３．强力金融市场的支持。金融全球化是全
球化深化的重要标志。发达完善的金融市场对于

文化产业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美国文化产业的

发达离不开金融市场强有力的支撑并从中收益良

多。在完善的融资体制下，金融大财团都倾力支

持有实力的文化产业集团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美国广播公司等）。不少大财团如洛克菲勒财团、

摩根财团等都与文化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不断创新的金融制度也为美国文化产业发展注

入了大量的资金。如１９９５年投资组合理论在电
影投资中的运用，使得保险资金和退休资金蜂拥

而至。２００４年华尔街的私募基金以电影投资基
金的方式加入到电影投资的大军，如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ＧｕｎＨｉｌｌＲｏａｄ分别向索尼和环球提供７５亿
美元和５１５亿美元，ＭａｇｉｃＦｉｌｍｓ投资给迪斯尼
５０５亿美元，而华纳兄弟和福克斯分别获得来
自 ＬｅｇｅｎｄａｒｙＰｉｃｔｕｒｅｓ和 ＤｕｎｅＣａｐｉｔａｌ的 ５亿和
３２５亿美元资金，Ｍｅｌｒｏｓ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投资３亿美
元给派拉蒙。在适当的财务杠杆结构下，类似基

金的平均回报率超过２０％。① 在强大金融市场的
支持下，超亿美元投资的 《泰坦尼克》的出现就

不足为奇了。而其１８亿美元的全球票房总收入，
足见其金融市场运作的成功。

４．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出口和对外传播的支
持。没有政府这只 “有形之手”，就没有真正的

市场化。“无为而治”是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

要特点，但政府对文化产业并不是无所作为。提

供服务、支持和保障是美国政府助推文化产业发

展的有力之手。一是对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指导和

信息咨询，如美国商务部建立的国际贸易数据

库，就能为小企业提供近 ２３０个国家和地区的
１２０个行业信息资料以及专门的贸易信息；同
时，商务部还设立专门的出口热线，由专家为文

化企业答疑解惑。二是成立国际交流培训管理小

组，协调政府部门进行１０亿美元以上的政府文
化交流项目；美国广播理事会负责数个电台机

７２

① 余晓泓：《美国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及启示》，《改革与

战略》２００８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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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用多种语言向世界各地传送文化节目，支持

文化贸易。①

（二）集群化的产业趋势

市场经济条件下，集群化是产业做大做强的

必然选择。自上世纪２０年代始，在电报、无线
电以及电视等电子媒体的强势发展下，美国的传

媒业发展迅猛，在文化产业中独占鳌头。

１９２０年 ＫＤＫＡ电台开始运作，并成功成为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文化产业的龙头。在
“无形之手”的牵引下，影视企业不断涌现。而

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集群化的结果是形成了

“五大影视巨头”，即福克斯电影公司、迪斯尼公

司、派拉蒙电影公司、哥伦比亚电影工业公司、

环球城市制片公司。五大巨头对美国电影市场的

垄断控制达半世纪之久，其电影发行量占据了九

成国内市场，并雄霸世界影视市场。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文化产业快速扩张。

１９９６年的 《电子通讯法令》取消对文化生产的

一切管制，使得１９８０年美国文化企业并购、吞
并现象达到高潮。文化企业经由并购、吞并而形

成巨大合力后，向国外市场拓展。进入２１世纪
后，美国文化产业的集群化势头更甚，实力强劲

的文化产业集团在世界文化体的重组和运作中发

挥着主导作用。美国政府不断支持其文化企业的

海外市场扩张行动。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

谈判中，美国坚决要求中国开放文化市场，要求

中国在视听服务行业允许设立外资企业，让外资

企业从事视听产品的制作和发行，并强烈要求中

国取消进口配额，接纳美国各类影视制品。②

（三）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追求

当今世界，提起米老鼠、唐老鸭、好莱坞，

可谓妇孺皆知，这些也是美国文化产业的标志性

符号。在美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注重开拓文化产

业资源，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

化是其突出特点，“高成本、高收益”是其遵循

的投资理念。美国电影业堪称地地道道的产业，

对票房的追求成为推动好莱坞发展的主要动力。

有无盈利空间构成好莱坞挑选剧本、制片、演员

以及电影发行的必备标准，由此才使得巨额投资

集聚于美国电影产业。

近年来，好莱坞能够率先尝试３Ｄ等各种先
进的声光技术理念，没有巨大的资金投入是不可

想象的。据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影视制

作系教授斯夸尔介绍，目前每部好莱坞电影的平

均制作成本已达７０００万美元。③ 电影 《泰坦尼克

号》的投资将近２亿美元， 《蜘蛛侠》３部系列
电影的总投资达６亿美元。但是这两部电影也创
造了令人瞠目的票房收入：《泰坦尼克号》票房

１８亿美元，《蜘蛛侠》票房２５亿美元。
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势头咄咄逼人，已经成

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产业，其地位仅次于军事

工业，而文化产品出口创汇更是雄踞第一。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１９８０年全球文
化产品出口额只有４７８亿美元，到１９９７年这一
数字增加到２１３７亿美元。美国文化产品则独占
鳌头，在全世界放映的影片中，好莱坞的电影占

８５％，即使在倡导贸易保护主义的欧盟，来自好
莱坞的大片也占高达８０％以上的市场份额。目前
美国的日报社、周报社和杂志分别有１５００多家、
８０００多家和１２２万种，而电台和电视台则达到
１９６５家和１４４０家。美国则从中获得了极高的收
益，其广播及有线电视、收费电视和电影票房等

收入占世界份额的比例分别为 ５６％、８５％和
５５％。文化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发展名副其实的
新的增长点，而且收效显著。据 “国际知识产权

联盟”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０年美国仅电影、音乐
和电脑软件等版权产业的收入高达９３１８亿美元，
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６４％，而整个文化产
业的收入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２５％，大大超出
飞机、汽车和农业等美国代表性产业的收入。④

（四）保驾护航的法律制度

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法制经济，法律

成为美国政府调控文化市场的最重要也是最有效

的手段。通过法律手段保障竞争的公平公正，最

终达到效益的最大化。一是重视文化立法。为鼓

励文化产业的自由发展，美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法

令取消政府管制，如 《广播法》 （１９２７年）和
《通信法案》 （１９３４年）以及此后相继颁布的
《联邦税法》、 《国家艺术及人文事业基金法》

等。二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遗余力。版权制度

８２

①

②

③

④

张毅：《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启示》， 《商业时

代》２０１１年第２４期。
孟东方：《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经验及启示》，《企业文

明》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陈一鸣： 《美国文化产业发展之道》，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６日。
赵建国：《文化产业铺就 “黄金之路”》，《中国知识产

权报》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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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文化产业的核心，是美国维护其文化产业

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工具之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后，美国开始全面实施版权战略，加强版权保

护，先后通过了 《版权法》、 《跨世纪数字版权

法》等一系列版权保护法规。１９８０年颁布实施
了 《计算机软件保护法》，１９８２年出台 《反盗版

和假冒修正法案》；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又先后通过
了 《反电子盗版法》（１９９７）和 《跨世纪数字版

权法》 （１９９８）。为了保护迪斯尼公司的 “米老

鼠”，美国多次修改版权法，延长对迪斯尼公司

“米老鼠”的保护期限，以期达到其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的最大化。① 为加强国际贸易中的版权

保护，美国通过 “特殊 ３０１条款”和 “３３７条
款”向国际竞争对手施压。同时，将知识产权和

国际贸易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套有利

于美国文化产业贸易的体系。而美国在国际贸易

中的普惠制也以各国知识产权保护为前提；美国

政府还设有负责版权工作的办公室、贸易代表署

以及海关等政府部门，加强对版权的保护力度。②

发达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以及对产权不遗余力

的保护，使美国文化产业持续发展强盛，成为创

造国家财富和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优势的重要源

泉。

三、渗透性霸权：

美国文化产业的至上追求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经济从来就不那么 “纯

粹”，文化产业这一亦文亦经的复合体更是如此，

在全球化时代的表现尤为突出。当一国文化产业

发展强大后，必然会 “另有企图”。作为当今世

界最发达国家，美国文化产业的经济利益核心取

向已如上述。当美国文化产业逐渐成为全球最大

和最强势产业后，“渗透性霸权”即成为其日益

彰显的价值取向。所谓渗透性霸权，是指通过强

势文化产业所形成的文化 “软实力”在世界话语

体系和行动体系中的霸道与控制力。当今世界，

赤裸裸的军事性掠夺已为 “千夫所指”。美国推

行其全球霸权战略更大程度上仰赖于文化产业，

以强大的文化及其产业实现其全球霸权，这种模

式被命名为 “文化帝国主义”。正如詹姆斯·彼

得拉斯 （ＪａｍｅｓＰｅｔｒａｓ）所说：“美国文化帝国主
义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

的。经济上是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

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文化帝

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对青年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

的剥削……文化干涉 （在最广泛意义上而言包括

意识形态、思维、意识、社会行动）是将客观条

件转变为有意识的政治干涉的关键环节。似乎有

点荒谬的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们看来比他

们的对手更懂得政治实践中文化层面的重要

性。”③ 美国文化产业的 “渗透性霸权”取向主

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美国文化为全球摹本的 “现代性扩张”

作为替代性的 “文化资本”，美国通过文化

产业营造出了一种特殊的 “美国形象”。在某种

意义上，世界各国大多数人所认知的美国，并非

身临其境感知的美国，更多的是从大众传媒的点

滴影像中捕捉成型的。但当今大众传媒的主导者

是美国自身，由此既可以塑造世界各国大多数人

无法用亲身实践验证的 “高富帅”的美国形象，

又能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还能收获丰厚的文化

利益和政治利益等。经由好莱坞电影、肥皂剧、

新闻、广告等文化镜像的折射，在外域人的心目

中，美国似乎就是自由、平等、民主、公正、个

性、仁爱、权利的化身。在电影镜头里，美国往

往被演绎为灯红酒绿的繁华奢靡生活、辽阔平原

上的自由驰骋、灿烂舞台上的纵情欢歌……其它

国家的人们通过影像，既感受着美国文化的背景

和主人公的故事，又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美国文化

所倡导价值理念。“距离之美”形成了其他国对

美国文化镜像的 “美好向往”。而在美国强大的

广告文化的攻势下，Ｎｉｋｅ运动鞋、Ｌｅｖｉｓ牛仔裤、
Ｃｏｃａ－Ｃｏｌａ饮料、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ｓ快餐，甚至美国
发式和化妆都成为一种 “现代性”的时尚追求。

实质上，美国文化的 “现代性”是通过文化

产业打造、为美国经济和政治操控的虚幻的现代

性。其以张扬自由和个性的表象出场，以 “现代

性”扩散之名，行操纵他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

之实。因此，美国文化产业实践的是一种社会学

家吉登斯意义上的 “现代性扩张”论，而且仅仅

是以美国文化为全球摹本或世界标准的。美国文

９２

①

②

③

孟东方：《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经验及启示》，《企业文

明》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张毅：《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启示》， 《商业时

代》２０１１年第２４期。
［美］詹姆斯·彼得拉斯：《二十世纪末的文化帝国主

义》，载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ｔｅｘｔｃｎ／ｈｏｍｅ４ｐｈｐ？ｉｄ＝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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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资本与他国文化在支配与被支配、霸权与被霸

权的权力争夺中形成斗争关系。由于超乎寻常的

竞争力，美国文化产业获得了在全球化的文化场

域中输出自身 “文化资本”的权力。“一种资本

总是在既定的具体场域中灵验有效，既是斗争的

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所

考察的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运用影响，从而

被视为实实在在的力量”。①

（二）极力推行文化产品的国际自由贸易

美国文化产业的高度繁荣，一方面源于其成

功的商业运作模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将自由

贸易原则运用于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并借助其

霸权地位，向其他国家推销其价值理念，进而使

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

国际文化贸易包括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两个

方面，因此，其具有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

双重特点。由于电影电视、图书出版、演出服

务、网络服务及教育等文化产业直接关系到国家

主权和意识形态等敏感领域，因此，各国对文化

领域贸易的开放都十分谨慎。到目前为止，只有

美国等极少数几个国家完全开放了自己的文化市

场。

按照自由贸易理论，产品和服务在世界范围

内应该自由顺畅地流通，世界各地的需求只要存

在，就可以得到满足，而不应有国家与地区之

别，政府对此不应干预。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

国际商业与战略管理教授高皮纳 （Ｇｏｐｉｎａｔｈ）
１９９８年在一篇文章中就曾质问道：“政府在文化
产业中所进行的这些干预管用吗？法律和壁垒能

挡住迈克·杰克逊的摇滚或麦当娜那张性感的脸

吗？……在现在这个互相联系的世界上，对其他

文化的限制会起作用吗？”② 在美国人看来，关

税壁垒、配额、政府补贴或投资生产既对文化产

品的国际自由贸易形成阻碍，也无益于国内文化

产业的发展。美国学者威尔德曼 （Ｗｉｌｄｍａｎ）和
希维克 （Ｓｉｗｅｋ）提出，面对外国竞争，本国文
化产业的生存并不需要政府的经济支持。依据对

意大利和拉丁美洲的电视节目生产和贸易统计数

据的研究，他们提出发展商业电视是增强当地节

目制作者和电影生产者实力的关键。他们声明，

外国竞争所削弱的仅仅是国家控制和拨款的媒

体。③ 同时指出： “对电影和电视节目贸易的限

制，特别是数量上的限制，会使消费者的需求得

不到满足，于是从正常渠道得不到满足的这部分

需求，便常常由盗版来满足。”④

其实，美国在文化贸易上的政策并非始终如

一。在国际贸易领域，美国曾是 “文化例外”的

首倡者：在１９５０年的 《佛罗伦萨协议》中，美

国坚持协议应有 “保留条款”，允许各国不进口

那些 “可能对本国文化产业发展构成损害的文化

商品”。⑤ 冷战时期，为对抗前苏联的意识形态

宣传，美国采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广播影

视、图书报刊等文化产业施加影响和干预，文化

管理方面的支出也大大增加。冷战结束后，当美

国文化产业成为世界 “巨无霸”，国际市场对于

其文化产业的发展愈益重要时 （１９９６年美国文
化产品出口首次超过汽车等传统工业的出口，上

升为美国出口的第一产业），美国就越来越强调

文化产业领域的市场调节和 “贸易自由”，坚持

全球文化市场的自由开放，坚决反对法国、加拿

大等国通过贸易壁垒、政府补贴、配额制等形式

对国外文化产业活动的限制。“９·１１”事件后，
美国对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倍加关注，进一步加

强了通过文化产品输出以扩大美国价值观对世界

的影响力的活动。可见，美国文化产业政策是

“与时俱进”的，是服从和服务于以经济利益为

核心的美国全方位利益的。

（三）文化产品中的价值观渗透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必然蕴含着某种价

值观。文化产业，无论是 “文化的”抑或 “经

济的”，都与价值相关联。比起单纯的文化活动，

文化产业传播与渗透价值观的能量要大得多。从

美国文化产业看，其一，自由化的文化市场战略

使美国价值观得以有效渗透。“美国之音”共用

４２种语言对世界各地广播；美联社在国外设的
分社和记者站有１００多个，将每天的稿件翻译成
１００多种文字对世界各国发布；合众国际社拥有
遍及全球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多达７０００多家

０３

①

②

③

④

⑤

［法］皮埃尔·布迪厄、 ［美］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北京，中央

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３５—１３６页。
李怀亮：《中国电影产业面对枪林弹药雨》，《文艺报》

２００２年３月９日。
单万里：《法国 “文化例外”主张的衰亡》， 《读书》

２００４年第７期。
同上。

李怀亮：《当代国际文化贸易与文化竞争》，广州：广

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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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户；《读者文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以１６
种语言出版了４０个版本；迪斯尼公司遍寻世界
大都市如东京、巴黎、香港等建主题公园，如此

等等。这一切首要的目的是追求经济利益，而更

深层的目的则是文化渗透，是为了兜售美国的价

值观与生活方式。

其二，高新科技优势加速了美国价值观的渗

透。全球互联网的蓬勃发展，给文化传播带来了

新的载体与空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唯物

史观的基本原理，在国际社会交往中，“财大气

粗”仍然是一个通行的规则。国际舞台上的主流

声音 （所谓 “气粗”）往往来自经济实力雄厚的

国家 （所谓 “财大”者）。当今世界，受最发达

的国家的地位所决定，英语获得了主导语言的强

势地位。这不仅体现在日常交往中，也体现在经

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在发达国家主导的高

科技领域，情况更是如此。在以互联网为媒介的

文化交流中，英语是 “大佬”语言，英文信息占

互联网信息的９０％以上，非英语国家的民族文化
往往被淹没在海量的英文信息之中。因而所谓的

文化交流实质上变成了强势的西方文化对弱势文

化的一种渗透。美国学者弗·詹姆斯直言不讳地

指出：现在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

以把自身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

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编码在整个

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

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

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

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①

其三，高超的文化传播策略。美国是一个移

民国家，是世界文化的 “大熔炉”。这种文化特

质有助于其广泛吸纳并整合世界各国文化精华，

通过加工重构后再将之出口到世界各地，因此各

国消费者总能在美国文化中找到一些似曾相识的

共鸣点，如取材于中国的 《功夫熊猫》和 《花

木兰》，取材于古罗马的 《角斗士》等，经过美

国式的加工改造，变身为好莱坞影视作品而畅销

全球，充分凸显了美国电影产业对于多元文化的

强大消化吸收和再造能力。而数量庞大的充斥美

国价值理念的电视剧，则构建了一个 “美妙而虚

幻的美国世界”。在服饰产业，牛仔裤及牛仔服

饰成为美国牛仔文化的一个鲜明符号，它打破了

阶层、性别、区域等界限，穿牛仔服成了一种自

由、随性、放松的标志。在快餐文化上，麦当

劳、肯德基等连锁餐厅已遍布世界各地，影响力

丝毫不逊于好莱坞电影。麦当劳营造了一个让消

费者亲身体验美国文化的超现实消费空间。世界

各国顾客在进入麦当劳餐厅消费的同时，其身心

也在潜移默化中获得对美国文化的认同。美国文

化学者托马斯·英奇曾得意地说：“美国大众文

化传遍了全世界，它默默地起到了我国一位无声

大使的作用。我们应该知道美国的大众文化是怎

样向全世界宣传美国的。”②

如果说，美国早期发展文化产业的主要目的

是谋取商业利益，那么，今天这种价值取向已转

变为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全球渗透性霸权。美国

文化产业的扩张和渗透性霸权令许多国家不寒而

栗。随着文化扩张在全球范围内遭到抵制，美国

国内对此的认识也在发生着某些改变。美国耶鲁

学院主席、克林顿政府国际贸易商务秘书杰夫

瑞．Ｅ．伽顿 （ＪｅｆｆｒｅｙＥ．Ｇａｒｔｅｎ）１９９８年在纽约
《商业周刊》上撰文指出： “美国的生活方式和

观念在国外具有倡导自由和促进社会进步的作

用，但对这些国家来说同时也是引起不稳定的因

素。现在，世界正在酝酿着反对美国 ‘文化帝国

主义’的行动。保护民族文化很可能成为那些受

到全球化重创并且正在经受着急剧变化的国家团

结起来捍卫自己的旗帜。”③ 美国一些有识之士

已经看到了这种斗争的尖锐性，认识到美国现行

的文化扩张政策可能对其他国家造成的伤害。他

们建议美国政府照顾一下其他国家的情绪，在文

化扩张方面采取一些较为缓和的措施，以减少出

击所造成的 “后座力”， “甚至提高美国输出自

己的价值观念和理想的持久力”。④ ［由于文化资

本的扩张本性，仅仅依靠美国对渗透性霸权的自

我控制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

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高度警醒，自觉

维护并坚定推进本国文化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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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谢晓娟、郭京龙：《意识形态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面临

的新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周凯：《美国文化产业中的价值观传播》，《中国社会科

学报》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３１日。
ＪｅｆｆｒｅｙＥ．Ｇａｒｔｅ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ＩｓＮｏＪｏ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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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思想的 “正统性”


［澳］尼克·奈特／著　张　明／编译

【摘要】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理解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即 “正统说”与 “异端说”的尖

锐对立。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必须保留正统概念。评价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理解的

正统程度必须首先确立评价所依据的正统标准，而所谓的正统实际上处于不断的建构过程之中。苏联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所
确立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正统———对立统一规律处于核心位置，而随着１９３８年 《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

义》的出版，这种所谓正统已然发生相应改变。倘若以苏联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至中期所确立的正统为衡量基准，那么
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理解毫无疑问具有正统性。

【关键词】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苏联哲学；正统性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３２－１０

毛泽东研究中的 “正统”问题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一大批以前从未公开的毛
泽东著作在中国和西方被出版发行。在这些资料

中，有许多是毛泽东从１９３６年至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中期对苏联、中国相关哲学著作所做的读书笔

记和批注。上述哲学批注集的出版，对于近四十

年来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主题———毛

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的 “异端”———产生了极大的

挑战。其中，一些主题已经被用于阐释毛泽东思

想与 “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

诸如，用以解释毛泽东对由 “正统”马克思

主义所阐明的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理解程度、水

平和准确性。一方面，那些毛泽东研究者在 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的著作，认为毛泽东机械地、照搬
照抄了 “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这种判

断的依据是将可得到的毛泽东 《辩证法唯物论

（讲授提纲）》与苏联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早期苏联哲
学著作进行对比，二者之间存在相当多重复的事

实被视为毛泽东在哲学领域是无能的业余者的证

据，视为他只能机械地模仿正统去确立他的马克

思主义的凭证。另一方面，一些毛泽东的研究者

认为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理解完全不同

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较之于在辩证

唯物主义中的其他哲学规律和范畴，他更为重视

对立统一规律。实际上，施拉姆在毛泽东所掌握

的辩证唯物主义规律中已经觉察到了一个新的观

点，即毛泽东思想与作为整体性的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基本逻辑之间的一致性存在严重的问题。

然而，立足于毛泽东思想的这一正统标准做

判定的话，其与 “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完

全不一致的。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毛泽东研究者对

所谓 “正统”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理解要么是不清

晰的，要么是缺乏必要的材料阐释清楚或缺乏连

贯性。“正统”是如何出现的？正统的核心概念

和相互关系是什么？“正统”是如何实行的？面

对这些问题，毛泽东研究者拒绝做出理论上的回

答。“正统”的本质是评判毛泽东思想是否是马

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准，然而这一问题却很少被提

及，其结果就是在这一领域内的理论研究水平一

直表现得不高。更长远的结果是不愿意接受毛泽

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理论上一致性的可能，

因为分析的目标是不变的，即评估毛泽东思想与

２３





本文选自由阿里夫·德里克、保罗·哈里和尼克·奈特主编的 《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一书，
由于篇幅所限略有删节和调整，摘要与关键词为译者所加。本译文的翻译与发表得到作者的授权，奈特教授亲自审阅了译稿，特此表

示感谢！

作者简介：尼克·奈特 （ＮｉｃｋＫｎｉｇｈｔ），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等相关研究。

译者简介：张　明，（南京２１００４６）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思想的 “正统性”

“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偏离程度，当然有学者可

能会说得更加夸张一些。对毛泽东思想 “异端”

的持续重视，会导致在很大程度上抹去系统分析

毛泽东思想中所继承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可能

性。诸如，对两者区别的追寻 （实际上这种区别

并不存在）由于缺乏寻找两者相同性的意愿，而

变成了对毛泽东思想中的概念和关注点与马克思

主义传统之间连续性的确认。但是每一项任务都

需要一个详细的评价基准，这反过来需要对马克

思主义的理解与迄今为止大多数毛泽东研究者相

比更加富有经验。

因此，我的论点是：在毛泽东研究领域 “正

统”概念占据十分重要的、核心的位置。但是，

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一概念，如何运用这一概念去

分析毛泽东思想？对于这一问题，存在明显不同

的答案。如果不需要特别清楚明确表达的话，那

么毛泽东研究者对其最明显的回答就是：从对经

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大量相关著作的毫无问题

的经验主义阅读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独一无二

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静态

性。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被视为是一种有时候

包含大量理论上和政治上存在相反趋势并且处于

发展中的传统而被接受下来，那么关于马克思主

义正统是静态的命题就变得不真实了。事实上，

这种结论在历史上也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如果

想要在毛泽东研究中保持正统概念的有效性，就

必须承认确定正统的标准是其自身，它们处于历

史的变化之中。在本文中，我将会挑战下述观

点，即认为存在于毛泽东思想中主题不同的、固

定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是可以被评估的。我将会指

出，如同其他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正统是一种

理论的建构，它受到时间的变化和外部世界政治

力量不稳定变化的影响，今天的正统将有可能成

为明天的异端。因此，关于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正

统的判断需要确定什么样的正统才能被运用于这

种比较之中。如果这种比较是比较有意思的话，

那么对于正统严格的理论建构仍然需要加以讨

论。

为了寻求这一论据，我同样将会指出必须提

升对于主题的分析，因为我们不能假设在毛泽东

思想中确立一个正统主题的同时，又将这一正统

假设为其他的主题，也不能将毛泽东的思想视为

是一个同质性整体。毛泽东思想中的辩证唯物主

义规律就是在本文中被用来加以分析的主题。正

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一主题在毛泽东研究领

域是一个持续被关注的热点问题，尽管主流观点

认为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理解在很大程

度上是非正统的。我将会挑战此观点，我立论的

基础在于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流行的所谓正统 （直接先于毛泽东对辩证唯

物主义的认真学习，同时也包含在毛泽东的相关

哲学著作中）的重建。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进行

谱系学地考察，不仅提供了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

哲学理解的基本评价形式，同时也是理解在后毛

泽东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轨迹所必须

的，因为它与解释被毛泽东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视
为正统的辩证唯物主义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在本

文的最后部分我们将简要介绍这一观点。

只存在唯一的马克思主义 “正统”吗？

评价辩证唯物主义

　　在确定保留 “正统”概念之后，现在我要挑

战将正统视为静态的观点，阐发这样一种分析效

用，即将正统视为动态的实体并且其历史可以由

完全引人注目的非连续性所标志。我同样将会考

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的历

史，尽管辩证唯物主义已经被普遍视为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正统而接受，但我将会证明其内容经历

了巨大的变化。其结论是，在使用正统并将其视

为评价观点的基准时，有必要去确定什么样的正

统被使用了。

有一些评论家认为西方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

义，最早源于对自然现象、运动和变化的解释之

中；还有一些人经常强烈地、批判地认为其源于

恩格斯尝试去建构自然哲学———人类社会历史都

可以从中推导出来———之中。后一种观点是基于

这样的设想，即确定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统性是十

分重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可以被视为

一致的，马克思知道并同意恩格斯为唯物主义的

历史概念提供哲学基础。然而，恩格斯对哲学的

突然袭击在很多基本方面都违背了马克思的意

图，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将人类历史

表述为如自然一般，自然受外在于人类社会的基

本哲学规律的控制 （被动的）；而人类历史则相

反，人类历史是自然和对自然规律主动反应、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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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作用的结果。在里希特海姆看来，马克思因此

放弃纯粹通过哲学去解释人类历史的做法，在这

里他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人类

在其中被赋予批判的理性，有能力与变化的自然

以动态的方式相互作用。

在我看来，那种将辩证唯物主义视为源于恩

格斯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仍然是将马恩两者

思想的一致性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出现的前

提。从一些最早将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化学者的著

作中，尤其是第一个创造和使用 “辩证唯物主

义”的乔治·普列汉诺夫 （可能是在１８９１年），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都将恩格斯在哲学上的

著作尤其是 《反杜林论》视为马克思思想的逻辑

延续。在此种程度上，哲学上正统的出现可以追

溯到马克思并可以在他那里获得合法性证明。

随着俄国革命的爆发，尽管并非是普遍，但

人们广泛地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观点，关于哲学的推测和争论都是马克思主

义理论家合法的成见。不仅是普列汉诺夫和艾克

斯罗德写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列

宁于１９０８年也写了经验主义的争论，在其中他
确立辩证唯物主义是 “正统马克思主义”，尤其

是在认识论上，这种观点坚决反对马赫主义的继

任者如波格丹诺夫和巴扎罗夫。列宁的 《唯物主

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我们的教导是：首先，马

克思主义哲学正统的概念在本世纪早期就已经被

很好地确立了，列宁认为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保卫

其完整性以及所具有的政治上的意义和影响；其

次，列宁争论的语调清楚地反映了在马克思主义

革命运动中存在着相当多对马克思主义正统内容

的不同理解。列宁随后以 《哲学笔记 （１９１４－
１９１５）》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攻击，表明
其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并非是固定不变的，他

所声称去保卫的马克思主义正统与他所想相信的

正统并不一致。特别是，列宁在 《唯物主义和经

验批判主义》中对认识论的理解表现得相当机

械，而在 《哲学笔记》中由于受黑格尔的影响而

表现得更加辩证。

列宁至少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早期曾坚决地保
卫他自己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但是在布什维

克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适内容有很大的争

论。雷内·阿汉伯格 （ＲｅｎｅＡｈｌｂｅｒｇ）认为：
“在２０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点也没有

被详细地阐述。”在这些争论中，主要的代表人

物是米宁 （Ｍｉｎｉｎ）和茵科曼 （Ｅｎｃｍｅｎ），他们
认为哲学本身是阶级社会留下的不符合时代潮流

的产物，应该被科学所丢弃。这种观点后来被布

哈林批判为 “庸俗唯物主义”。经验主义者波格

丹诺夫试图在实践和主体经验的基础之上实现主

体与客体的统一；“机械唯物主义者”的代表思

特 潘 诺 夫 （Ｓｔｅｐａｎｏｖ） 和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Ｔｉｍｉｒｙａｚｅｖ）是从机械运动、必然因果性和线性
运动形式去看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支持者所反

对的是后一种哲学趋势，他们于１９２９年战胜了
机械主义者，这为后来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建立哲学
正统拉开了序幕，而这一哲学正统对毛泽东哲学

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将辩证唯物主义视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正

统的代表人物是艾布拉姆·德波林，雷内·阿汉

伯格在其传中记将其称为 “被遗忘的哲学家”①。

在１９２５－１９２９年期间，德波林领导了对 “机械

唯物主义”的批判，推进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系

统化工作。以德波林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在

大量的基本哲学条件问题上与机械唯物主义展开

了激烈争论。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恩格斯的哲

学著作出发，采取决定论的姿态———以进化论的

观点看待发展，而这是建立在外因决定论基础上

的；他们公开反对辩证法并将其视为 “经院哲

学”，强烈要求废除在苏联学习和教授哲学和辩

证法，认为它们应该被客观的科学所代替。德波

林激烈反对对辩证法的攻击。他紧跟黑格尔和普

列汉诺夫的步伐，将辩证法视为逻辑学、本体论

和认识论的统一，认为辩证方法构成自然科学的

基础。他坚持发展是以辩证方式展开的，发展是

由包含在现象中的内在矛盾所推动的。事实上，

他将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规律视为理解客观世界

的基本法则，坚持将其视为客观物质世界的理论

基础。德波林所理解的对立统一规律的优先性与

接下来讨论由毛泽东所继承的辩证唯物主义规律

的正统程度的问题有着密切关系，因为这种优先

性表明在构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

４３

① ＲｅｎｅＡｈｌｂｅｒｇ，”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ＡｂｒａｍＤｅｂｏｒ
ｉｎ”ｉｎＬｅｏｐｏｌｄＬａｂｅｄｚ（ｅｄ．），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ｍ：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Ｉｄｅａｓ（Ｌｏｎｄ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ＡｌｌｅｎａｎｄＵｎｗｉｎ，１９６２），ｐｐ．１２６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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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正统的早期，就存在有影响的支持这种观点，

即辩证法规律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我们接下来

将会回到这一观点。

德波林及其支持者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命题

（对立统一、内在原因和跳跃式法则）的保卫和

详细阐述，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争论的层面。

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半期，由德波林所提议的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者，在不断努力之下控制了关键

组织，诸如科学研究机构 （声名显赫的苏联科学

学院就是最显著例子）、大学和专业机构。关于

专业机构，由德波林所领导战斗的唯物辩证法论

者协会至１９２９年为止，已经建立了覆盖整个苏
联的组织网络，并且德波林在１９２６－１９３０年也
成为苏联最主要的哲学刊物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

下》的主编。这些支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组织持续

不断增强的影响力，至少部分反映了共产党对哲

学和科学领域不断增长的控制力，这些领域逐渐

地被视为对维持党的统治具有重要意义。党在

１９２９年４月对机械唯物主义所提出的判断 （其

“明显地背离了马列主义哲学”）也因此成为终

结将哲学视为可以自由争论领域的预兆，同样此

时所提出的观点即党是确定各种各样马克思主义

谁是正统的最终决定者从１９３１年开始也正式被
确立下来。

“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随着德波林学派对阵机械唯物主义的胜利，
辩证唯物主义在１９２９年获得了正统的地位。这
一正统地位也因此成为维系信念的功能之一，其

认为较之于机械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马克

思主义传统的本质更加密切；毕竟机械唯物主义

者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可能会找到实证主义和进化

论的主题，而辩证唯物主义者不说能证明其辩证

主题更加具有合法性，至少也和机械主义者一

样，正如同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观点一样，他们

都将辩证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 “正统”。

辩证唯物主义的优势地位及其理论和概念的说服

力，部分地依赖于其早期著名提倡者诸如恩格

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权

威。就此而言，德波林毫无疑问受到黑格尔和普

列汉诺夫哲学的强烈影响，他坚信辩证唯物主义

的优先性并竭尽全力地宣扬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

原则。通过他的著作和活动，他能够让苏联新一

代的哲学家相信辩证唯物主义的优先地位。①

然而，将辩证唯物主义视为正统，其功能同

样是通过党的支持和干涉以增强其对关键组织的

控制；因为现在被牢牢掌控在斯大林手上的党，

决定像哲学和科学这样追求知识的领域是如此重

要，以至于不能出现任何与党所认为的社会主义

需要相敌对的观点。党对哲学统治的不断增强和

最终完成，不仅解释了德波林和辩证唯物主义者

在１９２９年对机械唯物主义者的胜利，同样也解
释了德波林自己在１９３１年１月魅力的减退。早
在１９３０年月，德波林学派就受到米丁、尤金等
红色教授学院成员的批判；这些批判并不是主要

针对德波林及其追随者理论上的观点，而是批判

他们 “直接限制党的实践政策”。在１９３０年６月
《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德波林学派被指控

“缺乏党的意识”、“形式主义十分严重，蓄意将

哲学与国家的实践问题相脱离”。在 １９３０年 １２
月，德波林的观点最终被斯大林打上 “孟什维克

唯心主义”的标签，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绰号和

诋毁，因为在１９３１年之后，德波林哲学的基本
内容就不再受到批判了，尽管在现实中它们在被

解释时较少地被提到黑格尔的精神。然而，正如

我们所看到的，德波林所重视的对立统一规律在

１９３１年之后并没有消失。苏联哲学在１９３１年之
后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它完全由党所控制。“正统”

现在被确定和赋予了政治的含义；这将导致完整

地建构辩证唯物主义，在建构的过程中，思索性

和创造性的思想将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党所支

持的哲学原则的不断重复。

可以相对简单地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早期在苏
联哲学中流行的形式主义和重复正统的本质与毛

泽东所读过的辩证唯物主义进行一个对比，我们

将在下面进行对比。在对比之前，有必要简单地

重构苏联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统。我们将集中探讨

这一哲学的前提和规律、相对的意义。这一重构

将被视为参考的观点，这种观点直接反对我们所

被告知的关于毛泽东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规律

的正统程度的判断。

５３

① 其实列宁已经阅读过德波林于１９０８年写作的 《辩证唯

物主义哲学导论》，并受到其影响。ＳｅｅＡｈｌｂｅｒｇ，ｐ．１２６．



《现代哲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在德波林受批判以后，米丁成为苏联哲学的

卓越发言人。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

是物质的普遍性和客体都是由物质组成并且独立

地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物质世界的运动、变

化、发展受一系列客观自然规律的控制，最主要

的是对立统一规律 （有时将其描述为对立面的统

一和斗争或者是对立面的统一和相互渗透）。这

一规律将客体和过程假设为由对立面 （或矛盾）

的存在所导致的。对立构成客观事物，而存在于

对立面的统一则是客观事物存在的本体论前提；

但是对立又是事物不可避免的变化发展的前提，

同时对立面之间存在统一，也存在相互斗争，这

确保了宇宙间万物没有谁能够摆脱变化发展的必

然性限制。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基本原因是内

因。正如对立面或矛盾的存在为客观物质世界的

运动变化提供了原始动力，对这一规律 （对立统

一规律）的描述，构成了辩证法最为重要的规

律。毛泽东为了准备其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著作而

大量阅读了米丁的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一书①，米丁在书中认为：

因此，对立面的一致、相互贯通就成为辩证

法中最为基本、最为重要和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法

则……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将对立统一规律视

为辩证法的实质。

对立统一规律是客观世界和认识的最为普遍

的规律。②

在苏联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的其他哲学著作
中，也能看到相似的判断。毛泽东在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对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合著的 《辩证法唯物

论教程》一书也进行了认真阅读并做了大量的批

注，该书同样将对立统一规律视为 “辩证法的基

本规律”及其 “决定性要素”。同样，拉里察维

基在由米丁所主编的 《新哲学大纲》（尽管毛泽

东所读的副本已经遗失，但毫无疑问他肯定阅读

过此书）中，也评价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决定性和

普遍意义。苏联的另一本哲学著作 《辩证唯物主

义哲学大纲》，也将对立统一规律视为辩证法和

辩证逻辑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

论：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早期开始，苏联马克思主
义哲学正统的中心前提是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

唯物主义各种各样的规律与范畴中，对立统一规

律是最基本的，它占据了绝对的优先地位。当我

们开始批判那种认为毛泽东强调对立统一规律而

以牺牲其他规律为代价，因此将其视为是马克思

主义异端的判断时，上述结论的意义将会变得更

加明显。

辩证唯物主义第二和第三个规律分别是质量

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变

化和发展的本体论基础，其他两个规律是关于发

展过程和为什么发展是以跳跃式而非均衡式方式

展开的原因的论述。米丁认为，质量互变规律彰

显了变化的多样性：变化是逐渐的、累积的，在

没有改变事物的本质时是量变；但是，量变最终

达到一定质点，在这一阶段矛盾的相互斗争将变

得非常激烈，以至于关于事物的本质将会被改变

为完全不同的东西，但在新的事物中将会部分保

留原有事物的因素。米丁和苏联其他十分注重对

立统一规律并将其视为是辩证法最基本规律的哲

学家们，都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解释上述现

象。这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斗争的

方式。矛盾对立的双方，一方是保守和旧事物的

代表，另一方是新事物、变化和发展的代表；它

们两者之间矛盾斗争的解决将最终导致后者战胜

前者，新事物否定旧事物 （否定之否定）导致进

步和发展，然而在新事物中部分保留旧事物的因

素。米丁是通过运用黑格尔的 “三题” （正题、

反题和合题）来表达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合题同

时代表了对正题和反题的否定以及对两者部分因

素的保留。在米丁和其他苏联哲学家看来，否定

之否定规律解释了周期性变化的 （为什么是以跳

跃的形式）发生以及为什么变化不是随意的而是

朝着前进的方向发展。

简言之，上面论述是关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早
期至中期在苏联哲学正统中辩证唯物主义的三大

规律。通过对苏联哲学著作的对比，我们可以发

现其具有明显的模式：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唯物

主义规律中最为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和否定之

否定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表现，其影响不

能与对立统一规律相提并论。官方对对立统一规

律的定位，得到许多苏联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的认

６３

①

②

ＳｅｅＫｎｉｇｈｔ（ｅｄ．），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ｏｎ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ｐｐ．３１－３５，２６７－２７７，ａｎｄｐａｓｓｉｍ．

［苏］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沈志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第２２２、２１２—２１３页 （翻译与原

文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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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不幸的是这在对毛泽东所理解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相关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强调。

自１９３１年所确立的正统，在德波林垮台之
后，于１９３６年经历了 “另一个彻底转变” （卡

门卡 ［Ｋａｍｅｎｋａ］语），米丁和他的同事被指控
为 “抽象化、经院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政治上的

无知”。换言之，在他们那里，哲学并不能有效

地满足党的需要，并且经常提到托洛斯基和季诺

维也夫的著作也是有罪的。米丁因此做了自我批

评，保证 “‘在哲学上’紧跟党的路线”①；哲学

也因此被更加紧密地置于党的控制之下。而且，

随着１９３８年斯大林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公开出版，对辩证唯物主义公认的定

义也发生了改变。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描

述为 “四个基本特征”：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运动和变化的永恒性，质量互变导致

事物由简单向复杂形式的转变，一切事物内部都

存在矛盾斗争。很明显可以看出，上述对辩证唯

物主义 “基本特征”的公式化表达不同于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间被视为正统的辩证唯物主义。首
先，其具有四个 “基本特征”，而不是三大基本

规律。其次， “对立统一规律”并没有被提到，

而是强调矛盾的相互斗争。而且，尽管斯大林将

“对立双方的斗争”视为 “发展过程的本质内

容”，但是这一辩证法的 “基本特征”是在最后

部分被列出的，而在先前的表述中，正如德波林

所强调的那样，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被赋予

优先地位。再次，尽管提到质量互变，但是无论

如何也没有提到否定之否定规律。斯大林对这一

规律的忽视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否定之否定规

律从此在苏联哲学中消失，这种情况一直到他去

世之后才有所改变。②

毛泽东思想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规律：

“正统”还是 “异端”？

　　很明显，在苏联哲学中，被视为正统的辩证
唯物主义规律并非一成不变。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早
期至中期所确立的正统，随着斯大林在 《论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相关阐释而发生

了相应变化。所以，结论是：当我们在评判毛泽

东对辩证唯物主义理解的正统性程度时，必须首

先指出我们用于比较目的的正统究竟是什么。

这里有说服性证据证明可以使用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流行的正统作为评判毛

泽东思想中辩证唯物主义的基准。毛泽东第一次

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集中学习是在 １９３６年末至
１９３７年初，这段时间关于哲学的学习是非常重
要的。在此之前，大量苏联哲学著作被翻译成中

文。这些著作都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早期在米丁的
主持下写成的，它们都将辩证唯物主义表述为上

面所提到的方式；同样从它们经常出现的辩论的

语调即苏联著作打算将其内容视为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正统中，也可以很明显证明上述判断。毛泽

东对此引证上述苏联哲学著作，表明了他受苏联

哲学正统基本前提和概念的影响程度。而且，许

多翻译这些苏联哲学著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家 （尤其是李达和艾思奇），他们关于辩证唯物

主义漫长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１９３１年后
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不仅阅读和批注

了李达和艾思奇的相关哲学著作，而且通过通信

和当面接触等方式保持与他们的联系。这毫无疑

问加强了苏联哲学著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

在毛泽东思想中的正统地位。最后需要指出的

是，毛泽东自己的哲学著作诸如 《实践论》与

《矛盾论》（写于１９３７年７、８月间，是一系列关
于辩证唯物主义讲授提纲的组成部分）中，关于

中国和西方的研究表明其深受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
至中期苏联哲学的强烈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吸收

了一些关键概念，甚至援引了苏联哲学著作中的

一些用语。毛泽东上述两篇哲学著作在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中的重要地位表明他从苏联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间哲学著作中汲取的哲学———在１９３７年被其
视为正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持续、

深远的影响，尽管苏联哲学在１９３８年之后已经
完成了逻辑 “异轨”。为了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发展，指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至中期苏联
哲学的正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在很长时间内与这一早期正统具有很强的相

７３

①

②

ＳｅｅＥｕｇｅｎｅＫｍｅｎｋａ，”Ｓｏｖｉｅ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９１７－６７，”ｉｎ
ＡｌｅｘＳｉｍｉｒｅｎｋｏ（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ｎｔｈｅＳｏｖｉｅｔＵｎｉｏｎ（Ｃｈｉｃａ
ｇｏ：ＱｕａｄｒａｎｇｌｅＢｏｏｋｓ，１９６９），ｐ．９５．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ＨｅｒｂｅｒｔＭａｒｃｕｓｅ，Ｓｏｖｉｅｔ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ＶｉｎｔａｇｅＢｏｏｋｓ，１９６１），ｐ．１３７；
也可参考 Ｗｅｔｔｅｒ，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Ｐ．３５５和 ＤｅＧｅｏｒｇ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ＳｏｖｉｅｔＴｈｏｕｇｈｔ，ｐｐ．１９３－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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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性。同样，如果我们要去正式评判毛泽东哲学

思想的正统性，指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至中期苏
联哲学的正统也是很有必要的。

现在，我们转向简单地分析毛泽东对辩证唯

物主义规律的理解。我们的目的是证明：如果承

认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相关
正统的结论，那么，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上的地

位毫无疑问是正统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最显著的特征是将对立统一

规律视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正如我们在

上面讨论的，毛泽东对苏联哲学著作的批注非常

明显展示出其直接受到这一观念的影响。这些批

注首先这样写道：“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统一法

则。”有趣的是，这些批注出现在西洛可夫和爱

森堡合著的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而此书正

是对伯恩斯坦和普列汉诺夫正统———不赞成将对

立统一规律视为 “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的

背离。苏联哲学著作决不允许怀疑对立统一规律

是辩证法基本规律的正统地位。同样，毛泽东在

米丁的 《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将对立统一规律置于绝对优先地位———上留下了

如下批注：这一法则 “是客观世界和认识之普遍

的法则，一切过程都不能外”①。

毛泽东 《矛盾论》解放前版本的措辞与米丁

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基本性质的相关论述十分相

似：

这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列宁说：

“辩证法在一定情况下是研究客体内在本质矛

盾。”因此，列宁经常将这一规律视为辩证法是

本质；他同样将其视为辩证法的核心。正是因为

如此，在我们研究辩证法的过程中，争论应该围

绕这一问题展开，而且应该得到对此问题较之于

其他问题更紧密地关注。②

很明显，毛泽东重视对立统一规律在马克思

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的观点并没有改变。２０年之
后，在他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重要讲话中，他再次重申：“马克思主义的哲

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

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

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上，毛泽东留下许

多关于这一正统性的文字，因此也不需要过度解

释这一观点。

然而，更有争议的是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

其他规律的处理，尤其是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些

争议的出现，源于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发表的 “关

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从关于这次谈话的文字记

录中，我们可以认为毛泽东作了以下评论：

在恩格斯看来，有三大规律。但是，我并不

赞成其他两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最基础的

规律，质量互变是对立统一的质和量，否定之否

定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一方面，将质量互变、

否定之否定和对立统一规律并列是 “三元论”而

非一元论。最基础的东西是对立统一规律。质量

互变是对立统一的质和量，并不存在否定之否

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在事物发展过

程中事件之间的联系都是肯定和否定。③

如何对待毛泽东的上述评论？从某种意义上

而言，我们对待上述评论———尤其是毛泽东明确

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拒斥，实际上取决于我们在

比较中所选择的正统。如果从表面上或孤立的角

度来看，上述评论可以被视为毛泽东对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６年所确立的哲学正统信仰衰退的佐证。另
一方面，如果我们利用１９３８－１９５３年间所确立
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 （深受斯大林 《论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来看，毛

泽东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看似漫不经心的否定态度

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倾向于运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间确立的正统作为评价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

理解正统程度的基准。难道我就要被迫服从于上

述引证的毛泽东１９６４年的谈话而认为毛泽东的
正统性是值得怀疑的？难道没有其他文字上的证

据可以反驳上述观点？尽管这一拒斥否定之否定

规律的表述孤立地存在于毛泽东的文本之中，但

是在毛泽东的其他文本中也有大量并非轻视否定

之否定规律的相关表述。我们有权利去反驳一些

建立在此空洞基础上进而将毛泽东视为异端的怀

疑主义解释。正如我在其他著作中提到的那样，

８３

①

②

③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第１６９页。

Ｋｎｉｇｈｔ（ｅｄ．），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ｏｎ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ｐ．
１５４；ｃ．［苏］米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第２２２
页。

ＳｔｕａｒｔＳｃｈｒａｍ （ｅｄ．），ＭａｏＴｓｅｔｕｎｇＵｎｒｅｈｅａｒｓｅｄ：Ｔａｌｋｓ
ａｎｄ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５６－７１（Ｈａｒｍｏｎｄｓｗｏｒｔｈ：Ｐｅｎｇｕｉｎ，１９７４），ｐ．
２２６．



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思想的 “正统性”

让我们将注意点集结到最近出版的 《毛泽东哲学

批注集》中所包含的证据上，以这样的方式作出

一些评论，即这些批注将影响到对毛泽东正统性

的解释。

毛泽东于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在西洛可夫和爱
森堡合著的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第２７页
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时，留下了如下批注：“普

列汉诺夫在这里是正确的。过程中的阶段有表现

为否定之否定的，社会现象中比例甚多。”① 紧

接着，毛泽东又做了长长的批注：

形式论理学的错误在于把否定看作过程与过

程间的外的否定，这是完全不理解现实的看法。

辩证唯物论即科学的考察与此相反，物质的现实

是自己运动的，并且这自己运动是互相联结的。

任何过程都是由于矛盾的斗争而自己向前运动，

经过突变转化到相反的方向去。任何过程都由正

命题，对正命题之否定的反命题，及对反命题之

否定之否定的合命题，构成其发展之全生涯。正

命 ［题］之中已经包含矛盾或反命题在内，反命

题之中也包含正命题在内，合命题之中又包含正

命题反命题在内。所谓否定，如列宁所说：“不

是完全的否定及胡乱的否定，也不是怀疑的否定

及混惑的否定，而是保存联结的因素，肯定的因

素，即不伴有任何混惑、任何怀疑的因素的否

定。”否定不是破坏一切，一刀两断，不是绝对

的否定，而是先行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后来的东

西，后来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先行的东西。没有否

定的运动，也就没有肯定的运动。一切过程都是

如此。

通过将上述批注与原文相比，很明显可以发

现并不存在概念实质上的不一致。这里最有意义

的是上述关于肯定的批注 （尤其是倒数第二句

话），将肯定视为由否定之否定规律决定的发展

过程的组成部分。其意义源于如下事实，即毛泽

东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至６０年代初经常将辩证
法视为 “肯定否定规律”；实际上，我们现在从

毛泽东哲学批注中可以知道其最早在１９３９年时
就使用了上述题目。施拉姆曾多次评论毛泽东对

此规律的重提，认为从中可以看到他在１９６４年
放弃否定之否定规律的 “前奏”。我认为，在其

他地方毛泽东曾经常将 “否定之否定规律”视为

“肯定否定规律”（包括前面提及的１９６４年 “谈

话”）并没有预示着他将要放弃这一规律，而是

为了更加清楚地证明这一规律是宇宙最为基本规

律即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而改变了名称或表达方

式。毛泽东将 “肯定否定规律”视为能更有效表

达矛盾图景，而不是以更加常见的名字表述这一

规律。

然而，如此坚决的是施拉姆十分强调毛泽东

在此问题上的异端性，他将 “肯定否定规律”英

译为 “否定的肯定规律”，他用这一不准确的翻

译去强调毛泽东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施拉姆同样

运用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 “放弃”否定之否定规律

（并非真正放弃）来证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概

念信心的衰退及其随之转向佛教和道家的根源。

实际上，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理

解，“其思想与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逻辑一

脉相承的一致性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这很明

显是由其放弃否定之否定规律所引起的。施拉姆

基于上述变形的证据不仅没有作出毛泽东是马克

思主义正统的重要判断，而且他这么做也根本没

有指出在理解辩证唯物主义规律时，何谓马克思

主义正统标准。施拉姆判断的基准是什么，“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当然，应该

将施拉姆如是判断与其判断所建立其上的标准加

以结合起来考虑。我认为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间的苏
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了正统，我们应该以此为

标准评价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掌握；但

是，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哲学自身也并不是

静态的，也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对于 “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基本逻辑”，我们不能采取一种静止和

无争议的观点；实际上，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也

并不拒斥本质和 “基本逻辑”等概念，这些概念

到处散落于马克思和列宁的相关文本之中并成为

显著特征。如果毛泽东研究者认为毛泽东是正

统，那么，我同意这种观点———这是理解毛泽东

思想的合理的途径 （这并非唯一途径），他们有

必要详细说明他们用以比较的正统为何物，而不

能如施拉姆那样对此问题视而不见。正如赫斯特

正确地主张：“所有 ‘正统’……都是剔除了马

克思、恩格斯全部复杂文本中存在的可能性之后

而得出的理论成果。”② 施拉姆所运用的但没有

进行解释的 “正统”代表了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一

９３

①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１１８—１１９页。
Ｈｉｒｓｔ，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ｏｒｙ，ｐ．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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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可能性，他夸张地运用这一正统得出毛泽东思

想中马克思主义影响减少的结论。尽管如此，如

果我们不认同施拉姆对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逻

辑”的理解，那么，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将得到与

其完全不同的结论。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８月之后曾
两次提及 “否定之否定规律”，他并没有拒斥这

一规律。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召开的杭州会议上，他
重申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 “基本法则”的观点，

并进一步认为 “肯定否定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

的表现形式。１９６５年前后，毛泽东在李达主编
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内部讨论稿）上留

下了如下批注：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

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

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至于各种范

畴 （可以有几十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

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

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①

上述文字揭示了认为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 “完

全拒斥”否定之否定规律说法的荒谬性。实际

上，上述引用的批注表明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

直接源于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苏联哲学，它对毛泽东
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才有可能改变。

上述引用的批注同样对毛泽东理解质量互变

规律具有重要的启发。这一规律也经常出现在毛

泽东的哲学批注中，尤其是出现在其对于西洛科

夫和爱森堡合著的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的

批注中。例如，毛泽东评论道：“因为量的变化

产生了质的变化，反过来质的变化又产生了量的

变化。”② 这些批注是写在西洛可夫关于这一规

律的解释之后，因此，很明显在这一问题上，毛

泽东与他的理论来源之间并无任何差别。在哲学

批注和其他著作中，他关于辩证法规律的理解表

明他真正理解了辩证法，诸如否定之否定规律虽

然重要，但仍不及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规律的对立

统一法则。这一非常明确的观点出现在１９６５年
杭州会议讲话和上面所引的１９６５年批注中。至
少，从上述两个部分看，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并没
有如施拉姆所言 “拒斥”质量互变法则和其对于

此范畴的理解有异于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苏联哲学的
标准。

结　　论

毛泽东相信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基本规律，其他哲学规律和范畴都从属于对立统

一规律。这种观点源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早期至中
期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确立，而毛泽东思想正

是以这种正统为衡量标准的。当然，这个结论并

不是没有问题的。首先，用于特定比较的目的而

选择的正统是被解释和建构的，正如在复杂文本

中清楚地存在以下的可能性，即会产生不同的著

作。毛泽东的著作亦是如此，不能保证其所有著

作都存在连贯的一致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施

拉姆优先选择１９６４年 “关于哲学的谈话”去极

力主张其下述观点，即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

解是非正统的。同样的，我们并非一定要认可上

面所提到的毛泽东的著作，因为这是仅有的可以

证明毛泽东放弃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文字。阅读与

毛泽东其他哲学著作在观点上相异的文字，尤其

是其关于哲学的批注可以形成完全不同的结论，

它揭示了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苏联哲学著作对毛泽东
思想的持久影响。

第二，毛泽东不同的著作存在着不同的政治

含义。关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是否

是正统的争论不能摆脱政治的影响。非常明显，

对于毛泽东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早期著作的解读 （尤

其是科亨和魏特夫）强调毛泽东对苏联马克思主

义的依赖，处处强调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缺

乏原创性，这样解读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中国共产

主义从属于苏联的政治利益。同样，其他学者

（诸如史华慈和施拉姆）也选择这些著作去强调

毛泽东的异端，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

也同意毛泽东的政策并不是中国的，而是源于苏

联的影响。毕竟，毛泽东采取了既不同于西方依

靠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苏

联依靠国家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他的思想是非

正统的，是异端的、奇异的，因此会受到反对。

本文中的分析是基于完全不同的政治形势。

０４

①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５０５—５０７页。
同上，第５５页。



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思想的 “正统性”

我们在这里同意科亨①和魏特夫②的观点，即毛

泽东在形成其哲学思想时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借鉴

了苏联哲学的资源。但是，我们的目的是同意对

毛泽东思想中的这些资源进行重构，这种重构并

不认为毛泽东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利用有任何不

妥。我们所关注的是去探索毛泽东思想与主流马

克思主义的符合程度。因此，我们的分析认为，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并非是被动反应地理解马克思

主义，他们有能力去解读和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

主义传统著作；我们的分析同样也承认这样的事

实，即中国人过去和现在在文化上都不存在阻碍

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可逾越的障碍。从表面上

看，这些并不会产生很大的要求，但是在东方学

者所流行的假设中 （其中许多都是关于毛泽东的

研究）却赋予它们附加的意义。西方毛泽东研究

领域存在许多这样的假设，即过分强调中国传统

文化和直接的中国实际经验对毛泽东理解具有西

方理论渊源的马克思主义的程度的极大限制。当

然，这些毛泽东研究者 （大部分都不是马克思主

义者）却不考虑或不承认他们文化上的限制对研

究毛泽东的影响。他们在从事中国毛泽东思想研

究时，不但不能超越其文化和历史的情景的限

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变地将其与 “马列主

义基本逻辑”进行不公平的比较。在他们尚不能

估计中国毛泽东时，他们是如何达到这种超越文

化的研究视角呢？他们从来没有解释这一矛盾。

同样，东方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并非仅仅是政

治领域斗争的直观反映，也是思想领域固有利益

的反映。东方学者并没有给予西方思想简单不屑

的对待，事实上，他们对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

（诸如社会学知识）的思考方式，经常被用来解

读毛泽东思想 （当然是 “客观的”解读）和推

导其所具有的政治环境。本文的分析明确反对东

方学者的观点，这种观点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马

克思主义视为是基本思想利益的代表，并非将其

仅仅视为中国特定环境或权力斗争在意识形态上

的反映。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对
毛泽东思想的强烈影响，同样应该对于我们今天

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有重要影响。在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同样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

哲学基础，毛泽东与此相关的哲学著作在 １９８１
年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中也被认可。“决议”特别提到毛泽东对对

立统一规律的阐述，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 “马克

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中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
哲学著作继续重复上述观点。１９８６年出版的一
本辩证唯物主义著作，也提出相同的观点。③ 这

些观点从何处而来，为何它们现在仍然流行呢？

从本文的相关内容中很明显可以看出，它们实际

上源于对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作为苏联正统辩证唯物
主义的解释，他们的经久不衰也是由于毛泽东的

哲学著作将其视为正统，并且这种正统地位在后

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那里仍继续得到坚持。

因此，有必要回到本文的中心主题。我已经

提出，在分析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时，必须保留

正统概念，但是不能假定正统的本质和特征；将

正统运用于比较时，需要建构和阐释。正统时来

时往。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正统，如何阐

释正统？而且，毛泽东思想中的不同主题，可能

需要与不同的正统进行对比。比如，因为毛泽东

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理解主要是源于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６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以苏联哲
学的标准来看毛泽东的理解也毫无疑问属于正

统，因此我们不能假定毛泽东对其他主题 （诸如

历史观）的理解同样是正统的或源于同样的正

统。许多其他毛泽东研究者曾推论到：“毛泽东

思想是一致的，属于马列主义整体的基本逻辑。”

但是我们不能这样。理论上更深的复杂性需要对

毛泽东思想中的概念进行谱系学的考察，对于中

国马克思主义更应该如此。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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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北京：求实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第２１８—２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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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精神与新时期中国精神的建构


王立胜　聂家华

【摘要】毛泽东精神具有作为一般意义的精神世界的层次性特征，具体包括四个层次：以 “对技术精益求精”为核心

的科学精神，以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核心的道德精神，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价值精神，以 “共产

主义信仰”为核心的信仰精神。毛泽东精神是２０世纪中国精神的典型代表，要充分挖掘、吸收和应用毛泽东精神中的
可用资源，把毛泽东精神和中国精神渗透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使中国精神得到丰富、完善和发展，充分发挥其在实

现中国梦的过程中的精神纽带和动力作用。

【关键词】毛泽东精神；中国精神；建构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４２－０６

　　我们曾用系统论的方法对毛泽东精神及其在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意义进行研究，

认为毛泽东精神是毛泽东在探索国家出路和革命

与建设道路中逐步形成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

道德规范的总和，是一个完整、有序、开放的系

统；并试图克服以往研究中因使用 “外延定义

法”而导致的琐碎和片面的缺陷，充分呈现毛泽

东精神的整体性、开放性、层次性的内容和特

点。①但是，我们觉得相比较于毛泽东生平和毛

泽东思想的研究，学界对毛泽东精神研究的关注

不够，这项研究还有继续深入的必要。尤其是党

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战略构想，提出实现中

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毛泽东精神是建构当代

中国精神的重要资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新的

历史高度，深入研究毛泽东精神，挖掘其丰富内

涵，对于拓展毛泽东研究，建构当代中国精神，促

进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精神世界的层次分析与

毛泽东精神的层次性

　　毛泽东精神作为一种具有特殊规定性的精
神，必然具有作为一般意义的精神世界的基本特

征。因而，对一般意义的精神世界进行层次性分

析便构成这一研究的逻辑起点。

从精神产生的根源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哲

学从来都是从物质的相对意义上来定义精神的本

质，认为作为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

态的精神是高度发展、高度完善的有严密组织的

特殊物质———人脑的机能。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

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

程。人们的 “思想、意识、观念的生产最初是直

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

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

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

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

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

样”②。经典作家对根源于物质世界而产生的精

神世界的这种描述，不仅显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

丰富画卷，也同时从精神研究的方法论上启示人

们，精神世界的存在也是分层次的，引入层次分析

的方法来研究精神世界的问题是适当的、可行的。

有的学者以精神世界的层次性为前提对精神

世界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认为精神就是意识

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其生成根源是意识，即

生物性神经反应，其内涵是意识活动及其活动结

果的统一或总和。”“精神世界的含义应是：人的

意识活动所生成的世界，它包括意识活动本身和

意识活动的结果两个方面。”“精神本身具有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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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精神与新时期中国精神的建构

的结构。”① 就意识活动来说，意识活动的不同

类型或模式决定了精神世界的不同层面。总体

看，意识的活动有四种基本类型：一是意识的刺

激－反应类型，它决定了人类精神的心理现象，
形成了精神世界的心理层面；二是意识的疑问－
探究类型，它决定了人类精神的思维和认识现

象，形成了精神世界的思维与认识层面；三是意

识的意义－反思类型，它决定了人类精神的道德
与价值观类型，形成了精神世界的道德与价值观

层面；四是意识的本质－追问类型，它决定了人
类精神的思想现象，形成了精神世界的思想层

面。

这种研究思路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创新意义，

从生成论的理路上给出了精神世界层次性的物质

论和意识论根据。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对精神世

界的层次性进行更进一步地合理地细分。综合以

上研究成果和我们的进一步思考，可以把精神世

界划分为五个层次。

层次一，心理层面。人类意识的刺激反应性

是物质世界所普遍具有的反应特性。这种反应特

性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从物质的反应特性到低

级生物的刺激感应性再到动物的心理，最后演化

为人类意识所特有的反应形式。在这个意义上，

动物的心理与人的心理具有共通性，但是，其重

要的分野在于有没有自我意识。这是人类意识的

初级活动，它所生成的结果是心理内容，所生成

的领域是认知、情感和意志领域。

层次二，认识层面。从心理层面到认识层面

的跨越其分野是感性认识，其特点是从意识的反

应特性到意识的反映特性。意识的这种特性是基

于人类的思维能力，而思维是能动的反映活动。

这种反映活动已经有了主动性、目的性、中介

性、抽象性和创造性。它所生成的结果是认识内

容，所生成的领域是智力领域。

层次三，道德层面。这种意识活动的特性是

反思。反思意味着对主体本身的反向追寻。意识

活动具有了对于主体需要的指向性，这种指向性

使人的活动具有了应然的尺度和衡量。这就促发

了人类道德意识的初步生成。

层次四，价值层面。这种意识活动的特性也

是反思。对自然世界的反思形成自然价值观，对

社会的反思形成社会价值观，对人自身的反思形

成人生价值观。这就构成了价值观的基本结构。

层面五，思想层面。这是意识活动的最高层

次，是意识活动对世界本质和人生本质的最根本

的追问，表达了人类超越生活世界的局限性而进

行的把握世界的绝对整体进而达到驾驭世界的一

种理想期望。它具有超越性、创造性和自由性。

五个层面的形成根源于意识的指向性不同。

反应指的是意识对主客不分情形的一种确认；反

映指的是意识对客体的一种指向；反思指的是对

主体自身的一种指向；而超越则是对主体和客体

合一的整体性指向，是对主客合一的一种意识上

的超越和驾驭。它们分别表现了意识的不同指向

性，即本能性、对象性、主体性和超越性。②

按照以上对精神世界的层次分析，我们可以

相应地对毛泽东精神进行层次性研究。我们认

为，毛泽东精神可以相应地分为五个层面，即心

理层面、认识层面、道德层面、价值层面和思想

层面。对应心理层面和认识层面，形成了毛泽东

的科学精神；对应道德层面，形成了毛泽东的道

德精神；对应价值层面，形成了毛泽东的价值精

神；对应思想层面，形成了毛泽东的信仰精神。

这样，由安慰系统、教化系统、协调系统、动员

系统和激励系统构成的毛泽东精神，可以分为科学

精神、道德精神、价值精神和信仰精神四个层面。

二、毛泽东精神的基本内涵：

以 《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

《愚公移山》为分析文本

　　 《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

这三个文本是毛泽东精神的集中阐述和反映，是

解读毛泽东精神的代表性文献。我们以三篇文献

为分析文本，把毛泽东精神概括为以下四个层

面。

第一，以 “对技术精益求精”为核心内容的

科学精神。

以往在解读 《纪念白求恩》时，往往强调毛

泽东对白求恩的共产主义精神的赞美，忽视了毛

泽东对白求恩科学精神的褒扬。毛泽东在文中指

出：“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

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

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

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

３４

①②　张健：《论人的精神世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第１１６—１１７页，第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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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① 基于白求恩高

超的医疗技术和严谨的科学精神，毛泽东号召大

家学习白求恩，一方面学习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和

共产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学习他的科学技术和科

学素养。

就笔者所见，毛泽东没有使用过 “科学精

神”这个概念，但他使用过 “科学态度”一词。

“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

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②

科学研究 “要有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③

“科学态度”也就是科学精神。从文献看，毛泽

东的科学精神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高度重视

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功能，强调要重视科

学研究。他认为：“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

处无穷。”④ “用处无穷”是毛泽东对科学功能的

简明朴素的概括。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两个方面。毛泽东认为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

由的一种武装”，“因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

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

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

学”⑤。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功能和作用，毛泽

东强调指出： “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

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

……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

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

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

待。”⑥其二，体现在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

主义上，体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

上”。⑦ 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精神表现为对待

一切问题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可以说，实事求是

的精神就是科学精神。

第二，以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核心的道

德精神。

如果说出于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

实践需要，毛泽东非常注重科学精神的功能和作

用的话，那么，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实践中，

毛泽东特别注重道德精神的作用。道德精神是毛

泽东精神的主体和基本内容。

毛泽东对道德的起源、本质与作用、道德理

想、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道德评价、道德教育

和道德修养都有重要的论述，其道德思想就其实

质来说是属于共产主义的道德思想体系。他所倡

导的是以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核心的道德精

神，这在 《纪念白求恩》一文得到集中地阐述。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

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

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

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

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

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

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

民的人。”⑧围绕着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的建构，毛

泽东在有关著作中对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等

道德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论述，逐渐形成了他道德

思想理论体系。

第三，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

价值精神。

价值精神是毛泽东精神的灵魂和主线。毛泽

东精神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这主要体现在他关

于处理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关系的思想中。

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是毛泽东价值观的核心。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

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

益”⑨ “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

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

人民群众的利益。”瑏瑠 《为人民服务》一文从不同

角度论述了这一思想。

其一，从革命的目标上指出：“我们的共产

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

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

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瑏瑡 “我们都是来自

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⑦

瑏瑡

⑧⑨瑏瑠　《毛泽东选集》第 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第６６０页，第６５９—６６０页，第３６１页，第５２２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第３４８—３４９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 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３５１页，第２６３—２６４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
１６６页。

《毛泽东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第２６９页。

许全兴：《从历史衡量毛泽东》，湘潭：湘潭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５１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第１０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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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

路。”① 这明确地指出了我们共产党的一切行动

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人民谋利益。

其二，从生死观的哲学层面指出：“人总是

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② “为人民利益而

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

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我们为

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这明确地指出了人

死亡的不同意义的判断要以是否是为了人民的利

益为根本标准。

其三，从真理标准的角度指出：“因为我们

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

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

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

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只要我们为

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

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一个观点、

一个政策是否正确，要看它从根本上是否符合人

民群众的利益。

其四，从事物发展的长远趋势上指出：“我

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

明，要看到希望，要提高我们的勇气。”③在革命

和建设的过程中，虽然会遇到曲折和牺牲，但

是，从总体趋势上讲，从最终发展上讲，我们必

须要看到 “成绩”、 “光明”、和 “希望”，之所

以要明确这一点，在根本上是因为，我们的革命

和建设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是人民利益的体现。

毛泽东的价值精神不仅体现在集体主义价值

取向上，还体现在依靠人民群众、独立自主、自

强不息地干事业的思想中。《愚公移山》一文就

集中阐述了这一思想。就价值取向方面讲，毛泽

东在这篇文献中表达了以下四个观点：

一是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的力量，人民是历

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二是要有革命的自

信和自觉，进而达到自主。“我们宣传大会的路

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

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

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

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

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

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

派的。”三是要有锲而不舍的坚强毅力和不屈不

挠的实干精神。通过讲解愚公移山的寓言，毛泽

东肯定和赞扬了愚公那种锲而不舍、挖山不止的

精神。四是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是革命和建设

的力量源泉，完成反帝反封建这一民主革命任务

的依靠力量就是人民。“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

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

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

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

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

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

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④

第四，以 “共产主义信仰”为核心的信仰精神。

在毛泽东精神的四个层面中，信仰精神是其

目标和导向。毛泽东的信仰简单说来，就是共产

主义信仰，是对共产主义学说和理论的信服、敬

仰和崇拜。毛泽东对白求恩精神的赞扬和概括就

是因为白求恩的行为契合了他的终极精神追求，

契合了他的共产主义的信仰。“一个外国人，毫无

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

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

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

学习这种精神。”⑤ 在毛泽东看来， “国际主义的

精神”、“共产主义的精神”是一致的。白求恩之

所以有这种行为，正是因为他的共产主义信仰。

正是基于这种看法，毛泽东反复强调用共产

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现时，

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

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

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

利。”⑥终其一生，毛泽东都强调共产主义思想教

育的重要性。１９６４年 “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批

示，树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一活生生的典型，

其根本用意就是在全社会传播共产主义信仰。

三、毛泽东精神：新时期中国精神

建构的重要历史资源

　　毛泽东精神是２０世纪中国精神的典型代表。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作为重要精神

资源的毛泽东精神在中国精神建构中的作用，充

５４

①

⑤

②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 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第１００５页，第１００４页，第１００４—１００５页，第１１０１—
１１０２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６５９页，第７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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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挖掘、吸收和应用毛泽东精神中的可用成分，

使中国精神得到丰富、完善和发展，充分发挥其

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的精神纽带和动力作用。

第一，大力弘扬以 “共产主义信仰”为核心

的信仰精神，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共产主义信仰是毛泽东精神的最高层面，在

新的历史时期建构中国精神，必须继承和弘扬毛

泽东以 “共产主义信仰”为核心的精神。毛泽东

曾经深刻地论述过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选择共产主

义信仰之不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

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

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

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

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

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

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

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

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① 共产主义就是社会实

践不断地选择的结果。

共产主义信仰既是一种学说，又是一种制

度，还是一种运动，但更重要的它还是一种方法

论体系。因此，当我们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之

后，就要自觉地把共产主义信仰作为我们的行动

指南，就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来观察和处理一切问

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

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

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

路———这就是结论。”② 在这里，毛泽东就是把马

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当作宇宙观和方法论来看的。

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国精神建构，首先就是信

仰精神的建构。习近平反复强调，坚定理想信

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

安身立命的根本。他说，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

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 “钙”，没有理想信

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 “缺钙”，就

会得 “软骨病”。他要求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

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求

全党同志必须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理想信念，并与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

心有机结合起来，以此激发我们战胜前进道路上

的一切艰难险阻，把伟大的中国梦一步步变为美

好现实。显然，习近平是把共产主义信仰置于中

国精神的支柱地位的。

第二，大力弘扬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

核心的价值精神，真正确立人民本位的价值观。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毛泽东价

值精神的核心和精华，“为人民服务”表达了中

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责任本位，它体现

的是无产阶级价值观和集体主义价值原则，是当

代中国精神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在这里

我们必须要明确以下几点：

首先，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毛泽东的集体主

义原则。毛泽东反对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道德

原则，但是并不否认正当的个人利益。恰恰相

反，他主张在保证和发展社会整体利益的前提

下，把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主张个人

利益和集体利益相互结合、和谐共生、协调共进。

其次，作为价值理性的为人民服务的逻辑出

发点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这个意义

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把自

己当作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工具来

看待的，实际上是把人民群众从历史异化的工具

地位拉回到了历史主人的地位。按照这种逻辑，

中国共产党在本质上就 “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

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

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

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

上。”③正是基于这种理论预设和现实根据，毛泽

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到了党的唯一宗旨的

高度，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得以存在特别是执政

的合法性基础。

最后，要关心群众生活，给群众以看得见的

物质利益。毛泽东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

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

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

东西，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

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

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都是我们建构中国精神的

重要的历史思想资源。当前正在全党开展的以为

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并以解决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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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７９６页，第８０９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第１４７１页。



毛泽东精神与新时期中国精神的建构

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四

风”为切入点，从中国精神的建构来说，正是为

了真正确立以人民为本位的价值观。从这个意义

上讲，认真研究和挖掘毛泽东这方面的理论论述

和实践探索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三，大力弘扬以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

核心的道德精神，重构中国的道德精神。

道德精神是中国精神在人格特征上的体现。

有什么样的道德就会有什么样的道德人格。应当

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精神的建设上

是颇费心思的。他极力推崇、推广和要求大家学

习白求恩精神和雷锋精神，从道德建设的角度

讲，他是着力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实践中大批

地塑造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特质和精神风格的具有

理想人格的先进分子，以此带动整个中国共产党

人以及整个中国社会道德风尚的提高，最后形成

共产主义的理想人格，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共产

主义新人。

但是，我们要明确的是，毛泽东在道德精神

的塑造中也不是要求整个社会的人都要达到他所

描述的或者理想状态的人。认真阅读毛泽东的有

关文献，我们会发现在他的道德哲学中，对于道

德精神的建构也是分层次的。大概地看，应该是

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像白求恩和雷锋一样达到了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神的人，就是他所说的

“高尚”、 “纯粹”、 “道德”、 “脱离了低级趣

味”、“有益于人民”的 “五种”人。在毛泽东

看来，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和共产主义理想

教育的深化，这五种人必定是要逐渐增多的，到

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有更多的这种人。

第二个层次是能做到公而忘私和努力工作，

将工作置于第一位的人。比如，被毛泽东称赞为

“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徐特立和

“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的吴玉章。

第三个层次是做到遵守基本公共道德的人。

毛泽东给大多数人提供了基本的公共道德规范。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新中国成立之际创刊的 《新华月

报》扉页上刊载了毛泽东的题词：“爱祖国、爱

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

民公德。”之后的 《共同纲领》和 《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都把毛泽东提出的 “五爱”规定为

全体国民必须遵守的社会公德。１９８２年全国人
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才把 “五爱”中的

“爱护公共财产”修改为 “爱社会主义”。 “五

爱”的提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做出

的重大贡献。

在新时期的中国精神建构中，我们当然要根

据实际情况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对社会的道

德精神进行重新思考，但这种思考不能离开我们

走过来的历史。毛泽东所提出的 “五爱”的道德

规范应该是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必须遵守

的。对于表现在徐特立和吴玉章等优秀共产党员

身上的优秀道德品质和道德评价标准，全社会都

应当学习，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更应该好好

学习、身体力行。对于白求恩精神和雷锋精神，

这是我们的理想人格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

在不同时期的永远不变的榜样，作为一种精神和理

想人格，全社会特别是党员和党员干部都要认真学

习，把这种精神贯穿于我们的各项工作中。

第四，大力弘扬以 “对技术精益求精”为核心

的科学精神，为中国精神的建构贯通科学理性。

毛泽东科学精神不仅仅在于他对自然科学和

科学技术的重视，更重要的是他以科学的态度和

精神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毛泽东的科学

精神集中到一点，就是实事求是精神。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座谈会上的
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

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要透过现象看本

质，从零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

系，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

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

逸的，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做到了实事求是，并

不等于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做到实事求

是，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坚持实事求是得出的结

论、取得的经验，并不等于在变化了的另外的时

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够适用。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

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

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于行。”① 在这里习近

平就是在科学精神的意义上强调了坚持实事求是

精神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的重

要性。在中国精神的建构中，突出毛泽东的科学

精神至关重要，在整个中国精神的结构中它处于

基础的地位和发挥着基础的作用。

（责任编辑　欣　彦）

７４

①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座谈会上的
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５—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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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德格尔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的多重含义

孙冠臣

【摘要】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有四重含义：（１）阐释赫拉克利特残篇５３中的 ｐｏｌｅｍｏｓ，我们将其翻

译为 “对峙”；（２）海德格尔与西方欧洲形而上学的 “对置”；（３）海德格尔与海德格尔的 “对质”；（４）跨文化对

话、交流意义上的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以论述海德格尔思想中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的多重含义为主线，我们引出古老中

国文化是否构成希腊－欧洲思想的 “他者”以及将来可能发生海德格尔意义上的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的 “同一个世界”

问题。

【关键词】对峙；对置；对质；他者；同一个世界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４８－０９

　　本文的写作缘起于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

急迫，在这股强烈要求走向世界乃至教化世界的

急迫和骚动中，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站在海德

格尔的立场上，古老中国思想能不能承担克服－
拯救西方欧洲传统形而上学的任务。通过这种探

讨，以期与目前处于骚动期的中国思想形成对

峙，召唤一种冷静和沉潜的理论姿态。为此我们

将以阐明 “对峙”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多重含义

为契机，在此语境中探讨古老中国文化是否构成

希腊 －欧洲思想的 “他者”，提出 “同一个世

界”的可能性问题。

一、海德格尔的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

对海德格尔文本中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的翻
译我们颇费踌躇。从词根上分析，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
ｓｅｔｚｕｎｇ是由Ｓｅｔｚｕｎｇ（安置）、ｅｉｎａｎｄｅｒ（另一个）
以及ａｕｓ（分离）构成，照此而言，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
ｓｅｔｚｕｎｇ是从另一个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安置，从而
形成对峙。海德格尔是玩转词语的高手，Ａｕｓｅｉｎ
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在其手中被用活了，安置既是一种
分离，也是一种聚集；既有逻各斯 （ｌｏｇｏｓ）的含
义，又有战争 （ｐｏｌｅｍｏｓ）的含义；既意味着对
话 （Ｇｅｓｐｒｃｈ），又指示着抗争 （Ｋａｍｐｆ）。根据
不同语境，我们总结了四重含义：（１）赫拉克利

特残篇中的 “对峙” （ｐｏｌｅｍｏｓ）。在阐释赫拉克
利特 （残篇 ５３）的语境中，海德格尔揭示了
“对峙”的两重含义：一是存在者与存在的对峙；

一是世界与大地的对峙。（２）海德格尔与西方－
欧洲形而上学的 “对置”。海德格尔的哲思就是

在与希腊－欧洲形而上学对置中生发出来的，在
这一对置中包含了海德格尔与柏拉图、亚里士多

德、笛卡尔、康德、尼采等伟大哲学家的争辩。

（３）海德格尔与海德格尔的 “对质”。后期海德

格尔与前期海德格尔的对质。（４）跨文化对话、
交流语境中的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尤其是 “暮色

之地”（西方）与 “晨曦之地”（东方）的 Ａｕｓ
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

在展开讨论海德格尔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的
多重含义之前，先交代一下我们给出的汉语翻

译： “对峙”本身带有抗争、争斗的意味，与

ｐｏｌｅｍｏｓ的传统翻译 “战争”相去不远；“对置”

作为相对而立的一种摆置，敞开了对话、争辩、

交流的可能性；“对质”则指示着一种澄清、表

白、申辩。三个词围绕着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的
原初含义而构成一个家族从不同的角度言说着海

德格尔的思想。至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 Ａｕｓｅｉｎ
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通行的汉语翻译是 “对话”，但海

德格尔没有使用Ｇｅｓｐｒｃｈ，而是选择了带有强烈
“争”之锐气的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明显地缺少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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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德格尔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的多重含义

我们所心仪的 “对话”所包含的 “和”之大气。

而且，在海德格尔这里，西方－欧洲与东亚之间
的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尚没有开始，这种不同文
化之间的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的可能性在西方 －
欧洲完成自我拯救之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一切

都是未决的，因此，我们在这一重意义上不提供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的汉语对译词。
（一）德格尔对赫拉克利特 （残篇５３）的阐释
赫拉克利特残篇 ５３：Ｐｏｌｅｍｏｓｐａｎｔōｎｍｅｎ

ｐａｔēｒｅｓｔｉ，ｐａｎｔōｎｄｅｂａｓｉｌｅｕｓ，ｋａｉｔｏｕｓｍｅｎｔｈｅｏｕｓ
ｅｄｅｉｘｅｔｏｕｓｄｅａｎｔｈｒōｐｏｕｓ，ｔｏｕｓｍｅｎｄｏｕｌｏｕｓｅｐｏｉēｓｅ
ｔｏｕｓｄｅｅｌｅｕｔｈｅｒｏｕｓ．

海德格尔对赫拉克利特残篇５３的第一次阐
释是在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的讲座 《荷尔德林的赞美

诗 〈日耳曼人〉和 〈莱茵河〉》中，这个讲座是

他辞去校长职务后转向荷尔德林重新思考德意志

民族命运时开设的。不过，在引述赫拉克利特残

篇５３时，海德格尔对ｐｏｌｅｍｏｓ的翻译与解释尚未
使用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而是使用了 Ｋａｍｐｆ［战
争］以及Ｓｔｒｅｉｔ［争斗］。在这一讲座中，海德格
尔将 残 篇 ５３翻 译 为：ＤｅｒＫａｍｐｆｉｓｔａｌｌｅｍ
ＳｅｉｅｎｄｅｎｚｗａｒＥｒｚｅｕｇｅｒ，ａｌｌｅｍＳｅｉｅｎｄｅｎａｂｅｒａｕｃｈ
Ｂｅｈｅｒｒｓｃｈｅｒ，ｕｎｄｚｗａｒｄｉｅｅｉｎｅｎｍａｃｈｔｏｆｆｅｎｂａｒａｌｓ
Ｇｔｔｅｒ，ｄｉｅａｎｄｅｒｅｎａｌｓ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ｄｉｅｅｉｎｅｎｓｔｅｌｌｔｅｒ
ｈｉｎａｕｓａｌｓＫｎｅｃｈｔｅ，ｄｉｅａｎｄｅｒｅｎａｂｅｒａｌｓＨｅｒｒｅｎ．
［战争是所有存在者之父，不过也是所有存在者

之王，它使一些成为神，其他的成为人，一些确

立为奴隶，其他的为主人。］① 这时的海德格尔

对残篇５３的解释有三个明显的特征：（１）将传
统的宇宙论解释转变为存在学的解释；（２）强调
了对立双方的 “内在的统一”，也就是 ｌｏｇｏｓ；
（３）此时的海德格尔尚没有走出其政治迷途。他
说：

战争是存在者产生的源泉，不过不是以这样

一种方式，即存在物在通过战争成为存在物之

后，战争又从存在物中收回它自身。战争毋宁是

严格以它们本质性的条件既保藏又统治了存在

者。战争不仅是父，而且也是王。战争作为保藏

与真理止步的地方，存在者也停滞、退让与平庸

———而且无害化、萎缩与衰退。但是此战争……

不是专横的争吵、不和以及纯粹的骚乱，而是存

在本质力量最伟大对立方之间的战争，因此在此

战争中，神作为神，人作为人首次出场反对对

方，并由此而达致内在的和谐。在其自身中，没

有神或者人，也没有主人和奴隶，因为它们是它

们所是，进入冲突或和谐。而是相反：战争第一

次创造了决定生命与死亡的可能性。通过真理的

考验，存在者以一种或另一方式首次在每一种状

况中 成 为 是 什 么 以 及 如 何 是。而 且 这 个

“是”———存在———只是作为真理的验证本质性

地敞开。②

旋即在１９３５年夏天的 《形而上学导论》讲

座中，海德格尔放弃 Ｋａｍｐｆ，开始启用 Ａｕｓｅｉｎ
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这一方面表明海德格尔与当时的战
争时局、法西斯政治尤其是与元首的 “Ｍｅｉｎ
Ｋａｍｐｆ”［《我的奋斗》］刻意保持距离，另一方
面也宣告了他与希腊 －欧洲哲学的对置与争辩。
纵观这一时期海德格尔对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的阐

释，我们发现，他对赫拉克利特的阐释主要集中

于阐发希腊词 ｌｏｇｏｓ的含义，可以确定的是，在
阐释赫拉克利特残篇５３时，落脚点也在 ｌｏｇｏｓ身
上。在 《形而上学导论》（１９３５）中，海德格尔
追溯了 “Ｓｅｉｎ”这个词的古老用法，指出希腊人
对ｐｈｕｓｉｓ的原初体验强调了存在真理的自行敞开
状态，在这种自行敞开状态中，“静与动就从原

始的统一中又闭又开又隐又显了”③。为了说明

这种原初的敞开状态实际上敞开了一个世界，

“通过世界，在者才在起来 ”④。海德格尔征引

了赫拉克利特残篇５３：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ｉｓｔａｌ
ｌｅｍ（Ａｎｗｅｓｅｎｄｅｎ）ｚｗａｒＥｒｚｅｕｇｅｒ（ｄｅｒａｕｆｇｅｈｅｎ
ｌβｔ），ａｌｌｅｍａｂｅｒ（ａｕｃｈ）ｗａｌｔｅｎｄｅｒＢｅｗａｈｒｅｒ．Ｓｉｅ
ｌβｔｎｍｌｉｃｈｄｉｅｅｉｎｅｎａｌｓＧｔｔｅｒ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ｅｎ，ｄｉｅａｎ
ｄｅｒｅｎａｌｓ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ｄｉｅｅｉｎｅｎｓｔｅｌｌｔｓｉｅｈｅｒ（ａｕｓ）
ａｌｓＫｎｅｃｈｔｅ，ｄｉｅａｎｄｅｒｅｎａｂｅｒａｌｓＦｒｅｉｅ．［“对峙是
万物 （在场者）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

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

９４

①

③

②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ＨｌｄｅｒｌｉｎｓＨｙｍｎｅｎ“Ｇｅｒｍａｎｉｅｎ”ｕｎｄ“ｄｅｒ
Ｒｈｅｉｎ”ＧＡ３９，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９７，Ｓ．１２５，Ｓ．１２５－１２６．

④　 ［德］海德格尔： 《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６１页，第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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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海德格尔指出，

“这里所称的对峙是一种先于一切神与人而起主

宰作用的抗争，绝不是按人的方式的战争。赫拉

克利特所称的这种斗争才首先让起本质作用的东

西在对抗中对立起来，让地位、身份与品级都摆

出来在场。在这样的对立中，鸿沟、差距、宽度

与裂缝都展开了。世界就是这样对立出来的。

［这个对立根本既不拆开统一，又不破坏统一。

它形成这个统一，就是采集 （ｌｏｇｏｓ）。Ｐｏｌｅｍｏｓ与
ｌｏｇｏｓ就是一回事。］”① 可见，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
不是指人类政治生活中的战争，而是指存在真理

的原初敞开状态，即存在的对峙，是 “原始地起

世界作用者”，世界在这种敞开中形成，人类的

历史也由此给出。“凡此对峙中断之处，在者并

不消失，但世界转身而去。”②由此可知，在这种

对峙中，不仅敞开之域得以敞开，存在真理从中

发生，对峙就是使原始的给予得以发生的机制；

而且在对峙中打开的敞开状态才使得存在者成为

“这”或 “那”，使其在场，同时，人类此在

（Ｄａｓｅｉｎ）的 “此” （Ｄａ）才一并成为将存在者
带入存在并确定其位置的那个 “作为”（ａｌｓ）进
而形成世界。不过，海德格尔在强调对峙是 “原

始地起世界作用者”的同时，并没有忽略 “统

一”这一最要紧点，形成世界的对峙没有摧毁统

一，而是建立了统一，实际上，正是以 “统一”

为指涉，对峙才得以可能，并具有意义。

从对赫拉克利特残篇５３的阐释出发，海德
格尔在其思想中逐渐形成了在存在真理的敞开中

蕴涵着存在者与存在的对峙、此在与存在的对峙

以及世界与大地的对峙的思路。

（二）海德格尔与西方 －欧洲形而上学的
“对置”

在海德格尔的思想历程中，最显眼的 Ａｕｓ
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不是以建立统一为旨归的对峙，
而是海德格尔本人与希腊－欧洲传统形而上学的
“对置”。海德格尔自觉地将自己的思想与西方传

统形而上学对置起来，其思想也是从这种对置中

生长出来的，而我们也只有将二者对置起来，才

能更好地理解海德格尔。此种对置以 “解构”

“克服”形而上学为特征，以对柏拉图、亚里士

多德、康德、尼采等伟大哲学家的 “阐释” “争

辩”为途径。海德格尔选择尼采作为他与传统形

而上学对置的典型。他在 《尼采》开篇中说：

“《尼采》———我们用这位思想家的名字作标题，

以之代表其思想的实事。事实，即争执，本身乃

是一种争辩。让我们的思想去探讨这个实事，让

我们的思想去期备这个实事———这个目标构成了

眼下这本书的内容。”③ 在海德格尔看来，作为

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作为形而上学的完成者，

尼采这一名称已经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名称并指称

着传统形而上学，显然，与尼采的争辩就不是单

纯与尼采这个人的争辩，而是与整个西方传统形

而上学的争辩，或者说是与柏拉图主义的争辩。

在 《尼采》中，海德格尔说：“如果说西方思想

迄今为止的传统在某个决定性方面聚集并且完成

于尼采思想中，那么，与尼采的争辩就将成为一

种与迄今为止的全部西方思想的争辩。”④

与最伟大思想家、哲学家的争辩亦是与存在

历史的争辩，对置就发生在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

上学的解构性阐释、与传统形而上学的争辩中。

当然，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不是为了

彻底摧毁传统形而上学，而是通过解构，“把硬

化了的传统松动一下”，“把由传统做成的一切遮

蔽打破”，从而开启出希腊人体验存在的 “原始

经验”。⑤ 因此，海德格尔与传统形而上学家之

间在这种解构性阐释中虽已形成对置与争辩，但

这种解构性阐释不是为了寻求一种更正确的解

释，确立一种解释标准，而恰恰是通过这种争

辩，存在真理才在对置中敞开。这样的 “争辩乃

是真正的批判。争辩是对某位思想家真实评价的

最高的和唯一的方式……通过争辩而对思想的至

高努力保持开放”⑥。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

认为，这场争辩不再是围绕着对存在者控制的对

置，这种对存在者的控制处处都表明自己是 “形

０５

①

③

⑤

②　 ［德］海德格尔： 《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６１页，第６２页。
④⑥　 ［德］海德格尔：《尼采》上卷，孙周兴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１页，第５页，第５页。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

熊伟校，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第２６页。



论海德格尔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的多重含义

而上学”的，并且以 “形而上学”为方向，已

经克服不了形而上学的本质。“这场冲突乃是存

在者之强力与存在真理之间的相互 －对 －置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为这样一种争辩做准备，
乃是我们这里所尝试的沉思的最远目标。”① 通

过与迄今为止西方形而上学思想的争辩，海德格

尔意图开启出存在历史的另一个开端的可能性。

（三）海德格尔与海德格尔的 “对质”

如果按照威廉姆 Ｊ．理查德森的 “海德格尔

Ｉ”与 “海德格尔 ＩＩ”的划分，泛泛地讲，这里
的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也就是海德格尔 ＩＩ与海海
德格尔 Ｉ的对质。如果把海德格尔 １９２７年的
《存在与时间》看作是对追问存在者本身所进行

的建基性活动，在这一建基活动中所提出的存在

问题本质上已超越了形而上学传统中的一切追问

方式，因此也是对滥觞于希腊的西方形而上学的

对置，从属于海德格尔与西方－欧洲形而上学的
对置，那么，秘密写作于１９３０年代的 《哲学献

辞 （从本然而来）》 “对存有真理的另一种追问

不同于对存在者本质的追问，这种追问只能够在

同迄今为止的历史的对置和对这个历史的新的开

启中进行。这场争辩已在尼采专题讲座中达到完

成”。② 后期海德格尔在期备 “思想的另一开端”

的过程中，不仅继续他的未竟事业，即与西方 －
欧洲形而上学的对置，而且还从思想的严格性上

发起了对 《存在与时间》的对质，他在 《道路

回顾》中指出：“从１９３２年的春天起这个计划从
基本特征上就已确定下来了，这个计划在 《从本

然而来》的筹划 （Ｅｎｔｗｕｒｆ）中获得了它的第一
个形态。所有这些都走向这份筹划，而且这个哲

思的领域也包括同 《存在与时间》的 Ａｕｓｅｉｎ
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对质］。为了找到关于追问存有真
理的基本姿态，这些准备工作一直都是新的起

点。”③另外，海德格尔专门撰写的 《与 〈存在与

时间〉的一个对质》 （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就收录于
ＧＡ８２卷中。在这场对质中，海德格尔将 《存在

与时间》中提出的存在者与存在之间的存在论差

异进一步修订为存在与存有之间的存有论差异。

这条修订路线清晰地显示了从为存在者建基、仍

带有在场状态之特征的基础性概念存在，向存有

本质现身，存有之真理的原发性、原始的给出

———本然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这一原发性概念的转渡。
实际上，海德格尔与 《存在与时间》的对质已然

构成一个对话 （Ｇｅｓｐｒｃｈ），从而使得海德格尔 Ｉ
与海德格尔ＩＩ能够彼此倾听。海德格尔也正是在
这一期间提出了 “大地”与 “世界”的 Ａｕｓｅｉｎ
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对峙］。

从赫拉克利特的 “对峙”出发，海德格尔 Ｉ
强调了存在真理敞开、解蔽之阳光的一面，海德

格尔ＩＩ强调了存有真理无根、隐匿、收缩之幽暗
的一面。本质上，海德格尔无论是在回到希腊阐

释赫拉克利特的 “对峙”，还是与亚里士多德、

康德、尼采的 “对置”，甚至与自己的 “对质”

都是围绕着正确地提出存在问题而展开，亦即围

绕着与滥觞于希腊 －欧洲形而上学的对置而展
开。这场贯穿于海德格尔思想一生的克服形而上

学的对置，亦被定性为存在的 “基础问题”与

“主导问题”的对置。

第４重含义：在海德格尔意义上，希腊 －欧
洲哲学有没有发生与东亚思想文化的 Ａｕｓｅｉｎ
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也就是海德格尔有没有在跨文化语
境中使用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我们将在接下来的
第二部分中探讨。

二、欧洲的自我拯救与中国文化的异质身份

在沉思返回到希腊思想的源头、完成西方欧

洲的自我救赎之可能性时，海德格尔曾一度将古

老的东亚－语言－思想视为欧洲 －语言 －思想完
全异质的存在，古老的东亚－语言－思想是否构
成欧洲－语言 －思想的 “他者”？我们在探讨这

个问题之前，集中引述海德格尔在不同文本中对

此问题的评论：

１．赫拉克利特之名不是远古之际希腊哲学
的代名词，正如它不是 “每个人的人性”之历史

的公式。它是西方 －德意志历史性此在 （Ｄａ

１５

①

②

［德］海德格尔：《尼采》下卷，孙周兴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８９４页。
③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ｓｉｎｎｕｎｇ，ＧＡ６６．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１９９７，Ｓ．４２０，Ｓ．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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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ｉｎ）的原发性力量 （Ｕｒｍａｃｈｔ）之名，特别是在
它与亚细亚的第一次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之中。①

２．当我们追思西方 “文化”可能的广深度

和尺度，我们马上就想起早期希腊的历史世界。

为此我们也同样容易忘记，希腊人并没有把自己

的是其所是包在他们的 “空间”里，以示区隔。

正是凭借对他们觉得最陌生也最艰涩的亚洲文本

的最尖锐的但也是最富有创造性的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
ｓｅｔｚｕｎｇ，这个民族扶摇直上，步入了历史性的独
一无二与伟大的快车道。②

３．我们的历史性此在以不断的迫切性与清
晰性看到，它的未来正面临着欧洲或是得以拯

救，或是遭到灭亡的严峻的是与否 ［的可能性］。

而拯救的可能性则要求两件事：

（１）保护 （Ｂｅｗａｈｒｕｎｇ）欧洲民族不受亚细
亚 ［的影响］。

（２）克服其自身的无根性与分裂。
如果做不到第二件事，第一件事就不能实

现。然而，这两件事都要求此在从最为底层的根

基出发、运用最高的标准来转化自身。不过，历

史性此在的这种转化永远不会是一种朝向不确定

未来的盲目推进，而只能是与迄今为止整个历史

的创造性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整个历史的本质
性构形 （Ｇｅｓｔａｌｔｅｎ）与纪元。③

由于海德格尔固执地认为，哲学的唯一主题

是存在，他所期待的思想的另一开端也必须只能

从第一开端中，亦即西方欧洲哲学的源头以及传

统中开启出来，因此，遥远且古老的东亚文化与

思想只能是完全异质的存在。其专有术语 “此

在”，作为存在真理的庇护者、保藏者，在这里

也特指 “西方－德意志的历史性此在”，并没有
包含东亚人。而且对欧洲是否最终得以自我拯救

而言，“保护其不受亚细亚的影响以及克服自身

的无根性与分裂”才是关键。在这里，东亚－语
言－思想作为欧洲－语言－思想的 “他者”是完

全异质的存在，各自独立，不但不会统一为一个

总体，也不会被同化为 “自我”，作为列维纳斯

意义上的他者之他性，不可还原。如果海德格尔

所期待的思想的另一开端属于第一开端之内在的

另一，不是外在于希腊 －欧洲哲学传统的另一，

那么，其他世界文明，尤其是东亚世界在西方欧

洲自我拯救的过程中，并没有构成对置，也就不

存在争辩、交流、对话的必要性。

而且，海德格尔认为，在西方欧洲完成自我

救赎之前，西方与东方也没有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
的可能性。他在 《这是什么———哲学？》中指出：

“Φιλοσοφíα［哲学］这个词告诉我们，哲学是
某种最初决定着希腊人的实在的东西。不止于此

———φιλοσοφｉα［哲学］也决定着我们西方 －欧
洲历史的最内在的基本特征。常常听到的 ‘西方

－欧洲哲学’的说法事实上是同义反复。为何？
因为 ‘哲学’本质上就是希腊的；‘希腊的’在

此意谓：哲学在其本质的起源中就首先占用了希

腊人，而且只是占用了希腊人，从而才得以展开

自己。”④ 哲学具有希腊性，西方 －欧洲在其最
内在的历史过程中原始地是 “哲学的”，就连我

们今天的提问方式 “这是什么？”都是希腊的。

因此，我们上文提到的形而上学之克服，“既不

是一种摧毁，也不只是一种对形而上学的否定。

想摧毁和否定形而上学，乃是一种幼稚的僭妄要

求，也是对历史的贬低”⑤。这种 “克服”要求

实施返回步伐，回到希腊源头，进入与传统对话

的自由之中。在他看来，传统不是束缚，传承本

身就是一种解放。由此而言，一方面古老的东亚

思想不属于 “哲学的”，另一方面海德格尔也没

有否认，也许有一天当西方欧洲思想完成自我救

赎，亦即重新确立自己的 “根”之后，有可能与

东亚思想发生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他说： “通过
对澄明的思考，通过对它恰切的描绘，我们达到

这样的境域，在其中，经过转化的欧洲思想被带

入与东亚之 ‘思’富有成效的交涉之中。这样一

２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ＨｌｄｅｒｌｉｎｓＨｙｍｎｅｎ“Ｇｅｒｍａｎｉｅｎ” ｕｎｄ“ｄｅｒ
Ｒｈｅｉｎ”ＧＡ３９，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９７，Ｓ．１３４．

［德］海德格尔：《思的经验 （１９１０—１９７６）》，陈春文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５—１６页。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 “Ｅｕｒｏｐａ ｕｎｄ 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１９３６］，ｉｎＥｕｒｏｐａｕｎｄｄｉ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Ｈｒｓｇ．ＨａｎｓＨｅｌｍｕｔｈＧａｎ
ｄｅｒ．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９３，Ｓ．３１．

［德］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孙周兴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６页。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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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交涉可能有助于把人类本质从极度的技术计算

与对人的此在之操纵的威胁中拯救出来。”① 但

是，这种可能性除了需要等待欧洲完成自我转化

之外，还需要等待东方思想的自我苏醒。在接受

《明镜》周刊的访谈中，海德格尔也提出了这一

点：“我们当中又有谁能说得清，有朝一日会不

会在俄国和中国一种 ‘思’的古老传统被唤醒，

这一古老传统帮助人们实现对技术世界形成一种

自由的关系呢？”②

海德格尔之所以强调古老的中国思想也需要

首先完成自我苏醒，是因为欧洲思想自近代以来

的全球化扩张，继而是技术的全球统治，使得古

老的东亚思想已经淹没在现代所谓西方文明的强

光之下，而且东亚学者的经验与思维方式都处于

欧洲追问方式的影响之下，因此，他们对自身文

化传统的描述不再是原汁原味的，他们的解释也

不再是本真与纯粹的。他曾说：“西方思想的逻

各斯性质要求，如果我们竟然敢于触及那些古老

的世界，我们必须首先自问是否能够听到在那里

所思想的东西。由于欧洲思想正在威胁着变成全

球化，这个问题变得更加迫切，即，当印度、中

国和日本人通常只能通过我们的欧洲思维方式来

向我们传达其经验的东西，于是，在他们那里和

我们这里，一切都被搅成一团浆糊，人们再也不

能够分辨古代印度人是否就是英国经验主义者，

老子是否就是康德。”③ 对海德格尔而言，目前，

西方－欧洲与东亚 （包括其他非欧洲地区）的对

话是困难的，其阻碍来自多方面，表面上的原因

来自语言障碍，海德格尔认为希腊－欧洲语言的
逻辑－语法概念系统使得西方人很难理解东方的
语言；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上述引文强调的，在

全球化的欧洲思维方式统治下，不仅欧洲人无法

了解东亚思想，甚至东亚人自己亦被隔绝于自身

的传统之外而不自知。隐藏着的问题是东亚人在

欧洲思维方式全球化的潮流中是否就能够准确顺

畅地理解希腊－欧洲思想？海德格尔的回答如果
也是否定的，其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就暴露

无遗。但他又似乎不是欧洲中心主义或文化相对

主义者，在１９５３年的 《科学与沉思》中，他又

敞开了对话的可能性，并指出了与东亚世界对话

的先决条件：与希腊思想家及其语言进行对话

“它本身始终是那种与东亚世界的无可避免的对

话的先决条件”④。

海德格尔是否是一个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

者，我们需要审慎地考察。他在回答 《明镜》周

刊 “狭隘的小地方意识的危险”的指控时，明确

地将希腊思想与罗马帝国世界表象方式区分开

来，而且这种区分绝不是 “小地方意识”，他指

出 “商务信函可以翻译成所有语言。科学，对我

们当今的人来说，实际上已经是以数学化的物理

为基础科学的自然科学，它也是可以翻译成世界

上的任何一种语言，确切地说，它不是在翻译，

而是讲同一种数学语言”⑤。所以，海德格尔所

讲的不可翻译，只针对各民族思想源头原初的

思，笔者认为，这些原初的思从源头而来生发着

海德格尔的不同于哲学的 “另类的思”（Ｄａｓａｎ
ｄｅｒｅＤｅｎｋｅｎ），这里指涉的是各个民族与存在关
系的深层经验，这些深层经验聚集为古老的词汇

在历史深处积淀为民族意识、文化认同层面的东

西，比如古希腊的ｌｏｇｏｓ、中国的 “道”。这些属

于 “本己性”（ｏｗｎｎｅｓｓ）的东西是不可翻译、不
可解释的。

不过，海德格尔又总是从西方－欧洲世界出
发来探讨西方 －欧洲与东亚世界的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
ｓｅｔｚｕｎｇ，并认为只有在西方 －欧洲完成自我转化
以后，这种与东亚世界的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才
是可能的，而对西方－欧洲思维方式全球化统治
下的东亚学者是否有能力从自身传统出发理解西

方世界表示怀疑。如果这一判断对海德格尔而言

是正确的话，东亚世界就是西方 －欧洲世界的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转引自马琳：《海德格尔论东西方对话》，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１６页。
［德］海德格尔：《〈明镜〉访谈》，载 《回答———马丁

·海德格尔说话了》，［德］贡特·奈斯克、埃米尔·克特琳编

著，陈春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７５页。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ＧｒｕｎｄｓｔｚｅｄｅｓＤｅｎｋｅｎｓ．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ｅＶｏｒｔｒｇｅ

１９５７．ｉｎＢｒｅｍｅｒｕｎｄ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ｅｒＶｏｒｔｒｇｅ，ＧＡ７９，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
ｍａｎｎ，１９９４，Ｓ．１４５．

［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４１页。
［德］海德格尔：《〈明镜〉周刊访谈》，载 《回答———

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第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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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完全异质的存在。从其思想严格性上

说，西方－欧洲与东亚世界的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
尚没有发生，海德格尔与东亚学者的交流以及在

其思想文本中对东亚思想文化的个别性征用，充

其量只是一种好奇性的关注、接触以及对自己思

想的印证而已。由此而来，海德格尔的错失之处

是，他一方面认同古希腊思想是在与亚细亚思想

创造性地对峙中成长起来的，并成就其历史性的

独特与伟大；另一方面却完全不知中国宋明道学

正是在充分吸收佛教思想，才使得元典儒学获得

新生，并达至其最高峰这一发生在东亚世界的历

史事件。这种遗漏和无知使得他对东亚学者理解

他自己的思想以及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能够获得

什么表示怀疑。

三、“同一个世界”

当然，为了准确地理解海德格尔的上述言

论，我们需要谨慎地辨析两个概念。一个是与古

希腊发生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的亚细亚，这个
“亚细亚”显然不能与今日地理概念———亚洲相

等同，而且笔者相信这一概念不会指涉到东亚这

个地区，东亚对古希腊而言，太过遥远了。另

外，海德格尔在讨论东西方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
的可能性时，所提到的 “亚细亚”、“晨曦之地”

以及古老的东方，更多的是一个模糊概念，并不

专指我们中国或者日本，有时他也会涉及到俄

国。在笔者看来，海德格尔的 “东方”、尤其是

“晨曦之地”更多的是相对于西方、“暮色之地”

而出现的对置概念，是一个思想层面上的东西，

而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并不专指哪个具体国家。

在思想的严格性上，它更多地指向不同于希腊－
欧洲哲学的异质文明。另一个需要辨析的概念仍

然是海德格尔的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这个概念在
海德格尔的语境中，无论是存在学层次上的对

峙，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对置，海德格尔思想

内部的对质，还是东西方之间可能发生的接触，

都不是在否定意义上讲的，并没有参与 Ａｕｓｅｉｎ
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的一方否定、拒斥、消灭另一方的
含义，双方通过这种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更多地

是要开启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那个 Ｄａ，敞开敞
开之域，在此澄明之地，真理、历史才得以发

生，成就海德格尔的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实际上，对海德
格尔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多重含义的理解，最终
都要落脚于海德格尔对赫拉克利特 （残篇 ５３）
的解释上。

只有如此理解海德格尔的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
ｚｕｎｇ，他的怀疑在东西方文化对话的语境中才不
是什么坏事情。相反，他的提示发人深省，如果

西方－欧洲的自我转化需要到其思想源头———希
腊世界中寻找可能性，那么，我们东亚学者是否

也应回到自己的思想源头，寻找东亚思想的自我

转化或现代化呢？但是正如海德格尔所忧虑的，

“二战”以来，西方 －欧洲在全球化名义下，实
现了通过 “一战”、 “二战”没有实现的目标

———技术的全球统治。今天的东亚学者也是在西

方－欧洲思维方式的统治下从事自己的活动。西
方与东方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而这个技术世界

既是我们返回到思想源头的起点，更是障碍。

按照海德格尔早期实际性的解释学所提供的

思路，我们简单考察技术所统治的同一个世界会

给我们目前所讨论的不同文明之间的 Ａｕｓｅｉｎ
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带来什么。如果说海德格尔所揭示
的实际的生活、生命活动建构着我们的世界，现

实存在的意义以及人类的此在都植根于且取决于

这个世界，而且，他也主张所有的思想新生都必

须以当前的实际生活为基础、为指向，才能开启

出来，那么，我们的实际生活与西方－欧洲人的
实际生活越来越趋同，共同指向技术统治的 “同

一个世界”、“西方 －欧洲的技术标准”、“语言
范式”，已是世界各地人们争相追逐的现代化目

标。海德格尔哀叹西方人已无家可归，实际上真

正无家可归的是我们东亚人。正如上文所述，不

仅我们的思维方式已经统摄在西方逻辑的规范之

下，而且横陈在我们面前的是因西方现代文明的

入侵与统治所造成的古老传统的深层断裂。

对欧洲的拯救，海德格尔的立场是：“现代

技术世界是从什么地方出现的，转向也只能在那

里准备。这个转向不可能通过接受禅宗思想或什

么其它东方的世界经验来完成，还是要借助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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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传统及其新格局来转思。思只有通过具有同一

渊源和同一规定的思来转变。”① 而对亚洲的苏

醒问题，海德格尔只是提示也许有一种可能，这

种可能性在哪里，他并没有说，实际上他也不知

道。但是按照海德格尔的上述思路，我们很容易

推论出，古老中国的苏醒问题显然也需要求助于

东亚自己的传统，而肯定不是西方传统。如此说

来，今日中国所主张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

尤其是传统儒家的现代化问题，站在海德格尔的

立场上，就不能以西方人的 “现代化”为圭臬。

当我们对现代技术趋之若鹜的时候，海德格

尔却警示我们，技术统治下的 “同一个世界”不

是为将来西方 －欧洲与东亚展开可能的 Ａｕｓｅｉｎ
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而准备的场域，相反，海德格尔要
求我们要努力挣脱的这个平均化的 “千篇一律”

的世界。但是既然所有对思想源头的回溯之理解

和解释都是按照一种被规定的 （ｂｅｓｉｍｍｔ）或者
说受到一定的被解释状态 （ｂｅｓｔｉｍｍｔｅＡｕｓｇｅｌｅｇｔｈ
ｅｉｔ）所支配的，“技术统治的世界”已成为我们
理解和解释传统的 “前见”，因此，不是如何努

力挣脱，而是如何摆正其位置，形成 “对置”，

然后才能进入理解和解释的语境中。

至此，我们简单列举海德格尔所主张的在西

方－欧洲完成自我转化，以及古老中国苏醒之前
前后后，东西方之间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的可能
性所面临的诸多困难：（１）语言上的，希腊－欧
洲语言逻辑句法系统与古老象形文字的语义结构

的不可翻译，语言既是我们世界的界限，又是我

们的囚笼；（２）欧洲思想自近代以来的全球化扩
张，并实现为技术的统治给古老中国造成深层次

的传统断裂；（３）海德格尔所期许的未来的非形
而上学之思只相对于希腊 －欧洲形而上学而言，
与古老中国的非哲学的思想传统没有任何关联，

指向未来的这种仅仅是可能的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
如何发生是不确定的。当然，一如既往，这种东

西方之间所可能发生的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也并
不是针对 “常人”而言的，而是对能够聆听到存

有真理 “召唤”的极少数 “未来人”提出的，

但在海德格尔这里，好像只有欧洲日耳曼人的历

史性此在才有此资格，亚洲人、中国人根本就不

属于他的此在之范畴，那么这一话题就只能就此

打住了。

然而，古老的东方世界作为海德格尔谈论西

方世界自我拯救的一个遥远的对置，他不可能因

上述困境而取消东西方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可能
性，所以，极端的悲观主义和彻底的虚无主义并

不是海德格尔的本意，彻底翻译的不确定、民族

深层意识的不可通约以及无法走出语言的囚笼，

都不是海德格尔要强调的重点，他只是提示我

们，沉思我们的生存处境以及我们的思想任务是

什么？一旦欧洲思想 “真的”能够按照海德格尔

的思路回到自己思想的源头并完成了自我转化，

获得新生的西方－欧洲思想与东亚思想开展Ａｕｓ
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的可能性在海德格尔那里是一种
什么样的可能性呢？这种 “可能性”是一种否定

性表达，它预示着各自完成自我转化的西方－欧
洲思想与东亚思想的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再也不
是以 “哲学”为中介的文化对话，当然也就意味

着未来的这场对话既不是 “希腊的”，也不是

“先秦的”，如此，现代西方文化霸权才有可能被

彻底消解掉，通过各自回归源头而赢得的那份宁

静才开始组建西方 －欧洲思想与东亚思想 Ａｕｓ
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的可能性，一种非哲学的文化对
话的可能性。之所以给 “真的”加上引号，是因

为我们认为，这一假设是如此的没有根基，以至

于就是 “假的”，在晨雾中，我们看到海德格尔

所倡导的回家之旅就像奥德修斯一样，最终能够

上岸的，恐怕只有他一人。

行文至此，本应结束了，但我们毕竟是在讨

论东西方的对峙话题，既然是对峙，就是对立双

方的事情，不能是海德格尔一人的独白，或者是

欧洲人的独角戏，海德格尔提出的问题，虽然是

一个西方的问题，但既然东方已经成为其对置的

一方，我们在努力进入海德格尔的思想深处理解

这一问题的时候，也要记得走出海德格尔，走出

西方哲学来思考这一问题，真正扮演好东亚人的

异质身份。

５５

① ［德］海德格尔：《〈明镜〉周刊访谈》，载 《回答———

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第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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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出发，海德格尔的存有

（ｓｅｙｎ）太过幽暗，他的自然并不是老子的 “道

法自然”，他的 “本然”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事件也不是
传统中国的 “道”。不过，笔者在这里不打算进

行这种文化核心概念的比较，这种比较恰恰属于

彻底翻译的不确定范畴，属于民族意识内核中最

隐秘的部分，不可翻译，不可通约。但传统中国

思想文化所倡导的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前

设是我们立论的基础，也为我们打开了非哲学对

话的可能性。尽管我们尚不知道此可能性是否就

是彼可能性，但海德格尔如果不能虚心向东方学

习，其念兹在兹的非形而上学之思又如何可能在

西方－欧洲哲学里生长出来呢？非哲学的对话又
如何发生呢？

另外，这种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前设

也曾一度成为康德 《判断力批判》立论的基础。

在 《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提出在感性、知性能

力之外，人类还有第三种能力———情感力。康德

认为，审美鉴赏也有先天原则，具有 “客观”普

遍性，而且这种先天原则不是从先天知性原则那

里借来的，而是 “反思性的判断力”自己生成

的，也就是说，普遍性的获得不是来自外部，而

是来自主体内部，是我们主体自身的一种普遍

性，因此，这种 “普遍性”实际上是 “主观的

普遍性”，是通过反思获得的普遍性。康德认为，

人类之所以能够获得这种普遍性，就是因为我们

的情感、我们的共通感，也就是传统中国的 “人

同此心，心同此理”。作为我们自己的普遍性，

它是人类所具有的普遍情感——— “美”。所以，

每当我看到 “一朵花是美的”，我就认定，其他

人也应该认为 “这朵花”是美的，也就是说，这

朵花，每个人看到它都会产生同样的美感，这种

美感具有普遍性。康德将这种普遍性确立为反思

的判断力自己的法则：“自然的形式合目的性的

原则”。

康德并没有止步于反思的判断力给自己立

法、建立自己的先验原则，还要将这条原则贯彻

下去，即先验原则的应用。康德相信人类文化的

教化功能，如果你认为 “这朵花”不美，那是因

为你的鉴赏力尚不能达到美的层次，通过文化的

教化，每个人都有可能达到同一层次的审美鉴赏

力，到那时，你我他就可以一起欣赏 “这朵花的

美”。这一信念给我们的启示是，海德格尔所思

虑的西方－欧洲与东亚世界的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
的可能性不在纯粹理性、实践理性的领域，而是

在审美领域，是建立在人类情感、审美的共通感

上的，只要人类还具有这种情感、审美共通感，

能够被同一件作品所打动，能够引起 “共鸣”，

那么文化对话、交流就具有可能性，当然这种可

能性是审美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一方面是海德

格尔所揭示的实际性的生活总是在某某中的生

活，出自某某而生活，为了某某而生活，与某某

共同生活，对着某某，借某某进入生活，从某某

出发而生活，生活组建着世界①；一方面是康德

所主张的建立在共通感基础之上的文化教化。理

想状态是，在同一个生活世界里，通过文化教化

向同一层次鉴赏能力的进步，人类最终将通达

“同一世界”的相互理解、共同欣赏。在康德这

里，审美能力的提高，同时也意味着道德水平的

提高，在审美中，人们的道德意识开始觉醒，一

旦道德自觉了， “永久和平”也就为期不远了。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得以真正成就不同文化之间的
对置、对话，彻底褪去战争、争斗的暴虐之气。

如此，海德格尔的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才是值得
期待的。

（责任编辑　任　之）

６５

① ［德］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赵卫

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７５页，ＧＡ６１，Ｓ．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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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论客体自身与先验自我的不朽

———以 《被动和主动综合分析》为基础的探讨

卢盈华

【摘要】此文探索胡塞尔 《被动和主动综合分析》中客体自身与不朽的自我思想。胡塞尔思想中的先验感性论是先验

逻辑的奠基，而发生现象学则是静态现象学的必然进展。胡塞尔通过记忆来确立客体自身，并以自身时间化活动来确

立不朽的先验自我。安东尼·施坦因博克教授在世代生成现象学的视域中对此话题进行了发展。他提出 “新生”，而

非不朽，乃是世代生成现象学的关键。他结合现象学与传统文化 （如犹太文化）的尝试对我们沟通中国文化与现象学

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胡塞尔；被动综合；记忆；不朽；先验自我；发生现象学；世代生成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５７－０８

一、先验的感性论和发生现象学之课题

为了阐释胡塞尔关于不朽的思想，我们需要

首先检视他的先验感性论课题，在这项课题中，

胡塞尔运用发生现象学 （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的方法探讨了对象客观性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的被给
予性和先验自我的不朽。

胡塞尔于１９２０年代 （从１９２０年到１９２６年）
在弗莱堡大学开设了关于先验逻辑的系列讲座，

后来这些手稿被整理并以 《被动综合分析》的标

题发表。①安东尼·施坦因博克 （ＡｎｔｈｏｎｙＳｔｅｉｎ
ｂｏｃｋ）将其翻译为英语，并加入讲稿的其他基本
文本 （比如 “主动综合”部分）和对此讲稿主

要文本的重要增补，部分地重新组织了这些材

料，发表时将其重新命名为 《被动和主动综合分

析：先验逻辑讲座》（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Ｐａｓｓｉｖｅ
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Ｌｅｃｔｕｒｅｏｎ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ｌｏｇ
ｉｃ）。②如何取得关于对象的知识？经验如何可被
我们理解？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③，康德对此

问题的处理区分了直观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和知性 （ｕｎ

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根据康德，知觉代表感性，只接受
但不产生意义；而知性澄清经验，是主动的并给

予意义。康德认为在先验逻辑层次上的知性才具

有综合能力，而在先验感性论层次上的感性则不

能够综合、组织。与此相反，胡塞尔则论证感性

层的动感的 （ｋｉｎ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经验已经产生证据，
具有明见性，而且综合不仅发生在主动的层次，

也发生在被动的层次。“被动综合”课题探索当

感知者并没有觉察时意识运行的规则，以及意识

如何参与构造对象和主体的客观性。

笔者认为，对胡塞尔来说，康德至少有两点

失察。第一，尽管康德通过以客体对我们呈现的

方式，检验了主体对客体的作用，并由此开启了

“先验的转向”，他的感性和知性的二元对立并没

有正视感性对逻辑所起的作用。对康德来说，知

性之机能是独立于知觉的。相反地，胡塞尔论证

说先验逻辑是奠基于先验感性论之上的。他写

道：“为了揭示真实的可理解的先验逻辑，大量

的先验的 －现象学的初始工作必须从头去完
成。”④胡塞尔贯通此两个层次的方法比康德的二

元论更为具体。第二，康德并没有留意到这个过

７５

 作者简介：卢盈华，河南郑州人，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哲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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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客体如何在生成和变化的意义上具体地成为

客体。对于康德，并没有客体生成之动态历史，

仿佛通过应用范畴到印象，客体被一劳永逸地构

造了。相反地，胡塞尔检验了经验的建筑学，以

及在时间河流中意识对于意义确定性 （ｓｅｎｓｅｃｅｒ
ｔａｉｎｔｙ）的动感贡献。①

自然态度将存在看作理所当然，这就是说，

将某物看作是客观的和确定的，独立于感知者对

所感对象之客观性的参与构造。为了悬括自然态

度，胡塞尔首先以静态的方法探索在构造的维度

上某物如何被给予，或被给予性方式，以及在本

质维度上基本的结构。当处理时间化 （ｔｅｍｐｏｒｉ
ｚａｔｉｏｎ），或者内在的对象 （ｉｍｍａｎｅｎｔｏｂｊｅｃｔ）时，
静态现象学 （ｓｔａｔｉｃ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主要涉及时
间意识 （ｔｉｍ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问题：前摄 （ｐｒｏ
ｔｅｎｔｉｏｎ）、当下 （ｐｒｅｓｅｎｔ）和滞留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胡塞尔此前在对内时间意识的探讨中，便是基本

上在静态和抽象方式之框架上进行的。从静态现

象学出发是合理的；相比于复杂和动态的生成，

从简单和稳定的结构出发较为容易，因此生成被

悬置起来。然而，由于过于形式化，静态方法必

须向发生现象学方法进展。胡塞尔写道：

现在，如果时间意识是同一性或者类客体构

形 （ｏｂｊｅｃｔｌｉｋ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之构造的原真 （ｐｒｉｍｏｒ
ｄｉａｌ）场所，是所有被给予意识的类客体构形的
并存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和演替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联系之
形式的原真场所，那么我们仍然仅仅在谈论产生

一个一般形式的意识。单纯的形式被认为是一个

抽象，由此在一开始关于时间意识意向性及其成

就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的分析便是在抽象 ［的层

次］上进行的分析。它把握并仅仅对所有单一的

对象和多数的对象的必要时间形式感兴趣，或者

说，它只是相关地对构造时间的对象的各种形式

感兴趣。对象是持恒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之物，在意识
中通过这种和那种方式被构造。但是它是关于其

内容的持恒之物；事实是这样的：它具有对于此

对象的这个内容、对于彼对象的那个内容。所有

这些都是在意识自身中被构造的，否则的话我们

不能够意识到它。②

进一步来说，仅仅形式和抽象并不能解释意

识在不同层次的真实的综合。客体和主体如何互

动，以及滞留、前摄和当下如何交互作用，这些

问题的解决需要对单子的个体化和其生成做深入

和具体的检验。静态现象学是指向发生现象学的

引导线索。胡塞尔写道：“静态现象学不正是作

为引导线索的现象学，作为构造在客体之存在的

引导类型的现象学，作为构造错觉、空无 （ｎｕｌ
ｌｉｔｉｅｓ）、反一致 （ｃｏｎｔｒａ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ｃｅ）等客体之
非存在的现象学吗？”③ 此外，在本质分析的维

度上，若无发生现象学之助，我们并不能真正地

继续静态现象学的工作。对结构的本质分析只有

在生成地构造的分析之后，才会更加准确。

施坦因博克教授区分了主动性和被动性的五

种意义④，在这里我们无法详谈。在意识的被动

运作中，滞留、前摄和当下有规则地内在地互通

于彼此。新的当下总是被过去的当下所前摄，并

在下一个时刻沉淀于滞留。我们并不能在滞留、

前摄和初始的当下之间画一个清楚的界限，他们

总是处于一个意义统一体中，尽管我们可以抽象

地做出区分。

每一个意义都是被作为一个整体被给予，在

并未主动地考虑到不一致 （ｄｉｓｃｏｒｄａｎｃｅ）的情形
下，此意义的印象与滞留激发我们前摄 （ｐｒｏ
ｔｅｎｄ）到没有被感知到的方面，即空的领域
（ｅｍｐｔｙｓｐｈｅｒｅ）。这种前摄并不是发生在主动、
判断之层次的预期，而是作为其奠基的初级形

式。例如，当我们首次看到一个类似一本书之

物，尽管我们只是部分地感知到它，我们不知不

觉地将它整体上看作一本书。当下常常以与前摄

一致的方式呈现。这种一致性 （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ｃｅ）构
成正常性 （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在这种正常性中，被直
观到的意义稳定地充实了先前对于整体上感知的

把握和勾勒。然而，由于前摄可以被否定或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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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胡塞尔与康德之间的差异并不仅限于此。事实

上，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也是理解他和康德思想差异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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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现象学视角与心理学视角———对胡塞尔与迈农之间关系

的思想史重审》，《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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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论客体自身与先验自我的不朽

完全地充实，意义也可以与前摄矛盾，在此情形

下感知者感到失望。比如，在我眼前的并不是一

本书，而是一个雕塑。在失望 （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中，一致性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意向的变更以

新的方式继续下来。通过经历失望，自身相同

（ｓｅｌｆｓａｍｅ）的客体仍然保持不变，新的被给予
之物与其合并为一体。“作为其持续变更的基质，

客体的统一体保持一致地相同。”① 在失望中，

不只是过去对于将要到来之物的前摄受到影响，

滞留之物也同样被勾掉 （ｃｒｏｓｓｅｄｏｕｔ），但并没有
被新的意义完全覆盖。譬如，我们前摄到一个杯

子的背面和其前面一样是红色，但是结果背面是

绿色，那么 “红色”同样在滞留中以 “勾掉的

红色”的形式被保留，新的滞留被确立为 “红

色，不是红色，却是红色和绿色”。

失望是模态化 （ｍｏｄ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一种类型，
模态化意味着意识在把握和预示整体和同一性时

的困惑与不确定。模态化包含失望、怀疑

（ｄｏｕｂｔ）和可能性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在失望中，幼
稚的确定性 （ｎａｉｖ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被直接和清晰地否
定或变异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在怀疑中，彼此竞争中
活生生的诸展现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的有效性相
等。”② 换句话说，在怀疑中，客体的诸意义在

意识中争执以取得显著地位。然后是可能性的模

式。“在对一个知觉的统觉视域中，意向地所预

示之物不是可能的，而是确定的。然而，可能

性，实际上一个多样的可能性的整体幅度，总是

包含在这些预示 （ｐｒｅｆｉｇｕｒｉｎｇｓ）中。”③ 可能性出
现于一般的和特定的预示的领域中。一般的预示

层次在框架的意义上是确定的 （如某物具有颜

色），而在具体前摄的意义上是不确定的 （如具

体何种颜色）。一般的预示中包括开放可能性

（ｏｐｅｎ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在这种开放可能性中，无物
在吸引，因此它在确定性中的不确定范围里可被

任何事物所充实。在特定的预示层次，存在着吸

引可能性 （ｅｎｔｉｃｉｎｇ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客体的吸引对自
我施加触发力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ｅ），要求一个特殊的
决定。继讨论模态化之后，胡塞尔接着探讨意义

如何给予我们明见性。

当一个在生活经验 （ｌｉｖ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与其
充实之间连续的一致性经过反常的体验而断裂

（ｒｕｐｔｕｒｅ）时，模态化便呈现了。胡塞尔写道：

“具体地说来，当在进程中，感知的生活经验是

连续地被充实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是连续

一致性的统一体。当这个一致性被断裂———这是

完全可能的———模态化出现了，并且我们不再在

正常的意义上拥有一个知觉。也就是说，我们不

再连续地将感知的对象意识为一种以直截了当的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方式存在的东西。”④ 当模态化
在对确定性的确认中被解决时，新的对于一个客

体之构造的确定性模式比直截了当的确定性更为

稳定。当一致性继续被体验，这个断裂不再继续

出现或者以不规则的方式出现，那么它被视为在

一个基本稳定的一致性中的断裂。当这个断裂以

规则的方式继续周期性地出现，那么它参与构造

了一个新的一致性。这个新的一致性包含可预示

的断裂 （严格意义上已不是断裂），根据之前的

一致性的标准，它被视为反常的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而如果当此断裂不间断地持恒，先前一致性的基

本结构被推翻，这种情况下一种全新的一致性被

构造出来。若仍根据先前一致性的标准，它也被

视为反常的。但如果全新的一致性更加丰富，在

其运作中更少地出现断裂，那么它成为了一个新

的正常，即超常 （ｈｙｐｅｒｎｏｒｍ），而不是反常。而
此 “断裂”也被视为理想的 （ｏｐｔｉｍａｌ）。

尽管正常的和谐感知允许断裂的发生，活的

当下
獉獉

（ｌｉｖｉｎｇｐｒｅｓｅｎｔ）并不能被勾掉。相反，在
当下的时刻，现在是用以变更过去的意识、朝向

将来的视域、决定一致性或正常性之产生的标

准。在作为标准和绝对真实的意义上，当下的意

识是不朽的。

二、客体的真实自身和先验的自我

虽然现在 （ｎｏｗ）总是有效的、不可被勾掉
的，但是当它成为滞留中的过去，它仍然可成为

无效的、可被勾掉的。由此一个悖论便浮现出

来：同一性和不朽仅仅是暂时的。这对于解释获

得客观性的知识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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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写道：“由于它的有效性仅仅是暂时的，它

有什么好处？”① 由此而进一步地探讨，突破暂

时性与发现客体自身的关键乃在于记忆 （ｒｅｍｅｍ
ｂｅｒｉｎｇ）。本文之前的描述乃是对澄清记忆之体验
的必要解说。

“在我们谈起真实自身和明确被验证的展现

的地方，我们通过记忆超越了暂时性意识。在记

忆中，我们重复地返回到相同的展现和它所意指

的客体。”② 凭借记忆，相同的意义在我们主动

性觉醒时再一次地重复。“通过记忆，通过回忆

行为的觉醒一个对象获得了一个值得被称为 ‘明

见性’的时间厚度。”③ 为了理解胡塞尔的记忆

观念，探讨 《被动和主动综合分析》中触发

（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和联想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的意义是必要
的。

触发，对胡塞尔来说，意味着客体对自我的

“吸引以成为存在” （ｅｎｔｉｃｅｍｅｎｔｔｏｂｅ）。它是一
个对注意力的动机引发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的引诱
（ａｌｌｕｒｅ）。胡塞尔说：“说起触发，我们将它理解
被给予意识的引诱，一个对象给予意识的特殊牵

引施加到自我。这种牵引当自我朝向 （ｔｕｒｎｔｏ
ｗａｒｄ）它的时候，它便松弛下来。”④ 与自然态
度采用因果性的描述不同，胡塞尔运用动机引发

的观念去解释意识的运行和诸现象的关联。这种

方法施用于被动和主动领域，以及从被动到主动

的过渡领域。如前所述，在吸引可能性中，客体

的诸意义吸引自我做出特定的决定。在此意义

上，“依据客体方面在不同程度重量上对其构造

的的吸引，动机引发得到澄清”⑤。但若从主体

的方面来说，动机引发被理解为意识的综合和构

造客观的意义之能力。

触发呼唤自我的主动注意，当自我主动地朝

向 （ｔｕｒｎｔｏｗａｒｄ）对象的某一意义时，该对象的
此一意义成为显著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对于显著的
被给予性，通过反复地检验它们的假定的可能

性，胡塞尔论证了显著已经是一个触发的显著。

这就是说，在某物成为显著之前它已经对感知者

施加了一个触发的引诱，而不是成为显著之后才

施加触发力。施加强烈触发力的某物通过压制施

加微弱或者不施加触发力的某物而成为显著。先

在的类客体构形在以后也会仅仅施加微弱触发

力，或者不施加触发力。当某物不再施加任何触

发力，它作为引诱之零度 （ｎｉｌ）被保存于滞留
中，但是它仍然可以在将来被唤醒。觉醒是如何

可能的？解决此问题的关键便在于联想。

胡塞尔将 “联想”理解为意识对于不同的触

发现象的统合与比较。在被动和主动的层次均有

联想的发生。在多数情形下，联想在并无自我的

注意时发生。不同于经验主义者所相信的那样将

感觉材料视为无组织的，胡塞尔论证道，原真的

现象已经施加触发力并通过联想而被意识所统合

为一个整体。《被动和主动分析》讲座中对联想

的分析指示了以时间意识的具体化为特征的发生

现象学的新方法。

在联想的被动体验中，我们可以同时地和共

时地关联不同的当下现象。在同质性 （ｈｏｍｏｇｅ
ｎｅｉｔｙ）的模式中，我们关注于相似性、均一性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凝聚 （ｃｏｎｃｒｅｔｉｏｎ）与融合 （ｆｕ
ｓｉｏｎ）。在异质性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的模式中，现
象通过对比、辨别和显著而被综合。我们也会返

溯地联系当下之物与过去之物。觉醒的发生是被

动综合向主动综合的过渡，因此对于过去意义的

觉醒必然地发生于作为记忆的联想中。胡塞尔使

用了 “再造的联想”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和 “联想的记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概
念，但没有给出清晰的规定。大体而言，如果过

去的意义与当下的意义是同一的，这种记忆可被

称为 “再造的联想”。如果它们通过相似性或其

他因素被关联，此记忆可被称为 “联想的记忆”。

总而言之，记忆意味着过去之物被唤醒，并通过

我们主动地朝向类客体构形而再次进入意识中。

记忆是极有意义的，因为记忆超越了暂时的

展现而进入更加稳定的、再造的自身相同的客

体。胡塞尔写道：

关于相同客体的一些记忆必然地将这个相同

的事物以不同的方式带入意识，将其标识为与过

去有不同距离的过去，标识为这样的过去：它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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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关联于活的当下，此当下是活跃的时间广度的

最终目标。这种活跃的目的向前推进，因此伴随

着每一个新的记忆这个相同的过去成为一个更加

遥远的过去。这里，先前记忆和记忆序列的整个

内容必然地在每个后来者的内容中得到维持。只

要它们是一致的，时间的系列便是同一地相同。

它是相同的个体的序列，相同的持恒的对象，也

就是说，相同的事件。①

在记忆中，客体超越了它首次作为原真的当

下被给予的时刻，并且可以在不经外在感知的情

形下再次展现。当记忆发生时，我们不仅觉知到

被唤醒的类客体构形，我们也期待它的一定意义

在将来再次保持相同。这种将来导向的活动也参

与构造客观的意义。记忆的这种构造同一性的功

能同样可运用于主体的方面。在讲稿增补的第八

篇，胡塞尔探索了记忆的绝然性。在被动综合讲

稿的第四部，他检验了时间河流的在其自己。从

这些分析中他论述了记忆不仅仅构造超验的客

体，也建立先验的自我。

胡塞尔写道：

记忆的生活经验起于原真的当下的内在，但

是它们再次展示时，过去超越了生活经验和在当

下被原始地构造的事物的整个积累。在这种方式

下，我们自己意识的整个过去以超验的方式在各

自的当下被给予我们。这种意识的整个过去能通

过记忆以人们所喜欢的任一方式被扩展。②

由于记忆，我过去的意识之河流超越了暂时

性，对我自己是独特的和最真实的。我仅仅能记

忆我自己所体验的过去的展现。在此意义上，客

观的意义和单子的个体化皆得到保证。一个对象

的终止预设了自我意识的非终止，对象的终止发

生在此之上。即便一个持恒的对象可终止，持恒

的过程不可停止。 “持恒是不朽的。”③胡塞尔写

道：“正如只是在过程中终止是可被设想的，然

而过程本身的终止是不可被设想的，开端也只是

在过程中是可被设想的，然而过程的开端是不可

设想的。”④

过去的时间是无终点的，因为这个连续体总

是继续下去。确实，通过当下的记忆，过去可改

变，然而有一个无终点的过去总是同一于其自

身。因此，先验的生命和先验的自我打破了暂时

性的界限；在不同的时刻，自我意识坚定地保存

其自身。同样地，我的将来也是先验的。虽然我

的期望可以不被充实，这个有关期望的形式将会

必然地被充实。例如，“前进的时间意识的结构，

以及新的当下之构造的结构”⑤是必然的。一个

新的现在
獉獉

必然到来，它必然成为过去。前摄和滞

留的形式不能被勾掉。所以，先验的自我以一种

同一的方式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胡塞尔清楚地

声称并没有不朽的灵魂。⑥ 在何种意义上胡塞尔

宣称先验的自我是永恒和不朽的？

对自我可以出生和死亡的断定预设了客观的

时间。然而，时间并非独立于意识活动而客观地

存在，如同自然态度所认定的那样。在发生现象

学探讨时间的生成中，时间仅仅通过我的意识活

动的自我构造而对我有意义。如果没有我的意识

的关于当下印象、滞留和前摄的被动综合，没有

关于联想、自我的记忆和期望的主动综合，我便

无法对时间做出任何断定，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时

间隔离于我的感知和体验。

意识活动也不是去充实已经存在着的客观时

间的某段位置。相反地，正是由于自身时间化活

动 （ｓｅｌｆ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ｚｉｎｇ），时间才被构造起来，成
为可被设想的。施坦因博克教授疏解道：“一个

发生现象学超出了当下的静态一瞥，甚或超出了

伴随着其原真的印象—滞留—前摄之结构的活的

当下的静态一瞥，因为它具有其范围的发生性，

即生成或自身时间化的过程。”⑦ 自身时间化活

动乃是时间的来源。在此意义上，由于自我是独

立于时间的，而生死发生在经验的时间之内，因

此，先验的自我既不出生，也不死亡。⑧ 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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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可出生与可死亡与此并不矛盾。同时，如

前所述，自身时间化活动是没有结束的，某一个

对象可能消失，但马上有他物会接替它的位置。

“总有一些事物会出现”是确定的，这个连续的

综合过程参与构造了先验的自我之不朽。

即便是先于我经验的出生和后于我经验的死

亡的时间，也仅仅通过我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对

历史性的反思和对将来的期望而对我有意义。这

些也同样必然地成为过去的历史，并可被记忆。

在发生现象学的视域中，若无我，则先于我经验

出生和后于我经验死亡的时间不具有意义。这些

时间并不客观地存在，而是为我的存在。例如，

某人不能保证历史上曾经存在某国家，如果它的

时代之事件不能对此人施加影响并激起此人的记

忆。对我来说，后于我经验死亡的时间也仅仅通

过我的参与而存在，比如期望。在我的自然生活

中，将来的形式是绝然的，因为它必然成为新的

过去并可被记忆。然而，将来的内容并不是绝然

的。我不能对我经验死亡后的将来做出绝然的陈

述，因为我不再能够记忆它。在发生现象学中，

我可自由地对我经验死亡后的将来做出处理。因

此，不仅仅是我经验生活之内的时间由我所构

造，先于我的经验出生和后于我的经验死亡的时

间也由我所构造。

在如上的意义上，单子是绝对的，先验的自

我是永恒的、不朽的。创造的时间化活动导向代

表了不能被还原为任何他者和对象的主体之独特

性。从发生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如前所述，单子

也通过作为自身触发的自身时间化活动给予其自

身。我可以不费周折地断定我以自身被给予的方

式给予我自己，尽管自然的自身是可消亡的，作

为自身时间化活动的自我是 “自身为基础”的。

胡塞尔写道：“在一个特定的方面，人们的自我

栖息于其先验的自我，而且它既不死亡也不生

起；它是一个生成的过程中的永恒的存在。”①

先验的自我是 “自身为基础”的，这并不意味着

每个单子并不依靠他者。每个单子是自身为基

础，同时又是相互依靠其他单子为背景的。②

三、从发生现象学到世代生成现象学

如前所述，先验的自我是一个在生成过程中

的永恒的存在。但是，如果生成的过程并不是永

恒的，我们不能宣称先验的自我是永恒的。尽管

我们已经论述了自身时间化的作用是永恒的，并

且是我认识这个世界的基础，但是我的先于我经

验出生和后于我经验死亡的自身时间化活动 （如

果存在的话），确实与我经验生命之内的自身时

间化活动不同。通过互动，我经验生命以外的时

间才对我成为清楚的，对我更加真实和有意义，

因此声称我参与了过往历史事件的构造似乎是合

理的。然而，这里却有一些盲点。

首先，在发生现象学的框架内，我的被动和

主动综合被视为对我个人经验的综合。而我并不

对历史拥有直接经验，即使它对我施加影响。由

于我的经验生命是有限的，尽管我的综合可以达

到无限的时间，但是个人综合的过程并不绝然是

永恒的。在我经验生命中，当下总是被前摄于

前，亦立即被滞留于后。然而，在我的生命的第

一个当下的时刻，我是否之前便有滞留和前摄？

死亡作为不再可能的可能性在当下被给予，可是

我的前摄和期望是否在我的经验死亡之后会继续

下去，无论是被充实还是失望？我们对此无法做

出绝然的回答。如果我们假定独立于自我的时间

以某种形式存在，在这些时刻自身时间化活动的

过程是有开端和结束的，那么在我生命中的第一

个当下并没有先在的滞留与前摄。如果我声称我

构造了时间并且时间仅仅为我而存在，那么将不

会有超出我经验生命的时间，而且那些时间仅仅

通过我在我生命中的遥远的综合而得到保证，这

样一来其他单子的自身时间化活动便被粗暴地否

定了。

其次，我对超出我的经验生命的事件的反思

与我对我所感知的现象的综合并不同。我通过感

知古代的遗迹可以记忆起历史事件，但是我不能

记忆起先于我的出生我做过什么。在发生现象学

中，我所体验的世界比我不能体验的过去和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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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更加真实，但是宣称历史仅仅是被我构造

的是有问题的。事实恰恰相反，我不可避免地受

到特定历史与文化的塑造。这种颠覆暴露了发生

现象学的不足。对于回答历史文化是我的根基，

还是我是历史文化的根基的问题，发生现象学偏

好后一种选择，因为它将个体的生活经验看作最

为确定的。可以说，发生现象学悬括了特定文化

对我的巨大影响，不认为我并非自足的。

再次，我不能对我的经验死亡之后的将来做

出任何绝然的陈述。对我来说，那个世界可以是

并不存在了。我的连续体的终止同样可意味着世

界之连续的终止，这是一个非常苍凉的景象。

尽管在发生现象学分析下的动态过程之跨度

足够长，以至于可以将断裂 （如做梦）囊括进总

体上的一致中，这些是静态现象学所不能解释

的，但是发生现象学不能涵盖超出我个人经验的

视域，因而并不能解释生死和历史文化的问题。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胡塞尔开启了一个新的现象

学转向：从发生性到世代生成性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ｉｔｙ）。
他甚至在被动和主动综合分析系列的讲座中隐含

了向世代生成现象学发展的思想。胡塞尔写道：

我们一定足够可以至少揭示问题，而且在我

们已进行我们分析的地方，尤其是在我们已经从

事的最普遍的，同时最原初的内在时间性的构造

工作的地方，我们一定足够可以对这种研究方式

获得清楚的理解。由于属于此处问题的极多种

类，这些研究导向一个整体幅度的先验学科，导

向一个自然的先验科学，或者，一个一般的可能

的自然的科学，我们可以说导向一个先验的物理

科学；从其全部意义上看，这将包含一个先验的

空间科学和一个先验的时间科学；在相同的意义

上它们会导向一个先验的心理物理学和心理学，

导向一个人格的先验科学，个体人格和高级人格

的先验科学，由此导向关联于可能的人格共同体

的一个一般的先验社会学。同样地，它们也导向

一个作为可能的共同体之成就的先验科学的一般

的先验文化科学。它们全部静态地或发生地处理

相应的构造问题。①

虽然胡塞尔此处仍使用 “静态地”和 “发

生地”这些词汇，根据施坦因博克的解释，他所

谓的 “个体人格和高级人格”已经预示了世代生

成性的发展方向。胡塞尔的研究方法涉及 “高

级”和 “低级”之间的奠基。相比于 “自身为

基础”的个体之自身时间化，高级人格预示了文

化共同体的世代生成性。胡塞尔在其晚期手稿中

对世代生成性问题有所陈述，论到了家乡世界和

陌生世界诸问题。不过由于他的去世，胡塞尔并

没有完整地论述此项课题。他也没有使用 “世代

生成现象学”的概念。身为犹太学者的安东尼·

施坦因博克教授在其 《家园及其之上：胡塞尔之

后的世代生成现象学》一书中发展了世代生成现

象学的思想。他阐明了现象学之方法和内容的几

个特征：

（１）以世代生成性为其内容的世代生成现象
学是现象学最具体的维度；它关注主体间的、历

史的活动。（２）发生现象学在剥去其历史和世代
的维度之下处理世代生成性。此处层次间的活动

是从世代生成的时间化或历史性，到个体的自身

时间化或事实性。（３）最后，世代生成性可以通
过另一个层次的抽象，剥去时间的生成而被静态

地处理。这会是一个静态的分析，它从结构，或

者说世代生成性的结构的方面来处理世代生成

性。②

施坦因博克认为，胡塞尔一生中对现象学的

研究运用了不同层次的方法。当他从静态转向发

生性时，之前被认为是简单和低级的静态的分

析，成为了抽象；之前被认为是复杂和高级的发

生的分析，成为了具体。从发生现象学的视角来

看，时间意识仅仅是一个形式和抽象，它不能解

释我们的被动和主动综合如何以具体和动态的方

式运作。“高级”的生成现象学既是静态现象学

的必然进展，又是它真正得以实现的奠基。现

在，当胡塞尔从发生的方法转向世代生成的方

法，之前被认为是具体的发生的分析，成为了抽

象；之前被认为是复杂的世代生成性分析，成为

了具体。从 “高级”的世代生成性的视角来看，

发生的分析是抽去了历史和文化的抽象，它没有

考虑到个体乃是被他的过去，同时甚或将来的世

代所构造的。譬如，文化共同体的神话传说、长

３６

①

②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Ｐａｓｓｉｖｅ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Ｌｅｃｔｕｒｅｏｎ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Ｌｏｇｉｃ，ｐｐ２７１－２７２．

ＡｎｔｈｏｎｙＳｔｅｉｎｂｏｃｋ．ＨｏｍｅａｎｄＢｅｙ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ｈｅｎｏｍｅ
ｎｏｌｏｇｙａｆｔｅｒＨｕｓｓｅｒｌ，Ｅｖａｎｓｔｏ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ｐ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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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精神教化、儿童所玩的游戏乃至后世的缅怀

都对个体的构造施展了关键的作用。

不同于发生现象学关注于我如何通过作为

“自身为基础”的自身时间化活动给予我自己，

世代生成现象学研究我如何依照世代生成性给予

我自己。在后者的范围内，自身时间化是基于世

代生成性的时间化。尽管我是绝对，但此绝对是

依靠另一个绝对，即世代生成性而被给予的。从

单子和世代生成性的不同来看，个体从自身之外

而被给予其自身。以单子和世代生成性的均一性

来看，个体从其广阔的自身 （世代生成性）而被

给予其自身。

从胡塞尔对世代生成性初步使用出发，施坦

因博克继而探究了我出现的动机引发，并论证我

在此世界的出现并不是无意义和偶然的。在他看

来，不朽不能成为关键，因为我无法断定在将来

我是否会从我自身中被解除，这是由于 “个体的

无限不可被还原为物质自然，而是内在地联结于

被给予 （ｂｅｉｎｇｇｉｖｅｎ），对胡塞尔而言，联结于
内在并透过其自身时间化活动和精神化活动的单

子的自由活动。”① 然而，正是由于对于将来的

不确定，我可以假定
獉獉

我将不会从我自身中被解

除。在面向不确定的将来中，这里打开了希望的

可能性。我对于我生命意义之延续的希望被人格

间的运动所充实。施坦因博克写道：“作为出生

的过去维度产生了关于神秘的构造维度，将来维

度在出生时依照天职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被给予 （它反

过来授予出生以意义），并且面对必死性，它产

生了希望的构造维度。”②

相较于从世代生成性中而来的出生，死亡不

是绝然的。而新生 （ｎａｔａｌｉｔｙ）作为延续意义的新
的被给予，可被视为重生，是确定的。通过与他

者的合作而创造新的意义，我持续地再造自己。

以此而论，仅仅当不朽融合并位于新生中，它才

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不朽的：我联结于

神圣与他者，不停地再造意义。

综上所述，胡塞尔论证发生现象学中先验自

我的不朽之依据是自身时间化活动的明见性和对

于客观时间的优先性，而其理论瓶颈在于狭窄的

自我无法对历史文化做出解释。施坦因博克在对

世代生成现象学的发展中提出的新生理念与犹太

文化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新生的概念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犹太文化对传承的重视。他将现象学与

传统文化结合的尝试对我们沟通中国文化与现象

学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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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规则悖论与卡茨解决


苏德超

【摘要】维特根斯坦在 《哲学研究》（ＰＩ）中阐述了遵守规则悖论。本文将其梳理为保守的和激进的两个版本，并将相
关论证区分为基于解释的论证和基于直觉的论证。然后，本文考察了卡茨对这一悖论的解决，指出这一解决并不成功。

【关键词】遵守规则悖论；维特根斯坦；卡茨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１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６５－０８

一、遵守规则悖论及维特根斯坦的解决

生活中存在着大量遵守规则的行为，如交通

红绿灯、算术、语言等。维特根斯坦在 《哲学研

究》中，提出了著名的遵守规则悖论：

这就是我们的悖论：没有什么行动方式是可

以由一条规则确定得了的，因为，每一种行动方

式都可以说成是跟规则相符合。答案是：如果什

么都可以说成是符合规则，那么，也就可以把它

说成是不符合规则。（ＰＩ２０１）
“说成”换一种说法就是 “解释”（ＤｉｅＤｅｕ

ｔｕｎｇｅ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在另一处，维特根斯坦
把相关要点表述为：

可是一条规则怎么能告诉我在这个地方要怎

么做呢？不管我怎么做，根据某种解释，它都是

跟这条规则相符合的。（ＰＩ１９８）
由此可见，维特根斯坦遵守规则悖论 （激进

版本）的要点是①：

１．如果任何行动方式都可以解释成对某条
规则的遵守，也可以解释成对该条规则的违反，

那么，就不存在遵守该条规则这回事。

２．任何行动方式都可以解释成对某条规则
的遵守，也可以解释成对该条规则的违反。（对

称性论题）

３．所以，不存在遵守该条规则这回事。
４．对于任意规则，以上论证都成立。

５．所以，不存在遵守规则这回事。
前提１的获得很简单。因为规则要具有区分

功能，它能明确区分出哪些行为遵守了它、哪些

行为违反了它。如果同一个行为，在遵守一条规

则的同时又违反了它，那就不存在对该条规则的

遵守，严格讲连规则都不存在了。因此，如果对

称性论题是正确的，那么，对于某一特定规则，

就没有遵守它这回事了。又因为上述论证的特定

规则的选取是任意的，所以不存在对任何规则的

遵守。

这个论证明显跟我们的常识相冲突：我们确

有遵守规则的行为。维特根斯坦为了解决这个冲

突，去掉了遵守规则中的解释因素。换言之，他

认为问题的关键在前提１。前提１假设了确定对
规则的遵守时，需要解释这个中介。维特根斯坦

断言没有这个中介， “我盲目地遵守规则”

（ＰＩ２１９）。由于前提１不成立，所以整个悖论也
就消除了。在维特根斯坦的语境中，“盲目”一

方面指不做选择。“当我遵守一条规则时，我并

不做选择。”（ＰＩ２１９）在解释的中介之下，由于
任意的行动方式都可以说成是跟规则相符合，规

则遵守者就有选择压力：到底哪一种行动方式才

是恰当的。这有点像戴一块表知道时间，同时戴

几块表就不知道时间一样。“盲目”另一方面指

我们是被训练成的。“遵守一条规则类似于服从

一道命令。我们是被训练成这样的；我们以某个

特别的方式对一道命令做出反应。” （ＰＩ２０６）因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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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遵守规则是一种公共的 “实践”（ｄｉｅＰｒａｘｉｓ，
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ｅ）活动 （ＰＩ２０２）。只要外部条件大致稳
定，规则就会起作用 （参见 ＰＩ１４２）。这一充分
条件同时也是必要的。以路标为例，“仅当存在

着一种稳定的使用，一种习俗，才能说某某人按

着路标在走”（ＰＩ１９８）。
特别提醒的是，ＰＩ同时是一本语言哲学著

作，其中的大多数例子都涉及到语言。遵守规则

悖论也是语言哲学中的一个悖论。这一悖论在语

言哲学中的相应表述是：

１Ｌ、如果对词语的任何使用都可以解释成对
该词语涵义的遵守，也可以解释成对该词语涵义

的违反，那么，就不存在遵守该词语涵义这回

事。

２Ｌ、对词语的任何使用都可以解释成对该词
语涵义的遵守，也可以解释成对该词语涵义的违

反。（对称性论题）：

３Ｌ、所以，不存在遵守该词语涵义这回事。
４Ｌ、对于任意词语涵义，以上论证都成立。
５Ｌ、所以，不存在遵守词语意涵义这回事。
本文的以下行文，在无特别说明的情况下，

相关讨论既针对遵守规则悖论，也针对这一悖论

的语言哲学版本。讨论中的例子，则交替使用。

二、对称性论题的两种解读

悖论本身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悬而未决，

那就是前提２，即对称性论题：在以解释作为中
介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行动方式都可以说成是既

跟某个规则相符合又跟该条规则相冲突。这一结

论，紧跟在 “没有什么行动方式是可以由一条规

则确定得了的” （ＰＩ２０１）之后，而后者则是对
ＰＩ１３８节起的论证所做的一个小结。维特根斯坦
举了以下一些例子：对 “立方体”这个词的理解

与使用 （ＰＩ１３９－１４１），根据规则写出后继序列
（ＰＩ１４３－１４６，ＰＩ１８５－１９０）、阅读 （ＰＩ１５６－
１７０）等。以 “立方体”为例，我们经典解释下

的立方体，指的是由 “六个全等的正方形围成的

封闭立体”，为此，我们的头脑中可以浮现出相

应的草图。凡跟这个草图相符的，就是立方体。

然而，维特根斯坦指出，“很容易设想出一种投

影方法，使得 “一个三棱柱”跟上述草图相符

合” （ＰＩ１３９）。这样就表明了，一条 “立方体”

的规则，不足以确定 “立方体的例子”，从而不

足以确定找出立方体例子的行为。或者说，“立

方体”这个词语的涵义，不足以确定其外延。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保守结论：对于任

一给定的规则，总有不同的解释方式使得在一种

方式下符合该规则的例子，在另一种方式下不符

合。相对于对称性论题，我们可以得到对称性论

题的保守版本：

不确定多的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ｍａｎｙ）行动方式都
可以解释成对某条规则的遵守，也可以解释成对

该条规则的违反。

“不确定多的”这一措辞来自于 Ｐａｎｊｖａｎｉ
（ｐ３０７）。他的表述如下：

不确定多的行动方式都可以经由解释，从而

跟遵守一条规则的解释或指令相一致。（Ｐａｎｊｖａ
ｎｉ，ｐ３０７）

但跟Ｐａｎｊｖａｎｉ相比，有一个重要不同，我们
的论题是对称性的：既强调可以解释成遵守 （一

致），又强调可以解释成违反 （不一致）。对于

保守版本而言，这一点十分关键。因为任何一条

规则，几乎都有不确定多的行动方式经由解释跟

它一致，但这并不会导致遵守规则悖论。比如，

在高速路上开车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１８０公里，
我们可以用不确定多的开车方式来遵守这条规

则，用一只手开、用两只手开、自动巡航或者以

低于时速１８０公里的任意速度去开。唯有同一个
行动方式既可以解释成遵守规则，又可以解释成

违反规则时，才会出现悖论。这一点显然被Ｐａｎ
ｊｖａｎｉ忽略了。

这一保守版本其实就是 Ｐａｎｊｖａｎｉ（ｐ３０７，
ｐ３２１）所确认的克里普克理解。① 在这一理解之
下，维特根斯坦遵守规则悖论的要点被修正为以

下保守版本②：

１Ｎ、如果有不确定多的行动方式都可以解释
成对某条规则的遵守，也可以解释成对该条规则

６６

①

②

Ｐａｎｊｖａｎｉ进一步认为，克里普克这一理解是错误的。因
为从文字上看，ＰＩ２０１以及之前的 ＰＩ１９８是激进版本。维特根斯
坦用词是 “ｊｅｄｅ”（ｅｖｅｒｙ，ａｎｙ），“ｗａｓｉｍｍｅｒ”（ｗｈａｔｅｖｅｒ），而没
有使用 “ｕｎｂｅｓｔｉｍｍｔ”或 “ｕｎｅｎｄｌｉｃｈ”或 “ｕｎｂｅｇｒｅｎｚｔ” （ｉｎｄｅｆｉ
ｎｉｔｅｌｙｍａｎｙ）。

根据前面的约定，保守版本也有相应的语言哲学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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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违反，那么，就不存在遵守该条规则这回事。

２Ｎ、不确定多的、不同的行动方式都可以解
释成对某条规则的遵守，也可以解释成对该条规

则的违反。（对称性论题的保守版本）

３Ｎ、所以，不存在遵守该条规则这回事。
４Ｎ、对于任意规则，以上论证都成立。
５Ｎ、所以，不存在遵守规则这回事。
在保守版本之下，当一个行动者要遵守一条

规则时，他总是面临着选择困难：要从许多的、

全然不同的行动方式中选出某一个行动方式；这

些候选的行动方式，根据不同的解释，都与这一

规则相符合，又跟这一规则相冲突。对这一困

难，克里普克是这样描述的：

……我心灵中的任何心理实体或观念的存在

如何能构成对任何某个涵义的 “领会”，而不是

对另一种涵义的 “领会”？我心灵里的观念是有

限对象：它难道就不能被解释成确定了一个克里

普克加法运算，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加法运算？当

然，在我心里可以存在着另外的观念，它被认为

是构成了心灵把某个特定解释赋予第一个观念的

行动但是，这个问题明显就在这个新层次上再次

出现了。（又一次用到了一条解释一个规则的规

则。）以此类推。（Ｋｒｉｐｋｅ，ｐ５４）
准确地讲，克里普克认为，选择困难源于归

纳困难合并无穷后退的困难。归纳困难是指，行

动者无法从有限的规则的例子中获得对规则的完

整理解。对实例的解读存在着多种相互冲突的可

能性。以６８＋５７为例，普通加法会得到１２５这
个答案。但是，我们也可以得到５这个答案，如
果我们进行克里普克加法①运算的话。我们可以

合理设想，如果事先我们进行的训练，其加数都

小于５７，那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不进行克里普克加
法运算呢？也许我们可以添加某个条件来剔除选

项，但是，我们所加的条件，本身就是一条规则

或一个解释，它需要新的解释，如此一来，对规

则的遵守总是依赖于更深一层的解释，规则永远

没有确定的时候，从而，对它的遵守也没有一个

确定的时候。如果什么是规则，什么是对规则的

遵守都没有确定的时候，那么事实上也就不存在

遵守规则这回事了。前提１Ｎ因此获得。
前提１Ｎ的获得跟前提１的获得是根本不同

的。前提１的获得跟归纳困难无关，完全是定义

性的。要是任何行动方式都可以说成是跟某个规

则相符合，也可以说成是跟某个规则相违反，那

么，这条规则就失去了确定性，从而不成其为规

则。“遵守和违反这样的概念也就失去了意义。”

（ＢａｋｅｒａｎｄＨａｃｋｅｒ，１９８５，ｐ１４４）遵守规则悖论
的维特根斯坦激进版本，因此跟保守版本也就有

所不同。

Ｐａｎｊｖａｎｉ（ｐ３２０）还指出了对称性论题的激
进版本与保守版本的另一个重要不同：在保守版

本中，规则是起作用的，它虽然无法确定备选项

却可以剔除备选项；而在激进版本中，规则不起

任何作用，它既不能确定也不能剔除任何被选

项。比如，在 “进行加法运算”这个规则之下，

按激进版本的理解，做任何事都可以看成是对该

规则的遵守，也可以看成是对该规则的违反；但

在保守版本中，一些行为显然连候选项都不是，

比如打篮球，唯有像克里普克加法这样的类似物

才得以保留成备选项。

一般情况下，大家对这两个版本不做区分。

不过从文本来看，对称性论题以及遵守规则悖

论，的确可以有这两种不同的表述的差异。虽然

对称性论题的激进版本与保守版本有巨大的差

异，但无论是维特根斯坦，还是他的研究者，包

括Ｐａｎｊｖａｎｉ，似乎都未给出激进版本的明确辩护。
在下一节，我们将尝试为激进版本给出一个有条

件的辩护。

三、解释不确定性的扩散与激进版本的辩护

不管是 “不确定多的行动方式”，还是 “任

何行动方式”，之所以遵守和违反了某条规则，

乃是由于解释使然。可见，在对称性论题中，

“解释”（Ｄｉ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ｅ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一词显
得十分关键。那么，“解释”指的是什么呢？

在ＰＩ中，“解释”包括下面一系列相似家族
成员：文字 （包括解说和指令）、图像、心像等

等。我们要遵守一条规则，或者要遵照某个词语

的意义去使用它，就得理解相应规则或意义。但

７６

① 克里普克加法运算 （ｑｕｕｓ）被定义为，如果两个加数分
别小于５７，那么，其和等于普通加法之和；否则，其和等于５。
（参见Ｋｒｉｐｋｅ，ｐ９）



《现代哲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是，在我们理解时，发生了什么呢？维特根斯坦

说：

在我们理解一个词语时，究竟是什么真正浮

现在我们的心里？———难道不是某个像图像的东

西吗？难道它不是一个图像？（ＰＩ１３９）
注意，并不是规则或涵义本身呈现在我们心

里，而是一个类似于图像的东西呈现在我们心

中。比如，当我们听到 “立方体”这个词时，心

里浮现出 “立方体”的相应素描。正是这一素描

“迫使” （Ｚｗｉｎｇｅｎ，ｆｏｒｃｅ）我们把 “立方体”用

到立方体上 （ＰＩ１４０）。不过，这里所谓的 “迫

使”，维特根斯坦指出只是一种 “心理强制”，

而非 “逻辑强制”（ＰＩ１４０）。我们可以设想出不
同的 “投影方法” （ｄｉｅＰｒｏｊｅｋｔｉｏｎｓｍｅｔｈｏｄｅ，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使得一个三棱柱跟心中的
素描相符合。

要是我们把投影方法连同立方体素描一起浮

现在心中，构成心像，这样就可以确定立方体的

恰当外延了吗？答案还是不能。因为 “现在难道

我不能设想这个示意图的不同应用吗？”（ＰＩ１４１）
作为解释的示意图，它们也需要解释，如此无穷

无尽，问题得不到解决。值得注意的是，是心

像，还是 “面前的一幅草图或模型”， “这一点

绝无本质意义” （ＰＩ１４１），甚至作为文字，在本
质上也是一样的。它们都向解释开放，存在着多

种解释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接受以上论述，并且，如果我们承

认对规则的遵守，或者说，对词语涵义的理解，

需要以解释为中介，这样，就面临着解释不确定

性的扩散，从而就得到了关于对称性论题激进版

本的一个辩护：

对规则的遵守，或者对词语意涵义的理解，

需要以解释为中介。

对解释的理解需要以对解释的解释的理解为

中介。

对解释的解释的理解需要以对解释的解释的

解释的理解为中介。

……

对ｎ阶解释的理解需要以对 ｎ＋１阶解释的
理解为中介

……

由于解释永远无法完成，所以，对词语涵义

的理解，或者，对规则的遵守也永远无法完成。

这就相当于说，“涵义”、“规则”、“遵守”、

“违反”等词语统统失效。

因此，在有限解释之下，对词语的任何使用

都可以解释成对该词语涵义的遵守，也可以解释

成对该词语意涵义的违反；任何行动方式都可以

解释成对某条规则的遵守，也可以解释成对该条

规则的违反。

有了这一辩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Ｐａｎ
ｊｖａｎｉ（ｐ３２０）指出的激进版本与保守版本的区
别：保守版本中的规则能剔除备选项，激进版本

中则不能剔除任何被选项。因为，激进版本中，

任何一级解释，解释的任何一部分，任何一个词

语，其意义都是未定的。因此，比如说，打球当

然可以解释成是在做数学题，就如同叫喊与跺脚

转换成了下棋。维特根斯坦的相关说法如下：

那两个人不是在下棋，而是在边叫边跺脚。

不过，根据合适的规则，这是可以转化成一盘棋

的。（ＰＩ２００）

四、解释的替代者：直觉与私人语言

（规则或涵义直接呈现）

　　遵守规则悖论关键在对称性论题，而对称性
论题中，不管是 “不确定多的的行动方式”，还

是 “任何行动方式”，之所以遵守和违反了某条

规则，乃是解释使然。而其中所涉解释，是不同

的解释。所以，遵守规则悖论所引起的矛盾，可

能是不同解释引起的矛盾。其中的症结在于，无

论是激进版本，还是保守版本，我们都没办法消

除不同的解释。

我们的处境是这样的：遵守规则要么需要理

解规则，要么不需要理解规则。如果需要理解规

则，对规则的理解要么通过解释，要么不通过解

释。上述论述已经表明，通过解释的话，会导致

遵守规则悖论。所以，要么，对规则的理解不通

过解释，要么遵守规则不需要理解规则。如果遵

守规则不需要理解规则，那么，我们就盲目地遵

守规则，这正是维特根斯坦解决悖论的方案。在

得到他自己的方案之前，维特根斯坦尚需排除另

一选项：理解规则却不通过解释。这一选择就是

直觉。在直觉之下，规则或涵义直接呈现。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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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ＰＩ２１３，维特根斯坦设想有一个序列，开
了头，要求人按照规则填写下去。“这个序列的

开头片断显然跟不同的解释相符合”，续写者面

临选择，在选择时会怀疑。怎么消除这种怀疑？

靠直觉。但维特根斯坦认为，作为 “内在声音”

的 “直觉，是一个不必要的搪塞”。（ＰＩ２１３）对
此的一个常见辩护是：因为直觉超越解释，所以

直觉是私人性的。如果直觉是私人性的，那么，

因听从直觉而遵守规则就是一种私人性的遵守。

因此就会出现以下局面：以为自己在遵守规则同

遵守规则是同一回事。但是，维特根斯坦质疑

道，“我怎么知道它不是在误导我？因为，如果

它能正确指导我，就可以误导我” （ＰＩ２１３）。如
果直觉论者认为，要分辩误导与正确指导，需要

另一个直觉，那我们就可以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思

路下结论：如此看来，直觉不过是一种私人性

的、可错的解释。在解释上的所有论证会重复一

遍。

当然，直觉论者有可能认为，直觉跟解释根

本不同，比如说，直觉不会出错，所以直觉对行

动者的指导总是正确的。这样，直觉论者就需要

回答，为什么人们面对规则，有时正确地遵守了

规则，有时犯了错误而违反了规则。我们可以设

想，直觉论者会解释说：当正确地遵守规则时，

他们拥有直觉；当错误地遵守规则时，他们缺乏

直觉，是盲目的。这样，遵守与违反规则的区分

就在于有无直觉的区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

是，行动者如何判断他们有无关于某条规则的直

觉呢？有的时候，头脑一片空白，一筹莫展，这

时是缺乏直觉的，也不太可能犯错误，因为缺乏

直觉常常导致的是行动的推迟。然而，大多数时

候对规则的违反，很可能是在没有相应直觉的时

候，以为有相应直觉，由于按照这一直觉去行

动，结果犯了错。因此，ＰＩ２１３关于正确指导与
误导之问，在这里就变化为：行动者如何区分恰

当的直觉与不当的直觉呢？我们设想，有一个行

动者以撞墙来回应 “续写数列０，２，……”。处
于他的直觉之外的我们可以判定，他的直觉是错

的。但是，他自己却缺乏这样的判断，他有一个

直觉，直觉要求他在 （比如说）第５步时剧烈撞
墙，于是他就去撞了。对他来说，对于直觉论者

而言，看起来是正确的，就是正确的。中立地

看，一个持直觉论的行动者 （正常情况）认为，

以上数列，第七个数字 （第五步）应填写数字

“１２”，他认为这是对规则的遵守；而上述设想中
的行动者 （反常情况），他却认为，不应填上任

何数字，而应去撞墙，这才是对规则的遵守。由

于直觉是私人性的，我们没办法对不同的直觉做

出评判。

由此我们得到遵守规则悖论基于直觉的一个

论证：由于或者不能区分直觉对行动的正确指导

和误导，或者不能区分相关于特定规则的恰当直

觉与不当直觉，直觉论者将会把对规则的遵守简

化成看起来对规则的遵守；由于不同的、不相容

的行动方式在不同的行动者那里看起来都遵守了

规则，所以不同的、不相容的行动方式都遵守了

规则，也都违反了规则。因此，没有遵守规则这

回事。

五、卡茨的解决：规则或涵义的客观化

我们对遵守规则悖论的阐述，或者基于解

释，或者基于直觉。如果基于解释，我们将无法

从多个不相容解释或者是任何解释中挑选出恰当

的解释；如果基于直觉，那么，我们无法挑选出

直觉的正确指导或者恰当的直觉。如果得不到恰

当的解释，或者如果无法挑选出直觉的正确指导

以及恰当的直觉，那么，任何行动或者不确定多

的行动方式都可以看成是符合规则，也可以看成

是违反规则。遵守规则因此就显得不可思议了。

由此可见，这一悖论真正的要害是，找不到

一个客观的标准去消除不确定性。就算规则是客

观的，可是，由于行动者要遵守客观规则，就不

得不通过解释或直觉来理解规则———否则，就只

有对规则的符合，而没有对规则的遵守———这

样，主观性就介入了。在某个意义上，我们把握

到的总是主观的东西。如何确认主观把握里的客

观性，这是个难题。

有的学者不承认我们把握到的总是主观的东

西，换言之，他们不承认经验主义立场，而持某

种柏拉图主义立场。他们认为，就像通过心理过

程我们看到星星，但星星并不是一个心理事物一

样，我们主观把握到的东西里面，有客观的东

西。这种观点的一个代表是卡茨。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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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茨认为，如果我们在内涵上持柏拉图主

义，就可以回避遵守规则悖论。内涵上的柏拉图

立场是指，涵义 （或者规则）是一个抽象的存在

物，像共相那样存在着。卡茨首先区分了语言例

子和语言类型。他引用了皮尔士的说法，

在一页中，通常会有二十个左右的 “ｔｈｅ”，
当然它们会被当成是二十个单词。然而，在 “单

词”这个单词的另一个涵义上，在英文中却只有

一个 “ｔｈｅ”…… （卡茨，ｐ５３）
在前一个涵义上，我们提到的是语言例子

（ｔｏｋｅｎ），它是具体的。在后一个涵义上，我们
提到的是语言类型 （ｔｙｐｅ），它是抽象的。语言
例子从属于相应的语言类型。借着这一区分，卡

茨将涵义与使用分开，跟涵义相关的 “是语言类

型方面的事实”；而跟使用相关的，“在具体时空

内人们用他们的发声器官或用手做什么的事实，

则是语言例子的事实” （ｐｐ５２－５３）。仍以 “立

方体”为例，汉语中只有一个 “立方体”词语

类型，但是，我们却可以在本页找到多个该词语

的例子。“立方体”的涵义跟词语类型相关，而

跟它的每一个例子或者说每一次使用无关。这就

是说，汉语只有一个关于立方体的词语类型，它

的涵义就已经由该类型确定了，不会随 “立方

体”例子的变化而变化。而对汉语熟练说话者而

言，立方体语言类型的涵义就是立方体，这是一

个语法事实。这一事实可以根据如下事实观察出

来，比如 “立方体有六个正方形”是分析的，

“立方体有一个三角形”是综合的。在此基础上，

卡茨认为，遵守规则的悖论就消失了：

一方面，存在着这个自治的语法事实：英语

词 “立方体”的涵义是 “由六个面积相等的正

方形所围成的立体”，另一方面，鉴于这种语法

事实，就有一种关于熟练英语说话者的心理事

实，他们知道英语，也有能力来作语用推理，借

此，他们就知道，“立方体”具有这种涵义，他

们也知道，如何用这个词汇知识来形成合适的交

流意图，并在交流中实现这些意图。所以，存在

有一种据以判断语言行为的语义规范，相应地，

在实际的交流中就存在着 “对它的遵守”和

“对它的违反”。（卡茨，ｐ２０５）
通过这样的主张，卡茨反对了遵守规则悖论

的保守版本：并不存在不确定多的行动方式跟规

则相符合且相违反。以 “立方体”为例，我们要

挑选出立方体来，并不能通过反常的投影或解释

去挑出三棱柱。因为首先立方体类型的涵义已经

存在，这是一个事实；其次，这一涵义不是我们

从使用中、从词语例子中归纳出来的，相反，这

一涵义是我们确定使用、确定词语例子的根据。

当克里普克认为有归纳困难时，他显然颠倒了顺

序。①

以类似的方式，卡茨也反驳了解释的不确定

性论证。既然语言类型的涵义不取决于解释，所

以，从属于语言类型的语言例子的涵义也就不取

决于解释。因此，解释的不确定性对涵义没有影

响。也许，我们的确可以在 “三棱柱”的涵义上

使用 “立方体”，但是，这不是字面的使用，而

是非字面使用。并且，这一非字面使用要获得成

功，也需要预设字面使用。“三棱柱”指称三棱

柱，这是字面使用。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理

解，“立方体”在某个反常解释之下指称了 “三

棱柱”这个表达式类型指称的对象。而这一反常

使用，由于要预设字面使用这一常规使用，因

此，解释的不确定性不但没有破坏语言表达式的

涵义，反而加强了其涵义。或者说，为了打破规

则，我们不得不遵守规则。

进一步，卡茨反对直觉论证。维特根斯坦在

ＰＩ中所提到的作为 “内在的声音”的直觉，是

“一个相当特别的直觉概念” （卡茨，ｐ２２０）差
不多只是内省，而非真正的直觉。“内省只能给

出特殊的知识，而直觉给出普遍的知识。” （卡

茨，ｐ２２２）通过内省而来的普遍性是随后的，要
经过归纳，而通过直觉得到的普遍性则是内在于

直觉的。卡茨举例说，

一种单一的关于立方体类型的几何直觉，为

我们确证了这个普遍的真理：所有立方体都有十

二条棱。而一个关于句子类型 “立方体有面积相

等的正方形”的单独的语言直觉，为我们确证了

以下普遍真理：它所有的具有一个字面涵义的语

言例子都是分析的。（卡茨，ｐ２２２）
又由于关于这样的 “对一门语言的句子类型

的语法性质和关系”， “该门语言的说话者”都

０７

① 而由于涵义是词语类型所有，所以也就不存在用有限的

心灵把握到无限的内容这样的难题。词语类型的涵义是有限的，

词语类型的例子是无限的。有限的心灵把握的是有限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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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有直觉的” （卡茨，ｐ２１９）。比如，什么样
的语言类型对应什么样的涵义，说话者通过直觉

已经把握好了。直觉对抽象涵义的把握，起到了

一个公共标准的作用。因此，在遵守语言规则或

者一般规则时，并不存在私人语言的的困难。

六、卡茨的解决为什么是错的？

不难看出，卡茨的立场是从已有的语言事实

出发的。“我的理论发展路线由以出发的语言事

实，是讲话者在某些关于语言的判断中会涉及的

事实。”（卡茨，ｐ３７）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在语
言中，有遵守规则的行为，这些行为并不受解释

的不确定性或直觉的私人性的影响。如果这是事

实的话，那么，我们前面几节关于维特根斯坦相

关论证的阐述就是错误的，因为以上论证不能解

释这些事实。这些事实的关键，就遵守规则悖论

而言，可以归结为卡茨等值式的存在。

卡茨等值式：对 “立方体”的使用是符合其

涵义的 （符合用词规则的），ｉｆｆ，“立方体”指称
立方体。

在一个语言 （游戏）内部，无疑，这样的卡

茨等值式要多少就有多少，这是语言 （游戏）起

作用的前提。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某个意义

上，遵守规则悖论是自我反驳的。以其激进版本

为例。激进版本要求，任何行动方式或者对词语

的任何使用都是符合 （用词）规则的，也是不符

合 （用词）规则的。然而，易见的是，如果这一

论证要起作用，我们就得假定，这一论证的结果

并不起作用：因为我们只能以某种特定的方式

———合乎语言共同体习惯的方式———来理解这一

论证，这一论证才是一个论证。否则，这一论证

什么也不是。

的确，我们总是处在某个语言 （游戏）内

部。但关键是，我们怎么就处在该语言 （游戏）

的内部了呢？对此，卡茨没有任何回答。他从一

门语言或一个语言游戏的事实出发，并没有离开

半步。而遵守规则悖论的实质，却是要寻求这一

事实的解释。以卡茨等值式为例，我们想要知

道，“立方体”指称立方体，为什么会这样。而

卡茨告诉我们，因为它就是这样的。在遵守规则

悖论中，维特根斯坦试图设想，“立方体”可以

指称三棱柱，我们很容易就能设想出一种投影方

法来得到这一结果。是的，这可能是在玩不同的

（语言）游戏，但是，似乎没有什么阻止我们不

去玩这种新游戏。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区

分出新游戏与老游戏。卡茨的策略却是，把这种

新游戏解释成老游戏的新玩法。他将这一反常说

成是非字面使用，就象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反话一

样：我们会用 “太棒了”来表达 “糟透了”的

涵义。退一步说，在我们的自然语言中，维特根

斯坦所设想的情形的确是一种非字面使用。可

是，我们怎么去区分字面使用与非字面使用呢？

如果 “立方体”的涵义不确定，我们就无法区分

字面使用和非字面使用，甚至，就算承认卡茨等

值式，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等值式的具体意谓。因

为 “‘立方体’指称立方体”，也就可能实际上

意谓着 “‘三棱柱’意味着三棱柱”。换言之，

卡茨等值式对所有的解释和直觉都是中立的。他

固守着已有的自然语言，认为 “语义规则类似于

逻辑原则……正如不存在着违反逻辑原则的有效

论证，这里也不存在违反语义规则的涵义” （卡

茨，ｐ２１７）。就这样，新的语言游戏就被他拒之
门外。如果不想像其它语言游戏的可能性，这无

疑是对的。因为在一门已经成熟的、固定的语言

（游戏）内部，任何违反语义规则的涵义都将得

不到言说，不会被该语言游戏所承认。但是，我

们毕竟可以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设想另一种可能

性，由于这一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就无法

做出选择。所以，遵守规则悖论终归是有效的。

特别地，如果卡茨正确的话，那么他所在的

语言游戏已经完全成熟，不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

化。新词汇只作为旧有表达式的缩写引入，严格

意义上的新词汇不再会产生。因为一旦有严格新

词汇产生，其产生过程中该词的涵义就没有一个

相关事实存在，对于这样的词，卡茨从事实出发

的论证就是无效的，因此关于这些词就有遵守规

则悖论存在。卡茨在某个地方倒是真的不承认语

言在词汇方面会有实质的发展。他说：

一个新的词项可以让某些种类的言语行为完

成得更为便利，但是，它们的完成并不需要它。

（卡茨，ｐ１３７）
句法和语义的合成性克服了语言中的词汇空

缺———当然，这种克服可能会以相当笨拙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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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卡茨，ｐ１３８）
卡茨为了坚持其涵义柏拉图主义立场，甚至

认为 “存在着表达某种涵义的一个词，这只是一

门语言的一种偶然特征” （卡茨，ｐ１３８）。这些
说法对于派生词汇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是，

对于一门语言的基本词汇而言，却并非如此。基

本词汇的存在，是一门语言的一个必然特征。由

于基本词汇无法归约成其它词汇的缩写，所以它

们的引入就存在着遵守规则悖论。要回避这一悖

论，除非坚称它们一直存在。如果它们一直存

在，那么，它们所在的语言 （游戏）也一直存

在。这种一直存在的、成熟的、不再有实质性发

展的语言，显然不是自然语言。这跟卡茨本人的

说法是冲突的。他宣称：“对自然语言的研究包

含着一个主要的、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就是要忠

实于自然语言方面的种种事实。” （卡茨，ｐ３７）
自然语言的相关事实，维特根斯坦表述如下：

我们的语言可以看作是一座古城：由狭小的

街道与广场、新旧房屋、不同时期添修的房屋构

成的一个迷宫；而这一迷宫为有着整齐街道与统

一房屋的新建市镇所包围。（ＰＩ１８）
卡茨理论中的自然语言，更近于有理性者的

共同语言。他为了走出遵守规则悖论，事实上将

自然语言神秘化了。

七、结　　语

我们考察了维特根斯坦遵守规则悖论，将这

一悖论区分成两个版本：保守的与激进的。这两

个版本是不同的：保守版本的辩护要求助于归纳

困难，激进版本跟这一困难无关。我们为激进版

本给出了一个有条件的辩护。接着，我们为整个

论证提供了反直觉辩护。然后，我们考察了卡茨

对这一悖论的解决，并认为卡茨的解决是无效

的。就此，我们知道，遵守规则是一个事实，但

这个事实得不到解释或理解。因此，我们认为它

是一个基本事实。对于这样的基本事实，我们需

要的是接受，而不是提供解释或理解。

参考文献：

［１］　［美］Ｊ．Ｊ．卡茨：《意义的形而上学》，苏德超、张离海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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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ｍｍａｒａｎｄ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Ｏｘｆｏｒｄ：Ｂａｓｉｌ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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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Ｍｉｎｄ，Ｖｏｌ．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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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盲与内省：反思内感觉理论


梅剑华

【摘要】内感觉理论主张内省就是内在的知觉或者感觉，这就蕴含了一个逻辑可能性，内感觉也可能会和外感觉一样

出现自我蒙蔽 （自盲）现象，休梅克基于对内省的理性主义理解，批评了内感觉理论。本文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自盲概

念 （强弱），表明内感觉理论完全可以回应休梅克的批评，试图表明内感觉理论是一个更可靠的经验理论。

【关键词】内感觉；知觉；自盲；理性

中图分类号：Ｂ０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７３－０５

导　　言

内感觉理论 （ｉｎｎｅｒｓｅｎｓ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１９６８，Ｌｙｃａｎ１９９６）主张内省 （ｉｎ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ｏｎ）和
知觉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是相似的。外部对象和感知
之间有一个偶然的因果联系，被内省到的对象和

内省之间也存在一个偶然的因果联系。如果我的

视觉是真实的，我看见我的摩托车在楼下，它就

准确表征了摩托车的位置。在这个例子中，摩托

车的位置有助于导致我的知觉状态。类似地，内

感觉理论主张内省状态在真实情形下是由它们所

表征的状态导致的。

对于知觉来说，会因为知觉者的差异或者知

觉者某些知觉功能的强弱，出现知觉上的自盲

（ｓｅｌｆ－ｂｌｉｎｄ）情况。感知者可能会看错或者听错
某些事物，或者看不到或者听不到某些事物。大

家听了莫扎特，音乐家的耳朵比我们格外细腻；

同样看画，受过绘画训练的人能看到常人注意不

到的细节；诸如此类。在内省上也会出现类似的

自盲，比如战斗中的士兵感受不到疼痛、发怒中

的丈夫不觉得自己是在向妻子发怒，等等。这种

普遍存在的现象支持了内感觉理论的基本主张：

内省和知觉是相似的，内省就是 “内在的感觉”。

休梅克 （Ｓｈｏｅｍａｋｅｒ１９９４）认为上述主张是
错误的。在他看来，感知的确存在自盲的情况，

但对于内省来说不可能存在自盲。内感觉理论蕴

含了内省的自盲，如果自盲是不可能的，那么内

感觉理论就是错误的。通过对自盲之不可能的论

证，休梅克反驳了内感觉理论。

休梅克对自盲是不可能的这一结论的论证依

赖于他的理性概念：一个有理性能力的生物 （具

有智力、概念能力和理性的常人）不可能出现自

盲，自盲是概念上不可能的。在笔者看来，休梅

克和内感觉理论对于自盲的理解存在根本的差

异，说明二者之间的争论基于不同的自盲概念是

理解争论的关键。

一、内感觉理论

洛克是内感觉论者，他把内省描述为知觉在

内部的相似物：

任何人都在其自身中具备观念的这一来源

……尽管就其与外部对象无关而言，它不是感

觉；但它与感觉很相像，可以恰当地被称之为内

感觉。（洛克１６８９，第二部分，１．ｉｖ）
当代的内感觉理论者大部分接受了洛克关于

内感觉的观点，其中大卫·阿姆斯壮 （Ｄａｖｉｄ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１９６８／１９９３）阿尔文·古德曼 （Ａｌｖｉｎ
Ｇｏｌｄｍａｎ２００６），埃里克·罗尔曼德 （ＥｒｉｃＬｏｒ
ｍａｎｄ１９９６），威廉·赖肯 （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ｙｃａｎ１９９６）
以及肖恩·尼克尔斯和斯蒂芬·斯蒂奇 （Ｓｈａ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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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给予本人的指导建议。实际上在萨尔茨堡大学哲学系交流的那段时间，在教授的ｉｎ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ｏｎ专题讨论课上我才开始关注这一话题；
随后在和陈嘉映教授几次的通信中，我才逐渐意识到对于自盲两种概念区分的重要性，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梅剑华，哲学博士，（北京１０００４８）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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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ｃｈｏｌｓａｎｄ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ｔｉｃｈ２００３）都是当代内感觉
理论的支持者，本文主要涉及阿姆斯壮和赖肯的

内感觉理论。

在 《一种关于心智的唯物主义理论》一书第

１５章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３２３—３３９），阿姆斯壮对内省
给出了系统的解释。知觉的对象在外部世界，内

省的对象在我们心智之中。在知觉和内省之间存

在诸多类比之处：

（一）一个主体有感知并不意味着这个主体

具有对应的感知语言和概念。比如动物和小孩都

能感知万物，但却不会说话或者缺乏相应的概念

相似的，也就没有什么理由表明内省逻辑上依赖

于语言。一个主体具有内省状态并不意味着主体

具有关于内省的报告。对于动物和小孩而言，也

可以说他们具有内省，能察觉到自己的疼痛。他

们拥有内省的能力，但缺乏关于内省的报告。这

种类比的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哲学蕴含，像笛卡

尔、康德、麦肯道威尔 （见其所著 《心灵与世

界》）这一类哲学家是反对这种类比的，在他们

看来没有语言和概念的生物是不会和人一样具有

相似的感知经验的。

（二）在知觉中，我们要区分知觉和知觉的

对象，在内省中也要区分内省和被内省到的对

象。知觉和知觉的对象之间的区分是很容易的，

比如我的知觉和外部世界的一个物理事物。困难

在于理解内省和被内省到的对象，这二者都是心

理状态，如何区分呢？很多人把二者混淆了，阿

姆斯壮说： “一个心理状态不能察觉到它自身，

就好像一个人不能吃掉他自己一样。” （Ａｒｍ
ｓｔｒｏｎｇ：３２４）。进一步，内省也可以成为高阶内
省的对象，高阶内省可以成为更高阶内省的对

象，以此类推。但这个链条是有终点的，最终的

内省不能成为其他内省的对象。因为大脑是有限

的，不会允许这种无限倒推发生。内省是大脑中

的自我扫描过程。如上所述，扫描活动也会被高

阶扫描活动扫描，但最终我们会有一个没有被扫

描的扫描者 （活动）。

（三）身体感知是私人的主观经验。比如我

看到独一无二美轮美奂的风景、体会到一种无可

奈何的孤独、处于一种不可自拔的绝望之中、感

受到撕心裂肺的疼痛，这样一些主观性的经验似

乎完全不能为他人感知，也不能用一种科学术语

对之加以描述。但是对于阿姆斯壮来说，感觉的

私人性只是一个纯粹偶然的经验事实，我们完全

可以想象我们也能获得一种直接的感觉通道来获

得他人的感受。比如，有一种传感装置将我大脑

中接受感觉的神经元与另外一个人接受感觉装置

的神经元联系起来，同时切断我大脑神经元与身

体感官之间的通路，我就能感觉到另外一这个人

的感觉。相似的，对于内省也是一样的，我们也

可以想象获得直接的内省通道来获得他人的内省

状态。我们也能涉及一种传 （内）感装置，使得

我可能获得另外一个人的内省状态。

（四）在万千世界中，有我们感知不到的事

物；在诸多心理状态之中，有我们内省不到的心

理对象。比如，无意识状态就是没有被内省到的

心理状态。存在者不为感知的存在，也存在着没

有被内省到的心理状态，认识到这一点似乎是弗

洛伊德的重要发现。

（五）知觉是可能出错的，内省也是可能出

错的。这是本文讨论的重点，知觉的可错，就是

知觉被蒙蔽出现的情况，内省出错也是内省被蒙

蔽 （自盲）出现的情况。在下一节重点就此进行

讨论。

二、休梅克对内感觉理论的拒斥

休梅克描述了自盲的情况：一个理性生物具

有诸如信念、疼痛这样通常的心理状态，而且也

能熟练运用相关的概念，但很可能这个理性生物

（人）不能内省到自己的思想。这样的生物就是

自盲的。休梅克认为不可能出现这种自盲的情

景，心理状态和相关现象的本质要在内省中揭示

自身。这种不可能，应该理解为逻辑的不可能。

阿姆斯壮和赖肯都相信由于自然选择和演化进展

不可能实际出现自盲的情况。这里的不可能实际

出现要稍作一点解释，它指的是：自盲不可能作

为理性生物的群体特征 （本质特征）出现，如果

人类生物普遍是自盲的，那么就不可能存活下

来。也许存在人类生物的普遍盲区，但只要这种

遮蔽不会影响人类的生存延续，就是允许的。可

以给出稍微复杂一点的表述：自盲现象不可能作

为影响理性生物生存延续的群体特征 （本质特

征）出现。休梅克接受实际情景中偶尔的自盲，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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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表明的是自盲是逻辑上不可能的。

“逻辑上可能”是哲学上通常的论证，在反

对物理主义的论证中，查尔莫斯 （ＤａｖｉｄＣｈａｌｍ
ｅｒｓ）试图表明僵尸 （和与其对应的个体具有相

同的物理属性，却缺乏相应的现象属性）存在的

逻辑可能性。大家都知道僵尸不可能实际存在，

如果僵尸存在是逻辑上可能的，那么就表明心灵

（意识）和物质 （身体）是可以分开的 （既不同

一，也不依随），物理主义就需要对意识给出超

越物理科学的解释，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物理

主义是错误的。

可以重构一下休梅克利用自盲进行的论证，

我将它简单称为自盲论证①：

１．如果内感觉理论是正确的，自盲就是逻
辑上可能的。

２．自盲是逻辑上不可能的。
３．所以内感觉理论是错误的。
先考虑关于自盲的例子：在休梅克看来，疼

痛的自盲是逻辑上不可能的。如果我在疼痛，我

就知道我在疼，我疼和我知道我疼是一回事。拥

有疼痛的概念和感到疼痛就假定了主体相信自身

疼痛。虽然存在一些临界的情形，比如激战中的

士兵，只有在退到战壕之后才发现自己受伤了、

感到了疼痛，但这并不是通常情形。一个疼痛的

状态直接导致了对疼痛的觉察，这似乎是一个概

念真理。在什么情况下你觉得疼其实你并不疼？

或者你真的具有疼痛但你却没有感觉到疼呢？其

次，关于信念的自盲是不可能的，一个人能够随

着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信念，这说明他能觉察

到他的信念。个体有能力修改自己的信念，这似

乎是一个概念真理。如果主体断定了 Ｐ，那么他
的行为就会揭示他相信：他相信 Ｐ，信念主体就
不是自盲的。本文暂不考虑信念等相关情况，将

论证聚焦于现象性质 （疼痛等）。

三、赖肯和歌特勒 （Ｇｅｒｔｌｅｒ）
对休梅克的回应和理性概念

　　赖肯 （Ｌｙｃａｎ１９９６）认为休梅克混淆了疼痛
的感觉 （现象意识）和对疼痛的察觉 （ａｗａｒｅ
ｎｅｓｓ），他对意识②的定义已经包涵了二者。休梅
克回应说作为理性的生物，感到疼痛就蕴含了对

疼痛的察觉。其他非理性动物虽然感到疼痛了，

但并没有蕴含对疼痛的察觉。对于理性动物来

说，现象状态和察觉有本质的关联，理性概念在

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疼痛的感觉和对疼痛的察觉之间的联系在于

理性概念，只有理性动物才能察觉到自己的疼

痛。但是让我说一只受伤的狗没有觉察到它的疼

痛？它只有单纯的因果反应：受伤———添伤口，

而不是说狗觉得疼而添伤口，这听起来很奇怪。

休梅克认为对某一事实和现象存在自盲只针对有

能力想象这种事实和现象的动物。比如文盲可以

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得在书本上的东西，而低等动

物 （动物和小孩）并不具有这种概念能力。对于

低等动物来说根本不存在是否自盲这一可能性

（Ｓｈｏｅｍａｋｅｒ：２２６）③。
休梅克在支持前提２时，实质地引入了理性

概念：自盲是逻辑上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人是理

性生物。如前所述，理性生物就是具有智力、概

念和理性的一种生物。对于理性生物而言，在被

内省到的对象和内省之间是透明的，认知者总是

有能力觉察到自己的心理状态。

格特勒认为内感觉理论对于理性的本质是中

立的，它的主要关注点在于自我觉察发生的过

程。内感觉理论可以开放地接受休梅克的理性概

念，根据这一理性概念，理性必然包含某种程度

的自我觉察。在一个具有恰当地健全 （ｒｏｂｕｓｔ）
理性概念下，自盲生物不会满足理性的要求。这

样的理性概念和内感觉理论是相容的，内感觉理

论不会推出自盲的可能性。理性的本质在内感觉

理论看来，只在于内省与被内省到的对象之间的

联系要比感知与被感知到的对象之间的联系要紧

密一点而已，但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休梅

克关于内省的理性概念并没有动摇内感觉理论关

于感知和内省的基本模型 （Ｇｅｒｔｌｅｒ２０１１：１５５—
１５６）。格特勒拒斥了自盲论证的前提１：如果内

５７

①

②

③

ＡｍｙＫｉｎｄ（２００３）有一个不同版本的论证。
赖肯在 《意识与经验》一书中区分了关于意识的七种

用法。

与休梅克不同，阿姆斯壮认为感知的存在，并不依赖是

否有关于感知的语言 （概念），动物和小孩虽然不能说话，但依

然能感知事物。相应地，内省的存在也不依赖于是否有关于内

省的语言 （概念），因此可以合理的假定动物和小孩不仅仅具有

疼痛，也能察觉到疼痛。（Ａｒ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１９６８：３２３—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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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理论是对的，那么自盲就是逻辑上可能的。

四、自盲的两种概念

在笔者看来，休梅克错误理解了内感觉理论

假定的自盲。在关于内感觉理论的讨论文献中存

在着自盲概念的两种用法。内感觉理论支持一种

自盲概念，Ｓｃｈｗｉｔｚｇｅｂｅｌ（２００８）也属于这个行
列。休梅克则支持另一种自盲概念，德雷斯克

（Ｄｒｅｔｓｋｅ１９９４）大致属于这个行列。内感觉理论
蕴含自盲是可能的，这是一种弱的 （自然）的自

盲形式。休梅克并没有否认这种例子的存在：

“激烈战斗中受伤的士兵感觉不到疼痛；直到停

止比赛，受伤的运动员才注意到到自己的伤痛，

诸如此类。” （Ｓｈｏｅｍａｋｅｒ：２７３）。但是，休梅克
认为这种现象是例外的、偶然的。对于内感觉理

论来说，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在人类漫长的实

践中时常发生。内感觉理论和休梅克都否认强

（理性）的自盲的可能性。对于休梅克来说，人

不可能自盲 （强），这是一个概念真理，因为

“处于疼痛状态的人，总是想摆脱疼痛，当然觉

察到了疼痛的存在”（Ｇｅｒｔｌｅｒ：１５０）。在现象性
质和对现象性质的觉察之间不存在一条鸿沟。对

于内感觉理论而言，人们不可能实际出现强的自

盲，这是一个自然真理。“自盲生物绝无可能是

自然选择的产物。”（Ｇｅｒｔｌｅｒ：１４９）
现在，我们有两种自盲的概念，一个是弱的

（自然）的概念，另一个是强的 （理性）概念。

根据我的理解，休梅克和内感觉理论都接受弱自

盲的可能性，同时都拒斥强的自盲的可能性。休

梅克与我 （以及内感觉理论者）的分歧在这儿：

他认为内感觉理论蕴含全面自盲的可能性；我则

想说明内感觉理论仅仅蕴含了弱自盲的可能性，

绝不蕴含强自盲的可能性。按照内感觉理论，自

盲论证可以有两种形式：

强版本的自盲论证：

４．如果内感觉理论是正确的，强自盲就是
逻辑上可能的。

５．强自盲是逻辑上不可能的。
６．内感觉理论是错的。
弱版本的自盲论证：

７．如果内感觉理论是正确的，弱自盲就是

实际上可能的。

８．弱自盲是实际上不可能的。
９．内感觉理论是错的。
显然４是错误的，内感觉理论并不蕴含全面

的自盲，所以强版本的自盲论证是错误的；８是
错误的，自然的自盲是实际上可能的，所以弱版

本的自盲论证是错误的。只要我们接受强弱自盲

概念的区分，把自盲论证分解为上述两个版本论

证依次考察，就会发现休梅克并没有成功的反驳

内感觉理论。

基于休梅克的立场，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Ｂｒａｎｄｌ教授提
出了相似的反驳。他认为：

接受弱的自盲概念并不能完全回应休梅克的

反驳。只有当谁说明休梅克意义上的自盲是不可

能的这一点，能够用内感觉理论解释，休梅克的

反驳才是可以被拒斥的。问题在于，内感觉理论

并不能解释这一点。如果休梅克是对的，那么自

盲就是不可能的，内感觉理论就是失败的，因为

它解释不了为什么自盲是不可能的。①

首先，如果我们接受的上述关于两种自盲概

念的区分，这个反驳就可以被合理的拒斥。Ｊｏ
ｈａｎｎｅｓ的论证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内感觉理论蕴
含了强自盲的可能性。我不认为内感觉理论会支

持这个假设。当我们谈论实际情形中的自盲，总

是涉及到自然的自盲。赖肯说疼痛症状的哪些组

分受到一阶疼痛因素的影响、哪些组分受到二阶

觉察因素的影响，这完全是一个经验的问题

（Ｌｙｃａｎ：１８）。赖肯这个著名的内感觉理论者，
接受了自然的自盲。他接着说：“当然，对于任

何一种生物都不可能在强烈、复合的意义上没有

觉察到自己的疼痛。”（Ｌｙｃａｎ：１９）。在这里，赖
肯有两个论证：一方面，从自然演化的角度考

虑，强自盲是实际上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基于

强弱自盲的区分，强自盲也不是概念上可能的。

其次，休梅克不能系统解释偶或出现的 “没

有感觉到的疼痛”等相似的例子。自然的自盲现

象不能放入休梅克的理性主义框架。“尽管没有

感觉到的疼痛并非频繁发生，但是他解释不了为

什么，会偶尔发生。”（Ｌｙｃａｎ：１８）。对于内感觉

６７

① 在和笔者的英文初稿的书面评论中，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Ｂｒａｎｄｌ教
授提出了这个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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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来说，可以运用感知和内感知 （内省）之间

的类比来解释。就像我们有时候会有视觉、触

觉、听觉的偶尔蒙蔽，我们也会有内感觉的偶尔

蒙蔽。

自然的自盲无处不在，诸如没有感觉到的疼

痛、没有注意的情绪、没有反思到的信念等等。

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理现象。“大部分人在内

省时，都很少觉察到自己的意识经验……我们无

知并且容易犯错。”（Ｓｃｈｗ：２４７）Ｓｃｈｗ接受了自
然的自盲，所以他断定素朴的 （ｎａｉｖｅ）内省是
不可靠的。Ｓｃｈｗ在其论文中的几个例子与本文
所列的例子是类似的：我妻子让我饭后帮着洗

碗，我卖力刷碗筷；妻子提醒我，尽管我很卖力

但看起来我很愤怒；不过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

点，并不认为自己很愤怒；实际情况是：我的妻

子从我脸上读出来的我的心理状态要比我自己内

省反思的心理状态更为可靠 （Ｓｈｅｗ：２５２）。

总　　结

如何理解内省，内感觉理论可能会说，我们

需要从感知和外部世界的类似关系入手，德雷斯

克强调表征系统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休梅克则认

为内省知识源自于人的理性。大致来说，内感觉

理论和德雷斯克的表征理论属于经验主义理论，

休梅克属于理性主义理论。关于内省、自盲逻辑

可能性的争论其实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争论的

一个现代翻版。

基于内感觉理论 （阿姆斯壮和赖肯）的文

本，我认为内感觉理论并不蕴含强自盲，休梅克

并能表明内感觉理论是错误的。更有意味的在

于，内感觉理论能够比休梅克的理性模型更好的

解释广泛存在的自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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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兰丁格偶态存在论的 “本质观”及其思想史渊源

孙清海

【摘要】普兰丁格的偶态存在论致力于从可能世界出发谈论现实世界，认为现实世界仅是诸多可能世界的其中一种，

是 “获得”的世界。这样，一个个体可以存在于很多可能世界，故可以有很多本质，如个体性本质、世界索引的本质

和微不足道的本质。本文致力于考察这种 “本质观”针对的问题、具体的内容和产生背景，并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

“本质”概念的发展脉络，旨在 “抛砖引玉”，让学界对 “偶态存在论”投以更多的哲学关注。

【关键词】偶态存在论，本质，跨语境同一性

中图分类号：Ｂ７１２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７８－０６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英美哲学界掀起了一股
“偶态存在论”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又称偶
态形而上学）的研究思潮，代表人物是普兰丁格

（Ａｌｖｉｎ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ａ，１９３２—）。他认为，我们要以
可能世界为基础来谈论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仅是

诸多可能世界的一种，是 “现实化的” （ａｃｔｕａｌ
ｉｚｅｄ）或 “被获得”（ｏｂｔａｉｎｅｄ）的世界。一个事
物可以存在于很多世界中，因而具有很多本质，

而要辨识该事物，则可以依据其三种本质属性，

即个体性本质 （ｈａｃｃｅｉｔｙ），世界索引的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ｄｅｘｅｄ）本质和微不足道的本质 （ｔｒｉｖｉａｌｅｓ
ｓｅｎｃｅ）。于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普兰丁格
为何会这样谈论本质？他与传统的 “本质”概念

是否存在着某种承继关系？本文首先较为详细地

论述普兰丁格从可能世界理论视角所呈现的 “本

质观”，继而梳理出 “本质”概念在思想史中的

大致发展脉络，旨在表明偶态存在论是 “本质”

概念发展的新阶段，它为唯名论背景下由 “跨语

境同一性”问题导致的哲学困境提供了一条出

路，其观点极具独特性和思维挑战性，故理应引

起学界的重视。

一、正名：何为 “偶态”？

文章要以 “正名”始。“偶态”的英文表达

为Ｍｏｄａｌｉｔｙ，那为何笔者要译为 “偶态”，而不

是按传统译为 “模态”呢？至少有三个理由：第

一，一词多义有助于学科的区别。Ｍｏｄａｌｉｔｙ一词

在英语中是个多义词，故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

的译法。例如，在语言学中，它表达的是 “情

态”，如ｃａｎ、ｍｕｓｔ、ｎｅｅｄ等情态动词；在音乐学
上，它表达的是 “音调”，比如 Ｇ调、Ｆ调等；
而在逻辑学上，一般译为 “模态”；在存在论或

形而上学中，笔者认为译为 “偶态”较为合适。

第二，从历时的角度来看，这个词首先肇始于其

语言学意义，后来才引发出逻辑学的意义，最后

才发展成为现在的存在论意义，而在这三个不同

领域的界定是有其内在联系的，故笔者认为，

“偶态”的译法更有助于表现其在当代存在论背

景下的意义。第三，普兰丁格所谈论的 “偶态”

并不是纯逻辑学上的 “模态”，其典型的特征就

是跟人的生存有关，故有存在论意义，而并不是

纯思辨性的。举个例子来说：明天会发生钓鱼岛

战争。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表达将来时

的陈述句，“会”是个情态动词，指示未来会发

生的事情；从模态逻辑的角度来看，这个句子的

真值要等待明天才能决定，因为 “明天”还未到

达，人们在经验上还无法证明其是否为真。这就

关涉到 “可能性”问题，它可以分解为三个小命

题：明天发生钓鱼岛战争是可能的；明天不发生

钓鱼岛战争是可能的；明天发生或不发生钓鱼岛

战争是必然的。在这三个小命题中，只有最后一

个是真命题。而对于前两个命题的真值，我们并

不知道如何分配，因而它们在逻辑上具有真值对

等性。但是它们肯定具有某种存在状态，所以在

存在论上具有意义。更进一步而言，它们的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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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直接涉及到人的生存问题：如果明天发生钓鱼

岛战争，“我”肯定要拿起武器参战；而如果明

天不发生钓鱼岛战争，“我”则可以继续享受和

平的日子。故此，模态逻辑问题一旦进入存在

论，那么它就不再仅仅是一个逻辑问题了，而是

具有生存实在性。因而为了区别纯粹模态逻辑，

笔者建议将其译为 “偶态”①。

二、偶态存在论与 “本质”概念

偶态存在论主要力图解决 “偶性的状态”问

题。众所周知，一个句子是由主词和偶性组成

的，如 “苏格拉底是塌鼻子”。 “塌鼻子”是对

主词 “苏格拉底”的说明，故偶性对主词具有决

定意义。但是，一个主词如果出现在不同的语境

中，比如苏格拉底是塌鼻子、苏格拉底是高个

子、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那么问题就是：

到底有什么根据来说这三个句子中的 “苏格拉

底”是同一个 “苏格拉底”呢？这个问题就是

所谓的 “跨语境同一性”。普兰丁格的偶态存在

论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而阐发的，其解决思路也令

人耳目一新。所以，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他的论

证思路，然后再从思想史角度对这一问题的产生

背景与解决思路进行追踪，并与之相比较，目的

在于展示偶态存在论的魅力。

普兰丁格解决 “跨语境同一性”问题的基本

思路是借用了 “可能世界”理论。在他看来，

“可能世界”指的是一种状态，即一种 “完全确

定 （ｆｕｌｌｙ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的状态，或者是一种
“最大最完满的”（ｍａｘｉｍ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ｔｅ）状态。也
就是说，如果一种状态 Ｓ是完全确定的，那么，
对于任何状态 Ｓ＇，或者是 Ｓ包含 Ｓ＇，或者是 Ｓ排
除Ｓ＇。例如，如果说 “吉姆·维特尔是第一个登

顶珠穆朗玛峰的美国人”，这就排除了路德·杰

斯塔德具有这个特征，而且也包含了维特尔至少

爬过一座山。此外，他还用 “世界书 （ｂｏｏｋ）”
来表达可能世界②。所谓 “世界书”就是最大可

能的命题的集合，也就是说，对于任何命题 ｑ，
这本书包含 ｑ或者 ｑ的否定 （－ｑ）是可能的。
他继承了莱布尼茨的 “可能世界”说的精髓，认

为的确存在着很多可能世界，每个可能世界都是

一本 “书”，因而都是 “最大最完满的”，都具

有实在性或必然性，而且每个可能世界都是独立

的。现实世界是诸多可能世界的一种，它与其它

可能世界的区别就在于它是一种现实化了 （ａｃｔｕ
ａｌｉｚｅｄ）的世界，或者是被 “获得的”（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世界；其它可能世界是 “未得的” （ｎｏｔｙｅｔｏｂ
ｔａｉｎｅｄ），但也具有实在性，因为一旦它们中的任
何一个被 “获得”或 “现实化”，那么它也就成

为了 “现实世界”；当然，还有一些 “仅可能世

界”（ｐｕｒ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Ｗｏｒｌｄ），它们可能永远不会被
获得 （从现实世界角度来看），但是它们也具有

实在性。从这个方面来说，“现实性”这个属性

就不应当认为是现实世界α的独特标志了，其它
可能世界也具有争夺 “冠名权”的机会了。而

且，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个体可以存在于很多可

能世界中。这就成为解决 “跨语境同一性”哲学

难题的关键所在：跨语境同一性问题，就是要解

决同一主词在不同世界中的关系问题，亦即 “跨

世界同一性”。现在，由于存在于不同世界中的

事物是同一个对象，同享其个体性 （ｈａｅｃｃｅｉｔｙ），
所以它们是同一的。比如，在 Ｗ１中 “苏格拉底

是塌鼻子”，在Ｗ２中 “苏格拉底是高个子”，在

Ｗ３中 “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在这三个世

界中的苏格拉底是同一个苏格拉底，因为它们共

享了苏格拉底的个体性，即 “苏格拉底性

（Ｓｏｃｒａｔｅｉｔｙ）”，故而它们就是同一的。简单来说，
由于同一个苏格拉底同时存在于 Ｗ１、Ｗ２或 Ｗ３
中，且具有 “苏格拉底性”，所以它们是同一的。

进一步而言，“苏格拉底性”存在于苏格拉底所

在的各个世界中。这就解决了 “跨世界同一性”

问题。但是，问题还可以提出，人们如何辨认出

Ｗ１、Ｗ２和 Ｗ３中的 “苏格拉底”是同一个体

呢？普兰丁格强调说，对苏格拉底的个体性辨认

必须是在一个 “现实世界”中，也就是说，必须

９７

①

②

国内学术界对这个术语的翻译存在很大争执。较为通行

的翻译是将其统一译为 “模态”。但笔者多次跟谢文郁先生商

讨，认为这个词虽然在逻辑学和存在论上有很大的关联，但是

却是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的，如存在论中的ｍｏｄａｌｉｔｙ的研究是在可
能性概念中探讨存在问题，并不是纯粹的逻辑学。对于该译法

的说明，请参阅拙文 《普兰丁格论 “必然性”》 （《世界哲学》

２０１３年第四期），亦可以参阅谢文郁 《存在论的基本问题》

（《世界哲学》２００６年第６期）、《存在论的新动向：偶态分析》
（《哲学动态》２００６年第２期）和 《偶态形而上学：问题的提出

和展示》（《世界哲学》２０１３年第四期）等。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ａ，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Ｅｓｓｅｎｃｅ，ｉｎ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Ｍａｔｔｈｅｗ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２００３，ｐｐ４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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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一个可能世界被获得 （即成为现实世界）的

前提下才能进行。这样，即使在不同的可能世界

中，同一个苏格拉底具有不同的本质，但是只要

该可能世界被获得，那么我们就可以对之进行辨

识。但是，人们还会问：如果一个句子是虚构

的，如 “苏格拉底是条鳄鱼”，那么他跟 “苏格

拉底是塌鼻子”中的 “苏格拉底”也是同一的

吗？因为按通常的说法，苏格拉底是条鳄鱼，这

是人编造出来的，是虚构文学 （ｆｉｃｔｉｏｎ），并不存
在。但普兰丁格的回答也非常简单，我们对于苏

格拉底性的辨认只能在苏格拉底存在的世界内，

脱离了他所在的世界，他就失去了他的存在。所

以，如果要辨认 “苏格拉底是条鳄鱼”，则必须

确认苏格拉底在这个世界中存在，且有机会被获

得，成为现实世界。这样才能为 “苏格拉底是条

鳄鱼”找到一个例子，如有个人写了一部科幻小

说，将苏格拉底塑造成一条鳄鱼的样式，那么

“苏格拉底是条鳄鱼”这个世界就可以被得到了。

普兰丁格的这一观点极具革新性，他挑战了

人们的日常思维，尤其是对 “本质”概念呈现出

截然不同的理解。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分

析：普兰丁格认为，同一个体可以在不同可能世

界中存在，因而它具有很多本质。比如，有人会

问既然苏格拉底存在于很多可能世界中，那么人

们到底根据什么来把他辨认出来呢？普兰丁格

说，辨认者其实并不需要掌握苏格拉底在其所在

世界的全部属性，而仅仅需要一个 “本质属性”

就够了。这些本质属性可能是 “苏格拉底性”，

可能是 “在α是塌鼻子”，也有可能仅仅是 “塌

鼻子或高个子或红头发”等属性。相应地，它们

就分别被称为 “个体性本质”、 “世界索引的本

质”和 “微不足道的本质”。

首先来看什么叫 “个体性本质”（ｈａｃｃｅｉｔｙ）。
苏格拉底具有一种本质属性，是使得 “苏格拉底

之所以为苏格拉底”的属性，普兰丁格称之为

“个体性本质”或 “个体的本性”（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ｎａ
ｔｕｒｅ），它是一种 “蕴涵着他的每一个本质属性，

且在任何世界中都不为区别于他的事物所具有”

的本质属性。① 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就是：“Ｅ是苏
格拉底的本质，当且仅当 Ｅ对苏格拉底是本质
的，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不存在一个与苏格拉

底不同但又具有 Ｅ属性的对象。”② 这种本质属
性是什么呢？普兰丁格说，那就是 “苏格拉底

性”（Ｓｏｔｒａｔｅｉｔｙ），因为只有 “苏格拉底性”才符

合这样的条件，它既是苏格拉底的本质，且在所

有可能世界中，都不为任何区别于他的事物所具

有。或许我们可以如此来特征化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
“个体性本质”：Ｅ是一种本质，当且仅当存在一
个世界Ｗ，在其中存在一个对象ｘ，它 （１）本质
上有Ｅ，且 （２）以至于不存在一个世界Ｗ，在
其中存在一个具有Ｅ属性但又与ｘ相区分的对象。③

其次，苏格拉底还具有一种本质，他称之为

“世界索引的本质属性”。由于一个个体可以存在

于很多可能世界中，那么在它存在的所有世界

中，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属性，这个属性是他在某

世界中必然示例出来的。如苏格拉底在现实世界

α中是塌鼻子，那么 “在α是塌鼻子”就是一种
世界索引的属性，因为在苏格拉底存在的任意一

个世界Ｗ中，我们都可以说 “在α中是塌鼻子”
是苏格拉底在本质上所具有的属性，故这也是他

的本质之一。为了进一步说明 “世界索引属性”

的特征，普兰丁格引入了 “特依性” （ｅｎｃａｐ
ｔｉｃ）④这个术语。根据他的说法，如果 Ｐ在某可
能世界中被示例 （ｉｎｓｔａｎｔｉａｔｅｄ），对于所有世界索
引的属性 Ｑ，Ｐ蕴含 Ｑ，或者 Ｐ蕴含着 Ｑ，那
么，对于属性 Ｐ，我们就说它是特依性的。这
样，世界索引的本质属性就可以特征化为：Ｅ是
一种本质，当且仅当Ｅ是一种特依性属性，也就
是在某世界Ｗ中被本质地示例。

最后来看一下 “微不足道的本质属性”。例

如，苏格拉底所具有的 “塌鼻子、高个子、柏拉

图的老师，雅典人”等属性。普兰丁格认为，这

种本质属性具有两个特征：第一，“这些属性被

所有事物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示例 （ｉｎｓｔａｎｔｉａ
ｔｅｄ）”，换句话说，“任何事物在任何可能世界中
都不具有这些属性的补集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⑤；第
二，这些属性是可以变化的，多一个不算多，少

一个不算少，但是不能缺少全部。比如，苏格拉

底可能是高鼻子、矮个子、不是柏拉图的老师等

等，他可能缺少某一些属性，但不能缺少全部这

些属性。有时候我们只需要凭借一个微不足道的

本质属性就可以把苏格拉底辨认出来。比如，有

０８

①

②

⑤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ａ，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Ｅｓｓｅｎｃｅ，ｉｎ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Ｍａｔｔｈｅｗ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２００３，ｐ５６，ｐ４９．

③④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ａ，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ＣｌａｒｅｄｏｎＰｒｅｓｓ，
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７４，ｐ７２，ｐ７３，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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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不知道苏格拉底是谁，但是凭借着 “塌鼻

子”这个本质属性就可以在一群人中将其辨认出

来。“微不足道的本质属性”具有这样的特征：

它仅仅是一种 “最小特依性” （ｓｍａｌｌｅｓｔｅｎｃａｐｔ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也就是一个最小特依性的属性 Ｐ蕴涵
着非世界索引的属性Ｑ，只有当 Ｑ对任何示例 Ｐ
的事物都是本质的。①

这样，普兰丁格所论述 “本质”就至少呈现

出三种样式：个体性本质、世界索引的本质和微

不足道的本质。于是，人们不禁要思考这样一个

问题：他的这种 “本质”观与自亚里士多德已降

的 “本质”是一回事吗？为什么 “本质”会发

展到偶态存在论呢？我们不妨着些笔墨追踪一下

“本质”概念的发展历史，作为普兰丁格 “本质

观”的思想史的背景补续，从历时的角度来呈现

这一重要概念的发展痕迹。

三、偶态 “本质观”的思想史渊源

“本质”概念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

的著作中。在 《形而上学》一书中，亚氏曾经这

样定义 “本质”：每一事物的本质就是由是其所

是的东西。“‘是你’不等于 ‘是文雅的 （ｍｕｓｉ
ｃａｌ）’，因为文雅并不是你的本性 （由你自身而

是的东西），只有由你自身而是的东西才是你的

本质。”② 可见，本质是决定一个事物之所以为

该事物的决定性因素。而所谓 “文雅的”，实际

上就是 “偶性”，跟高个子、塌鼻子一样。亚氏

进一步指出，本质实际上就是 “本质属性被设定

为与其它所有事物相关且又使该事物区别于其它

所有事物的东西”③。换句话说，本质是一个事

物独特的标识，是其 “存在的存在”。而偶性对

一个事物的存在来说是辅助性的、可有可无的。

由此，亚里士多德为人们认识事物定下了一个基

本的基调，即认识一个事物必须要把握该事物的

“本质”。偶性是不重要的，所以即使把握住了一

个偶性，也不能认识该事物。所以自亚氏已降，

人们都以寻找事物的 “本质”为认识的首要任务，

这个思路被称为 “古典实在论”或 “实在论”。

亚里士多德的 “本质观”深深影响了中世纪

的大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 （ＴｈｏｍａｓＡｑｕｉｎａｓ）。
阿奎那将本质定义为 “一事物得以成为该事物的

凭借 （Ｑｕｏｄｑｕｉｄｅｒａｔｅｓｓｅ）”，也认为本质也是事

物所存在的依据，因为 “存在者只有凭借本质并

且在本质之中才具有存在”④。故此，阿奎那认

为，本质是决定一物属于某一种或某一类之因

素，是适合于存在的性能，是使得某物之所以为

该物而区别于他物之理，而这需要我们用理性去

把握，于是他走上了 “理性为信仰服务”的哲学

道路。由于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的重要影响，实

在论的思路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哲学中，一直占据

主导地位。

然而，古典实在论却留下了一个认识论上的

问题：该如何把握事物的 “真正的本质”呢？或

者简单说，到底根据什么判断我找到的那个 “本

质”是 “真的”呢？尤其是当人们对同一事物

的本质表达出不同的看法时候，这个问题就显得

尤其重要了。举例来说，你认为苏格拉底的本质

是Ａ，而我认为是 Ｂ，他认为是 Ｃ，等等。很自
然地大家就会问，谁的说法才是 “真理”呢？这

个问题就催生了对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

人们很快就发现 “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陷阱式

的悖论，因为它带来的是 “循环论证”或 “无

穷后退”。也就是说，一种学说以在自己提出的

思想体系之内论证自己所提出的结论为真理，其

用来证明论题的论据本身的真实性必须依靠论题

来证明。这是一种在自我封闭的体系之内的循

环，故称为 “循环论证”。而当人们提出不同的

学说时，又冀望于寻求一个共同的标准来判定一

种学说的真伪，于是，就不得不面对 “真理的标

准的标准……”，如此往复，以至于无穷。这就

是 “无穷后退”论证。而在实在论思路中，同样

的问题就出现了：要认识事物就要抓住事物的本

质，但是当我说Ａ是事物的本质，我到底根据什
么说这就是 “真理”呢？古典实在论对这个问题

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而这个时候，“唯名

论”的兴起，又给了它一记重拳。

１８

①

②

③

④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ａ，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Ｃｌａｒｅ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Ｏｘ
ｆｏｒｄ，１９７４，ｐ７６．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第７卷第４章，
１０２９ｂ１２－１６。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Ｔｏｐｉｃｓ，１２８ｂ，３４．本文使用的版本是 Ｔｏｐｉｃ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Ｗ．Ａ．Ｐｉｃｋａｒ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ｄｅ
ｌａｉｄｅ，２０１２．网络版参照 ｈｔｔｐ：／／ｅｂｏｏｋｓ．ａｄｅｌａｉｄｅ．ｅｄｕ．ａｕ／ａ／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ａ８ｔ／．

［意］托马斯·阿奎那： 《论存在者与本质》，段德智

译，《世界哲学》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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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唯名论的背景下，人们对 “本质”的追求

转变成了 “经验个体的同一性”问题。为什么会

这样呢？因为唯名论注重经验，并且注重个体。

正如威廉·奥康所说：“就知识的起源来说，个

别事物才是首先被认识到的东西。”① 从上面我

们已经看到，实在论认为感觉经验的不稳定性，

从而注重理性的作用。但是现在，唯名论则反其

道而行之，认为感觉经验的直接性才是真正值得

信赖的。所以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必须要建立在感

觉经验的基础之上。但是，人的感觉经验是瞬间

即逝的，每一时刻可能都不相同。那么如何分析

呢？人们很自然地就想到，如果能将当下的经验

“描述”出来，并对这些描述句进行分析就可以

了。也就是说，我对一个外在对象观察得越仔

细、描述越细致，那么我就越能接近对它的认

识。这个时候，人们尚且承认有一个外在对象的

存在，所以还有些 “实在论”的痕迹。但是，后

来的贝克莱提出 “实在就是被感知”口号之后，

基本上就完全抹杀掉了 “实在论”。贝克莱提出，

“任何可感知的事物都不能离开我们对它所产生

的感觉或感知。事实上，对象和感觉原是一种东

西，因此是不能互相抽象而彼此分离的”②。这

种观点被归结为一句经典名句：ＥｓｓｅｉｓＰｅｒｃｅｐ
ｔｉｏｎ，即 “实在就是被感知”。对于这句话，我们

可以这样来分析：感觉经验是对外在事物的观察

和描述，那么，我们究竟有什么根据判断说我的

感觉完全 “符合”了外在事物，或者非常接近了

外在对象呢？对于 “符合”最简单的判断，就是

把我的感觉描述与外在对象进行对比，然后才能

判别二者是否 “符合”。但是，这个对比是无法

进行的。因为感觉是所有人接触外界事物的唯一

通道，而外在的存在，其实就是我自己的感觉。

所以，感觉＝实在，其实质就是感觉＝感觉。所
以被感知的事物只能是人们主观的感觉，而并不

是外在的对象，甚至可以说 “外在对象”的说法

是不合法的。

唯名论的这条思路最终导致了分析哲学的兴

起。为什么呢？唯名论要处理的是感觉经验的实

在性，所以我们要对经验进行 “描述”。这样，

“语言”作为经验描述的手段就被提高到了相当

重要的地位。这样的想法导致了哲学的 “语言学

转向”，从而引发了 “分析哲学”的兴起。分析

哲学的实质就是要把哲学问题转换为语言问题，

通过分析语言的 “意义”来进一步更新哲学对

象。所以，分析哲学的中心就是围绕着语言的

“意义”问题展开的。以维特根斯坦为例，在其

前期著作 《逻辑哲学论》中，他认为语言的意义

就是用语词来指称对象，而且语言与世界是一种

同型同构的关系，彼此构成一幅 “逻辑图像”，

二者的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 “投射规则”或者叫

图示关系，即世界的构成要素与语言的构成要素

是一一对应的。但是在后期，他的 “语言游戏

说”实际上是把一个词语的意义放在语言的使用

之中，语言在使用中才能被赋义，语言的意义就

在于它的用法 （意义即用法）。所以，我们一定

要注重在语言使用的 “语境”来理解语言描述的

意义。语境就是讲话者在使用语言表达时的情

境，是理解一个句子的上下文。同一语言描述在

不同语境中会表达不同的意义。而说话者和听话

者要进行顺畅的交流，就必须处在一个共享语境

中，否则，对于同样的句子，我们也无法理解其

意义。比如，一个人在 Ａ语境下说 “苏格拉底

是塌鼻子”，而在 Ｂ语境下 （则带着讽刺的语

调）说 “苏格拉底是高鼻子”。对于听话者来

说，他处在 Ａ语境下听到的和处在 Ｂ语境下听
到的是不同的句子，于是，他就很自然的问 “苏

格拉底到底是塌鼻子还是高鼻子”。所以，语境

决定了我们对句子意义的理解。但是，这也就引

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我在 Ａ语境下说 “苏格拉

底是塌鼻子”，而在 Ｂ语境下说 “苏格拉底是高

个子”，那么，这两个句子中的 “苏格拉底”是

不是同一个苏格拉底呢？如果是的话，到底根据

什么说它们是同一的呢？这个其实就是 “同一性

问题”，它主要是由于句子主词跨语境而产生的，

故可以被称为 “跨语境同一性”问题。简单来

说，不同语境句子联合的根据问题其实就是 “跨

语境同一性”问题。

我们看到，普兰丁格的 “偶态存在论”就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旨在解决 “跨语境同一

性”问题。但事实上，他的思想也是借鉴了 “可

能世界”理论。而 “可能世界”这个术语的始

作俑者是莱布尼茨。所以作为思想史背景，我们

２８

①

②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第

２９３页。
［英］乔治·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关文运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３年，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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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再来看一下莱布尼茨和刘易斯对 “可能世

界”的论述。莱布尼茨通常被认为是 “可能世

界”概念的始作俑者。他认为可能世界就是 “可

能事物的组合”①，由于可能事物有多种不同的

组合，所以可能世界也就有不同多个。但这些可

能世界有的较为完美，有点则不够完美，上帝出

于其大爱与仁慈，将最完美的一个可能世界赋予

给人类，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故此，现

实世界是所有存在着的事物的组合，它既是诸多

可能世界中的一个，又是 “最好的”一个。由于

人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所以立足点必须是现实

世界，而对于其它的可能世界，我们必须根据

“不可区分物同一”的原则来进行判断。所谓

“不可区分物同一 （ｉｎｄｉｓｃｅｒ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ｓ）”
大体意思就是：如果 ｘ和 ｙ是同一事物，那么 ｘ
为真，ｙ也为真，且属于 ｘ的每一点也属于 ｙ。
这个原则也被称为 “莱布尼茨律” （Ｌｅｉｂｎｉｚｓ
Ｌａｗ）。根据这一原则，在现实世界 （姑且称之

为α）中，有人看到 “苏格拉底是塌鼻子”，而

在另一个可能世界 Ｗ中的苏格拉底跟现实世界
的苏格拉底是不可区分物，故是同一的。这样一

来，个体实际上就被限定在现实世界α中了，用
普兰丁格的术语来说，那就是 “世界界限之内的

个体”（ｗｏｒｌｄｂｏｕｎ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了。但是莱布尼
茨并没有解决 “同一性”问题：我们到底根据什

么说另一个世界 Ｗ中的苏格拉底跟现实世界 α
中的苏格拉底就是 “同一的”呢？凭什么说他们

就是 “不可区分”的？如果要做出他们是 “同

一的”或 “不可区分”的判断，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把二者进行比较，通过对比，才能得出这样

的结论。但是，既然我们都生活在现实世界中，

这个比较实际上是不可能进行的。所以，莱布尼

茨并没有解决 “跨语境同一性”问题。

但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理论毕竟让人们看到

了解决哲学难题的希望，只是需要进一步完善即

可。于是，基于可能世界理论的模态逻辑开始呈

现出其强劲的态势，人们纷纷寻求解决 “跨语境

同一性”的方式。这其中大卫·刘易斯 （Ｄａｖｉｄ
Ｌｅｗｉｓ）的模态逻辑理论尤其引人注意。简单来
说，在大卫·刘易斯看来，苏格拉底处在现实世

界中，而在其它任意一个可能世界中，存在的是

苏格拉底的 “对应物”，因着这种对应物关系，

人们可以把不同世界中的主词看作是不同的个

体，它的现实性仅仅只存在于自己的所在的世界

中。这样，我们就完全毫不困难地解决 “跨语境

同一性”问题了。根据 “对应物关系”，刘易斯

认为，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把两个不同世界中的

且具有同一主词的句子合并在一起，组成一个新

的有意义的世界。例如：在 Ｗ１中 “苏格拉底是

雅典人”和在 Ｗ２中 “苏格拉底是塌鼻子”，这

两个不同的可能世界就可以靠着主词 “苏格拉

底”的 “对应物关系”合并成一个新的句子，

即在Ｗ３中 “苏格拉底是雅典人，塌鼻子”。但

是，问题依然存在，人们会进一步提出疑问：

“对应物关系”是根据什么确立的？根据什么来

确定Ｗ１和Ｗ２中的 “苏格拉底”是具有 “对应

物关系”的？是根据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吗？② 如

果是根据相似性，那么这种相似性又该如何找到

呢？因为每个可能世界都是独立的，而每个人都

只能生活在其中一个世界中，而相似性则要求必

须有一个人可以生活在至少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世

界中，并进行比较。所以，刘易斯的 “对应物关

系”并没有解决问题，原因就在于他仍然坚持

“世界界限内的个体”，这种谈论可能性的方式可

以被称之为 “以现实世界为基础谈论可能世界”。

于是，我们看到，普兰丁格 “以可能世界为

基础谈论现实世界”的谈论方式就是在这样的思

想史背景下展示出其独特性，较好地解决了 “跨

语境 （即跨世界）同一性问题”。可见，他的本

质观是有着思想史传承的，是对实在论和唯名论

背景下的 “本质”概念的发展。但是，普兰丁格

的理论就是完美的吗？当然不是③。但 “哲学”

的魅力就是不断地在争论中找到问题、解决问题，

而人的思想就是这样在哲学争论中不断发展的。

（责任编辑　任　之）

３８

①

②

③

Ａｒｉｅｗ，Ｒ，ａｎｄＧａｒｂｅｒＤ．（ｅｄ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Ｇ．ＷＬｅｉｂｎｉｚ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Ｈａｃｋｅｔｔ，１９８９．ｐ４１．

刘易斯认为：“你存在于现实世界中，而不存在于其他

世界内，但是，在若干其他的世界中，你有对应物……他们与

你的相似性超过同自己世界内其他事物的相似性．”（ＤａｖｉｄＬｅｗ
ｉｓ，ｏｎｔｈｅＰｌｕ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Ｗｏｒｌｄｓ，ＢａｓｉｃＢｌａｃｋｅｗｅｌｌ，１９８６，
ｐ１１２．）对于刘易斯 “可能世界”思想的具体解读，可以参照

［美］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Ｌｏｕｘ：《当代形而上学导论》，朱新民译，上
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８７—１９１页。

事实上，普兰丁格解决问题的思路也遭受了刘易斯的反

击。韩林合先生也对他们彼此的思想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论。参

见韩林合：《分析的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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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可以说是恶吗？

———从伊壁鸠鲁的死亡论断谈起


王　钰

【摘要】对于身心健康的人来说，死亡会很自然地被归类为不好的体验，人们本能地畏惧、排斥和逃避着死亡。然而，

死亡就其本身而言已不在已死之人的经验感受范围之内，死亡意味着失去意识，无从体验，也无从谈起，那么在设定

不谈论是否有死后世界及其体验的前提下，死亡对于失去意识的已死之人来说还有好坏之分吗？从古希腊哲学家伊壁

鸠鲁指出这一矛盾开始到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对死亡是否可以说是恶的问题始终争执不休。从伊壁鸠鲁著名的死亡论

断出发，审视西方现当代对 “死亡是恶”观点的辩护，或许可以发现争论的关键在于对 “恶”的不同理解方式之上。

【关键词】死亡；恶；存在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２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８４－０４

　　对于身心健康的人来说，死亡会很自然地被归类为
不好的体验，人们本能地畏惧、排斥和逃避着死亡。在

基督教信仰中，死亡甚至作为上帝对不听话的人的惩罚

而被视为最大的恶。然而，死亡就其本身而言已不在已

死之人的经验感受范围之内，死亡意味着失去意识，无

从体验，也无从谈起，那么在设定不谈论是否有死后世

界及其体验的前提下，死亡对于失去意识的已死之人来

说还有好坏之分吗？从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指出这一

矛盾开始到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对死亡是否可以说是恶

的问题始终争执不休。本文将从伊壁鸠鲁著名的死亡论

断出发，分析西方现当代反驳其论断并辩护 “死亡是

恶”的剥夺理论，最终笔者将尝试指出对于 “恶”的不

同理解方式是造成这一争论的关键所在。

一、伊壁鸠鲁的死亡论断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曾言： “一切恶中最可怕的

———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

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

存在了。因此死对于生者和死者都不相干。因为对于生

者来说，死是不存在的，而死者本身根本就不存在

了。”①这是一段经典的关于 “死亡是恶”的悖论论断，

由此而后，“死亡是恶”成为西方死亡哲学中极具争议

的一个焦点问题。在我们展开有关此问题的争论之前，

问题的出发点———伊壁鸠鲁的上述论断中有两点值得思

考并加以初步澄清。

第一点，“恶”在伊壁鸠鲁这里指称的是什么？伊

壁鸠鲁生活的时代是逐渐步入没落的希腊化和古罗马奴

隶制时期，没落的社会促成了世人对死亡的恐惧，伊壁

鸠鲁的上述论断正是用来治疗当时的死亡恐惧症的。作

为一位感觉论者，伊壁鸠鲁认为 “一切善恶吉凶都在感

觉中，而死亡不过是感觉的丧失”②。所以死亡是一件与

人毫不相干的事情，因为当我们活着时，死亡尚未发生，

而当我们死了，我们也就丧失了感觉，何来善恶好坏之

分呢？而人之所以恐惧死亡是因为他们错误地将死与生

关联了起来，对生的留恋带来了对死的恐惧和痛苦。基

于这一观点来看，虽然伊壁鸠鲁没有明确说明，但很明

显对于 “死亡是恶”的观点他是持否定态度的。从他对

善恶的感觉论定义来看，他所说的 “一切恶中最可怕的

———死亡”中的 “恶”并非基于伦理原则所做出的善恶

道德评判，而只是人原初的对事物好坏的感觉体验。人

们对死亡的本能感觉是 “恶”，即指世人惧怕死亡，视

死亡为恶、为不好的。关于这一 “恶”的定义，目前我

们可以确定在伊壁鸠鲁这里应理解为一种原初的不好的

感觉体验，这一点在后面的论述中将会做进一步的解析。

第二点，伊壁鸠鲁的死亡论断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什

么？伊壁鸠鲁判断死亡是一件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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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五邑大学青年基金项目 “从道德意识来源来谈死亡是否是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　钰，湖南长沙人，在读博士，（江门５２９０２０）五邑大学思政部讲师。
①　段德智：《西方死亡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１页。
②　 《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哲史教研室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第３６６页。



死亡可以说是恶吗？

或者换言之，死亡不是恶，死亡不用惧怕，这是 “因为

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

我们已经不存在了”。如果仅针对 “死亡是否可以说是

恶”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试着将他的论证转述为以下

的三段论形式：

只有当我存在时，某事物对我来说才可能是恶的；

当我已死，我就不存在了；

所以，死亡对我来说不可能是恶。

不难看出，这一论证的关键之处在于大前提中的我

是否 “存在”。当我活着存在时，死亡还没来，既然无

从体验死亡，当然无法说死亡是恶；而当我已死，我已

经不存在了，不存在意味着没有了意识，没有了感觉，

而所谓恶正是一种不好的本能感觉，我也就自然不可能

说死亡于我是不好的、是恶。由此可见，既然我的死亡

与我的存在无法在时间上同时共在，结论只能是死亡不

可能对我来说是恶。也就是说，如果要反驳伊壁鸠鲁的

死亡论断，也就需要给出即使在我不存在的情况下，某

事物还可能对我来说是恶的例证，即推翻上述三段论中

的大前提。

在伊壁鸠鲁之后，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对伊壁鸠

鲁的死亡论断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卢克莱修也同样认为

死亡不用惧怕，死亡不是恶。他指出其实死亡并非人处

于不存在状态的唯一时期———在人出生之前，人也是不

存在的。对于生前的不存在，没有人会认为是不幸的或

者有什么不好的感受。既然人出生之前的不存在状态在

任何人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好，那么同样的，人死后的不

存在也就没有什么不好，更不用去惧怕了。① 卢克莱修

的对称性论证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伊壁鸠鲁的论证前提，

即存在经验对于 “死亡是恶”成立的必要性，不存在意

味着零经验，也就意味着善恶好坏无从谈起。值得注意

的是，无论是伊壁鸠鲁还是其追随者卢克莱修，他们的

论证都是奠基在相信一个人一旦死亡就不再存在的信念

之上，或者说，死亡发生在人的存在消亡的那一刻。

二、内格尔的剥夺理论

伊壁鸠鲁的死亡论断引发了至今尚未划上句点的关

于 “死亡是恶”的争论，其中以美国现代哲学家托马斯

·内格尔 （ＴｈｏｍａｓＮａｇｅｌ）所提出的剥夺理论最有影响
力。与伊壁鸠鲁的观点相反，内格尔认为死亡并不是一

件与生者和死者毫不相干的事情，死亡是对生之美好的

剥夺，而这种剥夺就是恶，这种恶是不能用时间来衡量

的，因此对于死者而言，虽然他无从经验和感知，但死

亡于他仍毋庸置疑的是恶。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某人的死亡会对他身边存

活下来的人带来不好的感受并不难理解，但存活下来的

人并不是 “死亡是否可以说是恶”所要讨论的对象，争

论的焦点是死亡对已死之人是否可以说是恶，而这一讨

论对象———死者———已经不存在了。根据伊壁鸠鲁的死

亡论断来推导，不存在意味着我不知道，我所不知道的

事物就不可能伤害到我，或者说对我来说是恶。内格尔

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在他看来，一个人即使不知道

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了他的身上，他还是会被伤害到

的。为此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人被他的朋友们所背叛，

他们在他背后嘲笑他，当面对他极为恭敬有礼而背后却

看不起他，虽然他不知晓这一事实，难道这种朋友在他

背后的背叛对他本人来说不是恶吗？② 由此可见，死亡

虽然对死者来说是一件无从知晓、无从感知的事情，但

是并不能因此而认为死亡对于死者来说就不是恶。在这

一点上，内格尔驳斥了伊壁鸠鲁死亡论断中的关键的前

提条件，即 “存在”之于 “死亡是恶”观点的必要性。

那么，死亡之恶是指死亡的不存在或是无意识的消

亡状态吗？在 《死亡》一文中，托马斯·内格尔对论点

“死亡是恶”做了颇为有力的辩护。他首先指出，人们

之所以会认为对已死之人来说 “死亡是恶”应归因于死

亡剥夺了他的生命的所有美好，而不是因为其死亡的无

意识抑或不存在状态。③ 也就是说，死亡本身的不存在

和无意识状态并不是死亡成之为恶的原因所在。对此，

内格尔的理由有两点：一点是人们不会认为生命中出现

的无意识的中断状态为不幸的或是不好的，比如说通过

冰冻技术让人暂时休眠然后再复苏，人们并不会认为这

样的生命中断是恶、是不好的；另一点是人出生前的状

态也是无意识和不存在的，但是却没有人认为是不好

的。④后者正是卢克莱修用来论证死亡不是恶的论据，内

格尔却运用这一论据从根本上否定了死亡之恶源于其不

存在状态的假设，但同时他也指出卢克莱修的论证结论

错在将生前与死后完全等同。内格尔指出人们很容易去

设想自己活得更长久一些，但是这种设想是建立在死亡

推后发生的基础之上，而不可能去设想自己早一些出生，

因为我的出生日期不是一件可以改变的偶然性事实，而

且人们也不会因为自己没能更早出生而难过或是觉得不

好。在这一点上，当然有不少反对的声音，不少学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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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哲史教研室编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第４０１页。
ＴｈｏｍａｓＮａｇｅｌ，Ｍｏｒｔａｌ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ｐ４．
④　ＴｈｏｍａｓＮａｇｅｌ，Ｄｅａｔｈ，Ｎｏｕｓ，１９７０，ｐ７４，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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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出生日期并非既定的事实，比如说试管婴儿的出生日

期并非不可以改变。另一位当代哲学家弗雷德·费尔德

曼 （ＦｒｅｄＦｅｌｄｍａｎ）为此提供了一种解答。费尔德曼指出
当我们设想自己比实际更早出生时，我们并不会去设想

自己因此而活得更长些，我们只会设想自己较早出生并

将我们的人生整个地往前挪动。① 比如说我如果设想自

己在１９００年出生，那么我也就会自然想到自己大概在

１９７０或１９８０年左后就已经死了，我并不会因设想自己较
早出生就认为自己可以活得更长一些。人们对待出生与

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不可能一致的，毕竟时间的流逝是有

方向性的，时间不可能倒流，而且死亡除去不存在之外，

其恶的价值更多的体现在一种丧失上，我一旦死亡，我

就失去了生命中的一切美好的可能。所以死亡对于死者

而言其恶源自死亡夺走了生命中的所有美好，或者说是

终止了生命这种可以带来所有美好可能性的东西。由此

可见，人对于自身死亡的恐惧并不是来自死亡的无意识

状态，内格尔认为人们对死亡所产生的不好感受是来自

于一种现实和可能取代现实的种种可能性的比较之中。②

死亡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最终现实，与之相对的生命则

包含了种种可能，这些可能性都是人所渴求的，然而却

被现实的死亡所抹杀，死亡正是因此而成为恶，这是超

越时间、超越存在经验的恶。这种恶与伊壁鸠鲁所定义

的不好的感觉体验的恶有何不同？内格尔的剥夺理论与

前述的伊壁鸠鲁的死亡论断之所以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

论是因为对 “恶”有着不同的理解吗？接下来，笔者将

尝试从考察 “恶”的本源以及如何理解 “死亡之恶”来

解析 “死亡是恶”的争论。

三、恶的本源与死亡之恶

为了解释至善的上帝如何可以允许在他所创造的世

界里存在恶，奥古斯丁提出了恶为善的缺失的观点，当

然这种解释是带有宗教信仰前提的。将在这里讨论的恶

需要尽量避免任何类似信仰或是其他因素的干扰，恶在

这里仅仅是作为其本身来进行考察，或者说仅从原初体

验方面来讨论恶。做了这样的限定之后，首先可以明确

的是我们要在这里谈论的恶是一种意识，从原初体验来

看，善恶本身就源自人的思想，善恶的道德意识观念不

可能完全脱离意识经验来讨论。当然，究竟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诸多哲学家为定义这两个道德概念而争论不

休，最后以 “善恶不可定义”作为自己研究结论的大有

人在，比如罗素。所以笔者并不打算在此为恶下一个万

全的定义，那也是不可能的。虽然善恶很难定义，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都能体验到善恶，善恶是存在的。善

恶的意识源自何处？这里笔者将借用倪梁康对于道德意

识的来源的划分来展开探讨。倪梁康认为，道德意识有

三个来源：一个是内在的，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产生的

道德意识；一个是外在的，社会约定形成的道德意识；

还有一个是超越的，超伦理的道德意识。③ 第一种来源

人生而知之，看到美丽的花朵、灿烂的阳光，人会自然

的、本能的喜欢，认为是好的，而初生的婴儿被遗弃在

街边哭泣，人则会本能的认为是不好的、是恶，这样的

善恶意识是一种道德本能。第二种来源是受外在社会观

念影响形成的，这种道德意识随着社会变迁和民族文化

的不同而不同。比如说，古代的人认为忠于君王是好的，

无论这个君王品性如何，而现在的人则认为愚忠是不好

的，忠诚需要依对象如何而定；还有以前人们认为同性

恋是恶，是不可以接受和容忍的，而目前很多人都可以

接受这一现象，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基因造成的，不能称

之为道德上的恶。第三种来源是超越伦理之上的，是形

而上的终极关怀，与人的信仰有关，善恶在这里与本能

内心或者外在社会教育无关，从外在后天获得这一点来

看，第二种来源可以包含这第三种来源，而本文将不对

这种超出伦理范围之外的道德意识加以讨论。

那么仅就前两种来源来看，恶可以是先天不习而有

的道德意识，也可以是外在社会后天教育而得的道德意

识。但是前一种先天的恶的意识显然是最基本的，是第

一性的，而后者则是第二性的。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会发现后天习得的道德意识渐渐不能满足自身的道德

需求，那么这个时候人会回归自身的道德本能来做出善

恶是非的判断。比如说当郭巨活埋自己的儿子来换得孝

顺老母的善念时，谁又会怀疑其实他内心是非常难过的，

是迫不得已的，他所处的社会以孝为先的道德意识观念

驱使他如此去做，然而这种外在的不合理的善随着社会

的发展逐渐不再被认同，因为如此愚孝是与人自然的第

一性的善恶意识所相违背的，于是人会回归第一性的善

恶去寻求道德需求的满足。所以在此可以先得出一个简

单的看法：恶从其本然的来源来看，是一种先天的、自

然的、发自内心的道德意识本能，而这种本能指向的是

依据人自身的感受性质而自发判断为不好的事物或者行

为；另一方面，第一性的恶同时也包围在外在的第二性

的社会道德意识之中，无时无刻不在受其影响，所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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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可以说是恶吗？

便人有时心存恶念，却会因为社会道德意识的束缚而不

敢为，而心存善念的人却时而会做出恶的事情来。如此

看来，善恶之念是人生而有之的道德意识，那么随着生

命的结束，即死亡之时，恶也就应当随着意识的消失而

消失，对死者来说死亡是恶岂不显得荒谬？

从上述内格尔对伊壁鸠鲁的死亡论断的反驳来看，

一个事物的价值并不像伊壁鸠鲁所认为的只存在于感知

之中，“死亡之恶”并非指称它的无意识状态，因此恶

之意识在这里与是否感知得到无关，死者当然感知不到

死亡于他而言是好是坏，但这并不会改变死亡是恶的事

实，内格尔在这里所论断的恶已经不仅仅是从意识感知

上来谈了，而是上升到了价值比较的层次上，死亡于死

者而言其价值体现是不好的，在与生存的比较意义之上，

死亡意味着生命的丧失，一切善的可能性的丧失。在这

一点上，他已经跳出了伊壁鸠鲁的死亡必须与存在共在

来谈死亡是恶的怪圈。在他看来，只有当我们将死亡视

为剥夺我们未来生活的美好时，我们对 “死亡是恶”的

判断才可以说是合理的。

美国耶鲁大学的ＳｈｅｌｌｙＫａｇａｎ教授在其论著 《死亡》

中指出，我们可以区分三种某事物于我们而言是恶的不

同方式，即恶有三种：第一种是本然的、绝对意义上的

恶，比如说疼痛，这种不好的感受是因其自身而成之为

恶的；第二种是工具性的恶，即某事物其本身对我们来

说并不是恶，但是它所导致的或者指向的是恶的结果，

比如说失业，其本身并不是恶，但是它会导致我们贫困

潦倒、无法生活，因此对我们来说失业是不好的；第三

种恶在Ｋａｇａｎ教授看来是我们所容易忽视的一种恶，即

为比较意义上的恶，就如经济学家所谈论的 “机会成

本”的概念，某事物对我们来说不好是因为我们在获得

它的同时失去了获得更好事物的可能。① 死亡正是第三

种恶，当我死亡之时，相较于生存的可能，死亡是恶，

这种恶并非指死亡本身是恶，也并非它所导向的无意识

状态，而是在比较意义上，在与生的比较上来说是不好

的，是恶。

但人为什么会去比较现实和可以取代现实的可能性

呢？在笔者看来，人之所以会去拿现实与可能来比较，

其根源就在于善恶本身的相互对立性上，这是根植于人

的先天本能，有意识就会有善恶的区分，就会有现实与

可能的比较。生与死的比较也是根源于此，因此伊壁鸠

鲁籍用死亡什么都不是以及不要去比较生死这些劝告来

让世人排除对死亡的恐惧，是无法让人真正做到的，生

与死的比较自然而然就会发生，和善恶的区分一样，是

不习而有、不习而能的。② 或许这里需要我们进一步理

解的是人们是如何去比较现实与可能的，也可以说这一

比较是否存在差异性。拿内格尔文中所举例子来说，一

个人很年青就死了，而另一个人活到很大年纪后自然死

去，人们都会觉得死亡对那个早死的年青人来说是不幸

的，是不好的，是恶，却不会对老死的那个人抱有同样

的看法。年青人如果没有死，还可以去追求他的梦想，

还可以去实现他的抱负，还可以享受生命的种种快乐；

相较而言，老人的死亡似乎没有带走太多遗憾，生命被

死亡夺去之前，他已经经历了生命的种种可能性，死亡

自然而然的发生，他的亲人也会对他的死亡感到伤痛，

但对死亡是恶的感受不会像前者那么沉重和惋惜。可见，

现实与可能性的比较的确存在差异性，这一差异性的来

源在笔者看来是外在于人的，因为他人依据经验设定了

一百岁为目前一般人所能活到的高于平均水平的年纪，

这一经验预设影响了内在于人的道德意识本能反应，所

以即使都是死亡，它夺去生命所展示出的恶也是存在差

异性的。而这种差异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于死

亡不好的感受体验，第一性的道德意识来源是最根本也

是最直接的，那是来源于人内心本然的恶的体验。

论及此，不难看出，死亡是否与善恶相关并不可以

仅就死亡导向的状态而论，也不能就死亡本身而论，那

样的死亡无关善恶。但这并不能否认在有指向性的时间

中，人依据其意识本能可以体会生命的好和死亡的恶，

这是自然的善恶意识本能的流露，也是在生死的比较中

的本然体会，外在的社会意识虽然可以影响这一体会的

深浅，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对死亡是恶的真实内心体

验。在谈论死亡之时，时间的不可逆的指向性是不可忽

略的，正是因为有了时间概念，人才会去懂得珍惜生的

美好和惧怕死亡的剥夺，才会本然地在比较中意识到死

亡之恶；而这一恶同时又是超越生死和时间的，因为善

恶自身的主体是人，可以在现实中创造诸多可能性的人。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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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与本心

———孟子心灵哲学研究


沈顺福

【摘要】孟子之心分为人心与本心。人心是欲望。欲望具备些许理智，不可等同于思维之心。本心即仁、义、礼、智

四端，为人性。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即本。人心与本心皆无意志内涵和功能。 “志”指仁义之性，亦区别于意志。

“尚志”即养性、任性自然。孟子反对依赖于意志的主观故意。在孟子那里，本心之性远甚于理智性的人心。

【关键词】孟子；本心；人心；心灵哲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８８－０６

　　心是哲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早期的
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重点便在于心灵是否是实

在的存在要素之一。近代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便

是以心为核心的唯心主义，而当代哲学的重要分

支之一也是以心为主题的心灵哲学。

在中国哲学史上，孟子似乎也很重视心。

“人心”、“本心”、“尽心”、“存心”、“养心”

等一系列范畴，连同其他范畴一起构成了孟子哲

学的基本体系。学术界有人因此认为孟子重心。

例如，蒙文通曰：“故孟子虽以性善为说，而言

性之说少、言心之事多，正以济说性之难而易之

以本心也。殆亦有所困而不得不然者也。由是世

硕、告子以来争言性，变而为 《管》书、荀卿以

后之争言心，此孟子之所以截然划分时代者

也。”①张岱年亦曰： “孔墨老都没有论心的话；

第一个注重心的哲学家，当说是孟子。”②有人甚

至以为孟子 “首言 ‘心学’”③。

那么，孟子之 “心”究竟有哪些内涵？它是

否具有意志内涵？这便是本文所要探究的主要问

题。本文将通过分析孟子的心范畴的种种内涵，

试图指出孟子之心并无意志属性。

一、人心④与欲望

孟子之心首指人心。

　　人心以利益为基本内容，如民心。孟子曰：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

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

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

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

制。”（《孟子·滕文公上》，以下只注篇名）恒

产能够满足人们的心即民心，因此民心的内容便

是财产等利益。以物质利益为内容的民心，即民

众的欲望。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

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

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

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

也。”（《离娄上》）民心之得失在于是否满足民

众的物欲。

人心表现为对名与利的追逐和向往。孟子

曰： “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

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

赵孟能贱之。 《诗》云： ‘既醉以酒，既饱以

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

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告

子上》）人们同心向贵，以名利为企图。心即名

利之心。

专心与否亦在于对目标物的执着与否。孟子

曰：“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

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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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与本心

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

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

与之俱学，弗若之矣。”（《告子上》）专心于弈

与分心于鸿鹄，结果自然不同。这些便是人心。

人们对民心、利心的反应表现为某种情感。

孟子曰：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

子也。” （《公孙丑上》）以德服人，心悦诚服，

如七十弟子之膺服孔子一般。心即反映感情的主

体官能，比如快乐和厌恶。孟子曰： “伯夷，非

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

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

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

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 （《公孙丑上》）

伯夷刚正不阿，好恶分明。好恶之主体便是心。

从人心的内容与表现来看，人心的内涵基本

接近于现代的欲望。欲望 （ｄｅｓｉｒｅ）是一个现代
术语，主要指 “由某种外物而引发的对其的追求

的努力”①，比如饥饿与口渴。“由于人们渴望他

们喜爱的东西，憎恨他们讨厌的东西，因此，欲

望和喜爱是一回事。当目标缺席时，我们称之为

欲望；而当目标在场时，我们通常称之为喜

爱。”② 由此看来，欲望侧重于 “生理性、物质

性的追求”③。当然它也包括 “对名誉、声誉的

欲望”④。侧重于生理性的欲望，更多地关联于

生理本能；而对名誉的欲望显然出于某种意识或

些许理智。因此，欲望包括两项内容，其首要内

容当属生理性、物质性的感觉，比如肠胃对于饮

食的反应或渴求；其次，它属于某种理智，“我

们称之为善的东西必然是理性人的欲望对象，恶

的东西则是人人厌恶的对象。因此，除了感觉之

外，这种判断还需要理智”⑤。欲望具备一定的

理智属性或特征，黑格尔则称之为 “自我意识”，

“欲望自身即自我意识”⑥。

虽然欲望含有理智属性，或者说，人类的理

智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或功能

却是被动的，即人只是被动地接受这些东西。在

这个过程中，人常常会失去理智。或者说，人容

易被物欲所左右。因此，欲望或人心，对人类来

说，具有一定的消极性、危险性。故在孟子看来

人心有害：“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

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尽心上》）人心之害

类似于饥渴之伤正味一般。人心会干扰人们对正

常事物的体验。人心还会影响到人类的语言表

达：“
"

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

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

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公孙丑上》）语言之所以蔽、陷、离、穷，原

因在于言说者的馋陷之心、私利之意。

既然人欲有弊，孟子便主张纠正：“昔者禹

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

姓宁；孔子成 《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诗》

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

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

距
"

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

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滕文

公下》）孟子争辩的目的在于 “正人心”，纠正

人们的贪恋私利、有伤正性之心。

纠正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教化。孟子曰：

“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

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

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从观念上改变

民心。甚至连君主之心也可以匡正。孟子曰：

“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

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

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上》）其二是寡

欲。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

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

者，寡矣。”（《尽心下》）断除各种人欲，便可

以养心。

人心、欲望有害而无益，需要约束和寡淡。

二、本心与人性

除人心之外，孟子之心还具有 “本心”

（《告子上》）之义。什么是本心？本心是不是能

够思维的心？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Ｈｏｂｂｅｓ，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ＷｏｒｋｓｏｆＴｈｏｍａｓＨｏｂｂｅｓ，Ｖｏｌ．Ⅲ，
Ｌｏｎｄｏｎ：ＪｏｈｎＢｏｈｎ，ＭＤＣＣＣＸＸＸＩＸ，ｐ．３９．

Ｉｂｉｄ．，ｐ．４０．
Ｐｌａ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Ｗｏｒｋｓ，Ｈａｃｋｅｔ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ｃ．

１９９７，ｐ．７１．
ＤａｖｉｄＨｕｍｅ，Ｅｓｓａｙｓ：Ｍｏｒ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Ｖｏｌ．

Ⅱ．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ｓ，Ｇｒｅｅｎ，ａｎｄＣｏ．，１８８９，ｐ．２４３．
Ｋａｎ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ｒ ｐｒａｃｔｉｓｃｈｅｎ Ｖｅｒｎｕｎｆｔ，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Ｔｈｏｅｍｍｅ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ｐ．１０６－１０７．
Ｈｅｇｅｌ，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Ｇｅｉｓｔｅｓ，Ｇ．Ｗ．Ｆ．Ｈｅｇｅｌ，

Ｇｅｏ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ｅｇｅｌｗｅｒｋｅ，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Ｖｅｒｌａｇ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
Ｍａｉｎ；１９８６．ｐ．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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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本心，从字面意思来看，即作为本、起

点、源头的心。所谓源头、起点，即初生之心，

或曰 “赤子之心” （《离娄下》）。 “赤子之心”

又叫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

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尽心上》）

本心即本有之良知、良能、良心。

孟子认为，本心具体为四心或四端，即 “恻

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

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

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人

天生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

心，这四心分别对应于仁义礼智，是仁义礼智之

本源和开端。

心是仁。孟子曰： “仁，人心也；义，人路

也。”（《告子上》）仁即本心。心亦是义。孟子

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

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 （《尽心

下》）仁者爱人，无害人之心。义者克己，无穿

?之心。此心即仁义。

孝源自此心。孟子曰：“古者棺椁无度，中

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

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

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

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

独无?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公孙丑下》）厚葬亡亲之孝乃是出于人的内在

本心。这便是天道。

礼亦源自此心。万章问曰：“敢问交际何心

也？”孟子曰：“恭也。”曰：“却之却之为不恭，

何哉？”曰： “尊者赐之，曰 ‘其所取之者，义

乎，不义乎’，而后受之，以是为不恭，故弗却

也。”曰： “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曰 ‘其

取诸民之不义也’，而以他辞无受，不可乎？”

曰： “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

矣。”（《万章下》）交际之时如果反思 “合适与

否”，这便是不恭敬、不合礼。以礼交际，自然

而然，无待思维。

本心是人之天生材质。这种美好的天性又叫

天爵：“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

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告

子上》）仁义忠信 （礼智）等是上天赐予人的贵

物，故为天爵。此等天爵，人皆有之， “圣人与

我同类者”（《告子上》）。我和圣人一般皆有仁

义礼智本性。它成为人们未来道德仁义的基础：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人

们因此而具备道德。“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

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

心上》）万物即万事皆以我的本心为基础，沿此

至善。比如圣人善养天性，故成为 “人伦之至”

（《离娄上》）、道德楷模。许多俗人因为不能够

善养天性、本心，导致 “放其良心” （《告子

上》），丧失本心，沦为群氓。

由此看来，孟子之本心，仅仅作为人的先天

规定性，并因此成为人生向善成长的基础。作为

基础，它无疑是生之本。而生之本，恰恰是心的

内涵之一。 《说文》曰： “心，人心也。在身之

中，象形。”① 心指心脏，简称心。而心脏，在

古人看来，乃人类生命活动之元：“心者，生之

本、神之变也。”（《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

论》）心脏乃生命之基础。故 《黄帝内经》曰：

“五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

肾藏志。是为五藏所藏。五藏所主：心主脉、肺

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肾主骨。是为五主。”

（同上 《宣明五气篇》）心脏藏神。所谓神即精

神、生命之根本标志，类似于西方哲学中的

ｓｏｕｌ。有神则生，无神则死。从中医学的角度来
说，生命的迹象便是脉象，故心主脉。这表明古

人以心脏的跳动为生命的依据或特征。心脏跳

动、脉象运动便是生，反之则亡。

《周易·彖传·复卦》亦曰： “复，其见天

地之心乎！”天地之心包括两个内涵：“一是天地

生物之心，天地万物如生灵一般生生不息，故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天

地之心的第二个内涵便是自然目的性。”② 心即

生义，天地之心即天地之生机。故曰：心乃生

存、生命之本。

心即生之元，性亦生之本。“本心即性，心

与性为一也。”③ 二者统一于生存之本：它们被

理解为生存的基础或起点。

０９

①

②

③

［汉］许慎： 《说文解字》，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

１９９１年，第２１７页。
参见沈顺福：《天、象与辞与 〈易传〉哲学基本问题》，

《周易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５６页。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 （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２页。



人心与本心

三、本心与思维

那么，本心是否能够思维呢？孟子曰： “耳

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

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告子上》）“心之官则思”，本心似乎能够思

考。本心能否思维、思考、属于思想之心呢？

如果将 “思”理解为思维，我们首先面对的

难题是：这不符合常识。作为思考之心何时不思

考呢？思维之心无时不思。既然无时不思，怎么

会 “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人心不可能不

思考。很显然，此处之 “不思”之 “思”不能

被简单地理解为思考。

事实上，《孟子》中经常出现 “思”字，如

“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

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

哉？弗思甚也” （《告子上》）。人们不思养身。

所谓不思养身，不是说不想养身之事，而是不愿

意去养身，不愿意做事以养身。思可以被理解为

操作、践行。

孟子曰： “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

人之道也。”（《离娄上》）思诚即践行诚。人道

当然是人间之事、人为之业。孟子曰：“仁义礼

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告子上》）“弗思”应该被理解为非人为、天

然本有。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

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

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 ‘既醉以酒，

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

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

也。”（《告子上》）人人都有贵于自己的东西，

只是不去做、不追求罢了。因此守持仁义者，无

待于膏粱之味、无加于人文之绣。因此思乃操

作、践行之义。

故有学者言思乃 “‘保持，操存，不失去’

之义，即养心存性，以成就人固有的仁义礼智之

善”①。心思之思乃是思想、思念、不忘心，即

操心。故孟子引述孔子的话： “孔子曰： ‘操则

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

与？”（《告子上》）操舍的对象便是心。时常念

想、操持本心，本心不失。否则便会灭亡。故，

心思之义是操心、以保持本心的成长。

苦其心志也是一种操练本心的方式。孟子

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

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

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

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

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告子下》）心性需要磨练，即劳心：“劳心者

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

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苦心磨

练的结果是持守本心，并因此成为人中英杰。

这种本心、性、仁义，后人称之为 “天地之

心”（《周易·复卦·彖传》）。“天地之心”即仁

义之性。或者说，仁义之性乃是天地万物生生不

息之元。故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

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

心上》）我本有的仁义之性乃是天地万物生生不

息之元、本，或者说，天地万物皆以我所天然具

有的仁义之性为根本。这便是 “万物皆备于我”。

天地之心并无思虑。当年朱熹的弟子黄樵仲

曾如此理解： “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无心。

近思之，窃谓天地无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

其有心，必有思虑、有营为。天地曷尝有思虑

来！然其所以 ‘四时行，百物生’者，盖以其合

当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维，此所以为天地之道。”

（《朱子语类》卷１）黄樵仲便将心理解为思维和
观念，认为如果主张天地有心，便意味着天地能

够思维。黄樵仲的理解遭到了朱熹的批评。朱熹

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灵，但不如人恁地思

虑。伊川曰：‘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

为。’”② 天地之心不如人类的大脑与思维。或者

说，天地之心，仅指心脏，而非大脑，更非思

虑。朱熹称之为 “无心之心”：前者之心，可以

被理解为大脑或观念 （ｍｉｎｄ），后者则是生存之
本的心脏 （ｈｅａｒｔ）。所谓的动心，杨泽波亦指出：
“‘动心’就是 ‘使心动’、 ‘畏难’、 ‘畏惧’，

‘不动心’就是 ‘不畏难’、 ‘不畏惧’，完全属

于勇的范畴，和认知没有直接联系。”③ 此心和

认知无关。心是性，无认知和思维属性。

１９

①

②

③

王：《〈礼记·乐记〉之 “心”与 〈孟子〉之

“心”》，《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第３１页。
《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４页。
杨泽波：《孟子气论难点辨疑》， 《中国哲学史》２００１

年第１期，第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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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心是心脏 （ｈｅａｒｔ），生生之元，又叫性。
本心即性，并不思虑。

四、“志”“意”与意志

孟子 “尚志”，以为 “夫志，气之帅也”，

提倡 “持其志，无暴其气”（《公孙丑上》）。这

种帅气之志，与现代意志概念只有一字之差。于

是，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此 “志”即意志。如劳思

光将孟子的 “大体”解释为 “自觉心”， “意志

选择何种方向，乃由自觉心自觉者”①。自觉心

似乎是一种具有判断和选择能力的心。德国学者

罗哲海 （ＨｅｉｎｅｒＲｏｅｔｚ）明确提出：“孟子直接将
道德判断建立在道德意志之上，其全部工作仅仅

是一种呼吁，它促使人们最终下定决心，实现意

志所下达的命令。”② 孟子曾提出 “可欲之谓

善”，有学者将这一命题的提出，解读为 “人的

意志自由，是一个存在性的事实，而非康德那样

的一种理论性悬设”③。至于孟子所主张的 “不

动气”，便被解读为 “意志坚定”④。似乎孟子已

经拥有了意志观念或概念。

孟子之心是否具备意志内涵和功能？孟子所

“尚”之 “志”是否指意志？

《说文解字》曰： “志，意也。”⑤ 志等同于

意。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

（《论语·学而》，以下只注篇名）“吾十有五而

志于学。”（《为政》）子路问：“愿闻子之志。”

孔子答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公冶长》）由此来看，此处的 “志”更接近于

志向、志愿、理想。如， 《庄子·刻意》曰：

“乐全之谓得志。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

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

轩冕之谓也……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

置之民。”古人得志的目标是全性，今日得志的

标志是名利。得志显然指理想或志向。故黄宗周

曰：“主而不迁，志也。”⑥ 志即志愿、坚定不移

的志向，如 “志道、志学”⑦。这种坚定不移之

“志”显然指人们在确定了一个伟大目标之后的

执着。

志向远大，因此常常得到人们的颂扬。于

是，古人常常将志与 《诗》联系起来，并形成一

种诗学理论，即 “诗言志”。《尚书·尧典》曰：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左传·

襄公二十七年》亦曰 ： “诗以言志。”孟子曰：

“故说 《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

意逆志，是为得之。” （《万章上》） 《庄子·天

下》说： “诗以道志。” 《荀子·儒效》云：

“《诗》言是其志也。”所谓 “诗言志”，即古人

以 《诗》来表达其志向和理想。志即志向或理

想。事实上，志字古义今日亦得以保留，如 “志

（志向）同道合”。

与志相关的词是意。《说文解字》以二词互

解：“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⑧事实

上，志与意的关系乃是体用关系。其中，志是

体，意是用。《荀子·荣辱》曰：“夫天生蒸民，

有所以取之：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虑致明，

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其中， “志意致修”

与 “德行致厚”、 “智虑致明”并列。而 “德

行”、“智虑”的基本意思是：德之行、智之虑，

即行与虑分别是德与智的作用方式。由此志、意

关系便可以理解为意乃志的作用方式或表现形

态。志与意并非两种心灵状态。志、意一体，前

者为体、后者为用。故， 《黄帝内经》曰： “意

之所存谓之志。”（《黄帝内经·灵枢经·本神》）

意发生于志。志是体，意为此体之用。

孟子对志的理解并无特别之处。孟子曰：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滕文公

下》）得志即实现理想。志指志向、理想。孟子

曰： “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

也。”（《尽心上》）所谓伊尹之志，解释为意志，

显然不妥。它更接近于志公的志向或理想。如

《周易·系辞上》曰： “通天下之志。”朱熹亦

曰：“只是不志于私”⑨ 志向公。孟子曰：“古之

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

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得

志便可以解释为实现理想。

２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⑨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１卷，桂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２４页。

ＨｅｉｎｅｒＲｏｅｔｚ，Ｄｉｅ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ＥｔｈｉｋｄｅｒＡｃｈｓｅｎｚｅｉｔ，Ｅｉｎｅ
ＲｅｋｏｎｓｔｒｕｋｔｉｏｎｕｎｔｅｒｄｅｍＡｓｐｅｋｔ· ｄｅｓＤｕｒｃｈｂｒｕｃｈｓｚｕｐｏｓｔｋ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ｅｌ
ｌｅｍＤｅｎｋｅ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９２，ｐ．２４８．

李景林：《论 “可欲之为善”》，《人文杂志》２００６年第
１期，第５２页。

张奇伟：《孟子 “浩然之气”辨正》， 《中国哲学史》

２００１年第２期，第４２页。
⑧　 ［汉］许慎：《说文解字》，第２１７页，第２１７页。
⑦　 ［清］黄宗羲： 《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年，第１５６２页，第１５５４—１５５５页。
《朱子语类》，第２４０１页。



人心与本心

那么，孟子的志向或理想是什么呢？毫无疑

问，仁义乃是孟子的志向或理想。“志”即 “浩

然之气” （《公孙丑上》），即 “仁义而已矣”

（《尽心上》）。故，孟子 “尚志”（《尽心上》）。

“尚志”即崇尚仁义之志。以仁义为内容的志，

理所当然可以成为气之 “帅”：“志，气之帅也；

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志壹则动

气，气壹则动志也。”（《公孙丑上》）仁义为主、

躯体从之。当人们将志、仁义之性关联起来后，

孟子的 “以意逆志” （《万章上》）便得到了解

释：透过经验的、现实的意义，寻找本原之志、

性。这几乎是尽心知性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孟子并无意志概念，但是他提到了意和志。

其所谓的志，主要指志向或理想，其内容即是仁

义，志即仁义。将仁义理解为志，意味着孟子可

以执着于仁义之志而矢志不移。在这份执着的背

后，虽然蕴含着 “自强不息”（《周易·乾卦·

象传》）的精神，却无主体、主宰和自主之义。

相反，孟子明确反对任何的主观故意和刻意，基

本无缘于今日的主体性。孟子曰：“舜明于庶物，

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离娄

下》）“由仁义行”即率性而为，如同植物由种

子自然生长，并最终开花结果。这个过程是自然

而然、无需人为的。相反，“行仁义”则突出了

主体的主观意愿和刻意，体现了主体的一种自由

意志和主体性。孟子放弃了主观意志的选择作

用，转向任由人性本身，“居仁由义” （《尽心

上》）。而 “揠苗助长” （《公孙丑上》）的寓言

则体现了孟子对主观意志的反对：即便是好心、

善良意志，也无需提倡。

孟子之心不仅无意志内涵和功能，而且孟子

甚至反对人类的因为自由选择而产生的主观故意

和刻意。与主观故意相反的人生观便是养性、率

性。“率性之谓道”（《中庸》）。率性因此成为儒

家伦理精神。

五、结论：德性主题与反对故意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孟子之心分为两类，即人心与本心。

人心主要指欲望。本心主要指作为本原的人性。

有学者又将孟子之心分为 “自然生命之欲与本

心”①。其实无异。

其次，孟子不仅没有意志概念和观念，而且

反对依赖于意志的主观故意和刻意。无论是作为

欲望的人心，还是作为本原的本心或性，均和自

由意志概念差别明显。孟子 “尚志”。他所说的

志，主要指志向、理想，并最终归结为仁义之

性。“志”明显不同于意志。在反对主观故意的

同时，孟子提出了儒家德性伦理精神：养性、率

性。

第三，人心含有思虑，却是消极的理智和意

识，较为危险。故，孟子主张清心寡欲。清心寡

欲的目的是为了本心。本心无心于思虑。这种无

思无虑的本心，用今天的视角来看，与其说是

心，毋宁说是性。本心即性。在危险的人心与成

人之性之间，孟子选择了本心或性。舍心保性成

为孟子的不二选择。舍心的目的是为了尽性、养

性。性也因此成为孟子哲学的最重要的主题。

事实上，在中国哲学史上，至少从先秦至汉

魏，除佛教之外的中国哲学家，很少有人探讨具

备思维功能的心。古人虽然谈论人心，但是，人

心只是被动地包含了些许理智性的意识，远别于

思维，也不能够等同于现代思维之心。故，张岱

年说 “孔墨老都没有论心的话”是睿智的，而说

“第一个注重心的哲学家，当说是孟子”② 则有

所失察。其实，孟子也一样。他们关心的主题是

性而非心。人性乃是中国古典哲学 （即佛教传入

之前中国哲学）的主题，或曰基本问题。自佛教

传入中国、并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之后，中国哲

学家们才开始真正关注起能够思虑的、主观的

心。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由较为单一的人性问题

（德性、天性、佛性），逐渐转换为心性问题。心

性论便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问题。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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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杨海文：《孟子心性论的逻辑架构》，前揭刊，第９页。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２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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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生活的有限性

———以孟子 “窃负而逃”为核心的考察

刘　伟

【摘要】孟子 “窃负而逃”这一典故，近年来备受学界关注。本文通过对 “窃负而逃”这一典故的分析，试图表明：

其一，“窃负而逃”是孟子和桃应精心设计的思想试验，而非事实；其二，戴罪之人逃出法律适用的共同体进而脱罪，

合法且合理；其三，即便是最大的政治单位———天下，也有其界限，即海滨；其四，孟子认为政治生活是有界限的，

这一认识有其人性论的根基。

【关键词】“窃负而逃”；罪；海滨；人性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９４－０７

一、事　　件

“窃负而逃”这一典故出自 《孟子·尽心

上》，针对这一典故，中国大陆学术界曾进行过

旷日持久的讨论。这里 “旧事重提”，除了想理

顺这则故事的思想脉络之外，着重想借此讨论一

下政治生活的限度问题。

故事是这样的：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

人，则如之何？”孟子曰： “执之而已矣。” “然

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

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曰： “舜视弃天下，

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

然，乐而忘天下。”

这首先是孟子与弟子进行的一场 “思想试

验”，既然是试验，也就不是现实发生过的历史

事件。桃应假设：在舜当天子的时候，如果其父

瞽叟杀了人，此时作为 “大法官”的皋陶应该怎

么办？孟子的回答是：（皋陶）将瞽叟抓起来法

办就好。桃应追问：难道舜不应当利用天子之权

“阻挠”皋陶法办自己的父亲么？孟子回答：

（作为天子的）舜怎么可以阻挠司法呢？桃应仍

不满足：那舜该怎么办？孟子回答：此时舜正确

的做法是弃天下如敝屣，偷偷地背着瞽叟逃到海

滨，快乐地生活，甚至忘记了天下 （也忘记了自

己曾经是天子这回事儿）。

《论语》有一则一般称之为 “直躬证父”的

对话，说的是叶公自豪地对孔子说，他所在的乡

党中有一个正直的人，父亲不当地占有了人家的

羊，他 （或主动或被动）出来作证；孔子回答

说，自己乡党中正直的表现是，遇到此类事情，

父亲和儿子相互为对方隐瞒。从故事内容上看，

“窃负而逃”几乎是 “直躬证父”的全面升级版

本，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直躬之父偷羊是一般民事案件，甚至算

不上犯罪，可杀人几乎在任何法律体系中都是有

罪的。

二、偷羊者和他的儿子都是普通人，只不过

在叶公看来，这个儿子有着与众不同的 “正直”

而已；可是在 “窃负而逃”中，杀人者是天子的

老爹，而这个天子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孝子最杰出

的典型———舜。

三、叶公强调直躬的正直，只是说他 “证”

明此事，但至于是主动检举还是被迫举证，文中

不详；孔子推崇的 “隐”则是消极的不举证而

已；可是在 “窃负而逃”的故事里，孟子 “安

排”舜主动背着父亲逃跑了，立场鲜明。

这里，“窃负而逃”的 “负”字，尤其值得

注意，因为它表明了是舜本人选择了与父亲逃到

海滨，而非随着犯罪的父亲举家而逃。需要指出

的是，两个故事仍然在一个重要的细节上一以贯

之。在孔子看来，正直的人应该隐瞒此事，请注

意，“隐”揭示的并不只是不作证，而是不声张

此事使之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孟子安排舜背着父

亲逃跑，用了一个 “窃”字，也是让舜在杀人事

件成为一个公共事件之前逃跑，这其中当然可能

有如果此事事发，将无从逃跑的原因，但其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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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生活的有限性

包含着这一理念：儿子不能让亲人的罪或过成为

一个公共事件 （话题）。

从种种迹象上看，这则对话是桃应有意设计

的，来看一下在极端的情况下，圣人应对此事的

最佳方式①。孟子的回答步步惊心，在遣词造句

上更是深思熟虑，最终呈现给我们一则精致的思

想试验，其中包含着诸多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

的 “小概率事件”：

一、前提条件：最孝顺的天子、最称职的法

官②、最 “混蛋”的天子之父。

二、事件：天子之父杀人。

三、可能的场景一：天子之父杀人，东窗事

发，正直的法官缉拿天子之父。

四、可能的场景二：天子之父杀人，尚未事

发，孝顺的天子弃位偷偷地背着父亲逃跑。

按孟子的回答，在场景一里面，舜身为天

子，不能也不应该干预皋陶执法；可在场景二里

面，首先预设瞽叟杀人尚未事发，所以，舜才有

条件在事发之前偷偷地背着 （“窃负”）父亲逃

跑，可是，这同时意味着舜已经放弃了天子之

位。场景一和场景二是互斥的，这不仅体现在此

事是否成为公共事件这一条件上，更体现在舜的

选择之上：作为天子就不能干预司法，要想让父

亲免予刑罚就必须放弃天子之位。所以，在孟子

设想的情境之中，根本不存在天子徇私舞弊的问

题，就在舜逃跑的那一刻，他已经不再是天子

了。

既然是思想试验，那么，作为旁观者，我更

愿意设想第三个可能的场景：瞽叟杀人已经事

发，成为一个公共事件，而此时的舜该怎么办？

（Ⅰ）坐视父亲被法办，而坚持不干预司法，这
样又回到了场景一。与之相反的是，舜一旦干预

司法，就违背了孟子关于场景一的回答。可是，

场景一的前提是 “舜为天子”，作为天子的舜不

能干预法官执法。如果舜放弃了天子之位呢？于

是，有了这样的可能 （Ⅱ）舜此时放弃天子之位
（这样就不存在阻挠皋陶的权力了），以普通人的

身份对抗司法 （劫囚或者劫法场），再将父亲背

到海滨。如此一来，舜的行为从消极地妨碍国家

司法，变成了积极地对抗国家机器。

孟子和桃应的对话没有将这一场景列为选

项，因此，我们根本不可能从这则文本中找到答

案。笔者关心的问题是：在孟子的 “思想试验”

里面，两个行为有本质的差别么？且看下面的分

析。

二、罪　与　罚

《论语》有一类人叫作 “逸民”③，如伯夷、

叔齐之类。“逸”和 “免”两个字都基于一个共

同的意象：兔子逃逸④。进一步说，就是从可见

的当下在场中逃离。伯夷、叔齐这些人之所以被

称作 “逸民”，是指他们从政治生活中抽身而退。

“逸民”与 “隐士”不同，前者强调从政治生活

中逃离，强调从 “在”到 “不在”的过程；而

后者则侧重不在政治生活 （甚至是社会生活）之

中。“免”字，在孔子那里则大多数指免于政治

处罚⑤。

舜背着自己父亲逃到海滨，不也是一种 “逃

逸”么？当然，从今天的立场来看，“逃逸”仍

然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无罪而逃，比如伯夷、叔

齐；另一种则是有罪而逃，比如瞽叟。所以，很

多人会觉得伯夷、叔齐的逃跑是正当的，而瞽叟

逃跑则是不正当的。按 《孟子》记载，伯夷为了

躲避纣的统治，跑到了很远的北海之滨：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

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

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

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朱子以为：“桃应，孟子弟子也。其意以为舜虽爱父，

而不可以私害公；皋陶虽执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设此

问，以观圣贤用心之所极，非以为真有此事也。” ［宋］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６７页。
《尚书·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

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

允！’”《大禹谟》： “皋陶曰： ‘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

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

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

用不犯于有司。’”

《论语·微子》：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

张、柳下惠、少连。

《说文》：逸，失也，从辶兔，兔谩皒善逃也；免，兔

逸也，从兔不见足，会意。参见 ［汉］许慎：《说文解字》，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第２０３页；［清］段玉裁：《说文解字
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７３页。

《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

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公冶长》：“子谓南

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雍也》：子曰：“不有祝鈟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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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万章下》）

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 （《孟子·离娄

上》）

我想没有任何读者觉得伯夷是一个 “罪”

人。我们今天也用 “得罪”这个词，我 “得罪

于某人”一般意指我因某一行为引起对方的不

满，这其中既不预设该行为一定违背伦理道德

（或触犯法律），也不意味着对方可以加诸我必须

的惩罚。事实上，先秦也使用 “得罪”这一术

语，比如孟子就说过 “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

室”（《离娄上》），与今天的用法相差无几。这

样一来，便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伯夷得罪于

纣，他是否有罪？这取决于古代 “罪”这一字的

界定，以及 “罪”字的用法。

我们先看一下 “罪”这个字。按 《说文》：

罪，捕鱼竹网，从网非，秦以罪为鱙字。

鱙，犯
!

也，从辛自，言鱙人蹙鼻苦辛之

忧。秦以鱙似皇字，改为罪。①

由此可知，今天我们使用的 “罪”字，不是

本字，其本字是 “鱙”，因为秦始皇自称 “皇

帝”，而 “鱙”与 “皇”之篆文写法相近，故以

“罪”字取代 “鱙”字。 “罪”之本意是捕鱼用

的竹网，故字形从 “
#

”；而 “鱙”字之义则是

触犯法律。墨子后学更是将 “罪”直接定义为触

犯官方的禁令 （《墨子·经上》），也可以说是触

犯法律。这样说来，“罪”涉及的是犯罪者与国

家之间的关系，而非犯罪者与受害人之间的关

系，若以杀人为例，杀人犯罪首先是因为杀人者

触犯了法律规定不许杀人这一规则。

接下来，我们可以再考察一下 “得罪”这一

术语在先秦的用法。孟子说过，为政的要诀在于

“不得罪于巨室”，“得罪”和 “于”连用，其意

为巨室加诸于为政者之罪责。《墨子》中亦可以

找到类似的用法：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乱者，其说将何

哉？则是天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

何以知其明于小不明于大也？以其不明于天之意

也。何以知其不明于天之意也？以处人之家者知

之。今人处若家得罪，犹有异家所以逃避之者。

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 ‘戒之慎之，处

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处人之国者乎？’今

人处若国得罪，将犹有异国所以逃避之者矣。然

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 ‘戒之慎之，处人

之国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处天下而事天，

得罪于天，将无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

极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则不知者也。”（《墨子·

天志下》）

所谓 “处若家得罪”，在 《天志上》中表述

为 “处家得罪于家长”，就是在一个家族中生活

的人，触犯了家长而 （获）得到来自家长的罪

责。所以，此 “罪”只限于得罪者和家长之间的

关系，相应地，避免此罪责的方式便是脱离这种

关系。因此，处家得罪者可以逃离此家，处国得

罪者可以逃离此国。以此绳之，“罪”之义为犯

法或者犯禁，则可以完整地表述为因触犯国家之

法而得罪于国家，而不是得罪于受害人。

既然得罪者可以通过逃离法律管辖的范围而

脱罪，我们有必要琢磨一下其背后的理念，这便

涉及到了与 “罪”相关的概念———刑罚。刑和罚

据说是两个程度不同的概念：

鱙，犯法也。罚为犯法之小者，刑为罚鱙之

重者。五罚轻于五刑。②

我们今天也以违法和犯罪来标示不同程度的

过错。可不论如何，刑罚都是因触犯法律而施加

的惩罚，只不过刑罚背后的意义为何，值得深

思。在古代，司寇执掌刑罚， 《周礼·大司寇》

云 “以五刑纠万民”，郑康成训 “纠”为 “察异

之”，即孙诒让所谓 “察其善恶而别异之”③，如

此说来，刑罚的意义就是将那些触犯法律之人标

识出来，以区别于一般人。从相反的角度看，刑

罚察 “异”的目的是变 “异”为同，即实现共

同体的同一性。《礼记·王制》所载司寇之职同

样规定，“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以及 “关执

禁以讥，禁异服，识异言”。同样的道理，在传

统文献中屡见不鲜：

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

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礼记·王制》）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

政》）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

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

６９

①

②

③

［汉］许慎：《说文解字》，第１５７、３０９页。
［清］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

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８２页。
［清］孙诒让： 《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年，第２７４３页。



论政治生活的有限性

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

故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

准此可知，法律和与之相关的刑罚的意义在

于维系统一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非 “以牙

还牙”式的报复，这一点在 “流刑”上体现得

更加明显。据 《尚书》说，在上古尧舜时期，中

国发明了流刑，将那些不法之徒发配到边疆去①。

蛮荒地带不利于生存，这在客观上当然是一种报

复式的惩罚，但 《大学》的作者却不这样理解：

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

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礼记·大学》）

“不与同中国”一语便道出了流刑的本质，

甚至可以说明刑罚的本质。

既然法律和刑罚的根本目的是维系共同体的

同一性，那么，那些因触犯法律而退出共同体者

不但合法而且合理。论者论及 “窃负而逃”而指

责孟子之说者，往往混淆 “罪”和 “恶”这两

个概念，前者是法律概念，后者是道德概念。杀

人因触犯刑律而犯罪，但杀人不必然是恶。在孟

子的思想试验中，试验参数只设定为瞽叟杀人，

至于杀人动机和手段皆搁置不论。论者以瞽叟为

恶，这一观感多半来自历史现实中瞽叟的所作所

为，却忽略了这是一个假想的试验。

三、政治的限度

如果 “罪”的涵义决定了 “得罪于某”只要

脱离于 “某”预先设定的关系，便可以免罪，就

如同墨子所说：得罪于家长，可以逃到其他的

家；得罪于诸侯国君，则可以逃到其他的诸侯

国。这样的例子在先秦比比皆是，在这里我只想

举 《春秋》开篇讲的 “郑伯克段于鄢”这则故

事，想必大家对此都不陌生。郑庄公的母亲偏爱

小儿子共叔段，这母子二人处心积虑地想干掉郑

庄公，取而代之。老辣的郑庄公 （或装作）一再

隐忍，最终共叔段聚众谋乱，庄公一举将其徒众

打败。《春秋经》只一句 “郑伯克段于鄢”，在

《左传》的叙事中，共叔段最后逃到了共国；

《公羊传》和 《?梁传》都认为郑庄公杀了自己

的弟弟，且此行为是不义的，《?梁传》还进一

步给出了最佳的处理方式———假装慢慢地追赶，

让对方有机会逃跑，《传》文的说法是 “缓追逸

贼，亲亲之道也”。“逸”是 “逸民”的 “逸”，

直译就是逃跑。既然是逃跑，肯定不是从郑国的

国都跑到郊区，而是逃到郑国之外去，如 《左

传》所说的共国。可是，按照这个原则，舜的父

亲杀人该逃到哪儿去呢？孟子说，舜最应当的做

的是，背着父亲逃到海滨。

为什么要逃到海滨？按照前面的逻辑，逃到

海滨是因为海滨乃是政治的边界。在孟子的观念

里，海滨确实可以视为政治的边界。如前文所

引：

（伯夷）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

之清也。（《孟子·万章下》）

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 （《孟子·离娄

上》）

不但伯夷曾经逃到北海之滨，辅佐文王的太公望

也曾如此：

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

“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尽心上》）

《离娄上》也有类似的表述。纣和舜个人的

道德品行自然有霄壤之别，但却有一个共同的身

份：天子，或者说是天下共主。“辟”直译为躲

避，可以引申为逃出其统治范围，所以伯夷和太

公为了躲避殷商天子的统治，不得已逃到了海

滨。同样，舜为天子，皋陶为天子之法官，瞽叟

杀人触犯的也是天子之法，所以逃到海滨就不难

理解了，因为海滨是 （天下）政治的边界。

按 《尔雅·释地》的解释： “九夷、八狄、

七戎、六蛮，谓之四海。”郭璞 《注》云： “九

夷在东，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蛮在南，次四

荒者。”② 按照 《释地》的说法，距离中国最远

的是 “四极”，其次是 “四荒”，再次就是 “四

海”。而之所以用 “四海”指称蛮夷，乃是因为

“海”与 “晦”相通，用以说明蛮夷在礼义方面

晦暗不明③。《庄子·逍遥游》开篇讲 “北冥”，

成 《疏》云 “冥，犹海也”④，且 《逍遥游》本

文亦有 “穷发之北有冥海者”的说法，足证

“海”有晦暗不明之义。不论 “海”所代表的晦

暗之义，是指蛮夷晦暗于礼义，又或者指四海对

于我们来说是晦暗不明、难以理解，都揭示了两

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原则，因此将四海作为

７９

①

②

④

《尚书·舜典》：流宥五刑……流共工于幽洲，放?兜

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③　 ［晋］郭璞注、［宋］邢籨疏：《尔雅注疏》，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９９页，第２００页。
［清］郭庆藩： 《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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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子统治的边界，并无不妥。

需要简单补充一下，所谓封建制，封土不封

民，君主治下的民众与君主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

依附关系。梁惠王认为自己治国已经尽心尽力，

如果国内某地发生饥荒，则或疏散民众或赈济钱

粮，但其他国家的百姓仍然没有成群结队地投奔

自己，他很不理解。梁惠王的疑惑，恰可以说明

民众可以自由迁徙，而孟子本人也说过 “域民不

以封疆之界”（《公孙丑下》）。在封建社会，君

主的政治合法性体现为对土地的拥有。天子广有

四海之内；将其中某一片土地分封给亲属或功

臣，便产生了诸侯；诸侯进一步分封，便产生了

卿大夫。所以，“君”这一称呼不限定于天子和

诸侯，而是有土地的人。《仪礼·丧服》云 “为

其君布带、绳屦”， 《传》解释为 “君，谓有地

者也”①。生活在君主所有的土地之上，就是广

义的臣，君臣关系由此确定；反之，一般情况

下，脱离国君拥有的土地，君臣关系便就此终

结。所以，政治 （法律）的有限性，首先是基于

政治权力适用的政治空间的有限性。

政治的有限性还表现在，特定的政治空间之

内，总是 （可能）存在着高于政治 （法律）原

则的原则。我们可以最极端的复仇为例。任何一

个成熟的法律体系，一定禁止复仇，这不仅是维

护政治权力最基本的权威，也是维护共同体秩序

的必要条件。法律规定对犯罪者进行肉体惩罚甚

至肉体消灭，就已经剥夺了受害者个人进行报复

的权利。可在中国传统经典中，却保留着复仇合

理的思想。按 《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记载：

纪侯大去其国。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

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

为贤讳。何贤乎襄公？复雠也。何雠尔？远祖

也。哀公亨乎周，纪侯谮之。以襄公之为于此焉

者，事祖祢之心尽矣……远祖者，几世乎？九世

矣。九世犹可以复雠乎？虽百世可也……今纪无

罪，此非怒与？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则纪

侯必诛，必无纪者。纪侯之不诛，至今有纪者，

犹无明天子也……有明天子，则襄公得为若行

乎？曰：不得也。不得则襄公曷为为之？上无天

子，下无方伯，缘恩疾者可也。

此为 《春秋》“复仇”的典型案例：齐襄公

消灭了纪国，可 《春秋》对齐侯这一擅自灭国的

行为并未加以贬斥，理由是纪侯的祖先向周天子

说齐襄公的九世祖齐哀公的坏话，直接导致后者

被烹杀，所以齐襄公灭纪国的行为就是 “复仇”，

因而是正当的。细绎 《公羊传》的说法，不难发

现，齐襄公这一复仇行为之所以正当的原因是：

当初纪国国君陷害齐哀公时，按照一般法律原

则，应当受到相应的惩罚，而纪侯没有受到惩罚

则意味着法律或者政治原则存在缺陷 （“无明天

子”），故而可以搁置法律进行私人性的报复。由

此，我们也可以理解 《礼记》中关于复仇的说

法：“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

游之仇不同国。”（《曲礼下》）关于不共戴天之

仇，孔 《疏》的解释是：“彼杀己父，是杀己之

天，故必报杀之，不可与共处于天下也。”②所谓

“报”，就是以牙还牙式的报复，是法律之外底线

式的正义。据 《周礼·调人》的说法： “凡和

难，父之雠辟诸海外，兄弟之雠辟诸千里之外，

从父兄弟之雠不同国。”按照理想的状况，杀人

者应到躲避到四海之外，即 “天下”之外，所以

就与死者之子不处于同一个 “天”之下。基于被

杀者之子的立场来说，如果杀人者没有逃到海

外，即意味着法律失去了效力因而也失去了权

威，所以要行使法律之外的报复。这又回到了

《公羊传》设定的 “复仇”的前提———政治原则

出问题了。

法律出了问题，意味着政治共同体的秩序出

了问题，此时可以奉行法律之外的正义，这是革

命法理的基本原则。孟子显然承认，当政治秩序

出问题时，臣民有革命的权利。巧合的是，《孟

子》也提到过一次 “复仇”：

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

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

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

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

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

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

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 《书》曰： ‘葛伯仇

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

内皆曰： ‘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雠也。’”

（《滕文公下》）

文中葛伯一次又一次的不义，终于将自己推

到 “恶贯满盈”的地步，而这最后一根稻草就是

杀了一个无辜的小孩，汤由此征伐葛伯，人们都

８９

①②　 ［汉］郑玄注、 ［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５６１页，第８４页。



论政治生活的有限性

认为征伐是正义的 “复仇”。这里面存在两个问

题：第一，说 “复仇”是因为汤和葛伯之间是对

等的法律主体，没有隶属关系，如果是殷天子讨

伐葛伯，就不是复仇，而是执法；第二，葛伯杀

害的是自己治下民众，汤由此征伐葛伯，是超出

自己政治权力范围行使 “治外法权”。这说明，

存在着政治原则之外的道义原则，我们可以称之

为 “天道”原则，所以，后世的起义或者造反

者，大都以 “替天行道”作为自己号召民众的口

号。

最后补充一点，汤 “跨地区”讨伐葛伯被视

为正义的，说明在中国法律思想里，政治空间是

有弹性的，所以文王才可能 “三分天下有其二”

（《论语·泰伯》）。所以，政治权力赖以存在的

基础 （拥有土地）也非一成不变，这又进一步说

明，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政治是有限的。

四、人性：政治的还是前政治的？

想要深入理解孟子所说的 “窃负而逃”，只

分析其中的法理依据是不够的，因为这里面关系

着孟子对于人性的理解。舜的 “窃负而逃”说明

了，在孟子看来，舜作为子的身份优先于作为君

的身份。这是一个很容易得出的结论：每个人一

生下来一定有父母，但是子女兄弟姐妹就未必

然，更不用说成为天子 （君主）统治天下 （一

方）。父子代表的亲缘关系是一种自然伦理关系，

君臣代表的从属关系可以表述为政治伦理关系。

政治伦理关系或者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到底是不

是自然的，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理解。不过

可以肯定的是，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中，君臣关系大多被理解为父子关系的延

伸。《孝经》中有 “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士章》）的说法，《论语》中则有云 “长幼之

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微子》）。《孟子》记

载了这样一个例子：

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

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

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

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

不识此语诚然乎哉？”（《万章上》）

按咸丘蒙的说法，一个国君在比他道德高尚

之人面前不能以君自居，同样一个父亲在有德之

人面前也不能以父亲自居，故有成语云 “盛德之

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能说明这一成

语的实例便是，舜即位为天子的时候，尧和瞽叟

都要以臣下自居。咸丘蒙的说法及其所引成语，

都值得我们深思。咸丘蒙的说法无异于说，父子

和君臣关系都不是天然正当的，而个人的道德品

质应当成为所有人伦关系的基础。孟子断然否定

了这种说法，认为这是一种 “野人”之语 （不

雅），而正确的历史叙述应该参考 《尚书》。在

一段 《尚书》的佚文里面有这样的记载：“《书》

曰：‘祗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

（《万章下》）此句可以理解为：成为天子的舜依

然敬事瞽叟，见到自己父亲总是显得戒慎恐惧，

瞽叟亦因此相信并顺从于舜。这样一来，咸丘蒙

用以证明 “齐东野语”的实例便不成立了。孟子

坚持认为，孝顺是人最基础的德性，如果违背了

孝，舜的德性就是值得怀疑的。

孟子始终相信，人的政治身份是派生的。所

以，人生最为快乐的三件事情不包括君临天下，

而是 （１）父母兄弟平安无事、（２）所作所为无
愧于天地、（３）有机会教育天下英才①。在孟子
的思想中，“乐”不止于一般的快乐，更指向的

是在适合于自己本性的情境中怡然自乐。如此一

来，说明人的本性之中并不包含实现政治身份这

一要求。故孟子云：

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

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

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

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衎

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尽心上》）

君子本性所包含的内容，不因为个人的际遇

（包括出仕与否）而增加或减少。在这个问题上，

孟子似乎与孔子有些微妙的差异：孔子似乎更倾

向于，圣人应该是 “博施济众”的②；孟子则认

为，圣人本性自足，就算独善其身、孤独终老，

９９

①

②

《孟子·尽心上》：“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

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

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

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论语·雍也》：“子贡曰：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

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

仁之方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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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妨碍其为圣人。所以，舜可以放弃天子之

位，逃到渺无人烟的海滨，快乐的生活。

孟子的弟子万章，和咸丘蒙一样，也是一个

喜欢追问历史的人。有一次，他向孟子提问，商

汤的贤相伊尹是不是为了当官，把自己打扮成一

个厨子。孟子否定了这一说法：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

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

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

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

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

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

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

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

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

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

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

而谁也？”（《万章上》）

孟子曾将伊尹称为 “圣之任者” （《万章

下》），也是所谓的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

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公孙丑上》）。可是，

在这一则对话中，孟子首先把伊尹描绘成一个在

有莘之野无忧无虑耕作的人，他本身不愿意出

仕，甚至三次推辞掉了汤的邀请。在伊尹看来，

作为一个农夫同样可以 “乐尧舜之道”，和出仕

与否，一点关系也没有。只不过伊尹后来觉得，

能够让更多的人 “乐尧舜之道”，总好过自己一

个人 “乐尧舜之道”，所谓 “独乐乐不如众乐

乐”。不过需要澄清的是，在孟子看来，伊尹并

不是因为出仕才成为圣人，耕田的伊尹就已经是

充分实现人之本性的圣人了。所以，圣贤作为理

想人格，其中并不包含政治因素，至少在孟子看

来是这样的。相应地，人之本性也不是通过政治

来界定的，毋宁说，人性是一个前政治的规定。

瞽叟与舜的父子关系，舜与天下人的君臣关

系，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关于人本性

的源初规定，另一个则是基于人性而派生出来的

关系。以此为原则，孟子将全部的人伦关系分为

两种：一是基于父子之亲的家族关系，一是基于

君臣之义的社会关系；前者为仁 （恩），后者为

义。故 《孟子》有云：

孟子曰：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

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

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

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

上》）

所谓 “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

是也①。孟子曾多次将 “义”比喻成道路 （不可

理解为 “道”），而将 “仁”比喻为人所安居的

家：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

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告子上》）

孟子曰：“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

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离娄上》）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公孙

丑上》）

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

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

当人走出家门的时候，也就是人踏上旅途 （路）

的时候。家和路恰好形成了一组 “内／外”的比
喻，和 “心／身”的内外之别具有同构性，而且
都是 “内”决定了 “外”。

“义”表征包含政治关系的全部社会关系，

但父子关系不在其内，因为父子关系是其他社会

关系的基础。舜为了成全父子关系而放弃其他的

社会关系，理所当然。

五、结　　语

政治和个人生活的关系，我想在任何文明中

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答案可能彼此不同。今

天，当我们重温孟子和桃应关于 “瞽叟杀人”这

一思想试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孟子的答案对

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遥远的绝响。因为在技术和信

息无限发达的今天，政治无处不在，任何人都逃

无可逃，相应地，我们会发现孟子所谓礼义根植

于心的本性自足，正悄悄地从每个人那里流失。

（责任编辑　杨海文）

００１

① 参见 《礼记·丧服四制》、《大戴礼记·本命篇》、《孔

子家语·本命解》。另外，郭店竹简 《六位》亦有类似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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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对 “天”的重构


贾未舟

【摘要】明末清初的儒家天主教徒代表了儒学和天主教教理两种文化对话和融合的士人群体，天主教化儒学则是其耶

儒互释和融合的以儒学为思想本位的思想体系。本文详论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对传统天观的天主教化改造，这种改

造后的天道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坚持儒学本位的耶儒融合。

【关键词】天；天主；儒学；天主教；儒家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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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清初天主教修会中耶稣会最早来华，耶
稣会的传教对象主要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上层

人士，走文化适应路线。儒家天主教徒代表了儒

学和天主教教理两种文化对话和融合的士人群

体，其英文对应为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在这里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是一个所有格 “儒家的”而不是形容

词 “儒家式的”①。比利时汉学家钟鸣旦区分了

三种 “儒家天主教徒”：其一是在天学实用性上，

主要表现在科学兴趣上；其二是注重基督教道

德，以儒家伦理和天主教道德相互比附；其三是

宗教方面，主要是对生死问题、对至高存在响应

的超越问题感兴趣。

明末清初的儒学环境，处于正统理学、王门

后学之间的相互抵牾之间，为儒学重开言路，进

而为中国文化再现灵光是明末清初儒家知识分子

的职志。儒家天主教徒秉执耶儒融合路线，认定

天儒原同，藉天主教教义和教理来激发和重现被

宋明以来所遮蔽的古儒真义，进而实现 “天主教

化儒学”体系的建构。天主教化儒学既不同于当

时作为正统的理学，也不同于作为主流的心学，

应该是明末清初儒学发展再造的第三条道路。把

儒家化的传教士排除出本文所谓的儒家天主教

徒，就是为了能从中国本土的视角，理智地认为

中国儒家天主教徒接受天主教进而用天主教教义

和教理来改造、补充甚至超越儒学，是一种中国

儒家知识分子的理论自觉行为。中国本土入教士

大夫融合耶儒所形成的儒学变种称为天主教化儒

学。儒家天主教徒从 “补儒”出发，即便后来随

着传教进程的深入，对天主教的义理和实践有了

非常深刻和整全的认识，甚至提出 “超儒”的主

张，但是他们的儒家本色的出发点是不变的，否

则他们就不会一开始就宣称天儒本来的一致性

了。

在对传统儒学批判和反省的基础上，儒家天

主教徒的天主教化儒学通过三方面的工作来完

成：其一，一些基本概念和命题的重新解释；其

二，为儒学补充天主教教理所带来的新论域；其

三，对儒学定性和功能的再认识。而天观重构就

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天”论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

位，由 “天”论演化出的天道论以及天道－人道
的互动演化体系，承担着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宇宙

发生论和本体论的功能，是儒家思想的根基。明

末清初受程朱理学熏陶的儒士普遍坚持天命与心

性、天与理并融②。儒家天主教徒 “斥近儒、容

古儒”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于 “古儒”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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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明末清初 ‘儒家天主教徒’新道统思想研究”（１１ＹＪＣ７２００２０）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贾未舟，河南林县人，哲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３２０）广东财经大学副教授。

①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一词或许翻译称为 “天主教儒者”会更为准确，不过钟鸣旦、鲁保禄等汉学家在最早是用词此时，以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谓那些接收了天主教信仰的儒家知识分子，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既可以翻译为形容词的儒家的，也可以翻译为所有格的儒家
的，按照汉语的语法习惯，前者更强调天主教的本位性，后者更强调儒家的思想本位性。本文取 “儒家天主教徒”译法而不是 “天主

教儒者”，实是依照学界的使用习惯。

②　反教儒士强烈反对天主教所谓的 “心外有天”、“性外有天”之论。李璨认为 “未闻心外有天也”，“见天于此性焉尔，存养外

非别有天可事也”，主张性外无天 （李璨：《辟邪说》，《圣朝破邪集》第５卷，第２７１—２７２页）；许大受则有 “天人平论、性外无天”

之论 （许大受：《圣朝佐辟》，《圣朝破邪集》第５卷，第１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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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归。儒家天主教徒在思想的回溯中越过宋明

天理论以及夹杂了阴阳五行思想的汉代 “天”

论，试图复活上古朴素的天道信仰，援耶入儒，

对 “天”论进行了新的诠释。

一、何者为天

“天”以及天人关系论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基

本主题。但是不管是中国古代人格神的 “天”，

还是天理之 “天”、心性之 “天”，抑或苍茫自

然之 “天”，却很少有究竟 “何者为天”的追

问。杨廷筠说 “古来经典，只教人 ‘钦天’、

‘奉天’、 ‘知天’、 ‘达天’，未尝明言何者为

天”①。李之藻也批评：

儒者本天。然而二千年来，推论无证，谩云

存而不论，论而不议；夫不议则论何以明，不论

则存之悉据？②

在传教士以耶释儒方法论影响下，儒家天主

教徒附和耶稣会士天儒融合的总体策略，用天主

教教义释 “天”，受西方知性思维方式的影响，

不再像先儒那样回避 “何者为天”的问题，并且

对天的功能以及天人互动的方式有了新的理解。

明末清初的儒家天主教徒对于儒家 “天”观

的阐释追随耶稣会传教士将 “ｄｅｕｓ”释为天主，
等同于儒家经典里的 “天”与 “上帝”，他们明

确以 “天主”为 “人格化真神”，类似于 “大父

母”。韩霖在 《铎书》中说得最为明确：

吾人要知，天为大父母。《诗》云：悠悠昊

天，曰父母且。非苍苍之天也。上面有个主宰，

生天、生地、圣神、生人、生物，即唐、虞三代

之时五经相传之上帝。今指苍苍而言天，犹以朝

廷称天子也。中也至尊居之，岂宫阙可以称天子

乎？③

大父母的说法其实也来自天主教，韩霖明确

认为 “苍苍之天也，上面有个主宰，生天、生

地、圣神、生人、生物”不是自然无生气的，就

像 “岂宫阙可以称天子乎”。在明末清初的宋明

理学正统的思想环境中，很显然是不接受那种在

天之上更复有 “主宰”的说法，认为那种人格化

主宰的神性观念已经在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中被抛

弃，是符合当时的思想环境的。

儒家天主教徒则鲜明认为 “天上有主”，杨

廷筠说道：

诚思天何以动，地何以静，日月星辰何以运

行，风雨云雷何以变化，山何以峙，川何以流，

四行何以生，飞潜动植何以生长、何以收藏，物

何以蠢，人何以灵，何以各
"

其轨，各安其类，

无相假借，无相凌夺？此必有大主化成其间，不

待智者能知之也。④

杨廷筠运用大量常识类推的方法来论证 “天

上必有主宰”，这主宰安排万物各安其理，各安

其类，世界于是井井有条。受天主教天主创生教

义的影响，杨廷筠进一步认为天主不仅管理着世

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创生者，为儒学添加 “创

世纪”，这也是儒学历史上头一回。这种 “创

生”已经不是 《易》里 “天地之大德曰生”的

有机生成主义，而是有明确的造物主的创造：

洪荒之初，未有天地，焉有万物？其造无为

有，非天主之功而谁功？古经云：天主化成大

地，以七日而功完。时则物物各授其质，各赋之

生理，予之生机，各畀天使，以保守之，引治

之。⑤

儒家天主教徒具有 “古学倾向”，以徐光启

为代表的明末清初奉教士大夫受西学 “究其所以

然”的思维方式影响，“不徒论其度数而已，又

能论其所以然之理”⑥。杨廷筠于此 “探本之

论”，知 “使之自然者”，其背后的 “第一原因”

就是创世又管理万物的 “天主”。他们借 “西

学”通 “六经”，又由经学而 “知道”。从耶儒

融合的动机出发，援耶入儒，耶儒原同，明确以

天主教的 “天主”等同于中国经典中的 “天”。

二、天之功能

中国传统的道德劝诫在明末清初已经丧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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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明］杨廷筠：《代疑续编》， ［明］徐光启、李之藻、

杨廷筠著，李天纲编注：《明末天主教三柱石论教文笺注》，香

港：道风书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８４页。
［明］李之藻：《译寰有诠序》，徐宗泽：《明清耶稣会

士译著提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１９９页。
［明］韩霖著，孙尚扬、肖清和等校注：《〈铎书〉校

注》，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６０—６１页。
⑤　 ［明］杨廷筠：《代疑篇》卷上，［明］徐光启、李

之藻、杨廷筠著，李天纲编注： 《明末天主教三柱石论教文笺

注》，第２３４页，第２５４页。
［明］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同本页注２，

第２５２页。



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对 “天”的重构

服力，功过格、现世报的说法大行其道，其实体

现了一个伦理失范、约束失当的时代人民道德自

救的诉求。功过格、现世报的流行思想，也从另

外一个角度说明佛教的来世报应观念同时失去说

服力。徐光启在为天主教辩护而做的 《辩学章

疏》里很清楚地说到千百年前的佛教 “世道人心

未能改易，则其言似是而非”，而儒学政治已经

“空有愿治之心，恨无必治之术”，所谓的说禅宗

者 “衍老庄之旨，幽邈而无当，行瑜伽者杂符之

法，乖谬而无理”①。明末清初流行的功过格的

现世报思想则存在于野间闾巷。徐光启则认为天

主教：

其说以昭示上帝为宗本，以保救生灵为切

要，以忠孝慈爱为功夫，以迁善改过为入门，以

忏悔涤除为进修，以升天真福为作善之荣赏，以

地狱永殃为作恶之苦报。②

儒学的德性伦理以及儒教的立德之教，其功

夫论的途径是道德自觉下的修养，但是明末清初

颓废糜奢的社会现状，使儒家天主教徒觉得有必

要在传统的道德修养之外寻求外在的道德权威，

并在这种外在的道德权威下建构具有普遍有效的

道德规范体系。儒家天主教徒把天主教 “天堂、

地狱、审判、灵魂、来世”的观念移植到儒学体

系中，在传统儒家修身的基础上重建道德世界的

理论基础。韩霖的 “敬天”、王徵的 “畏天”，

都是把 “天主”作为道德赏罚、来世报应的总主

宰。韩霖在 《铎书》中言道：

请看好刚使气，动辄凌人者，几人善终？若

乃柔恶之人，笑里藏刀，暗中放箭，自谓得计，

明眼人静观细微，一一遭天刑，遭奇祸，即不

然，亦必受地狱永苦。③

王徵一生都在追寻 “天命所在”的答案，他

曾经出入佛老，并且有关于道家的著述，后来王

徵读到传教士庞迪我带来的在福建传教的艾儒略

的 《七克》，深为折服。他要寻求一 “真神”，

“自可束我心神，不致走放，可训至不愧不怍无

难也”④。他和庞迪我在京师晤面后，觉得自己

长久以来关于信仰和人生的本质有了答案，天主

教教义的超越性和伦理的严格性，给了他深深的

改变：

余于是洗然若有以自新也，洒然若有以自适

也，而又揪然若无以自容也，曰：嗟乎！今而后

余始知天命之有在矣，余始知天命之果不爽矣，

余始知天命之真可畏矣。⑤

王徵所谓的 “天命之有”就是天主教的

“天主”，这天主真 “可畏”。他在 《畏天爱人极

论》中也很明确运用天主教的一些基本术语来表

达一种新的基于 “天”命的道德观，一种信仰找

到后的重生：

夫吾辈不知天命，不知真正大主之可畏，即

妄自谓我为善而不为恶也，我不敢信。而怀天刑

之念，正其 “畏天命”之实功耳。⑥

王徵认为，作为创世的 “主宰”的天主的权

威是绝对的：

主而冠之以天，则一尊而更无二大。讵但一

人一家一国之主，莫之敢并，即一世之共主，千

万世之共主，莫不在其统领纲维中，同受其赏罚

也者。⑦

王徵 “主而冠之以天，则一尊而更无二大”

有点接近于一神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并没有非

常严格的一神信仰，中国文化中关于 “神”的观

念和普通的 “鬼”只是功能性的区别，实际上，

自上古以来多神信仰、多圣杂祀是非常普遍的。

多神信仰使得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不够纯粹和神

圣。儒家天主教徒承认古书中的 “上帝”、“天”

的观念所对应的神灵是唯一的，天主是唯一的至

高主宰，反对泛祀百神。杨廷筠就认为泛祀百神

只是 “漫信乡俗”，不够庄重，把 “一时缪举”

“久做当然”，而 “西学不事百神，非不敬神，

正是敬神之至”⑧。

客观上讲，杨廷筠指出了中国人的信仰中很

不好的一方面，那就是 “漫信乡俗、慢神忽天”。

这种信仰上的缺陷也是中国道德律令缺乏绝对性

和普遍性的一个根源，使得中国人对自己的主观

随意的信仰难以确认，也使得那种实用理性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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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⑧

②　 ［明］徐光启：《辩学章疏》，［明］徐光启著，朱维

铮、李天纲主编： 《徐光启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第２５０页，第２５０页。
［明］韩霖著，孙尚扬、肖清和等校注：《〈铎书〉校

注》，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６０—６１页。
⑤⑥⑦　 ［明］王徵：《畏天爱人极论》，［明］王徵著、

宋伯胤编著：《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增订本），西安：陕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１９页，第１２１页，第１２３页，第
１２３页。

［明］杨廷筠：《代疑篇》卷上， ［明］徐光启、李之

藻、杨廷筠著，李天纲编注：《明末天主教三柱石论教文笺注》，

第２６６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裁量道德的标准和效果。这种极端的后果就是：

中国人都信仰一种神，可是心中都有自己的神，

都读圣贤书听圣贤教导却都把自我当成准绳。在

这个意义上讲，杨廷筠是极有见地的。对于明末

清初的道德乱象，儒家天主教徒为儒学和社会树

立绝对的信仰，应该说是有价值的。对于中国人

“逢神必拜”、“神化世人”的现象，他们也极力

反对：

夫人知事其父母，而不知天主为其大父母；

人知国家有正统，而不知天主统天为大正统也。

不事亲不可为子，不识正统不可为臣，不事天主

不可为人。①

另一儒家天主教徒张赓在批判理学的基础上

也把天主作为伦理和人性的根据：

晦翁以丧尽礼祭尽诚为德之厚，会知薄德等

辈亦岂不尽力于丧祭者？且上人致厚丧祭，必遮

能化民要思民德，如何是厚九族？既睦又且百姓

相亲，故可去厚。今民共趋于薄者，未知人我之

生其远始同一天父母耳。②

因此，“单言一天，天只空悬，一形色，如

何堪畏。说天及命，当知天上果有灵明活动的主

宰操权施命。生世不知，到知时后失；生世不

畏，到可畏时痛哉，无及矣”③。总之，儒家天

主教徒是要重新把 “天”作为人性论的根源以及

道德的依据。

三、天与人

天与人关系如何？在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

的著作中，有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其一是

韩霖在 《铎书》中的 “敬天爱人”；其二是王徵

在 《畏天爱人极论》中的 “畏天爱人”。在明末

清初儒家天主教徒中，大多以 “敬天爱人”来总

揽天主教教义。“敬天爱人”的思想显然是从中

国古代儒教 “敬天保民”而来，在周初这一基本

的统治和治国方针中，认为上天将 “天命”赋予

那些有德之人，这些有德之人 “以德配天”，追

求天人以及世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不过以 “人

德”为枢机的脱胎于殷商人格化真神信仰的周初

“天”观，仍然保留有对至上神的 “敬畏”，此

种 “敬畏”的实质已经不再是殷商时代的心理上

的 “恐惧”，而是由尊敬和爱戴而来的 “畏惧”。

韩霖进一步指出此敬实 “畏”，着重渲染 “天

主”的祸福赏罚，以此来规范和调节世俗的道德

和现实生活：

请看好刚使气，动辄凌人者，几人善终？若

乃柔恶之人，笑里藏刀，暗中放箭，自谓得计，

明眼人静观细微，一一遭天刑，遭奇祸，即不

然，亦必受地狱永苦。④

此种 “畏”，有点类似于对父母亲的 “敬

畏”，此 “敬”来自于 “公正”与 “爱”，韩霖

将天主教的 “天主”说成是大父母，即为此意：

使徒知畏主，主不见，何畏焉？惟真知天上

有主，明鉴其私，且权其生死，而报偿至公，将

内外上下，必有所畏，以禁其念之邪。⑤

宋明儒学将 “天”释为 “理”，居 “敬”主

“静”，强调对于 “天”的内在化阐释，对于其

间由爱而生的 “畏”就被消除了。明末清初儒家

天主教徒强烈反对宋儒的诠释，以先秦超越之

天、神性之天、创生之天作为 “天”的基本含

义，以对接天主教的至上神。

王徵作 《畏天爱人极论》，认为孔子在 《论

语》中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圣人，畏大人

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正是说明孔

子仍然保留有古儒对于人格神 “天主”的敬畏

感，因此种 “敬畏”才有 “君子中庸，小人反

中庸，小人无忌惮也”，君子之德很重要就是由

“畏”而有 “中庸之盛德”。王徵明确突出 “畏

天”的重要性。他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在中国思

想史上创造性地提出畏天的前提在于 “知天”：

夫天下事，苟欲知之，未有不留心究彻而遽

能晓然也者。况天命何事，有未曾一留心焉，而

能即知者乎？夫不知，而胡以曰畏也？不畏，而

胡以自免于小人？⑥

王徵的 “夫不知，而胡以曰畏也”于此体现

出一种很西化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传统那种存而

不论、论而不精的化约思维习惯有很大不同，想

必他也是受 《天主实义》那种逻辑析理的理解方

法的影响。他认为君子与小人之别，就在于是否

“知天命”。“知天命”也就是贯通天人，天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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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⑤⑥　 ［明］王徵：《畏天爱人极论》，［明］王徵著、

宋伯胤编著：《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增订本），第１２５页，第
１２５页，第１２７页，第１２７页。

③　 ［明］张赓： 《天学证符·证镇终章》，钟鸣旦、杜

鼎克编撰：《明清天主教文献》第８卷，台北：利氏学社，２００２
年，第３２１页，第３４４页。



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对 “天”的重构

命，命之所系，其所谓 “畏”，才不会是无知的

“恐惧”，而是发乎内心的 “敬畏”。但是 “知天

命”是很不容易的，即便是 “天纵之圣”的孔

子，也是 “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五十前后截然

不同的生命境界正是由于他在一生的感悟和追求

中最终 “知天命”也，明明白白 “天生德于

予”，那种 “畏天命”才不会是恐惧中的领受而

是理解性的承担。他还进一步强调若要 “知天

命”，则 “天”与 “命”亦不可分：

只以天言，说理得，说苍苍亦得。天而系之

以命，则律令灵威，有以所命之者，则必有所以

出，是命者所谓主也，有不敢不畏者在矣。

王徵 “是命者所谓主也”实是更突出被

“畏”之 “主”，由此 “畏天命”根本而言就是

“畏天主”。这样王徵所谓的 “畏天主”，就是中

国人说的 “天”，就是韩霖在 《铎书》中所说的

“大父母”。

以此可知，韩霖所谓敬天实质是因爱而敬，

因敬而畏。韩霖云： “敬者，尊无二上之谓，凡

神圣无可与之比者。”① 为何要 “敬天”？因为

“盖天既生人，即付以性，与禽兽不同。自生时

至死后，皆天造成，培养、管辖之，时刻不离，

有求斯应，善有永赏，恶有永罚，总是爱人之

意。所以吾人第一要敬天”②。敬天源自 “天”

之恩泽， “天”之所爱，所以 “敬”的前提是

“爱”，儒家思想中的 “敬天”即是天主教的

“爱天”。利玛窦在 《天主实义》中说道：

夫仁之说，可约而以二言穷之，曰爱天主，

为天主无以尚；而为天主者，爱人如己也。行斯

二者，百行全备矣。然二亦一也。笃爱一人，则

并爱其所爱者矣。③

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就是爱， 《圣经》上说

“天主爱世人”，“爱”是基督宗教信仰的基本特

征。韩霖于此抓住了天主教信仰的根本，把中国

文化中的 “敬天”阐释为天主教的 “爱天”，进

而 “爱人”。韩霖进一步说：

尊敬者，畏爱二情之所发也。畏者，小人之

心也；爱者，君子之德也。尊敬者，尤当以爱情

为主。④

韩霖区分 “畏爱二情”，似乎和王徵的 “畏

天爱人”中的 “畏天”的理解不尽相同。韩霖

把 “畏”解为 “小人之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无知的恐惧”，而 “爱”为君子之心，也就是

由于理解体认到 “天”的公义与恩典所产生的

“爱”情。但其实我们细究王徵的 “畏”天便

知，韩霖的 “敬天”源于 “爱天”， “爱天”源

于知天，而王徵也强调 “畏天”的前提是 “知

天”，由于 “知天”，此种 “畏”便不是无知的

恐惧，同样是理解天主之 “爱”、天主之 “功”

而产生的 “敬畏”。所以无论是韩霖的 “敬天”

还是王徵的 “畏天”，都应该做 “敬畏”解。

韩霖和王徵对于 “天”的 “敬畏”情感的

解释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非常接近于

西方基督宗教和哲学里的 “由于有知和爱戴所产

生的敬畏之情”，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单纯的心

理和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对于 “天”的 “畏惧”

情感的一次巨大的超越。

同时韩霖的 “敬天爱人”和王徵的 “畏天

爱人”之说，也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里天人关系

以及伦理秩序的一种巨大超越。天人关系在儒家

思想的发展历程里衍化出不同含义，自 《易经·

乾卦传》之 “与天地合其德”、《庄子》“与天为

徒”与 《中庸》之 “与天地参”等观念的演化，

天人合一是最高追求，这一点在宋明儒学那里达

到顶峰。揆诸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史，天人合一

方法无外乎两种，在先秦以前，中国古代思想里

并无天主教 “创生”的理论，但作为人格神主宰

意义上的 “天”对于人有绝对的支配地位，人当

然处于一种绝对的依附和被动的地位。东周乱

世，周文疲敝，礼崩乐坏，人文主义思想抬头，

至宋儒，“天”被阐释为无意志、无情感的 “天

理”，而人也失去了完整的生存整体，被抽象为

“人欲”，儒家的 “天人”关系，便不再是一种

超越与被超越者的关系，而是 “天理”与 “人

欲”的对峙。宋儒的这种天人关系的内在化阐

释，使得天人关系成为一种相互融摄、平行的关

系。

儒家天主教徒对于中国传统 “天”的重新阐

释，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看待 “天人”关

系，从天主教教义的角度就是 “天主 －人”关
系。按照天主教教义，天主是创造者，人是被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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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②④　 ［明］韩霖著，孙尚扬、肖清和等校注：《〈铎书〉

校注》，第６４页，第６０页，第６５页。
［意大利］利玛窦：《天主实义》，朱维铮主编：《利玛

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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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着，人作为受造物，他的存在、属性都是天主

所赋予的。在 《天主实义》里，利玛窦就是从天

主赋性论的角度来理解天人关系。神人关系的基

本造与受造，就是 “爱”。首先是 “天主爱世

人”，然后是人对天主的爱，接着是爱邻居、爱

陌生人甚至是爱仇人的 “博爱”，是天主的爱让

一切的爱成为可能，也是天主的爱使得 “天人合

一”成为可能。儒家天主教徒也看到了天主在天

人关系中的绝对支配地位，杨廷筠说 “天主全

能、大智、至善、万福，既超人性之上，必思通

己所有，以与人共”①，王徵则以天主为 “第一

仁者”②，他们都能看到天主在天人关系中的支

配地位。

若只是以 “天主 －人”关系取代 “天人”

关系，以及强调 “天主”在天人关系的支配地

位，就只是在重复先秦之前那种原始信仰。我们

从韩霖的 “敬”天到王徵 “畏天”之前的 “知

天”，便隐约感到明末清初的儒家天主教徒已经

为中国古老的 “天人”关系引入西方伦理学和基

督宗教中重要的 “自由意志”理论。

天人关系中自由意志的引入，使得人在天面

前不再是完全被动的无知的状态，人可以像王徵

所说的那样去 “知天”，以及像韩霖所谓的那样

处于 “尊敬的” “畏天”。进一步，人可以不再

枯坐静待 “天命”，而是起而效之、起而行之、

期而改之，也就是所谓的要达到此种天主教的超

人性的 “天人合一”，必有超性之功夫， “欲求

超性之荣乐，非励超性之功夫，不可也”③。此

种超性之功夫就是效法天主，人只有 “仰副天主

爱人之至仁”，才能 “行其爱人之实功”④。天主

之爱是无目的、无私、无我的，是源自于天主自

身，人效法 “天主”，就是要像天主照自身形象

造人一样，完全效法天主的公义与无私。王徵

说： “天主至善，无德不备，吾侪所当效法。”

“于以体其爱人之心以相爱。”⑤ 这些说法和周初

“以德配天”的思想有些相近，但也只是在方法

论上的相近。在行为主体上，儒家天主教徒的

“天人”互动关系的行为主体已经扩大为一切爱

天主的人，而在周初的思想语境中，普通人在宗

法家长制的结构中既没有信仰的能力，也没有效

法的自觉性。人爱天主、效法天主以成公义也不

同于儒家尤其是宋儒所谓的 “道德自觉”。事实

上，儒家天主教徒并不完全反对宋儒尤其是 “道

德自觉”的思想，但是正如前文引述徐光启在

《辩学章疏》中指出的， “道德自觉”并没有杜

绝 “颜回之夭，盗跖之寿，使人疑于善恶之无

报”的现象。重新加强天的超越性向度，为人性

和道德实践寻找终极的依据和根源，是儒家天主

教徒的 “效法天主”与 “以德配天”以及 “道

德自觉”理论的不同之处。

但是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耶儒融合特征的

“天”论，充其量是创造主以及操控赏罚大权的

主宰意义上的 “天”，天主教 “天主”论重要的

内容救赎论意义上的天主付之阙如，这当然是他

们有意是选择的结果，不过也从另一各方面表明

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天主教化儒学建构时的主

观性。

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理解和接受天学并不

是被动的，也不完全是西方的科学在中国传播的

副产品，他们的著述表明，他们是带着问题意识

主动去参与这场中西文化交流。他们重释中国的

“天”论，是他们融合耶儒、重构儒学的一部分，

耶儒融合和会通是天主教化儒学建构的基本方

法。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儒家的 “天”论和天

主教的 “天主”的内涵和外延实际上存在着同一

性，也存在着差异性，但是二者还远远不是绝对

矛盾和冲突。儒家天主教徒用的是一种可以叫做

“比附”的手法，把天主教的 “天主”等同于儒

家的 “天”，作为他们建构天主教化儒学、重建

儒学学统的基础。他们对于 “天”的诠释具有解

释学的味道，解释学的前提和价值观都是预设

的，结论也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儒学价值的现

代追寻也需要借助于此解释学的角度。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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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⑤

［明］杨廷筠：《天释明辨》，《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

（一），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５３９页。
③　 ［明］王徵： 《仁会约》， ［明］王徵著、宋伯胤编

著：《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增订本），第１５７页，第１５６页。
［明］王徵：《仁会约》， ［明］王徵著、李之勤点校：

《王徵遗著》，第７２页。
［明］王徵：《畏天爱人极论》，［明］王徵著、宋伯胤

编著：《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增订本），第１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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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于情感秩序的法律

———亚当·斯密法哲学与中国儒家法律思想之比较


丁建峰　陈探宇

【摘要】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情感哲学。他在同情共感的基础上，以无偏

观察者的方法对法律制度进行了论证，形成了首尾一贯的自然法理学的思想体系。中国儒家法律思想同样以人的情感

为基础，主张国法不离人情，以此发展出了重视情理的思想体系，并极大地影响了司法实践。儒家的 “仁”与斯密的

“同情共感”高度相似，但斯密的无偏观察者预设的三方结构，集中体现了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而儒家则相对较为

缺乏此种构建，由此反映了中西方法律的若干重要差异。

【关键词】亚当·斯密；同情共感；儒家法；仁

中图分类号：Ｂ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５－０１０７－０７

　　作为现代经济学开山鼻祖之一的亚当·斯密
（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一直保
持着对伦理学和法学的热切研究兴趣。斯密的伦

理学巨著 《道德情操论》，已经引起了当代国内

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持续的研究，而斯密的法哲

学理论，长久以来还未得到我国学界的应有关

注，现有的若干研究论文多是对斯密具体的法律

思想进行评介，无法贯通斯密整体的思想体

系①。本文试图结合亚当·斯密的整体思想框

架，对一个建立在情感秩序基础上的法哲学体系

做一个相对清晰而简明扼要的勾画。斯密将法律

的根本奠基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同情能力之上，并

且在人类情感秩序的基础上展开对于法律问题的

讨论。亚当·斯密法哲学的理论进路，与中国古

典儒家的法律思想，颇多相似之处，但又存在着

相当微妙的差异。比较这两者间的异同，对于我

们深入了解中西法律的演化路径，具有相当重要

的启发意义。实际上，当代的新儒家代表人物，

每每将儒家与康德思想加以比较和会通②。但在

西方思想传统中，儒家更接近于苏格兰启蒙学派

的情感哲学，而两者的对比研究却极为少见。故

而，本文也试图以法律思想的比较作为切入点，

在儒家思想与苏格兰启蒙思想的比较研究方面做

一些初步的工作。

一、亚当·斯密基于同情共感的法理学

斯密将他的法哲学称之为 “自然法理学”，

是因为这一思想体系继承了洛克 （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
和普芬道夫 （ＳａｍｕｅｌＰｕｆｅｎｄｏｒｆ）等自然法学家的
思想。但是，与传统的自然法学派不同，斯密思

想体系中的自然法，更多地具有 “自然规律”的

含义。他将法律建立在人类情感的基础之上，作

为法律之基础的情感，斯密称之为 “同情共感”

（ｓｙｍｐａｔｈｙ），或者简称为 “同情心”。这里的

“同情”有着特殊的含义，在日常语言中， “同

情”是对他人遭受痛苦的哀怜悯恻之情，而斯密

意义上的 “同情心”是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情

感、动机和行为全面的感知能力，既包括对他人

痛苦的同情，也包括对快乐的同感。“引起我们

同情共感的不仅是那些产生痛苦和悲伤的情形。

无论当事人对对象产生的激情是什么，每一个留

意的旁观者一想到他的处境，就会在心中产生类

似的激情。”③这种 “同情共感”的学说有其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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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法律程序的多维价值比较”（１３０９０５４）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丁建峰，山东青岛人，经济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法学院讲师；

陈探宇，湖南长沙人，哲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讲师。
①　参见乔洪武、乔红军：《亚当·斯密法律思想评介》，《法学评论》２００１年第４期；黄立君：《论亚当·斯密对法律的经济分

析》，《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
②　参见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第八讲、第十四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２０１０年。
③　 ［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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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理论依据，在这方面，斯密受到了苏格兰神

经生理学家克劳福德 （ＪａｍｅｓＣｒａｗｆｏｒｄ）的间接
影响，在当代，这一学说也得到了神经生理学的

验证①。

人类的同情共感能力不仅是一种源于漫长自

然演化的生理能力，更是一种社会情感，“同情

心”在后天的社会交往中不断被强化、细化和结

构化，人类的自我，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不断地被

扩展开来。这种同情共感的能力，构成了人类

“亲社会性”（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ｉｔｙ）的心理基础。不可
否认，“同情心”连结着相当微妙的个人体验，

具有相当复杂的结构。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它对

“愉快”和 “痛苦”之反应的非对称性。人们总

是更容易对他人的痛苦产生同感，而相对较弱地

感受到他人的幸运与愉快。斯密的解释是：幸运

者无须得到他人的同情便已经足够快乐，而痛苦

者如果没有人分担则会倍加痛苦，大自然似乎是

故意地造成了这种不对称，以使社会得以正常延

续和发展②。由此不对称性，引申出了人类的两

种美德———仁慈和正义的不对称性。仁慈指尽力

帮助他人，正义则指不对他人造成损害。斯密认

为，仁慈固然值得衷心赞美，但决非对社会成员

的强制要求，而正义则是一种强制义务，谁违背

它就要招致严厉惩罚。斯密说，仁慈只不过是社

会建筑物的精美装饰，而正义则是支撑整个大厦

的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

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

瓦解。”③

然而，仅有对损害行为的 “义愤”尚不足以

形成道德与法律的基础，因为对于损害行为应当

如何惩罚，不同的人标准并不一致。例如，甲杀

死了乙，乙的家属会坚持要求甲一命还一命，而

甲的亲戚朋友则显然不会这样认为。要形成道德

与法律的坚如磐石般的稳固基础，必须构建 “人

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理论。斯密对此问题

的解决方式是引入一个 “无偏观察者” （ｉｍｐａｒ
ｔｉａｌ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的角色。无偏观察者不是陷入特定
的法律争讼的任何一方，他站在冷静公正的 “第

三方立场”上，观察事实并形成自己的判断。斯

密认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公正的旁观者，

指引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理想的无偏观察者满

足如下三个条件：（１）在日常经验允许的范围内
做到充分知情；（２）完全同情，即充分把自己代

入他人的情感世界； （３）不受偏见和私欲的影
响④。当然，现实中这一标准很难达到，但对于

一般人而言，如果其判断不幸偏离了旁观者的要

求，事后扪心自问，必会觉得良心不安，愧悔不

已。无数个公正旁观者的意见交集，便汇集成了

规导整个社会的 “自然法”。 “损害当然会引起

旁观者的愤懑，如果处罚能得到中立者的同情，

处罚就是合理的。这就是处罚的天然标准。”⑤

正如斯密研究家努德·哈孔森 （ＫｎｕｄＨａａｋｏｎｓ
ｓｅｎ）所评论的：“这种对于绝对不偏私的第三方
立场的寻找也许是不可能的，或者极少会彻底获

得成功，但是……正是这种追寻本身使社会生活

成为了可能。”⑥

正义取决于充分同情的无偏观察者在信息完

备的具体情境下对损害的裁定。斯密将人们可能

遭遇的损害分为三类，即作为个人、作为家庭成

员和作为国家成员的所遭到的损害⑦。当它们被

细分时，便可以涵盖法律的所有领域。例如，对

个人的损害可以分为人身损害、名誉损害和财产

损害。由此得到了三种私人权利———人身权、名

誉权和财产权。财产权又可以被细分为物权和个

人财产权利 （即契约权、准契约权等）。斯密在

物权中讨论了财产权、役权、抵押与质押权、独

占权。由此形成了一个细密而庞大的权利体系。

在这一权利体系中，财产权具有核心位置：“法

律的目的在于防止损害，而这乃是政府的基

础。”⑧ “在财产权还没有建立以前，不可能有什

么政府，政府的目的在于保障财产。”⑨在详细讨

论了无偏观察者认可的维护各种权利的方式之

后，斯密还将他的理论延伸到了公法和国际法。

斯密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宪政主义，但却支持通

８０１

①

②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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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英］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第１２—１３页，
第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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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⑧⑨　 ［英］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

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６２年，第１５４页，第３２页，第３１页，第４１页。
［丹麦］努德·哈孔森：《立法者的科学：大卫·休谟

与亚当·斯密的自然法理学》，赵立岩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第７６页。



奠基于情感秩序的法律

过制度手段对统治权的滥用加以限制。

进一步地，斯密在其他著作中还讨论了对于

惩罚机关本身的规制，亦即法律如何约束执法

者。斯密强调，司法与行政权必须分离，否则过

度行政化的司法系统会变成一种 “敛财的组织”。

司法与行政不分，是古代政治中最大的弊端。

“司法权如不脱离行政权而独立，要想公道不为

世俗所谓政治势力所牺牲，那就千难万难了。”①

从机制设计的角度出发，斯密提出，解决司法腐

败的关键在于法院应当直接从国家财政预算和固

定的手续费中得到财政支持，而不能从判案中获

利。鉴于这一问题直到现在仍然是法律机制设计

理论中的前沿，由此我们不得不佩服斯密敏锐的

观察力和判断力。

由上可知，斯密之自然法理学，从人类与生

俱来的同情心出发，推演出惩罚性的消极之德

———正义；再由正义理论，推演出法律权利；由

法律权利的保护而拓展出民法、刑法、家庭法等

部门法哲学。法律自身的目的，亦在于维护人类

的 “自然的发展”。这是一个首尾呼应、一以贯

之的体系。

二、古典儒家法律思想的情感维度

汉代之后，由于儒家成为官方的指导思想，

故而中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皆深受儒家影响。

陈寅恪如是论述儒家思想与法律之关系：“至晋

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说悉采入法

典。夫政治社会生活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

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

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

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② 后世学者甚

至有 “儒家法”的提法③。儒家将情感置于法律

的基础地位，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法律体系和司法

实践。如李泽厚所言，传统中国具有 “情本体”

的文化特征④。徐忠明曾援引这一洞见，分析中

国法律尤其是明清法律体系中的 “诉诸情感”的

现象。他认为，诉诸情感不仅在明清时期的民众

诉讼和官方裁判中具有关键作用，而且深刻影响

了司法官员的心态。 “仁政是 ‘同情心’的政

治，也即是情感政治。”⑤

中国儒家孔门之学，其根本要旨在于求

“仁”。 “仁”的定义至为繁赜，在此不一一尽

述⑥。从字源来看， “仁”有 “二人为仁”和

“人心为仁”两种说法， “二人为仁”体现出一

种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社会情感，而 “人心为仁”

则表示仁是人之本心⑦。“仁”的一个重要特点，

即在于情感充沛而易感。梁漱溟言 “仁”是一种

笃厚之情，可以分为两个条件———寂，即平静而

默默生息；感，即最敏锐而易感性强⑧。程明道

说 “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⑨、

“切脉可以体仁”⑩、“观鸡雏可以识仁”瑏瑡，均体

现了仁的情感特征。

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

人之心，故有不忍人之政矣。”瑏瑢 此与斯密以同

情心为基础论证社会秩序，有异曲同工之妙。梁

启超认为，儒家 “谓社会由人类同情心所结合，

而同情心以各人本身最近之环圈为出发点，顺等

差以渐推及远。故欲建设伦理的政治，以各人分

内的互让及协作，使同情心于可能的范围内尽量

发展”瑏瑣。顺此 “爱有差等”的人情与人心之体

认，儒家构建起理想中的制度安排。按照钱穆等

学者的看法，儒家治国理念中广义的 “法”，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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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下册，王亚南、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４年，第２８４
页。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０年，第２８３页。
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附录 “中国法律

的儒家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３２８—３４６页；俞荣
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李泽厚： 《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北京：三联书店，

２００５年，第５５—５６页。
徐忠明： 《诉诸情感———明清中国司法的心态模式》，

《学术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此处对于儒家情感政治的描述，由于篇幅所限，只能略

具梗概。对 “仁”的概念综述可参考韦政通、陈荣捷撰写的辞

条 “仁”。参见韦政通主编：《中国哲学辞典大全》，台北：水牛

出版社，第１１５—１２３页。
［清］阮元撰、邓经元点校：《蝟经室集》上册，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１７６、１７８页。
《梁漱溟全集》第１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４５５页。
⑩瑏瑡　 ［宋］程颐、程颢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１５页，第５９页，第５９页。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２３７页。
梁启超： 《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东方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第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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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礼制”与 “刑律”的有机结合①。二者的区

别只是分工的不同，如 《大戴礼记》所云：“礼

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② 《后

汉书·陈宠传》则说： “礼之所去，刑之所取。

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③ 而礼制与刑律

的目的，恰恰是为了调适人情，使之达到和顺宁

谧之境。

谛观历代正史的 《刑法志》或 《刑罚志》，

均对法律的基础是人之性情有所论述。《汉书·

刑法志》说，圣人 “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

民情，而则天象地”④。 《隋书·刑法志》云：

“仁恩以为情性，礼义以为纲纪，养化以为本，

明刑以为助。”⑤ 从 《唐律疏议》到 《大清律

例》，中国历代法典的序言或 “名例律”中，我

们也可以看到立法者和法律解释者对 “国法本乎

人情”的反复陈说。由于相似的词句反复出现，

也许它们会被认为是无意义的官样文章、陈辞套

语。然而，将情理或情感融入司法并不仅仅是一

句口号，在古代中国，它是与法律的实际运作紧

密结合的。即使是宋明儒学家口中笔下的看似具

有超越性的 “天理”，如果离开书斋和讲堂，在

实际的司法应用中，也与当时社会所认可的 “情

理”无法分割。滋贺秀三在考察了清代大量民事

审判的案例后说，许多判语将人情与天理、国法

并举，且判词中所见的 “理”字，完全没有朱子

理学中的哲学意味，而是一种结合了人情与习惯

的中国式的理智 （良知），所以 “王法本乎人

情”⑥。在滋贺秀三看来，传统中国的法律本是

基于情理而定，以法典为代表的国家法律体现了

“情理的部分实定化”⑦；而各种民间习惯和州县

官处理 “自理词讼”案件时的相机抉择，则反映

了依照情境而进行的灵活变通，这种变通同样也

遵循着情理。中国古代的国家法律，如同大海上

的冰山，漂浮在情理的海洋之上⑧。

三、儒家与斯密的比较

从将法律秩序建立在人类情感秩序这一关键

点上来看，斯密和中国古典儒家法律思想是遥相

呼应的，可谓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笔者倾

向于把儒家的 “仁”平实地理解为人类心灵中的

同情共感之能力，不认为斯密的 “同情心”和儒

家的 “仁”有本质上的绝对区别。“同情心”和

“仁”不仅均指内心当中的一种将心比心的情感

能力，而且都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和表现出来

的。同情心的社会化表现，即是儒家经典 《礼记

·大学》中所言的 “薭矩之道”： “所恶于上，

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

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

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薭矩之

道。”⑨ 不难看出，薭矩之道的本质，就是审己

度人，推己及人。当然，儒家对 “仁”的强调，

相对更多地是落实于君子之修身成德，亦即 “为

己之学”，而斯密则更强调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经

过交往而形成的美德，但二者的差异并不显著。

当代儒学家们习惯于将儒家与欧陆哲学与基

督宗教做比较研究，也许会特别强调 “仁”的

“内在超越性”瑏瑠，顺此思路可以列举出 “仁”与

“同情心”的许多重大或细微的区别。在此笔者

不一一列举。笔者最感兴趣的差异在于：儒家的

“仁”与斯密的 “同情心”具有不同的作用结

构。简言之，笔者认为，“仁”与 “同情心”所

描述的心理特质是相通甚或相同的，但它们起作

用的方式在东西方是有差异的，亦即儒家的

“仁”与斯密的 “同情心”是 “同体异用”的。

笔者认为，两者之间最关键的区分是：斯密

的书中极其强调的 “无偏观察者”，在儒家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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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３９页，第４０页，第３６页。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１０页。
参见余英时： 《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１０年，
第１９８—２２６页。又可参见杜维明： 《儒学的超越性及其宗教向
度》，《杜维明文集》第４卷，武汉：武汉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５２９—５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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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显著的对应。斯密的 “同情心”是经过了社

会化过程，在他的 “无偏观察者”的理论中，包

含着一个明显的三方结构。“我们要能够对这两

种相对立的利益作出公正的比较，必须先改变一

下自己的地位。我们必须既不从自己所处的地位

也不从他人所处的地位，既不用自己的眼光也不

用他的眼光，而是从第三者所处的地位和用第三

者的眼光来看待它们。”① 显然，在大多数利益

冲突中，每个人不可避免是偏私的，但这种偏私

只能使冲突愈演愈烈，如果我们希望诉诸法律来

解决这种冲突，就必然期待无偏私的法官而不是

相反。争讼的 “两造”构成两方，而法官则站在

无偏观察者的角度进行第三方裁决。正如努德·

哈孔森所论，无偏观察者的特征与法官的特征是

如此的接近，以至于可以引出一个有趣的研究命

题，即研究 “斯密的法律研究对于他的不偏私的

旁观者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所可能有的影响”②。

事实上，无偏观察者的确立过程，也与英国当时

的陪审员的遴选过程十分相似。“被选定的陪审

员，必须使住在犯罪所在地附近而能有机会熟悉

罪情的人……当他 （被告）怀疑行政司法长官偏

私时，他可请个别陪审员或若干陪审员回避……

没有什么制度能比陪审制度提供更大的对生命、

自由和财产的保障了。”③ 另外，斯密还用 “仲

裁人”来比喻内心当中的公正旁观者。在 《道德

情操论》中，斯密甚至直接把无偏观察者比喻为

“想象中的公正的法官”④。

进一步地，“无偏观察者”的三个基本特征

———充分知情、充分同情和无偏私，与英国普通

法传统中的 “自然正义”原则密切相关。普通法

中的自然正义原则，包含着两个相互联系的方

面：一是公平听证原则，即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

护和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二是无偏私原则，即

任何人都不得裁决和自己利益相关的案件。斯密

的无偏观察者的充分知情、充分同情的特征，是

公平听证原则的理想化描述，而无偏性的要求则

反映了 “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无

偏私原则。自然正义的两个原则，清晰有力地刻

画了法律的正当程序。由是可见，斯密的法律思

想尽管建立在情感秩序的基础上，却是十分重视

程序的。在斯密的 《法律演讲》中，他对立法和

司法程序作了相当有意义的讨论。例如，对英国

的 “王座法院”，斯密赞同国王的退出，认为由

国王裁判王国的治安案件是不恰当的；他还以赞

同的口吻描述了由于法院之间的竞争而使大法官

审判脱颖而出的历史，以及当时正在发展的陪审

团制度。斯密认为，政府的利益最大化并不符合

自然正义的原则，而独立的司法系统有助于自然

正义的实现。斯密在不同的著作中反复陈说司法

独立的重要性：“在所有治理良好的国家里，不

仅指定法官来了结个人之间的争论，而且规定一

些准则来调整那些法官的判决，并通常力图是这

些准则同天然的正义准则相一致。”⑤ “为使各国

人感到自己一切应有权利，全有保障，司法权不

但有与行政权分离的必要，且有完全脱离行政权

而独立的必要。”⑥

与斯密的体系不同，儒家的 “仁”的观念和

思想体系，与司法实践之间是一种单向度的关

系，亦即，“仁”的观念的形成和司法基本不相

关，但 “仁”的观念却极大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的

立法和司法实践。斯密的 “无偏观察者”是

“三人结构”，而儒家的 “仁”则是 “二人结构”

或 “一心独体”⑦。在 “人偶为仁”或 “二人为

仁”、 “必有二人而仁乃见”等陈述中，仁是

“二人结构”；而在 “人心为仁”或 “仁者浑然

与物同体”的描述中，它又可以化归为 “一人结

构”。在理想上，这个 “一人”或 “一心”是 “寂

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⑧ 的至仁之人、成德

之心。《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

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

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⑨ “至诚

１１１

①

②

③

⑥

⑦

⑧

⑨

④⑤　 ［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１６４页，第
１０５页，第４５１页。

［丹麦］努德·哈孔森：《立法者的科学：大卫·休谟

与亚当·斯密的自然法理学》，第１９０页。
［英］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

入及军备的演讲》，第７５页。
［英］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下册），第２８４页。
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张横渠 《西铭》：“天地之

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程明道 《仁说》： “此道与物无

对，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陆象山云：“宇宙即

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诗云：“无声无臭独知时，此

是乾坤万有基。”儒家不是唯我论者，但却认为寂然独体之一

心，可以认识宇宙本体，并贯通天下所感。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第３９０页。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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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可以前知。”① 而在实践上能达到这种高

深微妙之境的只有圣贤 （或说唯有圣人）。在儒

家思想中，近似于 “无偏观察者”的也许是朱子

所说的 “公而无私便是仁”②，或王阳明的 “良

知”。但 “公而无私便是仁”缺乏对个人利益的

合理肯定，更无对利益冲突的权衡，而良知也不

是由社会化过程而形成，它没有一个根据社会成

员的公共选择而不断调整的过程。更重要的是，

“公而无私”和 “良知”都没有斯密式的明确界

定，和 “情理”一样，只是一种模糊的规则：既

体现出一种和谐、均衡、仁慈、公正的理想境

界，又有极大的弹性。在 “求仁”的过程中，儒

者所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物我一如、民胞物与的

境界，人我之间的界限是不分明的。这与斯密在

论述同情心时保持着的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清晰界

限，是大异其趣的。

“仁”的观念润泽和影响着中国法律和司法

体系达两千余年。在立法精神上，中国古代法律

充满仁者的同情心，例如 “德主刑辅”的主导观

念、“亲亲尊贤”的具体规定、“慎狱恤刑”的

刑罚原则等。中国古代为万民传诵的清官廉吏，

也都是儒家意义上的仁者。历朝的循吏，均以平

反冤狱为能，不以刻薄执法为善。诚如汉代循吏

卓茂所言，“律设大法，礼顺人情”③。

儒家的这种 “仁”的 “二人结构”或 “一

人结构”，也带来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的另外

一些独特之处。第一，仁者具有直接体悟而周知

人情的特质，因此，仁者是无须专业化分工的，

正如孔子所说 “君子不器”④。故而，以熟读诗

书而缺乏法律训练的读书人治理农民为主的社

会，成为中国古代司法的一个重要特点⑤。 “君

子读经不读律”，中国的律学从属于经学，不是

独立之学，而且从两汉到明清，处在不断衰落之

中。西汉时尚有不少公卿晋身于刀笔小吏，但随

着时间推移，刀笔吏的地位越来越低，几乎没有

出仕的可能。至于专业化的法律工作者，如刑名

师爷和讼师，在古代中国都不具有很高的社会地

位，讼师甚至是受到轻贱鄙视的非法职业。第

二，仁者是可以通过明察秋毫来了解案情的，自

然也不需要程序的约束。所以，中国古代法律有

着 “重实体，轻程序”的特征。法官自身不是一

个超然于两造之外的裁判者，而是一个 “裁判

员”和 “运动员”合为一体的参与者。负责司

法审理的州县官，在中国被称为 “亲民之官”或

“父母官”，普遍缺乏 “无偏观察者”所具有的

中立超然的色彩。尽管在许多案件中，负责审案

的官员的确在努力体会两造的各种境遇，酌情准

理如 “明镜高悬”，展现出一种近似 “无偏观察

者”的角色，然而，在刑事案件中，州县官兼侦

探、检察官、法官于一身，一手包揽几乎全部的

诉讼程序⑥；而在民事案件中，法官往往不援引

法律而直接诉诸道德和感情，甚至 “官府调解，

意味着官府带头不遵守法律”⑦。而这两者———

缺乏法律专业分工和法律程序的弱化，恰恰和韦

伯 （ＭａｘＷｅｂｅｒ）确认传统中国的司法属于 “卡

迪司法”或 “所罗门式司法”时发现的两个特

点———司法官员的非专业化、司法裁判的实质

化，显得十分吻合⑧。正由于法律缺乏专业化分

工，并且重实体而轻程序，因此，中国古代的司

法与行政几乎无法分离，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司法

独立。这一特色绵亘数千年之久，直至今日犹是

有待解决的问题。

斯密的无偏观察者的情感秩序结构，缘何会

与儒家的 “仁”的情感结构有如是之差异？笔者

认为，“无偏观察者”的构建带有自然神论的色

彩，但经过斯密不断的修改，它已经越来越倾向

于刻画真实世界中人类的社会化过程⑨。无偏观

察者之所以居于人的内心之中，其原因在于社会

必须形成一种对行为的一致评价。而无偏观察者

２１１

①

②

③

⑤

⑥

⑦

⑧

⑨

④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３３页，第５７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 《朱子语类》第１册，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７页。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第４册，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８７０页。
尽管官员们在一定条件下也十分用心地学习法律知识，

积累审判经验，但总体而言，帝国的官员不是专业化的法律工

作者。相关研究可参阅徐忠明、杜金：《传播与阅读：明清法律

知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例如，徐忠明指出：中国民间所谓 “青天老爷”的赞

词，寓意非常清楚，即司法官员明察秋毫，具有侦破案件的特

殊禀赋。例如人们赞颂包公主要是赞颂他的破案能力，而不是

他的法律知识或法律素养。参见徐忠明：《凡俗与神圣———解读

“明镜高悬”的司法意义》，《中国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任强： 《知识、信仰与超越———儒家礼法思想解读》，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８４页。
［德］马克斯·韦伯： 《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第１５４—１５８页。
罗卫东：《情感·秩序·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

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７７—１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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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作用的方式，也在于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渴

望得到他人的赞同，依照社会成员的称赞、责难

与愤恨不断调整自己的评价标准，最终使这种评

价标准内化于自己的心灵深处，成为无处不在的

仲裁者和法官①。无偏观察者虽然与儒家的 “良

知”看上去颇为相似，但 “良知”是通过静思、

体悟、存养、集义工夫而来，君子通过反躬潜默

体认的方式获得良知，所有的邪思妄念如洪炉点

雪般消弭于无形，恰似 “灵丹一粒，点铁成

金”②。儒者的这种自信心的来源有二。首先，

儒者有一套修养工夫，正心诚意，修身为本，天

道性命相贯通，家国天下为一体，故而儒家学说

近似罗尔斯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所说的 “完备性学

说”，它为生活的各个领域提供了规范性原则，

并且具有坚定的信仰核心。著名的 “横渠四句

教”就体现了这种理论上的自信。其次，这种自

信也是建立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具有等级秩序的

传统社会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社会无须过于精

深的专业化知识即可驾驭，且伦理观念相对同质

化，价值观冲突较少。由于有了这种强烈的自信

心，因此必然会带来儒家 “仁”在实际运用上的

“二人结构”和 “一心独体”，而外显于司法实

践，则体现为缺乏分工和程序弱化。

与此相对，斯密的 “无偏观察者”的构建，

首先得自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经验观察，更接近于

道德心理学的分析，无意于提供一套完整的世界

观。其次，斯密主要讨论那些心智远非完美的个

人，在社会高度流动从而人与人之间相互陌生的

情形下，如何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法治社会的问

题。他的思想体现了当时商业社会的特点———

“分工一旦完全确立……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

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

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③。

在商业交易中，社会是高度流动的，人的主体地

位是平等的，契约关系是自由的。这样一来，斯

密的关注点主要是由平等主体之间构成的社会秩

序，希望化解社会的矛盾，惩罚破坏正义秩序的

行为。这就使得他格外强调独立的司法权的作

用，重视法律的专业化分工和程序正义。

四、结　　语

笔者并不认为斯密的法哲学对英美的司法实

践有极大的影响，然而，斯密的法学理论，确实

是近现代英国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在理论上的绝

佳映照。诚然，斯密尚未厕身西方最伟大的法律

思想家的圣殿，然而，以笔者的阅读范围所及，

斯密是西方法学理论家中风格相对接近中国儒家

思想的。如果斯密与儒家之间有相似甚或相同之

处，那他们便很可能同时触及具有普世性的人类

社会型构的一般规律；而两者间分歧的关键之

点，恰有可能是中西法律文化的分水岭。笔者并

不认为这种比较可以概括中西法律哲学与法律文

化的所有重要差异，但它确然可以提供一个审视

中西法律文化异同的有价值的视角。斯密所提出

的 “内心中的无偏观察者”是一个社会化过程的

产物，亦即它是演化的、经验的，以此视角来观

察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独特之处，也可得到一些不

同于以往解释进路的洞见。

笔者无意于比较中西司法制度的优劣。实际

上，在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法律体系，

起到了安定天下、抚循人心的作用，长期维持帝

国的平稳有序运行。理论上，如果所有的法官都

是 “至诚以通天下所感”的仁者，那么儒家所倡

导的法律体系就是十分优良的司法体系，而古代

的不少循吏也的确展现出 “哀矜折狱”的同情之

心，审理案件时具有 “鉴空衡平”般的明澈之智，

然而圣贤终究是少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即使在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的古代中国也是难免的。

在现代社会，从事司法职业的是普通人而非圣贤，

且又处在高度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更无法达到

此种理想境界。因此，确定民众的各种权利，并

用相对严格而公正的诉讼程序去保障这些权利，

也许是一种次优选择。这种次优选择尽管有种种

缺点，却更加适合现代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

儒家思想若希望进行一场 “现代转化”，则不但需

要开出牟宗三先生所十分强调的 “科学知识”与

“民主政治”，同时也须将现代法治的精神和本土

儒家思想资源加以融通，而研读斯密的法学著作，

或许会对这一过程起到若干助益。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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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１３９—１４５、１９２—
１９３页。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８２页。
［英］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册，第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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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儒学”论纲

戢斗勇

【摘要】“经济儒学”是儒家文化中关于经世济民、经邦济国的学说。“经济儒学”源远流长，其名称随着儒学对市场

经济的作用应运而生。“经济儒学”的特点表现为内容上体现外王本质、形式上贴近大众民生、地位上未被正确评价、

作用上极具现实意义。“经济儒学”的体系可以从源、体、用三个层面来架构，面临儒家经济思想的挖掘、扬弃和实

践三大任务。“经济儒学”属于应用儒学，现实作用是中国经济的灵魂和世界经济的灵药。“经济儒学”有助于儒学跳

出意识形态的窠臼，真正从传统走向现代以及去经院化和迈向社会化。

【关键词】经济儒学；儒学新形态；应用儒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５－０１１４－０８

　　近些年来，儒学领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儒

学新形态”，如政治儒学、生命儒学、生活儒学、

道德儒学 （伦理儒学）、心性儒学、宗教儒学

（儒教）、哲学儒学、文化儒学、制度儒学、礼乐

儒学、批判儒学、实践儒学，以及官方儒学、学

院儒学、圣贤儒学 （君子儒学）、公民儒学、民

间儒学，信仰儒学、知识儒学等等，大有 “你方

唱罢我登场”的热闹景象。这种状况仍呈放大态

势，就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陈来确认自己在从事
学术儒学、文化儒学的同时，关切的是 “价值儒

学”①，从而又增添了 “价值儒学”的新形态。

“儒学新形态”的层出不穷是繁荣还是混乱暂且

不去评说，更不必压制。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

据，就可以百花齐放，争奇斗艳。

然而，人们一方面承认儒学广大悉被，蕴涵

丰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建构其形态；另一方

面，又忽略了当今社会最为主要的经济领域，除

了笔者２０１２年曾在李承贵归纳的 “当代儒学的

五种形态”之后，将 “经济儒学”列为 “第六

种形态”②外，始终未有他人提及。到底是 “经

济儒学”不能成立，抑或是实践不需要 “经济儒

学”？这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都应予回答的问题。

本文拟就 “经济儒学”的几个基本问题提出一管之

见，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经济儒学”的概念

“经济儒学”是一个以往没有的新概念，因

此我们首先应当对它进行定义，确定其内涵和外

延，才能追溯其源流，阐明其特征，研讨其内容

体系、现实意义及其他相关问题。

显而易见，上述儒学新形态，大都是按照相

应的领域、视角来界定儒学，儒学是 “属”，领

域、视角是 “种差”。所谓 “经济儒学”，实际

上就是用逻辑学 “属＋种差”定义法则，按儒学
涉及的经济领域来建构儒学的新形态。如果我们

借用蒋庆 “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

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

统中的外王之学”③，以及他的 “所谓生命儒学，

是指将儒家价值理念贯穿在活生生的个体生命存

在中的儒学”④之言，那么，“经济儒学”的定义

可以这样表述：“经济儒学”就是儒家文化中的

经世济民、经邦济国的学说，即指将儒家理念贯

穿在经济领域，以解决经济以及与经济相关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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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戢斗勇，江西临川人，（佛山５２８０００）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主编、研究员。
①　陈来、翟奎凤：《价值儒学：接着新理学的新儒学————陈来先生儒学思想访谈录》，《江海学刊》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②　戢斗勇：《儒家和平主义———中国和平发展的文化根源》，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２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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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社会和人的各种问题的儒学，尤其是指经过

扬弃后的儒家经济思想的升华凝结及其在现代社

会经济中的运用。 “经济儒学”属于应用儒学，

是儒家 “外王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蒋庆关于

政治儒学的定义如果仅把政治儒学当作外王之学

的全部，显然有忽视 “经济儒学”之偏误。

按照这样定义的内涵来界定 “经济儒学”的

外延，包括对儒家经济伦理、经济管理等经济思

想的挖掘 （源）、扬弃 （体）和实践 （用）等三

个层次或三个方面。亦即古往今来，但凡用儒家

理念来指导的经济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和

管理的观点和方法，都属于 “经济儒学”的范

围。

如果是这样理解 “经济儒学”，似乎与 “经

济的儒学”可以划等号了。的确，这两个概念是

相近的，在某些场合可以互换。林安梧、龚鹏

程、李承贵等就以 “生活的儒学”来阐释 “生

活儒学”，陈来也是主要从儒学的价值本体、价

值体系来阐释 “价值儒学”。但 “生活儒学”倡

导者之一的黄玉顺则主张应当从 “存在”的

“本源”的层次上来看待 “生活”，指责从 “生

活的儒学”来理解 “生活儒学”是将儒学 “生

活化”式的 “望文生义”①。其实，源流一脉、

本末相通、体用无间。“经济儒学”将直观实在

的 “生意”与玄远深奥的 “生生”哲学相关联；

“经济”既非鸡毛蒜皮，也非宏大叙事；既可以

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管理的具体活动、

关系和观念来理解，也可以像 《辞海》、《辞源》

那样释之为 “经世济民”、“经国济民”，是强国

富民的当代外王理想抱负。“经济儒学”崇尚朴

实，不需要故弄玄虚，也不贬人排他。任何形态

的儒学，包括 “经济儒学”，与其他形态的儒学

可以是交叉的部分涵盖的关系，并不能排斥和取

代其他形态，否则仅在逻辑上就会犯以偏概全的

错误。

二、“经济儒学”的历史

如前所述， “儒学新形态”的所谓 “新”，

只不过是侧重某个理论的或学科的角度重新审视

儒学，从而突出儒学的特定价值，并不是儒学过

去没有的全新认识。正如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游说

君王就已开启政治儒学，而生活儒学更是自有儒

家以来就从未缺少过一样，“经济儒学”也有其

漫长的历史，几乎与儒家文化史一样长。

现今 “经济”一词，原出于 《易·屯》象

曰 “云雷，屯；君子以经纶”与 《系辞上》云

“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合成为儒家 “经邦济

国”或 “经世济民”理念的略语。《尚书》记载

尧舜的 “六府”、 “三事”，皆以利用厚生为指

归。先秦儒家人物重视经济，人们公认儒家的核

心理念是 “仁”，而经世济民就是仁的体现。儒

与商合流，产生了子贡、范蠡、白圭等先秦儒

商。而荀子集先秦儒家之大成，也总结了先秦儒

家经济思想。汉代以后儒家意识形态把经济视为

外王统治术的重要方面，以富国、治生或民生名

其学，在经济理念、经济管理、经济改革、经济

救助以及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等各个方面，都有

系统的论述。贾谊、董仲舒、司马迁、陆贽、王

安石、司马光、朱熹、王阳明等，都有丰富的经

济思想。宋明理学 （心学）真正使儒学社会化，

与此相应，儒商思想也臻于成熟。以晋商、徽

商、淮商等商帮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繁盛，而商帮

的文化底蕴大都植根于儒家，如徽商就有 “贾而

好儒”的传统。在儒学内部，出现了南宋陈亮、

叶适的功利主义学派，明代的阳明后学主张的

“育欲”、“同欲”等张扬个性的自然人性论和平

等思想等理学异端，以及黄宗羲、顾炎武、王夫

之等为代表的明清实学思想，早期启蒙思潮迅速

萌芽。清兵之乱掐断了这一刚刚破土的嫩芽，后

虽有乾嘉盛世，却不能使中国逃脱近代沦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噩运。西方列强侵略的铁蹄，

唤醒了中国 “东方雄狮”，先进的中国人吸收西

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理念和方法，形成了龚自

珍、魏源、康有为、张之洞、谭嗣同、梁启超等

为代表的 “新学”儒学新形态的经济思想，也造

就了近代 “儒商”即中国民族资本家。 “五四”

的反传统直至 “文革”对儒学的批判，儒学在大

陆式微，但海外 “新儒家”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

思想与儒家经济传统相结合，构筑了现代经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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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体系。尤其是日本和 “亚洲四小龙”经济的

腾飞，以杜维明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表明，在所谓

“儒家 （教）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儒家文化

具有重大的正面的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

文化的发展和国力的崛起，儒学在大陆又破茧重

生，呈百花齐放之势，虽观点、流派各有异同，

评价不一，但均注重应用，故儒学新形态大多都

属于应用儒学。从应用儒学的正面作用的角度，

儒学对市场经济的推动、促进和规范的价值作用

最为显著，势必催生 “经济儒学”并使之逐渐地

走向理论与实践的前台。

可见，“经济儒学”早已有之，只是其概念

一直未被揭橥而已。但其历程与儒学的整体命运

相同，加上人们长期对儒家经济思想不重视，致

使 “经济儒学”即便在儒学内部的地位也不如政

治、道德、教育等形态的儒学，在一定程度上成

了 “藏在深闺人不识”，乃至各种各样的 “儒学

新形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 “经济儒学”

却直到今天才姗姗来迟，有待揭开其神秘的面

纱。

三、“经济儒学”的特征

从 “经济儒学”与其他儒学形态的比较来

看，除了它是经济领域的儒学外，还有以下值得

注意的特征：

（一）“经济儒学”体现外王本质

从内容看，宋明理学以降，人们只重视儒家

的内圣学，轻视外王学；而外王学中，又重视政

治术，忽略经济策。然而，无论是内圣还是外

王，无论是讲儒家是最重视伦理道德的，还是讲

儒家是民本的、理性的、入世的，最终都需落脚

到 “经济儒学”。 “经济儒学”就是事功学，即

“修齐治平”的主要内容，体现了外王之学的本

质。儒家解释 “经济”为 “经世济民”，决定了

这种经济就是民本的经济、道德的经济、理性的

经济。历代儒者以经济儒学为使命，正如葛洪说

的 “经世济俗之学，儒者之所务也”（《抱朴子

·内篇·明本》），而王安石则明确地提出儒者

“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

（《宋史·王安石传论》）。李白诗曰：“鲁叟谈五

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

（《嘲鲁叟》）不懂 “经济策”，只会遭到人们的

嘲讽。

（二）“经济儒学”贴近大众民生

从形式看，参与 “经济儒学”构建的，不仅

仅是服膺儒家文化的学者，还有儒家文化修养深

厚的官员、商人，乃至市井平民。大众化的主体

结构也就使得 “经济儒学”与那些典籍的、经院

的儒学有所不同，内容上言事功、逐商利，而不

道貌岸然，语言文字的表述上简洁直白而不思辨

晦涩，具有浓厚的实践性和务实性。无论是官员

的社会经济管理思想，还是平民化色彩浓郁的儒

商思想，都体现了学术作为 “天下之公器”，使

儒学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源源不断地攫取养分而生

生不息。

（三）“经济儒学”未被正确评价

从地位看，传统的观点认为儒家不重视经

济，只重视伦理道德，因而儒家的经济思想十分

薄弱；即便有，也是被包裹于伦理道德的体系之

内，成为其附属品。贺麟认为儒家传统以 “道德

为目的，经济为工具，道德为立国之本，经济为

治国之用”①；赵靖甚至将 “贵义贱利”看作是

儒家经济思想的本质特征②。这些看法都似是而

非，更为全面的理解是儒家既重义也重利，追求

的是 “以义取利”。学者们的评说即便不无道理，

却极容易误导人们戴着有色眼镜，对儒家经济思

想的存在视而不见，或作歧解，导致了历来儒家

经济思想不受重视。而像 “韦伯命题”那样，将

儒家思想当作阻碍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思想因素，

更是长期在学界占主导地位，影响到人们对儒学

经济功能的认识偏误，从而忽略 “经济儒学”这

一蕴含丰富的宝矿。

（四）“经济儒学”极具现实意义

从价值看，“经济儒学”具有鲜明的应用性。

如果说那些 “儒学新形态”各自都有自己的功用

的话，那么，相对更具现实意义的，还是经济儒

学。首先，经济是现代社会的主战场，且乱象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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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经济与道德》，《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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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亟需 “经济儒学”发挥作用；其次，生命儒

学、生活儒学、宗教儒学、道德儒学等早已在中

国文化中发生作用，创新实属不易，而 “经济儒

学”既有传统的根基，又含具显著的创新增长

点；再次，传统的政治儒学、制度儒学、宗教儒

学甚至道德儒学等，话题敏感，糟粕较多，因而

无论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都将争论不休。而提

倡 “经济儒学”，可以绕过政治意识形态的种种

禁区，极大地提高其应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四、“经济儒学”的体系

以往不仅没有使用 “经济儒学”的名词，儒

家经济思想也不像其伦理、政治、教育思想那

样，能得到深入地挖掘和阐扬。据笔者不完全统

计，在国内公开发表和出版的儒学、儒家主题的

论文著作中，研究儒家经济类主题的，还不到总

数的几百分之一。可见，“经济儒学”只是一种

自在的存在状态，内容体系需要全新架构。

鉴于 “经济儒学”的体系重构尚处于 “万

事开头难”的伊始阶段，本文只能从顶层设计的

意义上框架出源、体、用三个层面、方向，提出

儒家经济思想的挖掘、扬弃和实践三大任务。

（一）源：儒家经济思想的挖掘

按照 “经济儒学”定义的第一层意思，是挖

掘传统儒学中的经济思想，它们是 “经济儒学”

之源。

“经济儒学”之所以是重构而不是创构，是

因为传统儒学中有丰富的经济思想，儒家的外王

之学，就以经济为重要内容。前述 “经济儒学”

的发展史中，就将传统儒学的经济思想和人物的

脉络做了简要梳理，此不再复述。

但系统研究传统儒家经济思想的专著却属凤

毛麟角，知名的有陈焕章的 《孔门理财学》、余

英时的 《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等。其中，《孔

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是陈焕章

１９１１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的学位论文，
当年收入该校的 “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

丛书分两册精装出版，立即获得中外学界的高度

重视和肯定。梅纳德·凯恩斯在 《经济学杂志》

（１９１２年）上为该书撰写书评；马克斯·韦伯在

《儒教与道教》中把该书列为重要参考文献；熊

彼特在其名著 《经济分析史》中特意指出了陈著

的重要性。《孔门理财学》从生产、消费、分配

和农、工、商经济部门以及政府调控、公共财政

等方面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儒家经济思想。该书由

翟玉忠翻译，２００９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一些经济史、思想史的著作中，也涉及了传统儒

家经济思想的内容。

从研究论文来分析，杨荫楼主编的论文集

《儒家经济思想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０３），收入了
近３０篇２０世纪海内外专家、学者该主题的代表
性论文。进入２１世纪，也有少量论文做了深入
研究。陈启智的 《儒家经济思想及其特点》一文

认为：“儒学包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在长期的

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①

此外，改革开放后对于儒家经济伦理、儒商

的研究，形成了较多的论文和论著成果，从而扩

展了对儒家传统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例如，

儒商的研究就使得以往仅从典籍研究儒家经济思

想，拓展为从商人对儒家思想在经商中的应用，

来挖掘和阐释儒家经济传统，极大地丰富了儒家

经济传统的内涵和外延。

“经济儒学”可值挖掘的宝藏还有很多，有

些需要进行经济学的阐释，使之从 “儒家思想”

到 “儒家经济思想”的转换，这样才能真正成为

“经济儒学”之源。

（二）体：儒家经济思想的扬弃

“经济儒学”定义的第二个层次是其体系的

主体，即对儒家经济思想内容的扬弃。“经济儒

学”不是对传统儒家经济思想的照搬，而是在现

代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儒学的更新，体现出儒学的

时代性、现代性。在挖掘传统儒家经济思想之源

时，往往就对其内容进行了现代性的阐释和评

价，从而使 “源”中的精华转化成 “体”的内

容。

１．揭示 “经济儒学”的精华

儒学作为传统文化，无疑是精华与糟粕的混

合体，“经济儒学”的主体是剔除了糟粕的儒家

经济思想精华。十多年前，笔者就曾提出儒家经

７１１

① 陈启智：《儒家经济思想及其特点》，《孔子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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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伦理的精华是 “经济合理主义”，内容是

“仁、和、中、稳、实、俭”等 “六德”，其中

“仁”为经济动因论、“和”为经济关系论、

“中”为经济方法论、“稳”为经济状态论、

“实”为经济效能论、“俭”为经济品格论①。李

承贵将我的这些论点归纳为 “五种儒学形态”分

类中的 “伦理儒学”②，其实更应属 “经济儒

学”。还有许多论者都在做揭示儒家经济思想精

华的工作。例如，陈启智在分析儒家与道、法两

家经济思想比较凸显的特色时指出：“以经世济

民为出发点的经济思想，在考虑经济事务时，首

先考虑其伦理价值和人的尊严，因之具有与伦理

思想同构的特点；藏富于民的经济政策，主张富

国首在富民和工商民营，属于适度干预的自由经

济思想；以本末之辨为杠杆，不断调整农工商在

整个经济结构中的轻重，表现了动态均衡的经济

思想。”③ 再如曹刚认为，儒家 “德性经济本质

论和价值观体现在对经济运行的不同环节的认识

中，它包括了崇本逐末的生产观、诚信为本的交

换观、均无贫的分配观和尚节俭的消费观”④。

这些特色其实也就是经过扬弃后的经济儒学的内

核、实质和精华。

图１　经济儒学观念系统

２．构筑 “经济儒学”的体系

笔者在 《儒商精神》一书中，曾经在 “扬

弃”的基础上，提出过一整套体现儒商精神的观

念⑤，稍作改造，可以作为 “经济儒学”观念的

基本体系。

这一体系，只是对 “经济儒学”观念系统的

自我认识，我们还可以从多个角度提出不同的观

点，集思广益，达臻更为科学的认识。

（三）用：儒家经济思想的实践

作为应用儒学的经济儒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特点，批判和扬弃应当在应用中同时进行，经济

儒学的价值也应当在应用中得以体现，并在实践

中得到检验和升华。

在经济儒学的应用中，不仅能够将那些显而

易见的儒学道理应用于社会经济实践，而且还能

发现大量的 “经济儒学”的新义。例如，笔者提

出儒家的 “仁”实际上是可持续发展的哲学观。

过去释 “仁”之 “人二”，往往作君臣父子夫妇

朋友的 “他人”之解，更多地是指同辈关系的仁

爱，而其代际关系的仁爱未能得到彰显。实际

上，我们不仅用横向思维，而且用纵向思维去理

解 “仁”，就可以看出，“人二”“指的是不同代

人之间的关照，上代人应当顾及下代人的长远、

永久利益。‘仁’所蕴含的这一方面意义，正好

就是我们现代所提倡的 ‘可持续发展’的新战

略”⑥。再如，笔者曾经用 “文质彬彬”解释产

品质量与包装的关系，将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

则史，文质彬彬”（《论语·雍也》）改造成 “经

济儒学”的命题，在经济实践中是有意义的。

对儒家经济传统的扬弃必须在实践应用中才

能实现。因为一些观念是精华还是糟粕，必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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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戢斗勇：《儒家经济伦理精华》，北京：中国文联出版

社，２０００年，第７４—１０３页。
李承贵： 《当代儒学的五种形态》， 《天津社会科学》

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陈启智：《儒家经济思想及其特点》，《孔子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６期。
曹刚：《儒家德性经济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戢斗勇：《儒商精神》，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１２页。
戢斗勇：《儒家经济伦理精华》，北京：中国文联出版

社，２０００年，第７８页。



“经济儒学”论纲

体问题具体分析。如 “崇本抑末”在当时自然经

济的农业社会里有正确的一面，在现代乃至近代

显然是错误的。但如果对 “本”、 “末”进行重

新定义，却又能够使之起死回生，并有一定的价

值。再如，家族制不符合现代管理制度，却又是

最少监督成本的管理方式，在小微企业更是如鱼

得水，因而它的扬弃不能 “一刀切”。

总之，“经济儒学”的 “源”、“体”、“用”

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而在实践应用中创新，

是其体系的生命和精髓。

五、“经济儒学”的作用

提出建设 “经济儒学”的意义，在于理论和

实践的需要。正是社会的需要赋予了 “经济儒

学”以现代价值，使之必然成为时代的骄子，展

现广阔的发展前景。

“经济儒学”扎根于活生生的经济生产和生

活之中，不仅有着源头活水，而且为之铸魂立

范；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而且对

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可以做出独特的贡献。

（一）“经济儒学”是中国经济的灵魂

“经济儒学”是中国的土特产。“经济儒学”

之源曾经对中国的自然经济起到积极的作用，使

汉唐至明清的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近代中

国的落伍表明儒家经济文化存在严重的缺陷，但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确立，经过扬

弃的 “经济儒学”越来越显示出重大的作用。改

革开放后儒学地位的提升和作用的发挥，主要是

它应用于市场经济的价值体现，而最为直接的是

其中的 “经济儒学”的价值。

“经济儒学”主张道德经济，有助于建构中

国现代市场经济精神。经济领域出现的毒奶粉、

地沟油、镉大米、瘦肉精等各种乱象说明，市场

经济不仅应当是法制经济，也应当是道德经济。

如果市场经济的主体没有其 “精神”，再严密的

法也会有人钻空子，也会在高利润的诱惑下铤而

走险。“经济儒学”作为中国经济文明的结晶，

其源乃至其体，均富含经济道德，如 “经世济

民”的外王抱负、 “以义取利”的经济价值、

“天人合一”的环保观念、 “诚实守信”的人格

信用、“敬谨执事”的职业意识、 “和气生财”

的竞争态度、“勤俭实惠”的消费方式、 “文雅

廉洁”的儒商风度，这些都能够成为构筑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精神的主干。经济强盛，文明衰落，

是 “经济儒学”向人们发出的警报。

“经济儒学”主张理性经济，有助于促进市

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儒家 “合理主义”精华及其

整体的、有机的、辩证的思维方式， “仁、和、

中、稳、实、俭”“六德”，就是 “经济儒学”

的主体内容。一方面，“经济儒学”不仅从纯经

济的角度，还要从整个社会的道德、环境、心

理、文化等全方位的多维角度，把市场经济视为

“社会”系统工程而不只是 “经济”单一工程，

把经济的增长与自然环境的保护、与社会和人自

身的文明进步看成是有机的整体。作为一种经济

与政治、社会的协调、均衡、整合模式，这样的

市场经济才是合乎 “理性”的，这正是市场经济

理性所要追求的真谛。另一方面， “经济儒学”

的理性经济十分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发挥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按照经济规律

把控市场经济的秩序和节奏。“经济儒学”十分

强调经济内部的和谐，资源的开发利用与资源、

环境的保护相统一，竞争与合作相统一，率先富

裕与共同富裕相统一。“经济儒学”追求 “恒”、

“久”、“大”的价值，决定了中国经济应当重视

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走适度的、均衡的、稳进

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决不能像西方国家

那样采取 “羊吃人”和海外殖民等血与火式的

“原始积累”方法，不能像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那

样实行 “休克疗法”的改革，也要避免走先污

染、后治理或转嫁污染的老路，避免白热化的竞

争以及先搞贫富两极分化、后实行社会保障和福

利政策，而只能实行渐进、均衡、稳步发展的战

略，维持社会稳定，兼顾社会公平，向儒家 “藏

富于民”的格局回归，如此等等。可以说，中国

的市场经济从基本模式、方法和途径等多方面有

自己的特色， “经济儒学”的 “仁”、 “和”、

“中”、“稳”、“实”、“俭”“六德”，就是一种

理论的概括。从文化根源的意义上，“经济儒学”

是中国政府实行一系列稳健的政策推动经济持续

发展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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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儒学”是世界经济的灵药

与中国经济稳健发展的势态形成鲜明反差的

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尤其是西方世

界，却先后遭受了１９９７年由东南亚引发的金融
风暴和２００８年由华尔街引发的金融海啸，至今
仍处低迷的状态。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说明，金融

家的贪婪、监管机构的失职和各类投资者的冒

险，丧失了经济的德性和理性。笔者曾经提出，

儒家文化是医治和防范全球性经济危机的 “灵丹

妙药”，是世界经济的大船在大海中航行的 “定

海神针”①，进而分析了其理由，可以作为经济

儒学对世界经济作用的概括。从经济儒学的德性

特色来看，道德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信用是市场

经济的灵魂，倡扬以义取利、诚实守信的 “经济

儒学”，能够稳固市场经济的基石，优化市场经

济的秩序。从经济儒学的理性特色来看，适度、

均衡、稳健、调控等，都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必

需。倡扬经济合理主义的 “经济儒学”，不主张

绝对的自由主义，能够系统地保证经济的稳健和

可持续发展。我们不能像 “韦伯命题”那样将经

济的发展动因全数归诸理论，更不能将 “经济儒

学”盲目地视为普世通用，但当今世界中国经济

的一枝独秀以及对全球经济的 “火车头”带动作

用，不能不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和反思以 “经济儒

学”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理论的价值，树立起民族

文化的自信。

六、经济儒学与儒学创新

经济儒学的价值还体现在对儒学自身的创新

和变革方面。新文化运动后 “被放逐”的儒学要

想在今天实现整体的复兴，仍存在难以跨越的壁

垒，因而出现诸多儒学新形态，实属必然。这些

不同的形态似乎乱象纷呈，进一步地使儒学 “碎

片化”，实质上却是儒学在进行整合的一个过程、

阶段和一种形式，最终带来的是儒学的创新和蝶

变。而 “经济儒学”，是儒学 “被放逐———碎片

化———整合———创新———蝶变”历程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部分。

（一）“经济儒学”有助于儒学跳出意识形态的

窠臼

哲学总是以核心话题的方式体现特定时代的

意义追寻和价值创新，因而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十分紧密，在传统中国直接地以 “王官学”成为

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由此而来，当人们

一提到复兴儒学，很自然地以为儒学妄想取代现

行意识形态，尤其是 “政治儒学”、 “制度儒

学”、“宗教儒学”等 “新形态”乃至所谓 “儒

家马克思主义”、 “儒家社会主义”等，主张儒

家宪政体制、立儒教为国教等，其核心话题的高

度敏感，使得儒学陷入意识形态的窠臼，周边的

“雷池”难以逾越，甚至直接被视为异端。方克

立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２００５
年，发表于 《学术探索》２００６年第２期）已经
做了深刻的剖析，此不赘述。

事实说明，儒学的变革需要核心话题的转

向，即从属性定位上非道统化，跳出意识形态的

窠臼。经济儒学只谋求经济文化领域的作为，其

话语标志并不锋芒毕露。如果说经济儒学与意识

形态难脱干系的话，那么，经济儒学赞同 “马克

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持意识的关

系”②，并从 “经世济民”的民生儒学、“以义取

利”的德性儒学和 “合理主义”的理性儒学，

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体现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特色。

（二）“经济儒学”有助于儒学真正从传统

走向现代

儒学的去意识形态化的属性定位，或许是儒

学在现有的环境下谋求创新发展的权宜之计，但

儒学必须由传统走向现代，则是从历史的维度提

出的时代性课题。这一任务在国内从上世纪 ８０
年代起就已经提出并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为何始

终不能完成这一转变或取得标志性的进展？其中

重要的原因，是对于现代性本质的认识还有偏

误。儒学的现代性绝不是仅仅用现代的话语、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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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戢斗勇：《儒家文化与全球经济危机的出路》，李宗桂

主编：《传统儒学的历史省察》，广州：花城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第１６页。

方克立：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点看法》，

《高校理论战线》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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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学科分析和术语解释就能完成的，那只是流

于形式的转换。关键在于要直面现时代人们的关

切，解决困扰人和社会的诸多难题，在实践中去

创新和发展儒学，才能真正实现儒学的现代性。

一些论者已经注意到，现代新儒家三代人物在推

进儒学现代化问题上，形成了以 “生命生活”、

“心性本体”和 “宗教向度”等为基本类型的儒

学重释方式，从海外新儒家到当下的儒学过分注

重 “超越性”价值的抉发，而忽视了 “世俗性”

这样的现代性本质问题，可谓抓住了症结所在。

“经济儒学”在现代性方面，有助于真正从

传统走向现代。“经世济民”切合的正是强国富

民的 “中国梦”主旋律；“以义取利”既紧接地

气，落脚于现实利益，具有鲜明的 “世俗性”和

事功追求，又将事功、利益的缰绳受控于道义，

主张规范市场经济的秩序和行为，在现实的经济

生产和生活中保持和提升人性的本质，达到对现

实、世俗的超越。“经济儒学”之必要，正在于

它的现代性品格，反衬出某些儒学新形态无非是

脱离了市场经济社会基础和社会存在的理论臆

想，只能是百无一用的海市蜃楼、空中楼阁。

（三）“经济儒学”有助于儒学去经院化迈

向社会化

儒学的变革尚未 “接地气”，与其传播的方

式、途径有关。人们评价海外新儒家，在肯定其

按照现代社会的需要进行儒学的创新和改造时，

还指出了他们囿于大学校园和书本的 “经院化”、

“学院派”的缺陷，疏离于社会尤其是经济领域，

限制了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影响力，最终限制了儒

学的创新和现代化的根本性转变。然而，在儒学

走向社会方面，还是有人做过一些努力，如台湾

的王财贵和大陆的蒋庆等就先后推行 “儿童读

经”，台湾的傅佩荣和大陆的于丹等就通过电视

媒体开设大众化儒学普及性讲座。尽管蒋庆读经

的政治倾向和于丹讲座的学术水平遭到批评，但

他们传播儒学的方式、途径是可值借鉴的。

与其他儒学新形态相比，经济儒学较有助于

儒学的社会化。以北大、清华等重点高校开设的

企业家国学班为代表的儒学进企业的文化现象，

说明经济儒学是经济建设主战场亟需的文化营

养。笔者这些年来先后撰著 《儒商精神》（经济

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儒商文化》 （山东教育
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等专著和论文，并在多家企业
用儒家、儒商文化策划企业文化，深感经济儒学

能够有效地融入企业以及与市场经济相关的行政

事业单位乃至个体工商户的文化建设当中，应当

在市场经济的舞台中大有作为。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儒家文化

是否能够完成扬弃的历史任务，关键在应用于实

践，效果也是由其应用于实践来检验。“经济儒

学”的本质是 “应用儒学”，理应充当在实践中

创新儒学的排头兵。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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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诠释学的个案研究


———２０年来中国诠释学研究述评

王金凤　李承贵

【摘要】２０年来学术界关于中国诠释学的人物、著作、命题探讨涉及范围非常广泛，本文就 “以意逆志”、 “知人论

世”、“得意忘言”、“六经注我”、《周易》、王弼、戴震等的研究加以考察，进行综述，展开评论。

【关键词】中国诠释学；个案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５－０１２２－０７

　　与中国诠释学基本理论的研究相呼应，学界对于中
国诠释学中的个案问题也分别展开了较为丰富且细致的

讨论。所谓 “个案”研究，是指专题、人物等的分析，

由此产生的相关成果为数众多，其多样性、复杂性令人

叹为观止。下文择其代表性个案予以呈现与评论。

一、专题研究

这里的 “专题”主要指含有诠释思想的概念或命

题。毫无疑问，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中存在许多这样的概

念或命题。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概念或命题所蕴涵的

诠释学理论与方法颇具个性，或与西方诠释学的理论和

方法异曲同工，或尽显中国哲学文化特色，这自然会触

动学者们的学术兴趣。那么，中国学者对这类概念或命

题作出了怎样的思考与研究呢？此处选择 “以意逆志”、

“知人论世”、“得意忘言”、“六经注我”等概念或命题

为例加以考察。

（一）以意逆志

“以意逆志”出自 《孟子》，这个命题之所以受到特

别的关注，主要在于该命题具有丰富的诠释学含义与价

值。董洪利认为：“‘以意逆志’的意思完全可以理解为

解释者的前理解与作品所欲表达内容的相互融合。‘以意

逆志’的命题在理论上不如加达默尔的 ‘视界融合’那

样精密，但是对于习惯于用汉语思维并从事中国古代注

释的人来说，‘以意逆志’比 ‘视界融合’似乎更容易

理解。”①邓新华指出 “以意逆志”作为诠释学命题具有

圆融性特征，促使对诠释对象和诠释者在诠释活动中的

关系认识显得更加全面而辩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

西方各诠释学派由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所带来的诠释学

障碍。②因此，“以意逆志”与伽达默尔的 “视域融合”

非常契合。③与董、邓的观点不同，李凯对 “以意逆志”

做了另一方向的分析，认为 “以意逆志”说是孟子诠释

《诗经》等古代经典的方法，与孟子的 “本心”说关系

密切，而当今学者往往忽略孟子哲学的超越层面，从而

把带有超验性的 “意”视作经验性的意识，由此便易将

“以意逆志”误解为 “视域融合”，因此，中国哲学研究

学者在中国诠释思想研究中不应无视中国哲学的超验维

度及其对绝对真理的诉求。④周光庆从孟子的诗学背景与

孟子本人建构的人学理论、诗学理论出发诠释 “以意逆

志”，指出孟子首倡的 “以意逆志”说是中国古典诠释

学史上第一个具有自觉理论意识和深厚理论内涵的心理

诠释方法论，认为 “以意逆志”说是 “孟子为纠正流行

的 ‘断章取义’、‘以辞害志’等等错误解 《诗》方法而

创立起来的一种新的心理诠释方法。⑤这种心理诠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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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 ‘同类相似’、 ‘人性皆善’因而应该 ‘强恕而

行’的人学理论为依据，以 ‘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

志’的语言诠释方法为前导”①。黄俊杰认为 “以意逆

志”是一种 “追溯作者原意法”，其诠释学含义有 “（１）
解经不应拘泥于文辞而胶柱鼓瑟或刻舟求剑，而应通观

经文的整体意义。（２）读者当以自己的体认遥契经典作
者的原意”，并指出这种方法 “强调解经者与经典之间

存有某种 ‘互为主体性’之关系”②。周裕锴则断定 “以

意逆志”是中国诠释学的开山纲领： “孟子这一学说中

含有极丰富的互相对立的阐释学因子，具有极富弹性的

理论空间。一方面，他肯定作者之志是一切阐释的目标，

提倡一种所谓 ‘意图论的阐释学’；而另一方面，他实

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却依赖于读者的主观推测，这就意味

着承认不同读者的推测都具有合法性，从而成为一种

‘多元论诠释学’。一方面，他看出诗歌文本不同于历史

文本的虚拟之处，即 ‘诗非史’；另一方面，他这种眼

光又得益于对诗人历史背景的了解，从而包含 ‘诗即

史’的阐释学思路。”③ 刘耘华通过对孟子诠释思想之意

义生成的讨论，指出 “以意逆志”是 “孟子提出的关于

《诗经》诠释的重要原则”，并认为该原则 “与艾柯的

‘诠释文本’的方式具有理论上的相通性”④。

（二）知人论世

“知人论世”同样出自 《孟子》。黄俊杰对 “知人论

世”的诠释学内容、特点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其属于

“脉络化解经方法”：“强调在历史脉络中解读经典 ‘文

本’之意涵，也暗示：经典作者生存于历史情境之中，

因此，作者之意必须在世变的脉络中才能获得正确的诠

释。”他同时对这种解经方法予以检讨：“孟子这种解经

方法论，确实别具慧眼。由于历史观点的介入，大幅提

升了经典解读者解读经典之时间的深度与空间的广度，

使解经事业不再是 ‘去脉络化’的概念游戏，而成为有

血有泪而与经典作者共其甘苦的知识实践活动。但是，

更深一层来看，孟子 ‘知人论世’的解经方法，不免遭

遇两个问题：（ａ）……孟子基本上是将历史经验视为一
种理想，而不只是将它视为过去的事实。但是，孟子一

方面强调历史经验的重要，主张服从 ‘先王之道’；但

是另一方面，孟子却又强调人的生命有其超越性的根据

……如此一来，人的 ‘历史性’与 ‘超越性’如何调和

或达到统一，就构成一个问题，因为人的 ‘历史性’是

受时空因素所宰制的，但孟子又强调人的 ‘超越性’，

而 ‘超越性’却具有某种 ‘超时空’之性格，两者之间

的紧张性乃无法避免。 （ｂ）孟子强调经典及其作者的
‘历史性’，主张解经者应在历史脉络中解读经典。但

是，‘历史性’本质上就是 ‘具体性’，是具体的时间与

空间条件所塑造的实践经验。如此一来，解经者身处完

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如何才能正确掌握经典作者本意，

如何才能进入经典的思想世界？这构成一个值得深思的

方法论问题。”⑤ 刘耘华指出 “知人论世”包含了丰富的

诠释学意涵：“要真正掌握 《诗经》、《尚书》等古代文

本的 ‘原意’，便必须首先掌握创作这些文本的原作者

及其时代背景……这一原则还包含了这样的诠释学道理：

文本的 ‘原意’与作者的 ‘意图’是一致的或至少是紧

密相关的。”⑥ 陈昭瑛则认为 “知人论世”作为诠释学命

题的意义在于：“‘知人论世’说与经典诠释的关系，一

方面在于指出经典是处在其人其世的 ‘脉络’之中；另

一方面也强调，诠释中的理解 （或诠释作为理解）是一

种今人与古人之间的活生生的正在进行中的对话。”可以

说，“如果偏于客观认知的 ‘理解’（如赵岐、朱熹之注

‘知人论世’章）是儒家注经传统中的主流，则孟子在

‘交友’脉络中所开启的 ‘知人论世’说，代表儒家经

典诠释传统中另一义的 ‘理解’”⑦。李承贵指出 “知人

论世”涉及文本、作者、时世三个诠释学的基本概念，

并对这三个概念在诠释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诠释和区分，

揭示了文本、身处、时世对于诠释的特殊作用及其有限

性；主张对此三个方面 （文本、身处、时世）同时进行

诠释才可能获得整全的结论； “知人论世”隐含了怎样

处理诠释过程中文本与作者、文本与时世的关系等问题，

因而这个命题在中国诠释学史上具有特殊而重大的意

义。⑧ 周光庆将 “知人论世”定义为历史诠释学，认为

其有三个理论内涵：第一，所有文化典籍的作者，都是

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特定环境中的个人，他的特定生

活经历、文化心理、个性特征以及他面对特定问题作出

的个性化反应和评论，都是产生于并且存在于特定社会

文化环境和时代历史空间的；第二，所有文化典籍的诠

释者都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特定环境中的个人，他

的认识图式、期待视野以及他面对文化典籍提出的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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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作出的个性化反应和评论，同样也都是产生于并且

存在于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之中；第三，所有文化典籍及

其诠释，都是当下时代的诠释者与过去时代的创作者对

话合交流的媒介①。李凯借助前贤的成果及与西方诠释

学理论的比较，指出 “知人论世”蕴含着深刻的诠释学

洞见，即 “‘知人论世’方法的运用恰好还原了作者身

处的境遇。从这个意义上说， ‘知人论世’方法的运用

为 ‘以意逆志’方法的运用做好了铺垫”，并且 “‘知人

论世’方法的运用能够使诠释者全方位地了解作者，这

就意味着诠释者在相当程度上进入了作者的视域，从而

有助于诠释者更好地再现作者的原意”，而且 “孟子的

诠释方法与施莱尔马赫式的方法论诠释学绝然不同的地

方”就是 “知人论世”表现了明确的应用要素———尚友

古人。②

（三）得意忘言

“得意忘言”语出 《庄子》，但作为诠释学命题被关

注、讨论，则源于王弼。王晓波认为 “得意忘言”是老

子认识 “道”的方法：“‘道’无形，当然可以无 ‘象’；

‘道’无名，也无以 ‘言’。‘道’只是脱离了 ‘言’和

‘象’的意而已。所以，以语意学的观点视之，‘道’是

有意义的，但其意义是不具有指谓值的，不具有指谓值

即不具有被指谓项的事物，而仅具有意含意义的语词而

已。因为不受 ‘言’、‘意’的限制，所以 ‘道’的意义

才可以自由地任意地无限制地填加或减损。王弼也才可

以推翻前说陈规，不拘限于老子的文义，自由地发挥和

改造老子的哲学了。”③ 周光庆指出 “得意忘言”有三层

诠释学含义：“一是言以出意，故可寻言以观意；二是言

以存意，得意之时往往忘言；三是意在言外，要真正得

意就必须忘言…… ‘得意忘言’则是强调超越语言符号

的局限，从文本的言内之意走向言外之意，从而与作者

的心灵直接接触、交流乃至融洽。”④ 李清良认为 “得意

忘言”的诠释学价值为：“‘得意忘言’就是一方面将言

辞所已表达的还原成相对的、特定的，此即所谓 ‘忘

言’；另一方面，则是由此相对的、特定的言辞 ‘原意’

上达作者之 ‘用心’，即 ‘得意’……只有得意忘言才

真正使意义承担者任其自然，并如其本然地呈现其意义；

只有 ‘得意忘言’才是真正的理解，即甚至比理解者自

己还要理解得更好；也只有 ‘得意忘言’，才能既破

‘我执’，又破 ‘法执’。”⑤ 周裕锴揭示了 “得意忘言”

作为诠释学命题的特点和功用：“既然圣人之意在语言指

称的空白之处，那么就应该超过语言指称而直接去领悟

体验，既然老子定义 ‘无’的词 ‘道’、‘玄’、‘大’、

‘深’、‘微’、‘远’等 ‘各有其义，未尽其极’，那么

阐释学的任务就在于填补 ‘未尽其极’处。这就是 ‘得

以忘言’的真谛。”⑥ 王毅、杨端志则以王弼的 “得意忘

言”论为中心展开关于言、象、意的诠释思想讨论，指

出关于言、象、意三者关系的论述体现出读者主导观，

而王弼摆脱汉易庞杂的象数语境，援入玄学语境，探索

出一条发散型诠释模式，是魏晋时期经典诠释的规范。⑦

（四）六经注我

“六经注我”为南宋心学家陆九渊所倡。 “六经注

我”的诠释学意义也为学界所关注、讨论。张文修认为

“六经注我”的诠释学意义主要表现在：“第一，陆九渊

‘六经注我’的命题体现了一种大诠释学的观念，是对

原始儒学的回归。诠释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诠释

学是以经典为文本、以文字为载体的常规注解。而广义

诠释学则远远超出了语言文字的范围，它以整个宇宙

———包括自然、社会、人类心理为文本，以人生为载体，

以生命的体悟、实践作为诠释的形式。……第二，陆九

渊 ‘六经注我’的大诠释学凸显了诠释者的主体性。这

种主体性体现在创造性、实践性、超功利性等多个方

面。”⑧ 姜华对于 “六经注我”的诠释学意义给予了高度

肯定：“‘六经注我’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诠释学方法之

一，它不是要求人们忠实于诠释客体，而是强调了诠释

主体的中心地位，展示了与人的类本质息息相关的诠释

主体对诠释客体的主动性和再创造性， “六经注我”的

诠释学方法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但也包含深刻的奴性内

蕴，限定不足的 “六经注我”还容易导致诠释过程的随

意性和诠释结果的虚假性⑨。”彭启福则对 “六经注我”

作为诠释学命题的内容与性质进行了分析，指出陆九渊

在 “经”“典”文本与事物本身的 “道” “理”之间确

立了一定的诠释学距离，而这种距离的划定对于理解和

诠释具有双重意义：“其一，‘经’‘典’固然可以成为

通达事物之 ‘道’ ‘理’的可能性通道，但却不是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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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道，人们完全可以以一种面对事情本身的方式来把

握宇宙万物之 ‘道’ ‘理’；其二， ‘经’ ‘典’虽为

‘圣贤之言’，但圣贤与凡俗在 ‘本心’上是相同的，所

谓 ‘同此心同此理’，因此，只要凡俗能 ‘发明本心’

‘格物穷理’，是有可能直接把握宇宙万物之 ‘道’‘理’

的。这种经典诠释理论，从一开始就摆脱了对 ‘经’、

‘典’的迷信态度，与西方早期圣经诠释学迥然有别。

……从根本意义上看，陆九渊的理论乃是一种德性优先

主义的心学诠释学。”① 与学者们沉醉于 “六经注我”的

诠释学内涵相比，刘笑敢的思考角度显得与众不同：“最

初陆九渊所说的 ‘六经注我’与 ‘我注六经’完全是宋

明理学和心学的命题，讨论的是学习目的和重点问题。

在古人的引用中，也并无一般读书或经典诠释之方法意

义。如此看来，‘六经注我’与 ‘我注六经’的说法与

现代所说的经典学习或注释的方法无直接关系。”并且，

“‘六经注我’相当于当下的、主观的、自我表达的定

向，接近于主体性的思想建构的取向”。在刘笑敢看来，

“六经注我”并无人们想象的含有丰富的诠释学意义②。

可见，学界对 “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得意忘

言”、“六经注我”等命题的诠释学意涵及其价值展开了

广泛、深入的讨论，并获得了诸多启示性识见。就 “以

意逆志”言，学者们主要贡献了如下观点：第一，认为

“以意逆志”涉及了诠释者前理解与作品内容之间的关

系，类似于 “视界融合”；第二，“以意逆志”隐含了诠

释对象与诠释者在诠释活动中的关系，有助于克服二元

对立思维方式；第三， “以意逆志”具有超越性，并非

完全经验的，因而不能等同于 “视界融合”；第四，“以

意逆志”属于心理诠释方法；第五， “以意逆志”是中

国诠释学的开山纲领，是 “意图论诠释学”与 “多元论

诠释学”的统一；等等。无疑，这些观点是对 “以意逆

志”诠释学意涵及价值的积极性探索，但我们或许可以

进一步思考：作为一般性认识论命题， “以意逆志”的

意涵就是要求认识主体应该尽可能地使自己的认识与被

认识对象相符；作为诠释学命题，它强调的则是诠释主

体用自己的观念去理解文本的根本思想，并追求相符；

如果 “意”即良知、善心，那么这个命题就是强调诠释

主体在诠释经典过程中，对经典进行改造、更新的使命。

由此看来，“以意逆志”作为诠释学命题，其内涵仍有

非常大的探索空间。就 “知人论世”言，学界贡献的主

要观点有：第一，这是一种方法论，强调诠释在历史脉

络中进行，从而提升了这个命题的价值，但存在超越性

与历史性矛盾；第二，这个命题说明，文本原意与作者

意图是一致的；第三，经典处于脉络中，从而将诠释确

定为今人与古人活生生的对话；第四，此命题涉及文本、

作者、时世三个诠释学概念，强调了三者功能的不同及

其价值；第五，这是一种历史诠释学，特点是还原作者

境遇，诠释者更方便再现作者原意，应用性明确等等。

无疑，上述探讨是很有启示的，但或许还应继续思考如

下问题：作为诠释学概念或命题，的确涉及文本、身处

与时世的关系，而且初步地表达了对这三个概念或元素

在诠释活动中作用的理解，并不仅是历史诠释学所能概

括，而是具有综合性质。就 “得意忘言”言，学界所贡

献的主要观点有：第一，这是认识 “道”的一种方法，

以此方法超越老子，创立自己的哲学；第二，超越语言

符号限制，与作者心灵直接沟通；第三，既避免客观因

素的影响，又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第四，此命题说明

阐释的意义就在于填补空白；第五，提出了一种发散型

诠释模式等等。上述讨论无疑也是很有价值的，但如下

问题或许仍需继续思考：第一，语言作为思想或意义的

载体在什么情况下是可以被超越的？怎样理解这种超越？

第二，忘掉特定语言或文本与思想创新究竟是什么关系？

等等。总之，这个命题的诠释学意涵仍然是一个可以拓

展的空间。就 “六经注我”言，学界贡献的观点主要

有：第一，所显示的是一种大诠释学概念，不局限于经

典，凸显诠释的主体性；第二，是重要的诠释方法，强

调诠释主体的中心地位，与诠释的创造性，但又认为有

奴性内蕴，导致随意性以及结果虚假性；第三，摆脱对

经典的迷信，认为不通过经典也可获得宇宙真理，具有

德性优先主义特点；第四，认为没有经典诠释方法的意

义，但接近主体性思想结构的取向；等等。这些探讨同

样是很有启发性的，但 “六经注我”中的 “我”是指什

么，这非常关键。如果这个 “我”是认识论意义上的

“我”，那当然显示了对诠释主体的服从，诠释就是为诠

释主体服务的，经典只是说明 “我”的材料；如果这个

“我”是道德意义上的 “我”，具体言之是 “良知”、“良

心”，那么，六经只是 “本心”的注脚。因此，“六经注

我”所涉及的是文本与诠释主体的关系，就一般意义上

讲，认为文本是为诠释主体服务的，强调诠释主体的中

心地位。可是，当文本具体到六经，那问题就不一样，

即具有对公认的经典权威的颠覆意义，只有诠释主体才

是最重要的，从而实施主体对客体文本的影响，从表现

出对诠释主体诠释权利的绝对肯定、保护和支持。

二、著作、人物研究

在中国哲学史上，为数不少的哲学家在诠释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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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 “我注六经”谈起》，《安徽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１
期。

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６８、７８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方面有所建树，他们的诠释学思想向来为学界所重视，

而有些经典不仅自身含有丰富的诠释思想，同时也被不

同时代的思想家持续性地诠释，从而形成了以经典为中

心的诠释思想研究。下文选择 《周易》、王弼、戴震等

为对象，以为考察、把握诠释学著作、人物研究的通孔。

（一）《周易》

《周易》是经典诠释思想研究中炙手可热的一部经

典，此处分三个方面对以 《周易》为中心的诠释思想与

方法的相关讨论加以综述。一是易学诠释学研究。所谓

易学诠释学研究，是指 《易》文本自身所含的诠释思想

方法的发掘与研究。汤一介认为， 《易传》之 “系辞”

对 《易经》的诠释是一种整体性的哲学诠释，其中包含

本体论的诠释和宇宙生成论的诠释。① 林忠军对 《易》

学诠释学做了深入的考察，认为 《易传》通过诠释 《周

易》文本实现了三个转向：一是由卜筮诠释转向德义诠

释，二是由文字诠释转向普遍意义诠释，三是由符号属

性的诠释转向世界意义的诠释；并认为这就是对 “道”

总体的诠释，即 《易传》诠释学是中国早期的诠释学，

是以文字学为基石、以方法为路径、以哲学诠释为目的

的易学诠释学，这种诠释学的意义在于，为 《易》学乃

至整个经学提出了 “见仁见智”、“唯变所适”的诠释学

原则。② 潘德荣从 《易经》的诠释思想中指出中国传统

诠释观念的三个主要特征为：诠释的辩证性、应用性和

价值性。③ 二是易学诠释的类型研究。《周易》作为 “六

经 “之首，其诠释形态必然呈现出不同的路向。许育嘉

认为，历史上诠释 《周易》有两种理论形态，一是王弼

的形而上学诠释形态，二是王夫之的历史诠释形态，并

指出二者是可以兼容的，而为当代诠释学方法论提供了

一个可能的向度④。杨儒宾指出，对 《易经》的不同诠

释导致儒学从南宋以后发生分化，并对周张、程朱、陆

王及王廷相、吴廷翰如何通过 《易经》塑造出各自思想

体系进行详尽论述，认为正是这些不同的解释丰富了

《易经》的思想内涵，并且 “‘原意’和 ‘发展’是同

时并存的，天下没有不需诠释的 ‘客观’文本”。⑤ 谢大

宁以现象学的进路考察 《易经》文本与其诠释文本的关

系，通过对先秦、汉魏释 《易》几种类型的呈现，认为

《易》的诠释具有歧异性，即 “《易传》和王弼 《易》

皆取着譬喻的模式，而汉 《易》则取着象征之模式”，

王弼 《易》是一种 “譬喻的实指化”，汉 《易》则是

“象征的实指化”。⑥ 三是易学诠释的人物研究。在中国

思想史中，《易经》的诠释者络绎不绝，正是由于不同

时代诠释者对 《周易》的诠释，其思想才被不断地丰富

和发展，因而那些诠释 《周易》的思想家的诠释理论与

方法，也是值得关注的。朱汉民讨论了程颐易学对王弼

释易思想的继承，对 《周易程氏传》与王弼 《周易注》

之间在易学的学术形态、体用关系、以人事明天道等方

面的学脉关系进行了梳理。⑦ 周淑萍注意到以 《孟子》

注释 《周易》是宋代易学诠释的新变化，宋代易学家对

孟子学说的吸收和解读凸显了宋代易学注重义理的特点，

宋代易学诠释与孟学的会通反映了宋学治学的新路径。⑧

宋锡同指出王弼没有选择象数学的道路解读易经，而是

以 “得意忘象”取而代之，重视 “意”的目的性和

“象”的工具性，从而开启了经典诠释的解读思路，并

发宋明义理易学之先声。⑨ 蔡方鹿认为，朱熹通过对程

颐的义理易学和邵雍的象数易学的批评与继承，将两者

统一起来，发展了宋代易学。瑏瑠 陈居渊通过对焦循易学

方法论的梳理，认为焦循的易学系统是象数形式的逻辑

类比推理的思想构架，焦循易学方法论标志着清代中期

易学的重要转向，混淆了易学的象数系统与义理系统的

各自独立性。瑏瑡 姜海军分别阐述了苏轼与程颐的易学诠

释思想，并通过两者易学诠释原则与方法的比较，指出

二人在学说体系方面的差别。瑏瑢

（二）王弼

王弼在中国诠释思想史上的地位被许多研究者所肯

定。刘笑敢认为，中国诠释学成熟的标志就在王弼的

《老子注》、《周易注》：“王弼和郭象确立了以经文注释

为体例的哲学诠释和体系创构的方式，他们是中国哲学

诠释传统成熟的标志，代表了中国哲学后期发展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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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除此之外，王弼诠释思想也很有特点：一是通过经

典诠释讨论哲学问题，“以较为完整的经典注释的形式谈

哲学问题”；二是 “两个定向”之一的 “顺向诠释”，

“王弼的 《老子注》恰好可以作为偏向于文本性定向的

代表作，简称为顺向诠释的作品”。① 余敦康对 “得意忘

言”的诠释学意义做了这样的分析：“‘尽意莫若象，尽

象莫若言’，王弼的这种言尽意论表现了他尊重传统的一

面；‘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这种言不尽意论又表

现了王弼锐意革新的突破意识。传统与革命的统一，这

正是理解的本质。王弼正是根据他所确立的这种诠释学

的原则，立足于真正的理解，一方面以 《老》解 《易》，

同时又以 《易》解 《老》，从而确立了义理派易学的诠

释学原则。”② 许育嘉则对王弼诠释思想的特质进行了探

讨：“王弼注解 《周易》而产生的形而上诠释原则，即

追求穿越文字、图像的迷雾，直探经典最本质、最核心

的方法，发展了中国经典诠释的理论，它向我们提出了

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追问，即我们如何确定经典的意义，

同时如何知道我们理解的经典意义具有普遍性？……其

理论还深深地影响今日经典诠释的看法，甚至是美学、

文学与绘画理论。”③ 桑大鹏根据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

分析了王弼诠释理论关于文本原意的说法： “王弼从

‘本末’层面对 《老子》文本意涵做出 ‘崇本息末’的

概括，这种纲举目张式的把握并非每个诠释者所愿意或

能够做到的；同时，体验的个体差异又使得主体对文本

采取了不同的内化方式———王弼将原文之修饰性的

‘无’体验为概念性的 ‘无’，以及对原文进行逻辑化改

造等，都是异于文本同时异于其余诠释者的。当文本不

同侧面因遭受了不同的内化方式而被放大或忽略后，‘原

意’在不同诠释者手中总是显现为互为隔越的偏差。但

是，这并不影响每个诠释者都坚信自己领会了文本原

意。”④ 林丽真列举王弼 “有无”、 “动静”二论为例，

探讨王弼解经方法的特质与其思统建构的内容，认为王

弼解 《老》注 《易》之所以重要，得力于以下因素：

“根据经典说话”、“相契于中国文化取同不取异、取合

不取分的发展路数”、“善于寻找绾合儒道异同的思想性

课题”、“避开了两汉 ‘深察名号’式的繁琐经学”、“广

开 ‘贵道贱迹’式解经方法的运用。”⑤ 王晓毅揭示了王

弼、郭象各自的诠释方法与差异，认为王弼运用的是

“崇本息末”、“得意忘言”、“辨名析理”三种诠释方法，

建立了贵 “无”论哲学体系，而郭象将 “崇本息末”改

造为 “迹与所以迹”，将 “得意忘言”改造为 “寄言出

意”，消解了 “辨名析理”方法中的 “名”与 “称”的

差异，建立 “性”本论哲学，而造成王弼、郭象哲学思

想及诠释方法差异的动因在于 “这两个时期士族社会及

其思想需求的变化”。⑥ 赖贤宗重新考察了王弼的 “本无

论”，认为王弼 “举本统末”说可以被诠释为：“‘体性

的无’是 ‘合主客’所显的真实界， ‘作用的无’是

‘主观’上的 ‘虚己忘我’，此二者若再加上客观外镜上

的 ‘有’，则成为 ‘主观’、‘客观’、‘合主客’的诠释

模式。笔者称此 ‘三’为 ‘本体诠释学’的诠释模

型。”⑦ 陈鼓应则对王弼诠释思想做了较全面的肯定，认

为王弼的经典诠释首创 “得意忘言”的诠释方法，首先

表现为由境界层次转化为哲学方法，其次体现为王弼的

注 《老》创造了 “我注六经”之范例，而其玄学体系的

建构则是 “六经注我”之创举⑧。周光庆认为王弼创建

了一套新的完整的经典诠释学体系，该体系包括三方面

内容：一是辨析名理与得意忘言———相辅相成的语言诠

释方法，二是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自上而下的诠释

模式，三是触类而思与复守其母———相互依存的心理诠

释途径。⑨

（三）戴震

戴震的诠释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也很有代表性，因

而也较多地被学者们所关注、讨论。周光庆认为戴震提

出了创造性的诠释体例，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种特征：其

一，“不再对 《孟子》全书进行逐字逐句的解释……选

取 ‘理、性、才、道、天道、仁义礼智、诚、权’等十

几个核心范畴，逐一进行疏证，并在疏证中建立起新的

理论框架”；其二， “戴震在每一选定的核心范畴之下，

亦即在对每一选定的关键性语词作出解释之时，第一步

都要从 《孟子》以及原始儒学的哲学理论出发，针对宋

明理学原有的诠释，以一小段的篇幅，用定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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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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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完整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三， “戴氏匠心独运，

在每一核心范畴下开头的解说性段落之后，又安排众多

条目，设置众多角度，每一条以设问为引导，在答问中

深入、巧妙地解说核心范畴，论证中心论点”；因此可以

说，《孟子字义疏证》对于 《孟子》一书，是疏证，是

解释，但又超越了旧的疏证体例，创造了新的解释体例；

而这种新的解释体例，又是戴震经典解释方法论的重要

组成部分。① 娄毅通过对戴震释义理论的梳理，反省了

其释义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并指出训诂方法作为解读古

典文献的基础不容忽视，但也应当避免片面地把训诂作

为自立新说的工具，将训诂结论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来

考察义理的内涵。② 黄俊杰认为：“戴震诠释孟子学所采

用的是训诂学方法，他将诠释学问题转化为训诂学的问

题。由于这种方法论的翻转，使他在清儒中别树一帜，

自成体系。但是，也使他从孟子学与宋儒的思想脉络中

脱逸出去……因而他并未进入宋儒思想 ‘诠释之环’

……遂使他的孟子学变成为不成功的护教学。”③

可见，学界对易学诠释学、王弼诠释思想、戴震诠

释思想等都有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就易学诠释学言，

主要观点有：易学诠释学是整体的哲学诠释学；《易传》

显示了易学诠释学的转向；易学诠释学具有辩证性、应

用性、价值性；易学诠释学既是形而上诠释学，也是历

史诠释学；对 《易》的不同诠释展开了中国哲学史方

向；《易》诠释过程中存在歧异性；《易》诠释过程中存

在以传代经现象等。此外，学者也通过宋儒以孟解

《易》、焦循标志易学转向等角度进行易学诠释思想的探

讨，丰富了易学诠释学研究，但在易学诠释学所形成的

自身的诠释理论、方法及特点，易学诠释思想对诠释学

的贡献等方面的研究尚有拓展的空间。就王弼诠释思想

言，主要观点有：王弼诠释思想是中国诠释学形成的标

志；提出了新旧因革的原则，形而上学诠释原则；穿越

符号、文字直达本质，发展了中国诠释学理论；涉及文

本与诠释者的关系；属于本体诠释模式；具有完整的经

典诠释方法等等。就戴震诠释思想言，主要观点有：戴

震提出了创造性诠释体例；主张训诂方法与义理方法分

开，不能等同；将诠释转化为训诂，具有护教性，没有

进入宋儒思想世界等等。上述关于 《周易》、王弼、戴

震等诠释思想的研究成果、各种观点，是中国传统诠释

思想研究的重大成就，它的丰富性、深刻性、探索性、

启示性都是难以估量的。但或许还可从如下角度将上述

研究引向深入与广阔：其一是范围仍需拓展。在命题方

面，尽可能涉及所有含有诠释学思想方法的的命题；在

人物方面，尽可能涉及所有代表性的诠释思想家；在著

作方面，尽可能涉及所有与诠释学有关的文献；在学派

方面，尽可能涉及所有在诠释学方面有所贡献的学派；

在学说方面，尽可能涉及所有与诠释学有关的学派，而

且，应将中国哲学史上所有蕴含诠释学思想的文本发掘

出来，展开研究。也就是说，现在的研究范围还非常有

限，只有突破当下限制，将所有与诠释学有关的内容都

关切到，中国诠释学研究才可能峰回路转、渐入新境。

其二、内容仍需丰富。在个案研究中，涉及诠释思想理

论、方法、发掘诠释学所关涉的诸种内容，但对这些内

容的研究显然还比较单一。此外，一方面可以西方诠释

学理论为坐标，发掘整理类似西方诠释学的理论方法等；

另一方面，更应将具有中国特色的诠释学理论与方法发

掘、整理出来。其三是程度仍可深入。比如，某个诠释

学命题的丰富内涵及其所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某部诠

释学著作的内容及其结构，某位诠释者的独特性及其原

因，诠释者通过什么方法或途径来形成和建构自己的诠

释类型，诠释者对于经典或其中篇章的选择依据什么标

准、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标准，诠释者如何通过经典的

诠释来安顿自身与建立文化政治认同，以及不同诠释学

理论之间的关系等等，都还需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

其四是研究方式仍需多样化、丰富化。就以往的中国诠

释学思想研究的成果看，研究的方法与通常的哲学史、

思想史研究方法比较一致，显得比较单一、枯燥，因此，

多样的、开放的、融贯的研究方法需要在接下来的中国

诠释学研究实践中得到体现。

总之，２０年来中国诠释学研究，成就显而易见，也
可以说是创造性的。它不仅将中西诠释学思想进行了沟

通与比较研究，发掘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诠释学资源，

探讨了中国诠释学的类型及发展的历史，分析归纳了中

国诠释学原则与方法，揭示了中国诠释学特点与不足，

而且对中国诠释学类型、方法、特点的原因也展开了一

定程度的分析与探索。但我们认为，如果在诠释学文献

整理方面更为齐全、完备，在诠释学理论、方法与特点

研究方面更为深化、细致，在研究视野方面更为前沿、

开阔，在诠释学理论方法与思想体系之核心观念关系的

研究方面予以更多关注，那么我们可以乐观地预言，中

国诠释学研究的成就将会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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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尼克·奈特／著　张　明／编译　３２
##################

毛泽东精神与新时期中国精神的建构 王立胜　聂家华　４２
#############



论海德格尔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的多重含义 孙冠臣　４８
#############

胡塞尔论客体自身与先验自我的不朽

———以 《被动和主动综合分析》为基础的探讨 卢盈华　５７
##########

遵守规则悖论与卡茨解决 苏德超　６５
######################

自盲与内省：反思内感觉理论 梅剑华　７３
####################

普兰丁格偶态存在论的 “本质观”及其思想史渊源 孙清海　７８
##########

死亡可以说是恶吗？

———从伊壁鸠鲁的死亡论断谈起 王　钰　８４
#################

人心与本心

———孟子心灵哲学研究 沈顺福　８８
#####################

论政治生活的有限性

———以孟子 “窃负而逃”为核心的考察 刘　伟　９４
#############

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对 “天”的重构 贾未舟　１０１
###############

奠基于情感秩序的法律

———亚当·斯密法哲学与中国儒家法律思想之比较 丁建峰　陈探宇　１０７
####

“经济儒学”论纲 戢斗勇　１１４
########################

中国诠释学的个案研究

———２０年来中国诠释学研究述评 王金凤　李承贵　１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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